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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主义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

阻碍及其应对

郑玉豪，朱小玲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物质富足

和精神富有的有机统一。随着人民群众物质需求的满足，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也被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推上时代舞台。但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文化消费主义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精神生活的实践全过程，以批

量化、边缘化、庸俗化、娱乐化的倾向弱化了精神生产的创新性、精神产品分配的公平性、精神交往

的价值性、精神消费的发展性，进而产生了诸如同质生产导致无实在指涉、纵欲快感诱发无休止消

费、符号消费引起无显性对立等现实问题，致使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降低。为有效解

决这些问题，应当从扩大优质精神产品供给、形塑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引导人们抵制符号消费等方面

入手，化解文化消费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文化消费主义；符号消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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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物质富足

和精神富有的有机统一。①进入新时代后，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十年的持续奋

斗，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到一

百一十四万亿元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到八万一千元的

指数型增长，②这带来的是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

条件获得了极大改善，因此精神生活的共同富

裕也被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推上时代舞台。然而，

随着精神文化的需求愈来愈被人们所看重，资

本也扩张到精神文化领域。资本与文化结合，

便形成了文化消费主义。在大众传媒的肆意宣

传下，文化消费主义业已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精神

生活，成为阻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的无形障

碍。因此，审视文化消费主义对实现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产生的消极影响，探讨科学的防范之道，

对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文化消费主义何以阻碍

　　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需要深植于精神
生活 “生产—分配—交往—消费”的实践全过

程，以引领精神生产 “提质增效”满足人们多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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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调节精神产品 “公平分配”实现人们享有

权利、助益精神交往 “深层互动”凝聚人们价值

共识、推动精神消费 “理性自觉”提升人们精神

境界。① 但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文化消费主义无

孔不入地渗透到精神生活的实践全过程，以批量

化、边缘化、庸俗化、娱乐化的倾向弱化了精神

生产的创新性、精神产品分配的公平性、精神交

往的价值性、精神消费的发展性，从而阻碍了精

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顺利推进。

（一）从生产环节来看，文化消费主义磨

灭了精神生产的创新性

如何调节精神生产来满足人们在精神文化层

面的多维需要，是能否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

首要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活动之所以不同

于动物的活动，就在于人的活动是可以不受纯粹

“动物的需要”的影响而有意识地、理性地开展

的。人 “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②

活动，甚至 “也按照美的规律”③ 来进行活动。

也就是说，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同时，人也可以广

泛地进行精神生产。在进行精神生产的过程中，

不同的人依据不同的语言能力、思维方式、知识

经验等精神性要素对同一对象进行加工和改造所

生产出的精神产品总是具有个体性差异。这意味

着相较于重复进行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更为注

重创新性和不可复制性。而这两种特性，正是引

导人们从贫乏和虚无的精神生活中超拔出来的内

在要求。只有生产出具有独创性的精神产品，人

们的精神文化需要才能得以满足。而作为资本化

的意识形态，文化消费主义强调生产者无须在意

生产的精神产品能否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

只需在意该产品是否能够实现资本的增殖。当文

化消费主义融入精神生产后，特别是精神生产为

资本力量所主宰的时候，精神生产就会发生异

化：批量生产取代个性创造，成为精神生产的主

要方式。这种异化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这是因为，生产具有独创性

的精神产品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存在无法快速转

化成利润的风险。相反，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

批量生产可以改变甚至代替人类的创造，以机械

性、重复性地运作快速获取利润。因此，一些生

产者受到经济利益驱使，不会考虑精神产品的价

值意义所在，更倾向于 “加足马力”批量生产无

实质的精神产品以占领市场、获取利润。长久以

往，精神生产的创新性势必会因文化消费主义的

批量化倾向而在不知不觉中被磨灭，进而导致无

法生产出高品质的精神产品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

精神文化需要。

（二）从分配环节来看，文化消费主义削

弱了精神产品分配的公平性

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需要促进精神产品

的公平分配以确保人人享有丰富的精神产品。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

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④ 优秀文艺

作品不断涌现，我国文化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

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为人民群众奉献了众多健

康营养的精神食粮。把 “蛋糕”做大做好的同时，

也要通过合理的手段方式把 “蛋糕”切好分好。

但文化消费主义进入精神文化领域后，它无视人

们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的天然差距，只推崇

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并主张其是 “正确

且高尚”的价值观。为了让更多人信服这种价值

观，文化消费主义利用人们因现代社会的不确定

性和风险所产生的心理不安全感，从而赋予消费

全新的内涵，强调 “消费在这个 ‘感受’层面上，

竟把对世界 （现实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最大范

围的排斥变成了最大的安全系数。”⑤ 换言之，文

化消费主义刻意打造出一种神话：只要进行无节

制的消费，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奇迹般地、永久

性地获得安全感和宁静。这种神话恰似为人们应

对现代社会中未知的、不可控制的未来不确定性

提供了别样的思路。虽然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但却能让人们感觉到自己正在远离 “外部世

界的暴力和不仁道，安全就会如此被更进一步加

以认识 （在享乐经济中），就会时时刻刻觉得如此

被选择是不无道理的”。⑥ 但必须明确的是，在现

实社会中，真正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任何地方消

费任何精神产品的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人的消

费能力不足以支撑他们随心所欲地消费任何精神

产品。因此，精神产品占有量不可避免地出现两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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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分化的局面，越富有的人，占有越多的精神产

品，没有消费能力的穷人逐渐被边缘化。可以预

见的是，若不对文化消费主义的肆意蔓延加以阻

止，人们精神产品享有的 “贫富差距”会加速恶

化，“先富”带动 “后富”更是无从谈起。

（三）从交往环节来看，文化消费主义遮

蔽了精神交往的价值性

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需要借助深层的

精神交往来凝聚人们的价值共识以构筑共有精

神家园。所谓精神交往，是指 “人的自觉的精

神活动，是主体间的思想、意识、观念等的交

流，它表现了交往双方在精神上的双向互

动”。① “双向互动”隐喻地表明，精神交往不

是单向度的陈述和聆听，而是双向度的理解和

沟通。因此从本质上说，精神交往是一种价值

性活动。这种价值性，主要体现在人们可以通

过精神交往消弭认识分歧、凝聚思想共识。但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消费主义侵袭下人们的精

神交往已经表现出庸俗化的倾向，严重遮蔽了

精神交往的价值性。首先，在交往目的上，人

们进行精神交往不再是为了满足交流需求，而

是为了相互攀比。文化消费主义消解了文化以

及文化人的本质功能，让文化为增殖资本而存

在，沦为符号化的消费品。对于个人而言，符

号化的消费品已经丧失了实用功能，变成了一

种摆设，它的 “价值”只能在交往中实现。由

此，人们在精神交往中只能不断地与他人的消

费状况进行比较，才能以感觉的方式来肯定自

身，从而获得短暂的满足和愉悦。其次，在交

往形式上，人们的精神交往愈来愈趋于表面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开发及其广泛应用，

人们的精神交往变得更加频繁的同时，也变得

更加肤浅、流于形式。再加上文化消费主义的

不良诱导，人们的精神交往蒙上功利色彩，缺

乏思想的深度碰撞和情感的深入交流。总而言

之，文化消费主义使人们的精神交往日益单薄

化，甚至被消解，这无形中会造成人们往往因

缺乏深度的交流和沟通而产生隔阂，难以达成

价值共识，从而无法构筑起共同的精神家园。

（四）从消费环节来看，文化消费主义疏

离了精神消费的发展性

作为精神生活过程链条的终端环节，精神

消费是人们通过消费各种精神产品来满足自身

精神文化需要的实践活动。不同于物质消费中

消费者对物质产品的单向支配，精神消费更注

重消费者和精神产品的双向互动。若精神产品

的内在价值与消费者的可接受性之间达成一种

张力平衡，消费者就可以有效消费精神产品，

从而丰富自身精神世界，促进自由全面发展，

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来看，

发展性是精神消费的内在特质。而在文化消费

主义冲击之下，这个特质逐步被掩盖，精神消

费过程中充斥着过度的娱乐化倾向。首先，娱

乐话语强势地霸占着精神消费过程的语域。为

迎合消费者追新求奇的心理，一些商家在人们

消费过程中，往往借助娱乐化的话语来推动精

神产品销售。以热播剧 《梦华录》为例，为刺

激消费者购买剩下的八集剧集，商家用 “梦华

录好友重聚共赏花月宴”和 “请君如梦陪录人

共赴大结局”的话语来进行宣传。正如波兹曼

所言，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

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② 其次，娱乐化手

段被广泛地应用于精神消费过程。精神产品尤

其是反映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文艺经典本身带

有极其强烈的严肃性，以娱乐化手段对其进行

诠释并不一定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精神产品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反

而容易消解精神产品的崇高价值意义。在文化

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商家更喜欢通过戏说、

恶搞、调侃等娱乐化手段吸引消费者消费，最

终迫使他们失去对真善美的理性判断和鉴赏力，

沦为被动的受导者，沉溺于各种不健康的娱乐

之中，“娱乐至死”。可见，这种带有娱乐、戏

谑成分的精神消费行为，疏离了其固有的发展

性，让人们沉醉于享乐主义之中，无法提升自

我精神生活的境界。

二、文化消费主义阻碍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的多元表征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在精神文化
层面使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③ 但在文化消

费主义的侵袭之下，精神生产偏向同质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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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消费欲望日益膨胀，精神产品的 “使用

价值”被 “符号价值”所替换，致使人们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降低。

（一）同质生产导致无实在指涉，致使人

们获得感减少

在精神文化领域，人们的获得感来源于具

有创意性、独特性和价值性的精神产品，这也

是精神生产的导向和遵循。精神生产以满足人

的精神文化需要为旨归，是涵有特殊文化意义

的精神产品被创作的过程。精神产品从其呈现

上讲，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有形的精神产品，

如文学作品、音像作品、雕塑作品等；二是无

形的精神产品，如思想观念、价值理念、思维

方式等，两者相互交融是精神产品的应然构成。

因此，人们对精神产品的消费过程，不但是对

有形精神产品的使用过程，也是对无形精神产

品的感受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真正的获

得感不仅追求外在的物的获得，还注重内在的

意义和价值获得。”① 文化消费主义的出现却破

坏了精神产品的应然状态。在资本的介入下，

精神产品的内在价值理应在市场等价交换法则

下最大可能地转换成外在价值，使精神生产在

市场经济中得到价值实现，并推动精神再生产

不断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事实正恰好相

反，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精神消费的核心是

“消费”，其实质是通过刺激人的消费实现扩大

再生产，从而实现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在精

神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往往无视精神产品所蕴含的本真意义和价值，

简单采用 “复制—粘贴”式的方法创作出 “全

新”的精神产品，造成所谓精神产品多样化的

“虚假繁荣”景象。以大火的耽改影视剧为例，

《陈情令》 《山河令》等内容创造、营销模式、

文化表达高度类似。可以说，看似不同的精神

产品实际上是千篇一律的模仿和重复，缺乏实

质性的价值可言。这种同质化的批量的精神生

产虽然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满

足消费者纯粹的感官享受，但它生产的精神产

品最终走向意义中空的空洞所指，缺乏审美意

义与深度，人们的获得感更不会因精神产品数

量的增多而有所增加。相反，由于无实在指涉

的精神产品过多生产，会造成人们的获得感随

着精神世界的日渐空虚而相对减少。

（二）纵欲快感诱发无休止消费，致使人

们幸福感降低

幸福感获得和维持的主要来源是需要的满

足及目标的实现。当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

足时，精神消费等休闲活动就会变成影响幸福

感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精神消

费的确能够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对提升

幸福感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那么这是不是

意味着人们只要单纯无休止地进行精神消费，

幸福感就能不断提升呢？其实不然，幸福感作

为一种主观评价，不会因为简单地叠加而有所

提升。在消费社会，“表面上以物品和享受为轴

心和导向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指向的是其他完

全不同的目标：即对欲望进行曲折隐喻式表达

的目标”。② 在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下，生产者

把精神产品看作欲望载体，通过赋予精神产品

特定的符号，将精神消费与追求幸福对等，以

至于人们最终迷失在对欲望的无尽追逐之中。

实质上，文化消费主义颠倒了精神消费与追求

幸福之间的真实关系，即 “物主导了人的消费，

人丧失应有的主体性”。③ 受文化消费主义影

响，人们已经不能依靠自我意志而控制自己的

欲望，丧失对精神产品的自制力和辨别力，执

着于狂热的消费行为，被动地接受低质化的精

神产品以没有任何审美意义的刺激一次又一次

地换取短暂的快乐，沉沦于对 “我消费我快

乐”享乐主义的深深迷恋而放弃本源意义上精

神文化需要的满足。更为严重的是，恶性膨胀

的消费欲望已经使人们 “自己真正体验到的需

要”不能得到满足，直接造成人们的幸福感随

着个体的消费水平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进一

步拉大而降低。总之，合理的精神消费能够满

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增进人们的幸福感，

但文化消费主义诱导的精神消费导致人们陷入

“欲求不满”的泥淖，进而降低了幸福感。

（三）符号消费引起无显性对立，致使人

们安全感缺失

安全感是置身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对

所处状态的自我感知与主观判断。改革开放以

来，经济领域的快速增长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领域的相对滞后之间的错位，带来的是人

们急于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但暂时无法实现的

不安全感。为了消除内心的不安全感，人们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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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需要进行一定的精神消费来缓解焦虑情绪和

精神压力。但文化消费主义主张符号消费，即

更多强调精神产品的 “符号价值” （表征意

义）。正如鲍德里亚所指： “他们不再 ‘指认’

（ｄéｓｉｇｎｅｎｔ）这个世界，而是指认拥有者的存在
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① 由此，人们不仅不能

通过精神消费来缓解焦虑，反而更加执着地在

精神消费中寻找自我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认同

的能指。如某运动品牌广告中，宣传口号是

“席卷街头的时尚标杆”，这在自我身份认同和

群体归属认同意义上具有蛊惑性，给消费者潜

在的感觉引导：你拥有它，你就是时尚的标杆，

否则你将落后于时代，被你所在的社会群体排

除在外。对于消费者而言，当消费者在自认契

合时尚特征的心理暗示下，通过消费行为占有

该产品后，他们便构建了自我被认同的虚拟式

空间，认为自己的消费方式符合群体的行为规

范，从而满足获得安全感的需要，哪怕只是片

刻的安全感。从本质上讲，消费者 “借用”精

神产品标榜的符号意义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

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更值得一提

的是，文化消费主义还注重激发和利用人们的

攀比心理，刻意制造差异，打造稀缺效应。掌

握稀缺精神产品的消费者出于满足炫耀性消费

的心理会与其他消费者保持泾渭分明的身份区

隔，并以文化优越者的姿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对其他消费者表现出冷漠、轻视或者偏见。加

之大众传媒的不合理诱导，这种自我疏离感会

造成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相互排斥，其中不乏言

语上的谩骂诋毁，甚至是肢体上的冲突对抗，

让本就脆弱的自我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认同更

加脆弱，加重了人们的不安全感。

三、摆脱文化消费主义以实现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行动策略

　　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
步的关键时期，我们一方面要清楚地知道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

个遵循波浪式前进的动态发展过程；另一方面

也要深刻地明白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

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② 这一

通俗易懂的道理。为此，面对文化消费主义传

播渗透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产生的强烈冲击，

应从扩大优质精神产品供给、形塑科学理性的

消费观、引导人们抵制符号消费等方面入手，

化解文化消费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不断满足

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质量并重：扩大优质精神产品供给

尽管当前我国精神产品总体数量增长幅度

较大，然而精神产品的高质量供给态势仍然不

够稳定，其后果是人们精神生活的获得感远远

不能得到满足。加之文化消费主义的刺激，精

神产品同质化甚至低质化现象比较严重。若要

阻断文化消费主义的不良侵害，应在保证精神

产品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质量，“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

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③

一方面，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匡正精神生产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精神生产活动，本应在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所设定的边界下进行。但在利益的诱

惑面前，一些生产者放弃了对价值理性的坚守，

转而奉行工具理性，将精神生产视为谋取最大

化利益的手段，最终导致精神产品表现出同质

化、庸俗化、泛娱乐化等倾向。为此，必须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弘扬以伟大建党

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

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

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④ 规劝生产者放弃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生

产方式，让精神生产回归价值理性，“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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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供更多既符合消费者使用需求又传递向

善向上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

精神产品。

另一方面，发挥政府职能，不断供给积极

向上的公共精神产品。面对文化消费主义的强

烈冲击和人们精神生活的日渐空虚，除对生产

者加以规劝和引导外，政府也可以直接提供公

共精神产品。首先从有效供给公共精神产品的

前提来看，政府应当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① 为此，政府

需合理规划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数量、布局和

类别， “加强国家重大文化设施和文化项目建

设，推进国家版本馆、国家文献储备库、智慧

广电等工程”，② 加强各地文化馆、博物馆、图

书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加强

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为代表的国家文化惠民

工程建设，逐步建成从国家到省市、从市县到

乡镇的自上而下的多层次的文化设施以满足人

们的文化需求。此外，政府应当健全公共精神

产品的生产、发展机制。政府虽然不会直接参

与公共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但是应发挥监督

作用，督促相关文化企事业单位 “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优秀作品”，③ 让人们在精神文化层面有更

多更实在的获得感。

（二）扶正祛邪：形塑科学理性的消费观

马克思认为，“产品的占有，是衡量能够在

多大程度上使需要得到满足的尺度”。④ 因此，

人们的确可以通过适度消费来确证现实的幸福。

但是在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的精神消

费行为同 “异化”联袂，呈现出过度消费、奢

侈消费、片面消费等不同的消费形式，致使人

们幸福感降低。面对文化消费主义对人们消费

方式的颠覆性影响，亟须形塑科学理性的消费

观，以适度、整体、正向的消费观念拒斥过度

消费、奢侈消费、片面消费，解构人们消费方

式的异化状态。

首先，纠正过度消费的精神消费观念，倡

导适度消费。所谓 “适度”，是指人们的精神

消费不应超越满足自身本真需要所需的界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全面促进消费”的

发展目标，但是 “合理地满足实际生存需要的

消费与无度地占有符号价值的消费，是两种基

于不同类型的生活伦理、观念、价值的生活方

式和生存状态”，⑤ 适度的精神消费带来幸福，

过度消费反而造成不幸福。故此，应确保人们

在精神消费的过程中注意把握好 “度”，既不

能一味排斥消费，也不能过度消费，而是以满

足自身文化需要为尺度，接受和认同自身消费

能力，克制过度的消费欲望，选择真正适合自

己的精神产品进行消费。

其次，摒弃片面消费的精神消费观念，提

倡整体消费。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种精

神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才是其实质

性诉求。所以，人们进行精神消费理应是一种

整体消费的应然状态，这种整体体现在既消费

了精神产品的物质内容，又消费了精神产品的

文化意义。但在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下，“看似

繁华热闹的文化消费背后依然是精神性文化消

费表象掩饰之下的物欲性消费狂欢”，⑥ 即人们

的精神消费行为只注重物质而忽视了精神。因

此，倡导人们进行精神消费时不能仅满足于对

有形精神产品的占有，而且要感受精神产品所

包含的文化意义，实现从片面消费向整体消费

的转变。

最后，树立 “要幸福就要奋斗”理念，引

导人们在劳动中创造幸福生活。真正幸福的生

活不是在无休无止的消费中获得的，而是应当

在勤勤恳恳的劳动之中获得。从现实性来看，

每一件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都凝结着文化艺

术工作者的艰辛劳动和创造智慧。因此，应引

导人们在直接享受优质精神产品的同时，深入

了解精神产品被创造出来的艰难历程，体悟优

秀精神产品的来之不易，从而树立 “要幸福就

要奋斗”理念，做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同时，

还可以引导人们亲自参与精神产品的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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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劳动过程中体验和感受幸福，实现从追

求无度的消费向追求自由的劳动转换，从而以

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的方式培育时代新风

新貌。①

（三）明辨是非：引导人们抵制符号消费

在消费社会，“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

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

（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② 文化消费
主义之所以能够蔓延盛行，是由于人们早已陶醉

于符号消费的意识形态幻象之中，成为符号操纵

下的 “提线木偶”。所以，要想规避文化消费主

义给人们带来的危害，达到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的愿景，就应当引导人们自觉抵制符号消费。

其一，切断符号和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密联

系，优化身份认同方式。如前所述，人们希望借

助对符号的消费来达成对身份认同意识的建构，

从而形成归属感和安全感。但是，文化消费主义

影响下的符号消费是一种 “真实的幻象”，即人

们通过消费符号 “镜像”展现自己的社会身份和

社会地位，得到的也只是虚假的身份认同。因

此，要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符号和身份认同之

间并不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若将身份认同建立在

虚幻无实的符号消费之上，只会让人们陷入 “主

体迷失”的窠臼。应当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自己，

不断提高个人的品质、修养、内涵，实现深层的

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从而理性看待符号消费，

抵制炫耀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这样才能获得真

正的身份认同和安全感。

其二，加强对媒体的正向引导，促使其由

关注符号意义转向重视文化传承。文化消费主

义在大众传媒的渲染效应和信息技术的迭代发

展作用下加大了符号消费的诱惑力，诱使人们

在对集体的皈依和对自我的认同中深陷欲望膨

胀的消费漩涡，逐渐成为符号消费的奴隶，并

基于符号刻意将社会群体定格在不同的阶层上，

引发对立情绪的舆论导向。因此，应加强对媒

体的正向引导，促使其由关注符号意义转向重

视文化传承。以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为

例，通过电视展现文物修复者们对文物进行修

复的动态画面，使观众对国家文物及其文化底

蕴有直观的感性认识；通过报纸对这一纪录片

进行深度报道，引导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

深入思考。总之，对媒体进行正向引导，使其

大力宣传富有文化传承和意义建构的优秀文化

作品，方能淡化精神消费的符号色彩，有效消

弭文化消费主义的不良影响。

■责任编辑／宋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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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反对道德怀疑论的三重论据

杨云飞
［武汉大学，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康德所要驳斥的道德怀疑论的基本主张是：鉴于无法从实例和经验中找到纯粹的道德意

向和德行，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道德的纯正性和客观性。这种怀疑论的一个主要起源是经验主义的思维

路径。为了反对道德怀疑论，揭示经验方法的限度，康德给出了三重论据：道德确信论证；普适论

证；法则优先性论题。道德确信论证的思路是：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具有一种明白的确信，即道德关

乎理性所要求的应然之事，而非实然之事，所以，无论现实经验中发生了什么，都不足以质疑道德本

身的真实性。普适论证的思路是：鉴于怀疑论者无意于彻底拒斥道德，他们就必须接受道德法则普适

于一切理性存在者，并进而认可有限的人类经验不足以质疑普遍的规范。法则优先性论题则是：理性

法则优先于经验中的实例；任何道德的实例或者榜样，必须先以道德法则为标准，才可被认定；所

以，基于经验实例的怀疑本身就是自我挫败的。三重论据共同表明了立足于经验方法的道德怀疑论并

不成功。康德的论证隐含了一种先验主义的立场：道德评判必须以先于经验的、理性的标准为先决

条件。

关键词：康德；道德怀疑论；道德确信论证；普适论证；法则优先性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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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德所要反驳的道德怀疑论

　　及其起源　　　　　　　　

　　１康德所要反驳的道德怀疑论

在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为

《奠基》）第二章开篇，康德以较为感性而细致

的笔触地描述了一种道德怀疑论。这种怀疑论

体现为这样的疑虑：“根本不可能援引任何可靠

的实例来说明那种出于纯粹的义务而行动的意

向，尽管有些事情的发生可能会与义务所要求

的相符合，但它是否真正出于义务而发生，从

而具有某种道德价值，却始终是可疑的。”①可

见，这种怀疑论所纠结的是我们似乎无法从经

验出发阐明道德的纯正性。无论是哲学家，还

是普通人，多有困扰于此种道德怀疑论之情形。

康德以其一贯的对人类生活的深刻洞察，刻画

了这样一个怀疑者的形象：“一个人，甚至根本

不用与德行为敌，只需成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

不至于把对善的最热切的愿望立即看成善的现

实，就会 （随着年岁的增长，同时判断力通过

经验变得更加精明、更加敏于观察）在某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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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怀疑：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否确实能见到任何

真正的德行”。（ＧｒＡＫ４：４０７）

康德所要应对的这种道德怀疑论，其要害

在于怀疑道德的纯正性，而不是真的决意放弃

道德之追求。这些怀疑论者无意于彻底否定世

界上有道德这回事情。对此，从康德的这一申

说中可以确认：哪怕是全然否定道德意向的现

实性、并把一切都归结为自爱的哲学家，也

“并不因此而怀疑这种道德概念的正当性

……”，反而惋惜人性的脆弱和不纯正，不足以

遵守高贵的德行的理念 （ＧｒＡＫ４：４０６）。由此

可见，持有道德怀疑论立场的人，并非道德的

敌人，毋宁说是想要确证道德而不得、为此充

满惋惜和不甘的求索者。①

我们有必要区分道德的怀疑者和道德的敌

人。原因在于：怀疑道德的真实性与彻底拒斥

道德，这两种立场是不一样的。前者只是纠结

于我们能否确证真正的道德，或即便道德是真

实的，人这种脆弱的存在者是否足以实现之。②

后者则意在完全否定道德这回事，立场更为极

端。如果要对后一立场进行命名，不妨称之为

道德虚无主义。③ 对于道德虚无者的立场，康德

亦模糊地有所论及。康德曾提到这样一类人，

他们 “把一切道德嘲笑为某种由于自命不凡而

过分自夸的人类想象力的单纯幻影”。（ＧｒＡＫ４：

４０７）对这些人来说，道德的实质无非是人类获

取一己私利的掩饰。④ 把道德视为幻影，或等同

利益计算的遮羞布，都会从根本上取消道德这

回事情。总之，道德怀疑论只是困扰于如何阐

明道德的纯正性；道德虚无主义则将道德弃之

如敝履。鉴于两者的重要差异，我们有必要指

出，康德的论敌是道德怀疑论者，而非道德虚

无主义者。⑤ 相应地，本文的任务将限定在叙述

和解析康德反对道德怀疑论的论据上面。

２道德怀疑论的起源

康德所要应对的是一种特定版本的道德怀

疑论，即怀疑我们无法证明道德的纯洁性和严

格性，从而怀疑世界上存在 “真正的德行”。

为了应对这种道德怀疑论，一项不可或缺的工

作是说明其起源。只有理解了道德怀疑论何以

发生，我们才能够找到恰当的应对办法。就康

德在 《奠基》中的论述而言，道德怀疑论具有

双重根源：人性中的自爱；经验主义的立场与

方法。⑥ 或者说，道德怀疑论的根本就在于从爱

好和经验出发质疑道德和义务的严格性。

关于自爱，康德将其作用机制描述如下：

如果确有严格而纯正的义务要求，命令人们戮

力向善，那么响应这种道德的召唤绝非易事，

甚至是个 “不可能的任务”；主要原因在于，

人是一种具有各种感性需求与偏好的存在者，

充满自爱之情；自爱使人倾向于跟着感觉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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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甚至可以说，这些怀疑者有点儿类似于柏拉图 《理想国》中的格劳孔兄弟等人。后者想要追随苏格拉底的正义之道，却

困扰于色拉叙马霍斯的把正义归结为强者的利益之论证，渴望消除疑虑，确证正义。保罗·盖耶 （ＰａｕｌＧｕｙｅｒ）则主张，康德此处
的主要对手是通俗的道德哲学，此类哲学企图从对人类实际情感和行为的经验性观察中得到道德原则；由于缺乏理想或标准，其做

法注定是失败的。Ｇｕｙｅｒ还指出，《奠基》第二章的核心论证就是从理性存在者的概念中得出道德命令，以拒斥经验性的理论路径。
可参看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Ｒｅａｄ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７，Ｐ．６７，ｐｐ．
７０－７１。类似地，迪特·舒内克 （ＤｉｅｔｅｒＳｃｈｎｅｃｋｅｒ）也强调，《奠基》第二章的重要目标是阐明作为一般理性存在者的共同属性的
理性本身构成了道德法则的来源，而在此形成对垒的双方是正是道德形而上学与通俗的道德哲学，或 “先天的理性伦理学”和

“纯然经验的伦理学”，参看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ｏｍｍｏ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ｒ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ｒ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Ｋａｎｔｓ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ＢｙＫａｒｌＡｍｅｒｉｋｅｓａｎｄＯｔｆｒｉｅｄＨｆｆ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１１２－
１２１。

迪特·舒内克 （ＤｉｅｔｅｒＳｃｈｎｅｃｋｅｒ）细致地区分了怀疑义务概念的正当性和怀疑遵从义务的可行性，并提出怀疑论者真正
质疑的是前者，参看Ｋａｎｔｓ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ｐ．１１６－１１７。

康德本人并未严格界定虚无主义。就西方近现代哲学与思想的发展进程来说，虚无主义被明确地加以规定，是１９世纪中
后叶的事情。敏锐地意识到虚无主义问题的典型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

休谟曾批判过此类 “恶毒的”观点，可参看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７－
１５４页。

邓晓芒教授指出，道德怀疑主义将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参看邓晓芒：《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上），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４页。确实，康德有时并没有特别刻意地区分道德怀疑论和道德虚无主义，而是笼统地做了捆绑式的描述。但
为了澄清论证，对两者做出区分是必要的。

延斯·蒂默曼 （Ｊｅｎｓ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在对 《奠基》的评论中提到了这些根源，特别强调了自爱对人的压倒性的影响，参看

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５１－５２．



望走，顺应自然本性而生活，以追求幸福；这

时，德行的严格与自爱的随性就会发生冲突；

人们从 “心爱的自我”出发，为了追求幸福，

自然就会倾向于质疑道德义务的严格性，认为

世界上并无真正的德行。这种对于道德的怀疑，

可以为人们追求幸福的各种行动张目，受到广

泛认可。在 《奠基》第一章结尾处，康德曾把

人类的这种受自爱本性驱使而质疑道德纯洁性

的偏好命名为 “自然的辨证论”。这是道德怀

疑论的重要起源之一。就此而言，道德怀疑论

有其人性中的根源。限于篇幅，本文仅限于揭

示这一起源，不做进一步的讨论。

道德怀疑论的另一个起源则关乎人们思考

道德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更确切地说，道德怀

疑论起源于经验主义方法的限度。这将是本文

探讨的主题。道德怀疑论者往往把义务视为经

验概念，习惯从人们行为举止的现实状况出发

来说明或确证道德的真实性。他们关注的是人

们具体做了什么，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并由此

总结或提炼出道德的本质。这种经验观察的方

法，既指向人们的外在行为，也可用于自我反

省。但无论用哪种方法，人们都无法找到真正

的德行。就道德怀疑论的这一起源来说，康德

与怀疑论者的根本争议，在于不同的方法导致

了对道德的不同定性。

康德相信，诉诸经验的方法，无论是外在

的观察，还是内在的反省，都无法确认道德价

值。某一商家所做出的某个慈善行为，如为贫

困山区的儿童捐赠学习用品，到底是追求广告

效应，还是爱心使然，若是从外在行为上看，

很难判别。更别说，一个善于伪装的精致利己

主义者，若从外观上判断，形象良好，甚至显

得大公无私。可见，如从外在经验来判断，没

有人能有把握地断言这是否道德。哪怕这个观

察者是无偏见的、公正的，也难以做出可靠的

判定。对此，康德有真切的认识。他不厌其烦

地提醒读者，实例和经验不足以说明道德意向：

“经常的、也是我们自己承认为正当的抱怨，即

根本不可能援引任何可靠的实例来说明那种出

于纯粹的义务而行动的意向”（ＧｒＡＫ４：４０６）；

“绝不可能凭借经验完全确定地断言一个单个事

例，说其中某个通常合乎义务的行动的准则是

仅仅建基于道德的根据及其义务的表象之上的”

（ＧｒＡＫ４：４０７）。

令事情更加复杂、甚至绝望的是：一个人

哪怕是观察自己，深切反省的内心，同样难以

确认自己的行动意向之性质。我们甚至无法洞

察自己的动机：“即使进行最严格的审查，我们

也绝不可能完全走进背后隐藏的动机”。（Ｇｒ

ＡＫ４：４０７）在付出巨大牺牲的 “善行”之中，

在看似高贵的动因背后，我们也无法确定，有

没有 “隐秘的自爱冲动”。当我们谈论道德价

值时，“问题就不取决于人们看到的行动，而取

决于人们看不到的那些内部的行动原则”。（Ｇｒ

ＡＫ４：４０７）而决定道德价值的内部动机，难以

用观察和反省来加以认定。

总体来说，关于经验主义方法在确证道德

价值方面的限度，康德的想法如下：道德关乎

动机；实例和经验观察 （外在经验）只能触及

行动的表象，无法确定动机；最严厉的内省

（内在经验）也无法确认自己真实的动机；所

以，无论是何种经验，都不足以确定道德与否。

康德的这个省察，实际上是中性的。经验

与反省既不能确证道德价值，但也无法否定道

德价值。这也许可以视为康德的某种 “让步”：

由于我们无法认定行动背后真正的动机，确实

如那些怀疑者所 “玄想”的那样，观察与自省

对于确证道德都是不够的。这种 “让步”凸显

出应对道德怀疑论这一任务的极端困难。

３康德反对道德怀疑论的三重论据

想要应对道德怀疑论，绝非一个轻松的任

务。如果我们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道德怀疑

论的胜利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如康德所说的那

样，如果我们向怀疑论者承认，义务概念 “必

须仅仅从经验中引出来”，那么 “就为他们准

备了一场十拿九稳的胜利”。（ＧｒＡＫ４：４０７）①

难道我们只能放弃道德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承

认道德怀疑论才是一种理智上诚实的、最终的

选项？我们真的只能向怀疑论低头，接受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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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类似的挑战在当代哲学中也存在：有不少哲学家从不同群体间道德规范的差异、文化多元的等经验论据出发，怀疑道德的

客观性，主张道德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可参看黄百锐 （Ｄａｖｉｄ．Ｂ．Ｗｏｎｇ），Ｍｏ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３－
４；大卫·威尔曼 （ＪＤａｖｉｄＶｅｌｌｅｍａ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ｏ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ＯｐｅｎＢｏｏ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５，ｐ７５。



义务变成经验概念这枚苦果？或者，我们可以

在康德的思想中找到论据来应对怀疑论，表明

道德的客观性？

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了有效对应道德怀

疑论的挑战，我们需要限定本文的任务。本文

不处理人性中的自爱这一导致道德怀疑论的根

源，也不考虑难以解决的动机疑难，仅仅聚焦

于道德怀疑论的经验主义根源。我们认为，为

应对道德怀疑论，捍卫道德的客观性与严格性，

康德依次给出了三重论据。出于名实相副的考

虑和简明原则，我们将这三重论据分别命名为

道德确信论证、普适论证、法则优先性论题。

试详述之。

二、第一重论据：道德确信论证

１道德确信论证概述

针对我们确实无法看到真正的德行这一状

况，康德直截了当地提出，唯一能防止我们背

离义务理念、并可以使我们保持对道德法则之

敬重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 “明白的确信

（ｄｉｅｋｌａｒｅｂｅｒｚｅｕｇｕｎｇ）”。（ＧｒＡＫ４：４０７）这种

确信的内容是：“哪怕从来没有过从这样纯粹的

来源中产生的行动，但这里所说的完全不是这

件或那件事是否发生，而是理性单独地、独立

于所有现象，而要求什么应当发生，因而，迄

今为止世界上也许还没有过先例的那些行动，

把一切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人甚至会怀疑其可行

性，但却正是由理性锲而不舍地要求的，比如

说，尽管可能直到现在还没有过一个真诚的朋

友，但每一个人还是有可能不折不扣地要求在

友谊中要有纯粹的真诚……”（ＧｒＡＫ４：４０７）

康德的这一回应相当于是说，我们无法通

过经验和实例来确认行为动机、确定道德意向，

但我们却有一种清楚明白的确信，可以一锤定

音。这种确信的内容就是：道德的本质在于理

性单独要求事物应当如何发生，而不是实际上

发生了什么。在此，康德相当于做出了应然与

实然的区分，① 并提出我们对此有一种清晰的信

念。由这种关于道德本性的确信可知，德行和

义务属于理念之事，属于理想或应然世界之事，

与实际经验无关。既然经验与道德不相关，那

么，针对道德的任何经验性的质疑，比如找不

到纯粹德行的实例，都是无效的。哪怕世界上

从未有过任何真正的道德行动，甚至，哪怕将

来也不会有任何真正道德的行动，道德的要求，

作为应然的规范，始终有效。所以，从经验出

发的道德怀疑论不成立。

鉴于道德关乎理性应然之事，从经验出发

的怀疑就是没有效力的。这是康德所给出的正

面拒斥道德怀疑论的基本理由。我们可以把康

德的这个论证命名为道德确信论证，因其关键

点就在于这种关于道德本质的确信。这是康德

应对道德怀疑论的第一重论据。

应该说，这是个间接的、较弱的回应。之

所以间接，是因为康德并未直接解答能否见到

真正的德行这个问题，而只是似乎颇为突兀地

提出我们有一种确信。之所以较弱，是因为康

德实际上承认了，现实世界中很可能找不到纯

粹的德行。或者说，德行确实不是可供直观的

现象。但康德想要说明的是，能否在现实世界

找到纯粹的德行，其实是个不相干的问题。道

德确信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做出这样一种定性：

道德只关乎理性应然之事，与实际经验无关。②

由此，来自经验的质疑并不构成挑战。

对于道德确信论证，有两方面疑难需要解

释。首先，我们需要澄清这种道德确信的性质。

其次，阐明道德确信论证是否有效。（后者又包

括我们是否具有这样的确信和康德的论证思路

是否合理两个问题。）这里的疑难既涉及对道德

确信本身的定位，也涉及对论证效力之评估。

２定位道德确信：来自 《纯粹理性批判》

的启示

康德并未在 《奠基》中解释道德确信的性

质。幸运的是，在 《纯粹理性批判》 “先验方

法论”部分，对于何谓 “确信”和以上帝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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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背离义务理念。就应对怀疑论而言，第一种功能最为基础，最为重要，是整个论证的立足点。



信念为典型的 “道德确信”之真实性，康德做

过一番较为详尽的解释。这给我们提供了启示。

在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把认其

为真 （ｄａｓＦüｒｗａｈｒｈａｌｔｅｎ）或广义的认知，划分

为具有客观根据的确信 （ｂｅｒｚｅｕｇｕｎｇ）和只具

有主观根据的置信 （ｂｅｒｒｅｄｕｎｇ）。康德这样写

道：“认其为真是我们知性中的一桩事情，它可

以是建立在客观的根据上，但也要求在此作判

断的人内心中有主观原因。如果这件事对于每

一个只要具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那么它的

根据就是客观上充分的，而这时视其为真就叫

做确信。如果它只是在主观的特殊性状中有其

根据，那么它就称之为置信。” （ＫｒＶＡ８２０／

Ｂ８４８）在此，康德对确信的基本规定是：对每

一个有理性的人有效的或在主观共通意义上

“客观的”认其为真。确信的关键在于对每个

有理性的人都有效。确信的效力关联着理性。

与此相对，置信则把个体的差异、个人的主观

感受等，当作判断的根据，只对个人有效。如

果从外部效应来说，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

认其为真可以普遍地传达给他人，后者却无法

做到这一点。这样，检验某一认其为真属于确

信还是置信的标准，从内部看是对每个人的理

性都有效的可能性，而外部的试金石是传达的

可能性。（ＫｒＶＡ８２０／Ｂ８４８）

康德进而提出，关于上帝存在和来世等信

念，具有基于实践理性的确定性。这些信念是

与道德意向交织在一起的，可视为道德确信。

对此，康德做出了两个层次的说明。首先，道

德的要求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出其呼声，并促

使人确立上帝存在等信念。康德强调任何人都

必然具有道德关切：“人的内心具有对道德的一

种自然兴趣 （如同我相信，这种事在每个理性

存在者身上都被必然会发生）”。（ＫｒＶＡ８２９－

８３０／Ｂ８５７－８５８）这种道德兴趣有时可能较为薄

弱，甚至是断断续续的；但通过教化，很容易

得到加固和扩展。鉴于理性以道德和幸福的一

致为终极的目的，而此目的的实现是有条件的，

这最终会促成关于上帝和来世的道德信念。其

次，康德通过一个思想实验来确认道德确信的

真实性。针对上帝信念等确信 “建立在道德意

向的前提之上”这一点，他干脆设想了一个

“在道德律方面完全无所谓的人”，并提出，即

便这样一个极端的人，也不能摆脱一切兴趣

（利害），而是仍然会 “畏惧上帝的存在和来

世”。（ＫｒＶＡ８２９－８３０／Ｂ８５７－８５８）这是因为，

他毕竟无法在知识意义上确证上帝或来世的不

可能性，这就保留了信仰的空间。对一个奖善

惩恶的上帝的信仰，虽然是消极的，却足以

“有力地遏制恶劣意向的发作”。（ＫｒＶＡ８３０／

Ｂ８５８）总之，只要我们是理性的存在者，我们

就会有道德兴趣，并具备道德确信。

以上帝存在等道德确信作为参照，我们可

以理解道德乃理性应然之事这种 “明白的”确

信之性质。这种道德确信同样可以定性为对每

一个有理性的人有效的 “认其为真”。若上帝

存在确信是真实的，道德应然确信至少同样真

实。如果我们把道德应然确信归属于人的理性

本质和道德意向部分，就更是如此了。这里体

现了一种关于道德本质的实质性的观点：道德

的要求源自理性存在者的身份。这是康德本人

对于道德的理解。（更宽泛地说，这也是西方理

性主义传统对于道德的一般看法。）

３对道德确信论证的反思

在明确了道德确信的性质之后，我们可以

来考察道德确信论证的效力。这包括两个问题。

一是我们是否具有道德关乎理性应然之事的这

样一种确信；二是如何看待康德的论证路径。

人们是否相信道德是对理性所要求的应然

之事的规定，而非实然的描述？这似乎是真正

的难题。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发放问卷，对人

们的观念进行调研，结论很可能是：很多人事

实上并不具有这种确信。道德确信的内容可能

面临尖锐的质疑。对于道德乃理性之事这个观

点，情感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恐怕都不会接受。

对于道德关乎应然这一点，各种版本的自然主

义者，亦很难认同。他们会强调：只有自然，

没有应然。现实发生了什么，我们进行描述、

总结和归纳，得出行动的规则———这就是道德

的来源。很有可能，许多人会在利益计算等事

实层面理解道德，不会视道德为理性命令的应

然之事。

对康德及其支持者而言，这里似乎有一个

令人难堪的点。确信论证的核心部分正是这种

道德关乎理性应然的观念，接受这种道德观，

则确信论证是可接受的；但问题是这种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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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却又需要被确立。康德似乎把自己对于道

德的规定直接设定为所有人已经默认了的。而

这恰恰是可疑的。换言之，一个人必须先行接

受理性主义道德观，认同道德乃理性应然之事，

康德的论证才有说服力。我们真的具有康德式

的道德确信吗？这是关键问题。

“我们”康德主义者如何应对这样的疑问？

在此可以给出一种尝试性的解答。这种解答类

似于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确信的说明：只要我们

是理性存在者，具有道德关切，那么我们就一

定具有道德关乎理性应然之要求的确信。无论

我们是否直接感知到了，我们其实都具有这样

的确信。首要的问题就在于确认我们的理性本

性与道德兴趣之真确性。确认了这一点，就可

以进而确认我们的诸种道德确信，哪怕我们自

己未必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些确信。进一步地，

通过道德教育和启蒙，可以改变这种无知的状

况。或者说，经过恰当的教化，任何正常人最

终都会确信道德关乎应然之事，哪怕这是一个

漫长而曲折的进程。这给理性的启蒙留下了无

尽的空间。这里亦隐约回响着苏格拉底关于知

识与德性关系的教诲。

如何看待康德的论证路径？康德的道德确

信论证，似乎转换了解答问题的方向。从如何

在现实中找到纯粹德行的实例，转换至理性要

求什么应当发生。正如康德所写的那样：“迄今

为止世界上也许还没有过先例的那些行动，把

一切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人甚至会怀疑其可行性，

但却正是由理性锲而不舍地要求的。”（ＧｒＡＫ４：

４０７）基于经验的怀疑与源自理性的追求，属于

不同的理论路径。康德的这种转换对道德怀疑

论有釜底抽薪的效应：道德乃理念之事，与经

验无关，所以怀疑论基于经验的质疑就失去了

基础。就此而言，康德的回应是强硬的：哪怕

没人知道、也没人做出道德所要求之事，源自

理性的道德应然之要求依然成立。

那么，康德的道德确信论证是否有说服力？

只要怀疑论者没有激进到否认人有理性，否认

人具有道德关切，他们就很难拒绝道德确信论

证。在这种特定的意义上，康德的论证是有说

服力的。无论是就确信的内容，还是在论证路

径上，摆脱质疑的办法，就是回到我们乃是理

性存在者这一点。道德确信论证始终依系于这

一点：人是理性存在者，具有道德的关切。由

此，理性存在者的身份之重要性充分显现出来

了。在康德反对道德怀疑论的第二重论据中，

道德规范对一般理性存在者的普适性占据了中

心位置。

三、第二重论据：普适论证

康德反对道德怀疑论的第二个论证的表述

如下：“进一步说，如果人们毕竟不想怀疑道德

概念的一切真实性及其与任何一个可能客体的

联系，人们就不能否认其法则具有如此广泛的

含义，以至于必定对人，而且对所有一般的理

性存在者都有效，不仅在偶然条件下并例外地

有效，而且绝对必然地有效：那么就很清楚，

没有任何经验能够提供哪怕只是推论出这样毋

庸置疑的法则之可能性的理由。”（ＧｒＡＫ４：

４０８）

这个论证的基本思路是：如果人们并不想

怀疑一切道德概念的真实性，就不能否认道德

法则具有适用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普遍、绝对必

然的有效性；如果承认道德法则具有超越人类

的普适性，那就必须承认，有限的人类经验不

足以提供出质疑道德的理由；人们并不想怀疑

道德的真实性，就必须承认人类经验不足以提

供出质疑道德的理由；所以，基于人类经验的

道德怀疑论不成立。鉴于康德在这里所确立的

关键论题是：道德法则普适于一切理性存在者，

我们以普适论证来命名这个论据。

对于普适论证，我们将依次论述各步骤，

并检视其特点。康德的论证大致包括四个步骤。

第一，如果人们不想怀疑一切道德概念的

真实性，那么就不能否认法则具有适用于一切

理性存在者的普遍有效性 （或 “具有如此广泛

的含义”）。这个步骤是论证的起点，颇为关

键。为什么否认法则普适于一切理性存在者，

就会导致道德的真实性被质疑？比如，如果法

则仅仅适用于人，哪又会如何？康德的潜台词

似乎是：如果法则仅仅适用于人，而非必然地

普适于一切存在者，那么，我们就只能局限于

人类的经验来看待道德法则；如果我们只能局

限于人类的经验来看问题，而人类的经验确实

无法直接给出真正的德行 （如纯粹的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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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道德的怀疑就会被坐实。而这就否定了

整个命题的前件，相当于怀疑了 “道德概念的

一切真实性”。现在，道德怀疑论者其实并不愿

意如此，那就必须承认法则的普遍性。他们就

必须承认，应然的法则适用于一切理性存在者，

适用于各种条件与境况。

从这个论证的起点上看，康德实际上弱化

了对手的立场。如康德所写的那样：“人们毕竟

不想怀疑德性概念的一切真实性及其与任何一

个可能客体的联系”，现在的对手其实已不再是

严格的怀疑主义者，而是认同道德的真实性、

但苦于从经验出发无法做出证明的人。也许可

以设想，康德假设前面的论述起了作用，对手

接受了道德确信论题，想要认同道德的客观性。

于是，现在的 “论敌”，已经是康德式道德客

观主义的同路人，有心 “皈依”者。对手回撤

了一步。这对于康德主义者来说，则是 “进一

步说”。

第二，由此可以确认，道德法则的这种有

效性是针对一切理性存在者的，不限于人。毕

竟，人只是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一个例子。道德

法则普适于一切理性存在者，包括无限的理性

存在者。① 这是对普适论题的正面论说。就像康

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写到的那样： “这条

原则并不仅仅限于人类，而是针对一切具有理

性和意志的有限存在者的，甚至也包括作为最

高理智的无限存在者在内。”② 把道德法则看做

适合于一切理性存在者而绝对必然地有效的，

是普适论证的关键点。

第三，既然道德法则普适于一切理性存在

者，那么就很清楚，仅凭人类的经验就不足以

说明问题。有限的人类经验既不能否证，也不

能确证法则的有效性。这不奇怪，因为人类经

验和法则的效力之间并无直接关联。③ 这样，人

类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实例，凭自身的经验，就

不足以提供反对或支持道德法则普遍性的理由。

这是对经验有限性的论说。

对于这一步骤，怀疑论者可以提出这样的

反对意见：全称命题应涵盖所有个案，既然人

是理性存在者的一个例子，则普适于一切理性

存在者的法则的效力就应体现在人身上；如果

道德法则普适于一切理性存在者，就应该可以

在任何一种理性存在者那里找到实例；如果在

人身上找不到实例，法则的普适性就是存疑的。

找不到实例，就承认不存在普适的法则———这

才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按照经验性的思路，

理应如此。

这种质疑，似乎很有力量。我们可以做出

两点回应。第一，哪怕我们以经验性的方式思

考，恰当的方式是这样的：正因为人只是理性

存在者的一个例子，如能在人身上找到纯粹道

德的实例，固然可说明问题；如不能找到实例，

也只是说明考察的样本量不够多 （只有人类这

个例子）；若有更多理性存在者的实例，情况可

能就不同了；所以，仅凭人类的经验并不能否

证或确证法则的有效性。第二，若是跳出经验

性思考方式的束缚，恰当的回应则是：人类经

验与法则有效性之间不相干。按照柏拉图—康

德的理性主义传统：道德本来就不是一个经验

问题。经验在此没有发言权。经验是有局限

性的。

第四，由于经验的局限性，基于人类经验

的道德怀疑论不成立。或者说，既然经验在此

没有发言权，人们就无权从经验出发拒斥基于

理性、并对一切理性存在者有效的法则。

以上是普适论证的具体内容。普适论证是

对道德怀疑论的一种诉诸后果的、间接的拒斥。

诉诸后果体现在论证的起点：如果人们不想怀

疑道德的真实性，那么就必须接受道德规范普

适于一切理性存在者的结论；怀疑论者并不是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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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盖耶 （ＰａｕｌＧｕｙｅｒ）主张，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的观点需要预设其他非人类的理性存在者实际存在，而只是以此方式
揭示道德原则必须是先天的，可以源于我们身上纯粹的部分亦即理性；当然，这种理性将会由其他理性存在者共有，假如他们真的

存在的话。参看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Ｒｅａｄ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ｐ７２．
ＫｐＶＡＫ５：３２．康德从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之形式角度对这种普适性做了说明，并特别指出，由于人的有限性，法则对人体

现为命令的形式，参看ＫｐＶＡＫ５：３２．
这里的关键在于，决不能把道德法则等道德概念视为经验性的。迪特·舒内克 （ＤｉｅｔｅｒＳｃｈｎｅｃｋｅｒ）在三个方面说明了这

一点：首先，经验不可能展现法则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其次，哪怕我们能够展现某些规则适用于人类，这些规则也无法必然地对其

他理性存在者有约束力；最后，人类学知识并不适用于阐述道德形而上学，或者说道德法则本身并不关涉人类服从与否的诸条件。

参看Ｋａｎｔｓ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１１３．



虚无主义者，他们确实不愿意接受道德是虚假

的这一结果；为此，怀疑论者就必须认可道德

的普适性。（参见步骤一、二）认可了这一点，

就可以很自然地引向人类经验的局限性。论证

的间接性体现在：康德并不是直接给出经验的

实例，正面阐明道德的客观性；而只是说明，

人类有限的经验在此没有发言权，所以从人类

经验出发的质疑不足以否证道德的客观性。（参

见步骤三、四）

康德的普适论证是否合理？我们的评估主

要聚焦于康德的论证策略所蕴含的意义。① 很清

楚的是，康德的论证策略，与常识或经验主义

进路相比，是反向的。康德并没有停留在人类

经验的层次上，通过寻找实例的方式来为道德

的客观性辩护。其处理方式反而是提升一个层

次：找不到实例，只是说明了经验的有限性；

这不仅不是法则的问题，反而表明了法则超越

经验的普适性。康德的论证策略是：超越经验，

走向更普遍者；超越人类，在一般理性存在者

的普遍规范的层次上谈问题。

康德的思路和常识路径正好是颠倒的。这

里深层次的观念是：如果没有在先的东西，比

如普适的法则，我们就根本无法做出善恶之判

断，也就无法指认事实。我们寻找纯粹德行的

实例这件事，就表明已经存在着在先的标准，

否则我们如何认定自己是在探寻德行。如同知

识和经验的建构，若没有范畴的参与，本身就

是不可能的。经验中找不到范畴，那又如何？

范畴本来就不是经验之物，而是使经验得以可

能的先验之物。道德法则同样如此。这是康德

式论证进路的特征。这种思路将我们带到了应

对道德怀疑论的第三重论据。

四、第三重论据：法则优先性论题

康德对于道德怀疑论的第三重反驳，我们

可以称之为法则优先于实例的论题，或法则优

先性论题。这是一种直接的、正面的说明。这

个论题的要点是：任何道德的实例或者榜样，

必须先以道德法则为标准，才可被认定为榜样；

道德原则对于实例，具有优先性。如果这个论

题是合理的，那么出于经验或实例的怀疑自然

就无法成立了。

康德提出： “人们对于道德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所能提出的最糟糕的建议，莫过于想把道德从

实例中借来了。”（ＧｒＡＫ４：４０８）何以如此？从

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寻找并追随道德榜样，不

正是最为自然不过的做法吗？不仅如此，康德

时代的德国流行的通俗道德哲学、西方古今德

性伦理学和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观念，都重视

范例的作用。特别是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榜样

的力量是无穷的。若要反对生活中通行的做法

和诸多颇有生命力的理论传统，需要有坚实的

理由。

康德的理由是这样的：“每一个摆在我面前

的这方面的例子，本身都必须先根据道德性的

原则加以评判，看其是否配作本源的例证，也

就是说，配作楷模……”（ＧｒＡＫ４：４０８）对任

何一个实例无论是事件，还是人物，我们如何

评定其善恶？按康德的想法，必须先有标准和

尺度。更确切地说，先得有理性的标准，才可

确认某个实例是否构成榜样。② 范例或榜样，无

论多么生动感人，对于道德都是次要的东西。

实例不足以确立道德；界定正当与否或对错之

原则必须先行。

康德不仅在道德原理方面反对榜样的优先

性，强调理性原则之优先性。在教育方法上，

他同样认为榜样的意义有限。他甚至认为，榜

样的作用有时是负面的。在伦理学讲演录中，

康德曾提到这样的例子：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如果父母的方法只是不停地把邻居家的小孩当

做范例，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反而激起了孩子

的嫉妒和怨恨。（Ｃｏｌｌｉｎｓ，ＡＫ２７：４３７－４３８）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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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不考虑论证中某些内容上的疑问。比如，纯粹的、普适于一切理性存在者的，除了道德法则，有无可能是某种普

遍的情感？按照康德的观点，情感不可能成为普遍的原则。这是由于，情感是感性的、质料性的、被动激发的，会受限于外部刺激

等条件，不可能具备普遍的确定性。但这存在讨论的余地。马克斯·舍勒的质料先天主义，尤其是其情感先天的方面，至少表明了

这一点，可参看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９７－
１３４页、第２８９及以下诸页。

按迪特·舒内克 （ＤｉｅｔｅｒＳｃｈｎｅｃｋｅｒ）的说法，则是：为了把一个行动认作真正的道德行动之实例，我们必须对什么是真
正的道德行动已经有某种概念。参看Ｋａｎｔｓ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１１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性标准先行，这甚

至适用于源于宗教的道德。康德以西方传统道

德教化的源泉亦即 《圣经》为例说明这一点。

康德提出，福音书中的圣徒，需要以道德完善

的理想 （耶稣基督）作为标准，才能认定为善

的。更有甚者，人们以肉眼无法看见的上帝本

身，作为善的原型，也需要理性来确定：“对于

作为至善的上帝，我们从何处得到他的概念呢？

只能出于那个由理性先天地对道德完善性所拟

定的、并与一个自由意志的概念不可分割地联

结着的理念。” （ＧｒＡＫ４：４０９）这相当于说，

上帝之善也是通过理性的理念和规范得到规定

的。在传统基督教文化的语境中，这是一个极

强的、甚至显得 “亵渎”的论断。在康德所处

的时代，启蒙运动虽在高歌猛进之中，但宗教

和习俗的力量始终强大。对于传统观念来说，

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效法基督是向善的

正途。康德把理性的原则放在首位，强调榜样、

甚至是耶稣基督这个至高的榜样的作用都是有

限的。这种观点是颠覆性的。

与法则的优先地位相比，榜样即便有积极

作用，其意义也是有限的。榜样自然也有其积

极意义。比如，不仅可以令普遍规则变得可以

直观，还可以体现出道德命令的可行性 （既然

有人，如耶稣，能做到法则的要求，也许我们

普通人也可以效仿，努力做到 “吾道一以贯

之”）。这无疑可以鼓励人们向善。但这不是道

德问题的关键所在。理性法则的优先性才是关

键。我们决不能本末倒置：“模仿在道德中根本

无立身之处……绝不可能使我们有权把存在于

理性中的真正原型放到一旁而按榜样行事。”

（ＧｒＡＫ４：４０９）
总之，在道德生活中，实例和榜样意义有

限。法则和理性中的原型，才是根本。这是康

德所给出的正面、直接的回应。法则优先性论

题体现了欧陆理性主义的典型思路：原则必须

在先；经验次之。① 这个论题的论证效力较强：

把诉诸实例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推到了死角，

使其方法上的 “悖谬”暴露出来。如果不是先

知道或设定了道德的标准，经验主义者与怀疑

主义者何以能发出找不到纯粹德行之感慨？如

没有标准在先，我们甚至说不清自己到底在找

什么？又凭什么说找到了，或找不到？就此而

言，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方法是就自我挫败

的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ａｔｅｄ）。② 就这一点来说，法则优

先性论题对于道德怀疑论的反驳力度是极强的。

这大大提升了反驳道德怀疑论的效力。

小　结

康德所要驳斥的道德怀疑论的基本主张是：

由于无法从实例和经验中找到纯粹的道德意向

或道德义务，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道德的客观性

和纯正性。这种怀疑论的一个主要起源是经验

主义的思维路径。为了反对道德怀疑论，捍卫

道德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揭示经验方法的限度，

康德给出了三重论据。这些论据分别是：道德

确信论证；普适论证；法则优先性论题。

道德确信论证的思路是：道德关乎理性所

要求的应然之事，而非经验实然之事；对此，

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具有明白的确信；所以，就

实然之事或经验中的状况而言，无论发生了什

么，都不足以质疑道德本身的真实性。普适论

证的思路则是：如果人们并不想真的拒斥道德，

那么就必须接受道德法则普适于一切理性存在

者；由此，人类有限的经验并不足以对普适的

道德进行质疑。法则优先性论题则可表述为：

道德不能依靠实例和经验来确立，而是必须建

基于理性的规则；伟大的榜样之所以能成为榜

样，正是因为符合理性的原型；理性法则优先

于经验中的实例；所以，从经验出发无法质疑

道德的客观性。

在应对道德怀疑论时，这些论据逐次体现

出越来越强的效力。道德确信论证通过道德对

于经验的独立性，表明基于经验的怀疑论不能

成立；普适论证进而揭示道德法则具有超越人

类经验的有效性；法则优先性论题最终一锤定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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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德国法律体系乃至于整个大陆法学的特点。

保罗·盖耶 （ＰａｕｌＧｕｙｅｒ）主张，通俗的道德哲学将原则建立在经验和实例之上，其最大的缺陷则是方法论上的不一贯性
（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因为要判断一个实例是否满足道德的要求，必须先有先天的判别标准 （哪怕只是一个默认的、并未被明确意识到的

标准）；光凭经验，人们无法知道某个行为或实例体现了人的堕落或高贵。参看 Ｋａｎｔ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
Ｒｅａｄ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ｐｐ７０－７３．



音，确立了道德法则、而不是经验实例在道德

生活中的基础地位。无论这些论证是否具有足

够的说服力，至少在下面这一点上，康德是正

确的：基于经验和实例对于道德的怀疑，需要

在先的标准或尺度，在方法上才是融贯的。

这里隐含了某种先验的立场：道德评判必

须以某种先天的、理性的标准为先决条件。广

而言之，任何评判，都必须以先行的理性规范

为前提。这在康德的理论哲学也有对应物：先

验的认知规则优先于经验材料。经验之成型，

或知识之建构，均预设了先验的认知条件。而

在道德生活中，正当必须优先于善。经验中的

善 （物），如苦乐感受等，本身也许无所谓对

错，但不可能扮演标准或尺度的角色。理性优

先于经验的原则，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都是

康德式道德先验主义的基本立场。康德本人在

反对道德怀疑论时贯彻了这种立场。这种立场

对后世的康德主义者 （比如罗尔斯），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在相对主义、自然主义和碎片化

的经验主义日益盛行的现时代，康德的立论也

许依旧有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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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与诺瓦利斯哲学关系探析：

从想象力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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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费希特作为浪漫主义公认的先驱，其对浪漫主义的影响仍然处在讨论之中。本文试图从
想象力概念入手，通过阐释想象力在费希特和诺瓦利斯哲学理论中的结构与功能，以及由此导致的与

理性主义的理性观和自由观的差别，表明费希特对诺瓦利斯的影响和二者理论气质上的切近。同时，

本文认为对二者关系的澄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观念论向浪漫主义转折的理论逻辑。

关键词：费希特；诺瓦利斯；想象力；理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２２－０９

　　在从德国观念论到早期浪漫主义的发展脉
络中，费希特与诺瓦利斯是至为关键的两个人

物。前者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不容置疑的先驱，

后者是早期浪漫主义运动最为著名的代表人之

一。然而有意思的是，前者是坚持启蒙理性的

观念论的代表人物，而后者则以诗化哲学反抗

极端片面的理性，对理性持十分审慎的态度。

这种矛盾性凝结在诺瓦利斯对费希特哲学的继

承与批判之中，其中最具有可挖掘性的就是

“想象力”。一方面，想象力在理论中始终是一

个棘手的问题，阿尔伯特·威廉·莱维就指出：

“在批判哲学中……没有什么比想象力的最终角

色的确定更成问题的了。”①但对哲学理论而言，

想象力又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和能量的概念，

正如白璧德所说，“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拒绝

幻想就是忽略人性中真正的驱动力———想

象。”②怀疑论者迈蒙就指认想象力为知识之来

源：“为了扩大和整顿知识而发明出虚构的东

西，乃是理性的一项工作，把这些虚构的东西

表象为实在的客体，则是想象力的一项工

作。”③在康德的理论中，想象力概念及其所代

表的问题的复杂性已经开始显现，但它在费希

特理论与浪漫主义的衔接处的突出，才可谓恰

如其分。因为想象力所代表的理性与非理性之

间的融合与冲突的关系，恰是观念论与早期浪

漫主义之间关系的核心与缩影，由此，从想象

力入手的对费希特与诺瓦利斯哲学之间关系的

分析，将有助于梳理与呈现从观念论向浪漫主

义转变的哲学发展脉络与逻辑。

一、想象力之所是及其结构

几乎所有对想象力的研究，都是从想象力

的定义开始，这本身是一种以理性的方式对之

进行把握的企图。在德语中，与想象力对应的

有两个词：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与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根据
约翰·科金和菲利普·维纳的考察，这两个词

分别来自拉丁文的ｐｈａｎｔａｓｉａ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后者

最初用来翻译希腊文φαντασία，之后出于澄清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φαντασία的误解，表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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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理解的柏拉图的φαντασία，一些拉丁学者
对这个词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于是在拉丁文中

就出现了两个关于想象力的词———ｐｈａｎｔａｓｉａ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再后来，又有拉丁学者将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
与柏拉图的另一个词 （猜测，柏拉图用

来指人处理表象的方式）对应起来。① 现在，

关于这两个词的基本含义比较固定。一般认为，

由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而来的想象
力是一种模仿、复制和再生意义上的想象力，

这种想象力一般与经验有很大关系，服从经验

的联想律，是德语中谈到 “表象的仓库”② 的

那种能力。而由 φαντασία －ｐｈａｎｔａｓｉａ－Ｅｉｎｂｉｌ
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而来的想象力，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
力，人们把它看作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在直

观中把握真理。这与康德理论中对再生性想象

力与生产性想象力的区分相类似。与康德有所

不同，费希特的想象力主要指生产性的想象力。

诺瓦利斯在 《费希特研究》（ＦｉｃｈｔｅＳｔｕｄｉｅｓ）中
使用了 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但后者
仅出现有限的几次，其意义与前者一致。因此，

整体而言，在费希特与诺瓦利斯那里，想象力

都是指生产性的、创造性的、与直观相关的

力量。

亨利希认为费希特前期理论的一个重大成

就就是提出了想象力，他深化了康德关于想象

力的创造性作用的理论。这种深化指向一个目

的，就是澄清康德 “知觉是心灵活动的结果”

的观念。③ 这几乎是观念论最不可能的主张之

一。而费希特认为，通过想象力，他能够为这

个主张进行论证，因此，费希特的想象力理论

是基于以下信念，即知觉得以产生有赖于想象

力及其活动。这无疑是直面由 “物自体”导致

的二元论问题，并以排除物自体所代表的理论

维度为取向。一旦知觉之产生不需要借助 “物

自体”的 “悬设”，单凭心灵就可以产生，那

么知识之可能就内在地得到了辩护。将问题内

化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主观世界与客观

世界的对立，但是这也是一种后退———费希特

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心灵中异质物，即知觉内

容如何产生的问题。费希特在其知识学理论中

确定绝对主体的绝对活动之后着手处理了该问

题。在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它在第二原

理下被讨论，其他版的知识学，如 《知识学新

方法》，也有相近的论述。

费希特将知识学的第二原理表达为：相对

于自我，直截了当地对设起来一个非我。④ 按照

知识学的结构，第二原理在内容上是有条件的，

即它依赖一个已经通过自身的行动被绝对无条

件地设定的自我。因此，在非我被相对于自我

设定起来之后，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或者说一对

关系就被建立起来：自我—非我。所谓 “内容

上有条件”是指，非我之被建立，本质上是自

我将自身的实在性转移 （üｂｅｒｔｒａｇ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ｎｃｅ）了一部分给非我，非我获得了相对于绝

对自我而言有限的实在性。这里就构成了一个

二重自我：绝对自我———具有全部的实在性；

有限自我———具有部分的实在性。与之相对的，

就有形式上与绝对自我相对的非我范畴，以及

内容上与有限自我相对的非我。按照倪梁康教

授在 《自识与反思》中对自我的分析，绝对自

我作为规定非我的自我，是实践自我；有限自

我作为被非我规定的自我，就是理论自我。⑤ 想

象力使得这种自我的界分、亦即自我的活动得

以可能：“大写自我不可能是受到限制的；除非

在那个限制性中有一定数量的实在性，否则这

里就没有限制性。大写自我把实在性转移到 Ｃ

的活动就是想象力。没有这种转移，表象 （Ｃ）

将是不可能的。”⑥ 表象对于自我而言，是自我

的绝对活动受到限制而被迫折返时在心灵之中

产生的 “有物存在”的感觉或者说信念。“物”

则是与自我相对的、通过自我产生的非我。

因此，在费希特的理论中，想象力首先是

一种使得实在性的转移得以产生、从而构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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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ＪＭＣｏｃｋ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ｌ，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及ＰｈｉｌｉｐＰＷｉｅｎｅｒ（ｅｄ．）：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ｈａｒｋｓ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ｓｓｏｎｓ，１９７３．相关词条。

ＲｕｄｏｌｆＡ．Ｍａｋｋｒｅｅｌ在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Ｋａｎｔ：Ｔｈ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第１４页中指出：作为表象的仓库，是指经验中形成的各种不同表象，当心灵受到其中一个表象的
刺激，想象力就按照经验的联想律把另一些相关的表象产生出来。由于这些表象的产生依赖于我们的经验，严格地说，是对经验的

复制，因而不是生产性的，而是再生的。

参见 ［德］迪特·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乐小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德］费希特：《费希特文集》第一卷，第５１４页。
参见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德］迪特·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第３２８页。



我与非我的对立的能力。实在性的转移并非一

种简单的理论操作，它的理论意义在于，以实

在性为内涵的、与自我对立的 “物”仅仅是自

我通过想象力的构造的产物，“非我的一切实在

性都只不过是一种从自我让渡过来的实在

性”，① 通过想象力的运作过程： “汇合，或者

说界限，本身就是正在和要去把握的把握者的

一个产物 （想象力的绝对正题，因而它绝对是

生产性的）。由于自我与它的活动的这种产物是

被设立为对立的，所以汇合的双方被设立为对

立，而在界限上双方都没有被设定 （想象力的

反题）。但是，既然双方重新被统一起来———自

我的上述生产性活动应当归属于自我———进行

限制的双方本身就在界限上被结合起来。（想象

力的合题，它在想象力的这种反题与合题的活

动中是再生产性的）”，② 一个与自我相对的外

在世界的观念，通过想象力 “内在地”在理论

上得到说明：“要寻找我们对外部世界存在的信

念的基础，我们必须集中讨论想象力的结构。”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想象力本身并不生

产或者说创造实在性，它的生产仅是对已有的

实在性进行加工，从而建立起对立物之间的相

互规定 （Ｗｅｃｈｓｅｌ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在费希特的理
论中，这种相互规定并非静态的关系，而是想

象力在对立端项之间的不断的运动，它被称之

为 “摆动” （Ｓｃｈｗｅｂｅｎ）： “想象力，由于它的
本质的原故，一般地摆动于客体和非客体之

间。”④ 想象力的摆动就是它的生产和创造：

“想象力是这样一种能力，它摆动于规定与不规

定、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间地带……想象力的

这种摆动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那种想象力的合

题。———想象力恰恰通过它的产物表示这种摆

动。想象力仿佛是在它自己的摆动期间并通过

它的摆动而把它的产物制造出来的。”⑤

想象力不生产实在性，且实在性也并非自

我的本质；自我的本质是不断设定对立物，并

在对对立物的克服中获得表象，即知识内容的

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想象力生产了

自我，并构成知识以及其他一切之可能的依据

和条件：“绝对对立的东西应当通过思维能力被

统一起来却又不能统一起来，于是它们就通过

心灵———它起这种作用时就叫想象力———的摆

动而获得实在性。”“因此，在这里我们得到了

这样的教导：一切实在……都仅仅是由想象力

产生出来的。……现在既然像在目前这个体系

得到了证明的那样，证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

生命、我们的为我们的存在，即我们的作为自

我的存在，其所以可能，是以想象力的这种活

动为根据的，那么，我们如果不想抽掉自我，

也就不能丢掉这种想象力的活动。”⑥

想象力对知识与体系的基础性地位在诺瓦

利斯的理论中得到回响。首先，诺瓦利斯明确

地指出：“统一———全体———为了获得全体我们

必须从统一出发并且它就是想象力。全体是想

象力的产物。”⑦ 其次，想象力的生产同样并非

是对存在的 “生造”，而是一种作为中间项进

行的连结的活动： “想象力是连结的 （ｖｅｒｂｉｎ
ｄｅｎｄｅ）的中间项———综合———转变力 （Ｗｅｃｈ
ｓｅｌｋｒａｆｔ）。” “完成往复运动的正是想象力，它

具有绝对综合的能力。”⑧ 或者说，所有的对立

项都存在于想象力的范围之中，想象力包含了

存在的所有形态，无论它是可能的、现实的还

是必要的，都不可避免地与想象力发生联系，

并由此被界定：“确定的是，所有可关联的东西

都在现实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或想象力的领域中，
包括那些已经被关联的东西。可能性、现实性

和必要性是同一的。现实性的概念是与直观相

连的———必要性是与想象力相连的———可能性

是与表象相连的。可能性的概念的基础存在于

表象中———因此，它是真实的命题。现实的概

念在直观中被奠基，它是反题，因为它是一个

关系性概念———必要性的概念的基础在想象力

中，它是综合———可能性是一个在第三者中的

双层关系———作为在必要性和现实性之间的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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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 （ｓｃｈｗｅｂｅｎ）它是无。”①

按照这里列出的关系，现实性与直观相关，

是反题；可能性与表象相关，构成真实的命题；

而与想象力相连的必要性则构成综合。对诺瓦

利斯而言，直观是想象力与感觉的产物，表象

是想象力与概念的产物，有的只是想象力———

感觉和理智。② 由此，想象力统合了所有的要

素，理论则是由这些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构成。正是基于无论功能还是地位上的本质性

的相似，诺瓦利斯 《费希特研究》的英文版译

者才断言：“诺瓦利斯并没有远离费希特，毋宁

承认已经存在于费希特自己对想象力的解释中

已经固有的东西，并由此将美学放在他的哲学

的中心舞台上。”③ 既然想象力在费希特与诺瓦

利斯的理论中具有如此的一致性，那么从观念

论到浪漫主义的转向又如何在其中得到洞察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费希特与诺瓦利斯对

想象力与理性和理论之间关系的不同观念，也

涉及诺瓦利斯对费希特思想的批判。

二、想象力作为理性之补充

尽管在 《费希特研究》中，在许多观念，

特别是在关于想象力的观念上，诺瓦利斯与费

希特保持了一致，但是在这部早期的著作中，

诺瓦利斯就已经表明了对费希特哲学的批判与

扬弃。其中最为重要且著名的一点，就是他对

于费希特试图基于单一原理建立基础哲学体系

的努力的质疑：“费希特岂不是任意地把一切都

纳入自我的囊中？凭什么？没有另一个自我或

者非我，自我如何把自身设定为自我？”④ 诺瓦

利斯的质疑表明，他并不认同费希特哲学的基

本原则，在他看来，自我的设定活动并不是自

我存在之原因：“自我并非通过自我设定，而是

通过自我放弃而存在。”⑤ 那么自我放弃是否意

味着一般认为的对 “主体性”、从而对 “理性”

的放弃呢？事实上，对问题提出的追问或许比

对问题的回答将会更有成效。拜泽尔批判地指

出： “对很多人来说，早期浪漫派是未具名

（ａｖａｎｔｌａｌｅｔｔｒｅ）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同后现代
主义者，他们怀疑基础主义的可能性、批判的

普世标准、完备的体系和自明主体。”⑥ 然而这

个被广泛认同的观念并非是没有问题的。“后现

代”的要素在诺瓦利斯的 《费希特研究》中的

确都能够很好地被找到———如果以对号入座的

方式进行阅读的话。但是，尽管要素众多，它

仍然不能构成对诺瓦利斯哲学样态的概括。在

另一方面当拜泽尔将早期浪漫派称作 “启蒙之

子” （Ｋｉｎｄｅｒｄｅｒ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的时候，他又有
其充分的理由和根据。

在诺瓦利斯那里，对体系、基础主义和理

性主义的反对并不使他走向与之相对的极端，

或者说，诺瓦利斯理论中表现出来的批判，恰

恰是他出于对问题的反思而试图提出与之相适

应的解答，“去实现理想、解决启蒙运动的突出

问题”。⑦ 启蒙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彻底批判与

教化的理想。康德认为启蒙就是摆脱人类自己

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能够自主地使

用理性。对理性的自主使用，发挥它彻底批判

的能力，是摆脱蒙昧与偏见、实现教化的最为

有效的途径，而教化指向的是更高的道德、政

治和美学的理想。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

启蒙的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突出出来，最终导

致哈曼和雅可比著名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

彻底批判对于教化所遵循和追求的道德、政治

和美学原则所起的是消解而非建构和辩护的

作用。

在诺瓦利斯看来，矛盾的解决并不是对理

性和至高追求的放弃，而是通过强调感觉、爱

等以往被理性主义排除在理论之外的部分，来

弥补理性与理论的缺失，构建一种整体性。诺

瓦利斯认为：“我不知道的，却能够感受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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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我感受作为内容的自身。”① 感受不仅

仅是认知的补充，甚至就哲学而言，它具有相

比于反思更为基础的地位：“哲学的原初是感

情。感情的边界也是哲学的边界。感情似乎是

第一位的，反思是第二位的。”② 基于这个信

念，诺瓦利斯几近重构了费希特的本原行动：

“本原行动将反思和感情结合，它的形式是反

思，它的内容是感情。它发生在感情中———其

方式是反思的。呈现感情的纯粹形式是不可能

的。”③ 将感情纳入本原行动，作为其内容的来

源，诺瓦利斯试图平衡理性与感情的权重，并

由此限制理性的边界，以为更多的可能、为生

活留下空间：“哲学在此止步，也必须止步于此

———因为这里正是生活的所在，生活无法用概

念理解。”④

概念对生活的无能为力也就是哲学的无能

为力，但并不能因为这种无能为力就放弃哲学

追求，相反，正是这种有限提供给哲学不断追

求的目标：“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无能为力

（ｕｎｖｅｒｍｇｅｎｈｅｉｔ）去触及、去认识、去寻找那
个绝对。给予我们的绝对只可能以否定的方式

被认识。”⑤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和理论的定义

就得到了改变或者更新：“哲学必定是一种特殊

的思维。当我做哲学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对

基础进行反思。因此，做哲学的基础是一种追

寻关于基础的思考的努力。然而，基础并不是

文字意义上的原因———而是一种构建———与整

体相关联。因此，所有的哲学活动必定以绝对

的基础告终。现在，如果这个基础没有被给予，

如果这个观念包含一种不可能性———那么去哲

学的冲动就会是一个无限的活动———没有终点，

因为有对绝对基础的无限的驱动，而它只能被

相对地满足———因此它将永远不会停止。”⑥ 哲

学作为对目标的不断追求而始终处于正在形成

的状态，封闭的体系由此被打破。按照加比托

娃的观念，“追求一个开放的、‘不成系统的’

哲学体系，表示要从认识论上证明哲学认识一

个无限的过程，这是浪漫主义的重大理论成

就”。⑦

“不成系统的哲学”排除单一原则，“所有

对一个单一原则的追寻都像是寻找一个圆的

方”，⑧ 因为单一原则仅仅是一个调节性的观

念，不能依据它去建立一个完整的封闭体系，

否则其结果就是以理性为准则，将它无法把握

的生活排除在理论之外，从而造成整体性的丧

失。此种 “整体性”被认为构成浪漫主义对费

希特的超越：“费希特处处努力把自我的行动的

无限性排除在理论哲学的范围之外，使其隶属

于实践哲学范畴，而浪漫主义者恰恰要使它对

他们的理论哲学乃至他们的整个哲学具有建构

意义。”⑨ 也就是说，不是拒斥费希特哲学的行

动自我的第一原理，而是通过扩展这个原理的

内涵与应用领域，从而实现对理论哲学与实践

哲学的统一，才是诺瓦利斯的理论目的。实践

哲学在诺瓦利斯这里意味着根据真理、依照渴

望去行动：“纯粹的真理就其本质而言是能指路

的。因此，唯一重要的是把某人引上正路，或

者确切地说，给他指出一个朝着真理的确定方

向。只要他渴望达到真理并付诸行动，他就会

自行达到目的。”瑏瑠 真理与行动之间并不存在断

裂或者鸿沟，只要依凭渴望去实践，目的就必

然会达到。因此，实践对理性而言是去完成和

去实现，然而在整个序列之中，理性与真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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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践而言，起的是消极的作用：“我在寻找

怎样的一种理论？我寻找一种使我们的思考有

秩序的理论———使我们之间的变化有法则的理

论———建立一种直观的和概念的大全 （Ｇａｎｚｅ）
的理论———之后，我就能够规整和说明我的内

在的现象———一个对我们自己的图型 （Ｓｃｈｅ
ｍａ）。” “所有的理论都应该被完全地给予，除
了排列顺序，哲学什么都不会。想象力为判断

补充材料，以便它在未知的领域停留。”①

理性的消极作用表现在，它并不进行创造，

而只是对材料进行规整以提供思维的秩序。因

此，认识的确离不开理性，但更为重要的要素

是想象力，想象力是生动的、积极的创造力，

“感情、知性和理性都较为被动……相反，唯有

想象力是一种———能动的———驱动的力”，② 想

象力为判断提供材料，由此使得主体能够向前

行动，从而拓展未知的领域。正如拜泽尔指出

的： “他们 （青年浪漫派———笔者注）似乎赞

同康德和雅可比的理性批判背后的一个根本点，

即理性没有创造事实的能力，而只有通过推论

来联系事实的能力；事实本身必须从某种别的

源头被赋予理性。在浪漫派看来，这个源头只

能是创造性的想象。”③ 对创造性的想象力的依

赖，用弗兰克的说法，是 “把它的不可表现性

当做不可表现性来表现”。④ 能够实现这一点

的，是艺术，尤其是诗。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诺瓦利斯所采取的理

论形态而轻易断定，他面对一个无法理论化的

问题而躲入文学和艺术的领域之中：诗的理论

形态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力量：“诗的感觉颇近

于神秘主义的感觉。这种感觉乃是针对那种奇

特的、个人的、未知的、神秘的、需要敞开的、

必要而偶然的事体。它表现不可表现的。它窥

见不可见的，感觉到不可感觉的……”⑤ 因此，

诗从本质上是对哲学体系的补充，整体性

（Ｔｏｔａｌｉｔｔ）是哲学与诗共同作用的结果：“诗提
升每一个别物，乃是通过将它与其余的整体独

特地联系起来———如果哲学通过立法，才使世

界对接受有效的思想有所准备，那么，诗仿佛

是哲学的钥匙、目的和意义；因为诗建构美的

社会———世界家庭———美的宇宙家政。哲学靠

制度和国家，并且以人类和宇宙的力量强化个

体的力量，使整体成为个体的器官，也使个体

成为整体的器官———诗同样如此，只不过是靠

对生命的直观。个体生存于整体之中，整体也

生存于个体之中。通过诗才可能产生最高的同

情和同心，以及无限者与有限者最紧密的联

合。”⑥ 可以看出，艺术与诗实现的是启蒙的另

一个信念，即教化的信念，而教化指向被虚无

主义和怀疑主义所拒斥，严格地来说，被理性

的彻底批判所解构的美和善的辩护：“艺术则是

一种积极和生产性的力量。它具有通过想象来

创造整个世界的力量。道德和宗教信仰，以及

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统一，这些曾在一个天真的

层面被给予早期人类的东西，业已被批判的腐

蚀能力所破坏；如今的任务则是通过艺术的力

量在自觉的层面来再造它。”⑦

三、理性之自由与浪漫之自由

通过艺术再造道德和宗教信仰，就是要发

挥艺术所具有的教化力量。在诺瓦利斯那里，

教化在于发展自由： “一切塑造 （Ｂｉｌｄｕｎｇ）皆

引向此者，人们只能将其称作自由，当然以此

所表示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而应是一切此

在的创造的根基……恰恰这种涵盖一切的自由、

技艺或主宰，才是良知的本质和本能。”⑧ 自由

不仅是创造的根基，同时也指涉良知，因此，

在良知、自由与创造之间就建立起了等同性。

自由与创造之间的关系根植于想象力。在诺瓦

利斯看来，自由仅仅表示摆荡的想象力的状态，

所有的创造都是想象力之结果。在这个意义上，

诺瓦利斯指出要训练想象力以及其他能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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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有助于我们找到前进的正确道路①，就可

以被理解为一个道德命题。

教化依赖于以诗为代表的审美活动之内涵

也由此得到澄清。当诗与艺术不单纯是一种审

美活动，而与教化相关，那么浪漫派通过对艺

术的倚重来试图弥补而不是取代由启蒙的理性

批判造成的虚无在逻辑上就是可把握和理解的。

在诺瓦利斯的理论中，理性作为一种规整性的

力量，它仅仅提供认知的图型，不提供内容。

对理性的无限推崇本质则是对形式的过分注重，

由此导致内容的丧失、对感性的忽视———理性

并不生产，它是一种消极性的力量，而非积极

的行动。诗或者艺术，作为 “对模糊的整体的

感觉”和 “对对象的神奇直观”，真实而完整

地呈现了世界，诗人 “无所不知”。相对于哲

学家，诗人具有对世界的整体性视角，自由就

是这一视角的基础：“整体的成员越多样化，绝

对自由的感官 （ｅｍｐｆｕｎｄｅｎ）就越生动———越相
关，越整全，越是有效、可直观和被承认的，

所有基础的绝对基础，即自由，在其之中。”②

诗人之所以能拥有这种 “整体性”，不是

因为他对世界的静观———这是理论的、理性的

方式，而是通过积极地行动：“一个无限的存在

的实现过程应该是自我的使命，它的努力

（ｓｔｒｅｂｅｎ）应该是去更多地存在 （ｍｅｈｒｚｕ
ｓｅｉｎ）。”③ 因此， “整体”是一个通过无限的行
动逐渐获得的过程，在过程中，理论和哲学的

界限被打破，“通过想象，最终通过其最高的想

象，即想象者的想象，自我在理论上得到完结、

填充。这些想象是对非我的想象。这一非我，

如引言所表明的那样，具有双重功能：在认识

上引导回归自我统一体，在行为上引导走向无

限”。④ 所以，也可以说，艺术对教化的作用，

在于对行动的鼓励，这正如拜泽尔指出的：“艺

术对于席勒和浪漫派变得如此重要，正是因为

他们视艺术为化解这一危机的唯一手段。他们

认为，哲学不能激发行动，而宗教无法说服理

性，但艺术却有能力鼓舞我们根据理性来行动。

艺术如此强烈地诉诸想象，如此深刻地影响我

们的感受，因此能感动人们按照共和国崇高的

道德理想来生活。”⑤ 如果说诺瓦利斯是将想象

力放置在艺术的中心，那么教化就是对想象力

的鼓励，来激发行动而不断追求自由：“自由的

概念已然存在于活动的概念之中”⑥。

如已经阐明的，想象力的自由是在对立之

间的摆荡。按照弗兰克的解读， “摆荡”的创

造或者生产，归结于一种时间中的前后相继：

“那种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 ‘无条件转换’，即

那种在相互限定之间的 ‘漂游’使得自我不能

同时与自身共在。在这种情况下，实践就是初

始被称为从有限到无限从无限到有限的表面跨

越之间的 ‘来回方向’的完整结构。”⑦ 在弗兰

克看来，在端项之间的来回活动并不是一个瞬

时性的完成，因此 “原本统一的想象活动只能

在一个 ‘前和后’中 ‘进行’”，⑧ 这就是意味

着想象的统一是过程性的、时间性运作：“那个

把现象世界里的抽象物集合在一起的范围，其

真正内在的东西就是时间———这就是主观性的

真正本质。它是 ‘创造一切的力量 （…），如

同破坏一切———联合一切———分离一切一样’。

这里把想象力的基本功效归于了时间：联合能

力和分离能力 （即把力量统一和分开），此外

还有绝对所独有的创造力。”⑨ 弗兰克对想象力

的时间化解释，与海德格尔具有一致的地方。

海德格尔就认为先验想象力与时间是同一个东

西，并且 “生产性的想象力是主体性的能力的

根源。它是主体此在自身的绽出的基本机制。

由于想象力从自身中释放了纯粹实践，正如我

们显示的 （这意味着想象力包含作为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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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纯粹时间），所以它是本源的时间性，并且

由此是存在论知识的根本能力”。①

然而，在诺瓦利斯的理论中，时间与想象

力的关系并非是想象力最终被归属于时间。诺

瓦利斯对时间与空间的说明的确与想象力相关，

“时间是想象力中空间的形式”， “空间是被移

动的东西的条件，时间是运动的条件”，然而时

间和空间更多的是与经验相关的：“经验的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涉及时间和空间”，尽管时间构成
认识的形式，但它本身并不是永恒之物：“永恒

是时间性地被意识到的，尽管事实上时间是与

永恒相矛盾的。”② 因此，作为最高综合的想象

力，也就是自由，不能被通过时间来理解。

在费希特的理论中，情况与此类似，即想

象力并不等同于时间，也并不以时间性为本质：

“自我自己并不在时间之中。是通过思维活动自

我才第一次将自己在时间中延续，也正是用这

个方式自我产生了时间。……时间仅仅是我们

的直观形式。”③ “通过想象力在对立双方之间

的摆荡，自我的直观活动原初地在每一个时刻

（Ｍｏｍｅｎｔ）获得持续 （Ｄａｕｅｒ）。多样性的事物
通过想象力才被理解，在对立物之间的摆荡在

这里产生，通过这个摆荡，出现包含在每一个

时刻中的持续时间 （Ｚｅｉｔｄａｕｅｒ）；事实上，时刻
本身也正是通过这个活动的持续而第一次出现；

同时，通过时刻彼此之间的序列，持续时间

（Ｚｅｉｔｄａｕｅｒ）也得以产生。”④ 因此，时间是想象
力 “摆荡”活动之意识结果： “如果不依靠想

象力来作这种扩展，时 Ａ和时刻 Ｂ就再也没有
别的办法分别出现。” “只有对想象力来说，才

有时间。”⑤ 想象力的本原性使之成为一个超时

间的瞬时活动：“在因果性概念中没有时间，有

的仅仅是通过想象力对多样性的领会。”⑥ 因

此，弗兰克的解读———将 “摆荡”活动的本原

和先在性去除或者或归之于时间的序列，以使

得这种无法表象或者被理性化的活动能够被意

识所把握、被理论所解释的理论努力，无论对

诺瓦利斯还是费希特而言，都是对 “想象力”

作为生动的自由的本质的取消———它是作为对

理性束缚的抗拒手段被提出的，自由并非一个

时间之中的、经验性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艺术是对反思的缺陷和片面性的补偿，想

象力是自由之可能或者说自由的形态。

这种想象力的自由形态与批判哲学的自由之

间存在区别。根据批判哲学，自由是道德的根本

概念。然而，根据理性彻底批判的原则，道德会

在批判之中被消解。为了挽救道德，康德限制了

理论理性批判的领域，以为道德和信仰留下空

间。然而即使是将道德划归为实践理性中处理的

问题，道德也仍然是一个未经批判的观念，因为

我们只能从行动中推断它的应然性存在。基于道

德法则的实践，即出于绝对命令对自由的追求与

其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一种信仰的

选择。理性为自由立法之本质，是以其有限性为

有限主体的行为指明更高法则之必要性。在此局

面之下，自由就沦为一种消极观念，即它之获得

是一种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或者如黑格尔所批

判的：“这种自由首先是空的，它是一切别的东

西的否定；没有约束力，自我没有承受一切别的

东西的义务。所以它是不确定的。”⑦ 导致此结果

的根本缘由仍然在于康德的二元论的理性主义进

路，费希特则试图基于自我建立绝对统一的体系

来超越这种二元论。

在费希特的理论中，自我以绝对行动的第

一性作为其自我决定的本质时，他就在自我与

自由之间划上了等号，道德因此是内在于自我

的 “事实行动”的内涵之中的。因此，费希特

对自由和道德的论证采取一种内在性的方式，

即他并不是外在地构建自由，并将之赋予以存

在为本质的自我；相反，自由是他用来论证自

我的方式：自我是绝地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设定，

通过这种设定，一个自我被建立起来。自由所

具有的先在性在逻辑上十分明显：“对他来说，

主体是自由的、有自我意识的活动。”⑧ 绝对自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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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行动既然是凭借想象力才得以可能，那么

自由与想象力之间的等同性论证在理论之中就

丝毫不显突兀。由此，费希特的自由理论更偏

向诺瓦利斯的浪漫主义，而非康德所代表的批

判理性主义。

这种偏向反映了从批判哲学的理性主义到

浪漫主义的哲学发展的逻辑。费希特对 “想象

力”的倚重已然说明他对于理性的片面性和有

限性的认识，追求在非理性的、而非反理性的

层面上来弥补由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导致的哲学

困境。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基于单一原

理建立基础的哲学体系的努力，对体系的信念

贯穿在他的哲学生涯之中。这种努力是必要的，

因为以理性为地基构建一个哲学体系，以助于

人对自身地位的确定，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

处理与他人和世界、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从事

有效而真实的实践，对于个体而言必不可少。

这种必要性同时也是理论的必要性。但理性并

非理论的全部，而且理论本身也并非人的全部。

这个基本事实在被启蒙运动开启的 “唯理性主

义”排除之后，在批判理论的断裂与无能处再

次显现出来。

康德在第二版 《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想象

力理论的减重是一种反讽性的暗示，费希特接

过了这种暗示，并在理论中将这种暗示以一种

与理性主义相对抗的方式彰显出来。正是在这

里，他建立了与早期浪漫主义，特别是诺瓦利

斯的关系。诺瓦利斯作为费希特哲学的热心者，

既看到了费希特对理性主义的坚持，又看到了

他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亦为诺瓦利斯所继承，

无论从诺瓦利斯所选择的理论形式来看，还是

他所使用的术语以及理论中表现出来的可见的

冲突来看。这使得他成为一个在理性与非理性

之间，在观念论和浪漫主义进行斡旋的调和主

义者，这种调和之结果最终成为一种与观念论

的体系哲学不同的、以期望在未来实现和谐的

理论形态：“卢梭曾一度置于自然状态中的光景

———与自我、与他人以及与自然的和睦———如

今则被浪漫派视为未来的某个理想社会。”①

通过重新建立自然与人的亲密关系，恢复

自然在理性发展中被祛魅的美好、神秘和魔幻，

通过强调想象力所具有的相对理性的积极的创

造能力，诺瓦利斯试图以浪漫主义的诗学弥补

理性主义和二元论哲学的 “清晰”导致的启蒙

困境：对自然的机械化认识、教化目的的丧失、

美的失落、自由的非现实等等。从笛卡尔而来

的 “清晰明了”到这里，需要被限制并以体

会、领悟、爱和信仰补充之。诺瓦利斯所追求

的，并不是对清晰可认的理性知识的取代，所

以诗化哲学不能单纯地被归之为启蒙之后的复

魅。应该看到，理性主义仍然是它的核心之一，

它并不是反理性主义的。在理性主义依旧盛行

的时刻，提出 “世界必须浪漫化”是具有反讽

意味的推进理性主义的理论尝试：它的理论要

素———自我、反思以及更为重要的想象力———

来源于费希特，并且是对费希特未能清晰的理

论努力的进一步尝试，尽管其结果似乎呈现为

一种理论的反叛。因此，将以诺瓦利斯为代表

的早期浪漫主义放置在于理性主义相一致的发

展线索上的理解，相对将二者放置在对立面的

理解，无论是对发掘早期浪漫主义的深刻的理

论内涵，还是把握从启蒙理性向浪漫主义转变

的哲学逻辑，都是更为有效和真实的。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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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敬峰，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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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注之羽翼：刘绍窸 《四书凝道录》的

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意义

李敬峰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摘　要：刘绍窸不仅是清代朱子学领袖李光地的再传弟子，亦是乾嘉时期汉学日炽、宋学渐微之

时为数不多的以朱子学自居的学者之一。他倾心撰述的 《四书凝道录》以抉发朱注本旨和重塑朱子

权威为诉求，以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得失为进路，呈现出推阐朱注、折中百家、

批判阳明和不废训诂的学术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挺立和维系朱子学的权

威，延缓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张载关学并非铁板一块的不重训诂，提醒我们注

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见证和助推清代中叶四书学研究向 “义理纯粹、考证精密、内容切实”

转变。

关键词：乾嘉时期；刘绍窸；《四书凝道录》；朱子学；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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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嘉时期，是汉学日炽、宋学渐微的时代，
依然能够以宋学自居，挺立朱子学的可谓凤毛

麟角。而这其中，刘绍窸无疑是颇具典范意义

的学者。刘绍窸 （１７０７—１７７８），字继贡，亦字
九畹，陕西三原县人，与杨鸾、吴镇和胡荙并

称为 “关中四杰”。绍窸 “自束发受书，即知

古圣贤非异人。任于六经、诸史、天官地理、

礼乐兵农，宋、元、明诸大儒之书，无不熟读

而切究之”①，早年拜师陕西督学王信芳，而王

信芳乃清初庙堂理学的代表李光地的高足，他

恪守光地为学宗本朱子的学术旨趣，亦以羽翼

朱子学为务。受其师王信芳的影响，刘绍窸

“其学以朱子为宗”②，“潜心集注”③，成为清代

中期卫道朱子的典范人物。绍窸所著 《四书凝

道录》完成于乾隆二十五年 （１７６０年），共计

十九卷，篇幅巨大，卷帙丰富，在体例上先录

四书原文，再录朱子注解，或随文注解，或广

引群说，或施加按语，可视为对朱子 《四书章

句集注》的再诠释。绍窸自述是书创作缘由道：

（朱子）生平所尤致力于者莫如 《四书集

注》，训诂本之汉唐，义理一宗二程，复参稽于

游扬吕谢及诸老……是书之广大精微，诚非一

蹴可?，不敏少从王信芳先师，窃闻大义，壮

岁驰驱，与当世有识之士游，遍考诸家之论说，

恍然若有所见，辄就是书指实言之，颇有乖于

引而不发之义。④

绍窸高度肯定朱子 《四书章句集注》的析理之

粹、补备之精、释诂之准，但是书并非没有缺

点，多有引而不发之处，使晚生后学难以问津

是书大义。故而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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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说。从反面的视角而言，

绍窸指出：

是世之读是书 （《四书章句集注》）者流弊

有三：一则帖括之习，不能尽众论不同之极致；

一则糟粕六经，指讲说为支离；一则是汉非宋，

援旧章以滋议。自非学有本原，鲜不为其

所惑。①

在刘绍窸看来，乾隆时期学界研读朱子 《四书

章句集注》呈现出三种流弊，一是为应对科举

考试，只是口诵四书集注；二是蔑视经注，指

责朱注为支离；三是崇汉抑宋，拿旧说来妄议

朱注。这三种流弊严重误导学者对朱注的理解

和信从，削弱朱注的权威，故而必须矫正时弊，

重新梳理、推明朱注。更为忧心的是，即使那

些尊奉集注的学者亦陷入到 “尊朱者，守其一

说，不知兼综众说”② 的窠臼。正是这些原因，

迫使以道自担的刘绍窸倾力著述 《四书凝道

录》，以期抉发朱注本旨，重塑朱子学的权威。

绍窸对是书颇为自信，自认其书 “扩俗学之拘

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精粗得失”③，同

时，学人亦借 “昔人谓有天地不可无四书，有

四书不可无 《集注》，有 《集注》不可无是

编”④ 来高赞其羽翼、发明朱注之功。而后的

白遇道亦有类似判断：

广采诸家之说，节解支分，梳栉而证明之，

名之曰 “凝道录”，如经之有传，注之有疏，

总靳有合于阐明圣道之旨，则亦集注之羽翼，

吾道之捍卫矣。⑤

白遇道不唯以更加明确的 “集注之羽翼，吾道

之捍卫”来定位 《四书凝道录》，更以 “广采

诸家之说，节解支分，梳栉而证明”来详细描

述是书之特质，这就精准而详细地将刘绍窸

《四书凝道录》的学术贡献提揭出来。下面就

深入文本当中，一一提揭刘绍窸 《四书凝道

录》的学术旨趣，以期由此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窥探清代中期朱子学的学术面貌和演进趋势。

一、推阐朱注

在 “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⑥

的清代中期，朱子学的地位已与清初的独尊之

姿难以相提并论，呈现渐趋式微之势。刘绍窸

对此深表担忧，以高标清廷的尊朱政策来重倡

朱子学：

我朝际五百年之运，极治教之隆，进朱子

于十哲，纂 《全书》以颁行，所以推崇之者

至矣。⑦

这是绍窸对清廷国是的高度概括，准确道出清

廷尊奉朱子学的文化策略。他将这种国是应用

和贯彻到对朱注的诠释当中，反复申明 “集注

确不可易”⑧。具体而言，刘绍窸主要遵循 “义

有未显者，为之证明；解有未备者，为之补充”

的原则，来彰显这一学术情怀。首先是以朱证

朱。刘绍窸在诠释 《集注》时，大量引用 《朱

子语类》中的原文来对集注中的话进行再解释，

以求义理详备。如在解释朱子 《大学章句》的

注文 “安谓所处而安”时，绍窸直接以 《朱子

语类》卷十四中的 “朱子曰 ‘安只是无??之

意’”⑨ 下注，来对 “安”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以求用 “不纷扰”这种更为简单化、口语化的

方式推明朱子的意思。如在解释 《中庸章句》

的注文 “愚谓以三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

者，阳之灵也”时，绍窸同样引用 《朱子语

类》卷三的 “问： ‘鬼神便只是此气否？’曰：

‘又是这气里面神灵相似’”瑏瑠 进行注解。如此

事例，在其书中不胜枚举，显示出刘绍窸借朱

子之言来推阐集注的用心。当然，刘绍窸亦非

随意、盲目采用 《朱子语类》，而是经过慎重

考量和选择，择取与集注当中意思最为切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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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窸：《四书凝道录》自序，《四书凝道录》，第３页。
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第１０册）卷２０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７页。
刘绍窸：《答邱省斋论 〈易〉书》，《九畹续集》卷一，乾隆间刘传经堂藏版，第４５页。
据载：“因出向所为 《四书凝道录》三十卷，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精粗得失，附以西河而审辨焉。杨

公见之，握余手曰：“昔人谓有天地不可无四书，有四书不可无 《集注》，有 《集注》不可无是编。”（刘绍窸：《答邱省斋论 〈易〉

书》，载 《九畹续集》卷一，第４５页）
白遇道著，白金刚等点校：《重刻 〈四书凝道录〉序》，《白遇道集》，第２１页。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刘绍窸：《四书凝道录》自序，《四书凝道录》，第４页。
刘绍窸：《四书凝道录·论语》卷四，第２９页。
刘绍窸：《四书凝道录·大学》，第３页。
刘绍窸：《四书凝道录·中庸》，第２５页。



条目进行解释。其次，标明朱注。绍窸在是书

中，将朱子自己所加的按语皆注明出处，使研

习之人能够知其来源，明其出处。我们同样举

例来说明这一取向，如在 《四书凝道录·孟

子》中，刘绍窸将朱子注中取自汉代赵岐 《孟

子注疏》中的主张，但并未标明出处的地方全

部下 “赵注”说明其出处，达百余处，如在朱

注 “深墨，甚黑色也”，标明 “赵注”，① 在朱

注 “载，亦始也”，标明 “赵注”，② 在朱注

“盈之，亦宋之大夫也”，标明 “赵注”，③ 从这

些例子可以看出，绍窸标明 “赵注”的地方，

既有名物制度，亦有义理论说，这实际上是将

朱注推向更加明确和清晰的境地。当然，标明

出处的地方并不限于赵岐的注解，还涉及 “本

郑注”（郑玄），如在朱注 “考其弓弩以上下其

食是也”，标注 “本郑注”，④ 在朱注 “大甲商

书顾谓常目在之也”，标注 “此古注语”，⑤ 在

朱注 “或曰审也”，标注 “此广韵注”，⑥ 在朱

注 “盘沐浴之盘也”，标注 “本孔注” （孔颖

达），在朱注 “蔽，遮掩也”，标注 “本邢疏”

（邢籨），⑦ 在朱注 “礼，君子问更端则起而

对”，标注 “见 《曲礼》”，在朱注 “小则吮

痈”，标注 “见 《汉书》”，⑧ 在朱注 “舔痔”，

标注 “见 《庄子》”⑨等，仅从这些事例中可见

绍窸标注之广、之细。最后，演绎朱注。绍窸

认为朱注多有简略含糊之处，因此，需要进行

更为清晰的解释。如在朱注 “欲世子笃信力行

以师圣贤，不当复求他说也”，刘绍窸解释道：

“注中笃信力行是要立志以端其始”，瑏瑠 在此，

刘绍窸重点以 “立志以端其始”来为笃信力行

作注解，明确了 “笃信力行”的下手和落脚

处。在解释朱注 “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

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时，刘绍

窸指出：

《注》意将戒惧自励处说起，如有所感触

而惧，自此而收敛之以至于未发时一无偏倚，

而工夫不间断则极其中矣。瑏瑡

在此，刘绍窸对朱子所谓的如何达到 “极其

中”进行了详细地阐释，认为须从戒惧工夫做

起，在有感而生戒惧之时，收敛内心，做到未

发时的无所偏倚，如此便可达到 “极其中”的

境地。在解释朱注 “口腹虽所当养，而终不可

以小害大，贱害贵也”时说：

《注》意谓非恶夫小体之养也，恶其养小

而有以害大也。是反言以决养小者之必有失。瑏瑢

在绍窸看来，朱子的意思并非要人舍弃口腹之

养，而是不能以满足口腹之养妨碍心性的修养，

这是朱子正话反说，意在表明满足口腹这类的

事情，必然会有所失。绍窸的解读与朱子之意

如出一辙，只不过更加简明易解。在解释朱注

“当道谓事合于理，志仁谓心在于仁”时，绍

窸说：

事合于理，所谓遵先王之法；志在于仁，

所谓格君心之非是也。合之则一，分之则二，

此处孟子分言，故 《集注》分释之。瑏瑣

刘绍窸对朱注进行了拓展性的解释，朱子只是

提出 “事合于理”，绍窸则给出解释，认为

“遵先王之法”就是 “事合于理”；提出 “志在

于仁”，绍窸认为 “格君心之非”就是 “志在

于仁”。两者合在一起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分开

就是两层意思，而朱子显然是袭取孟子分而言

之的主张。绍窸的解释是否属于诠释过度仍可

再论，但将朱子之意提揭明白确是不容否定。

由上分析可见，绍窸对朱子 《四书章句集注》

绝非只是简单地绍述，更多的是充实和抉发朱

注的内在义理，使其更加简明和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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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折中百家

“广采诸家之说”① 是刘绍窸 《四书凝道

录》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朱子在 《四书章句

集注》中 “征引诸家解说，共计９２３条。而汉、

魏、梁、唐四代学者的记说，一共只引了７５条

（汉６０条，魏４条，梁１条，唐１０条）；其余

８４８条皆为宋儒之说。而在这８４８条中，二程夫

子之说计为３０４条”。② 而刘绍窸在 《四书凝道

录》中征引诸说则达 ６５５８次，其中，引古注

２８０次，引朱子３５７次，引程子３３３次，引陆陇

其２６５次，引李光地１６４次，引张载５０次，引

王信芳４４次，引徐世沐４２次，引薛蠧３７次，

引饶鲁、高攀龙、王应麟各１７次，引李二曲１４

次，引蔡清 《四书蒙引》３２３次，引朱熹 《四

书或问》１４６次，引 《史记》６７次等。③ 由此

可见，刘绍窸引证之多而广，已非朱子所能企

及。这一方面当然与刘绍窸为后出学者，与朱

子相差６００余年，有足够的史料可供其选取有

直接关系，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刘绍窸 “集思以

广益，历选儒先之说”④ 的治经取向。当然，

“广引”只是刘绍窸治经的手段，他绝非只是

将这些材料进行文字堆积，而是对诸家之说进

行裁断和取舍，以期平衡诸家，择优选用。根

据刘绍窸的自述，在折中百家的过程中，既有

取舍，亦有综合。首先，就取舍来讲，在对朱

注 “是时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名实紊矣，

故孔子以正名为先”的解释时说：

《春秋》道名分，故 《集注》以父祖释之，

旧说正百事之名，《大全》、吴氏、饶氏因之，已

与卫事不切，毛西河至以为名法之名，更失

之矣。⑤

注中所涉及的典故是卫国后庄公蒯聩与出公辄

父子二人争夺王位导致的名实混乱之事。绍窸

认为旧说、《四书大全》、吴蒶、饶鲁皆不顾卫

国事实，将 “正名”解释为 “正百事之名”，

与事实相悖。而毛奇龄解释为 “名法之名”更

是离奇。绍窸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对正名的

解释，唯有朱子依据卫国事实将其限定在人伦

一域，这就遵循了经典诠释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对朱注 “三年之丧”的解释中，他说：

当时古礼不行，老氏之教渐渐流传，如原

壤母死而歌，宰我目击时弊，疑而问之，后世

遂为口实，独不思三年之丧，至今不废者，宰

我一问之力也。 《蒙引》疑 《集注》引尹氏短

丧一段，替宰我回护者，误也。⑥

在绍窸看来，古礼不行于世，老庄之学流传渐

广，出现母死而歌的现象，幸宰我有心关注，

致使三年之丧不废。但蔡清则质疑朱子引用尹

蔰之说是替宰我辩护，这是错误的。由此可见

绍窸一尊朱注之意。再如，对 “回也不改其

乐”朱注的解读中，绍窸说：

袁了凡谓 “人都说孔子称颜子安贫”，愚

谓实取颜子之精进，盖语之不惰，无所不悦，

乃所以乐之根也。⑦

这里，绍窸显然是不赞同袁了凡所认为的孔子

称赞颜回只是取颜回的 “安贫”境界，这样的

话，实际上是小看了颜回。绍窸认为孔子看重

颜回，是取其 “精进”之精神。绍窸之说显然

优于袁了凡之意，更进一步将颜回之乐的根源

揭示出来。

由上述例子可见，刘绍窸完全是以朱子学

为据对他注进行反驳和裁断。

就综合的角度而言，在对 《论语》 “唯上

智与下愚不移”朱注进行解读时，刘绍窸指出：

讲家多谓夫子以不可移言，程注以不肯移

言，似有不合朱子谓人性本善，虽至恶之人一

日而能从善则为一日之善人，然则不可移者，

只是不肯移耳。只有学便可移，然其肯学亦是

其气质好处，语似异而理则同也。⑧

这段注文是关于 “不可移”与 “不肯移”的争

论。绍窸则认为两者是相通的，因为 “不可

移”就是 “不肯移”，只要肯学便是可移的，

所以，程颐的注解与朱子是没有矛盾的。这就

透露出刘绍窸折中融合他注之意。在阐释朱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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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窸：《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九，第３页。



“格物”时，绍窸指出：

程子谓 “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譬如

登山要亲到此山，方知此山景物”，吕东莱释天

寿平格之格为通彻无间，深得至也之意。郑注训

来亦本祖考来格。……吕与叔必穷万物之理同出

于一为格物。谢上蔡以求是为穷理，杨龟山以天

下之物不可胜穷，然皆备于我而非从外得，胡五

峰即事即物不厌不弃而身亲格之，胡文定以物物

致察宛转归己，则皆与程朱不异。①

晚明刘宗周曾指出：“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

十二家”，② 这就道出 “格物”问题的复杂性。

绍窸则选取有代表性的学说进行综合研判，他

认为朱子之说祖述程颐自不用说，而吕祖谦的

“通彻无间”也是 “至”的意思，郑玄训 “来”

亦与程朱之意不相违碍，其他如吕大临、谢良

佐、杨时、胡宏、胡安国等的注解皆与程朱语

异而理同。平实而论，诸家解说之间并非与程

朱是高度趋同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

的，绍窸之所以将其归并为一恰恰是其卫道程

朱学术取向的直接反映。再如对 《大学》今、

古本进行争论时，刘绍窸指出：

愚按近儒多讲古本 《大学》，谓不必分传

分经，亦不必补传，曾细考之，古本原自可通，

其有错简与否未可知也。朱子改本与二程不同，

其果合于古亦未可知也。但其所言之要则与孔

门一脉相承，故今从之。③

二程首开 《大学》文本改动之举，朱子仍之，

不仅将 《大学》划分为一经十传，更补 《大

学》 “格物传”，视为 “今本 《大学》”，且赖

朝廷功令的夹持，成为上至朝廷，下至民间的

经典文本。后阳明为挑战朱子义理系统，否定

朱子的 《大学》改本，改尊古本 《大学》，从

而在学术史上形成一个聚讼不断的学术公案。

绍窸从文献和思想两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回应。

在文献方面，绍窸对今本还是古本给予存疑的

态度，认为两说皆无据可证。但从义理的角度

来说，程朱的今本 《大学》则与孔子的意思相

近，故他选择遵从程朱的改本。绍窸的这种取

向与那种简单地否定古本，显得更具说服力。

因为改本更能为扩大理学思潮的影响提供一个

更为完善的哲学教本。④

三、批判阳明

刘绍窸所处的乾隆时期，阳明心学已处在

极度衰弱的境地，已经很难对官方哲学朱子学

构成威胁。但这并不是说心学就毫无声音，它

依然有支持者和拥护者。从统治者角度来看，

整个清代，始终未取缔阳明从祀孔庙的政治礼

遇，不唯如此，乾隆于１７５１年南巡期间，专谒

阳明祠，后在１７８４年再度南巡期间，诏令修葺

阳明祠，并御赐 “名世真才”匾额。上层态度

的松动，为阳明心学留下一线生机。从士大夫

角度来看，早在乾隆初年，李绂 （１６７５—１７５０）

就刊刻 《陆子学谱》，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

年），刘原道刊刻 《阳明先生年谱》等。这种

情形很容易导致心学再度复燃。因此，此时批

判阳明心学仍有它的必要性。刘绍窸在 《四书

凝道录》中有意识地对阳明心学进行批判，以

期卫道程朱。下面我们试举几例，来一展刘绍

窸的这一学术特质。首先，就学界批判最为集

中的 “无善无恶心之体”来讲，绍窸指出：

阳明 “无善无恶心之体”即是此意，告子

虽小变前说，然不悟水性而须决己与杞柳戕贼

者相类，而不得为顺其自然矣。⑤

不同于顾宪成等认为阳明 “无善无恶”相异于

告子 “无善无恶”的论断，刘绍窸显然是因袭

了清初朱子学者熊赐履的 “晦翁以象山为宋之

告子，愚亦以姚江为明之告子”⑥ 的主张，同

样将阳明的 “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告子 “无善

无恶”说相等同。这实际上是对阳明之意的误

读，因为阳明的 “无善无恶心之体”所要讨论

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伦理学上的善恶问题，而是

指良知作为情绪主体具有虚、无的特性，这种

特性表现在良知不会使自己 “着”在哪一事物

上，而使之成为良知流行无滞的障碍。⑦

其次，刘绍窸亦着重批判阳明的 “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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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因为这是朱子、阳明争论的核心焦点，

决定着两者的工夫路向。刘绍窸对此回应道：

按格物之说不一，涑水谓磗御外物，象山

云格去物欲，姚江云去其不正以归于正，皆与

致知二字不洽，近儒多从王心斋格其物有本末

之物，王丰川因以物即指身心意知，谢梅庄以

物即指身与家国天下，总缘致疑物无尽，格亦

无尽，殊不知程朱非教人玩物丧志也。①

明德在己，新民在人，人己相形故曰物。此

物字即物格之物，但此以物之大纲言。格物乃事

物之理，是以物之散殊言。王心斋牵合为一则有

一本而无万殊矣。②

从前述可知，刘绍窸在 “格物”的理解上悉遵朱

子，以此为基准，他首先批判心学一系的王艮、

王心敬对 “物”的理解，他认为他们对 “物”

的理解过于狭窄，仅仅指向 “身心意知”，这与

朱子的 “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

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

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

草木之宜”③ 之意相比，明显偏于内在。尤其是

王艮将 “物”视为一，与朱子所讲的 “物”主

要是千差万别之物相违背，出现只有 “一本”之

理，而无 “万殊”之理的情形，殊不知朱子的

“格物”正是 “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④

强调的是下学上达，教不躐等。绍窸进而批评象

山、阳明所解释的 “格物”之意难与后面的

“致知”形成理论自洽，他们说的 “格物”皆是

意识领域内的事，与 “致知”主要指向 “知识

之知”的意义⑤不相融合。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三大命题之一，在其

学术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刘绍窸对此评价到：

当时以仁义为外烁，故为指出固有之良，

欲人察识而扩充之，非谓可废学也。且孟子以

知能并举，推本仁义， 《象山语录》偶云 “生

知”，盖谓有生以来浑无陷溺，无伤害，良知具

存，非天降之才尔，殊也。阳明遂拈良知二字

以为宗风，却不言始于象山。⑥

刘绍窸批评阳明的角度与他人不同，他主要从

“良知”的思想渊源上切入，认为在孟子之时，

多以仁义为外在，孟子为矫正时弊，指出此乃是

不依赖于任何条件而先天就拥有的，具有 “直觉

性”和 “当下即是性”。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

“学”，恰恰是需要通过 “学”来察识和扩充。

后陆九渊接续和发挥孟子这一认识，指出这是人

有生以来即存在的，除强调它的先验性，更指出

它的普遍性。再后来，阳明标揭 “良知”以为学

术宗旨，但却忽视了陆九渊在此问题上的创发地

位。刘绍窸对阳明的这种评价过于夸大了陆九渊

对 “良知”的提揭之功。换而言之，陆九渊对

“良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和阐释，将阳明此论

追溯到陆九渊，与事实并不相符合。

我们再来看一下刘绍窸对阳明在卫国一事

上态度的评判，他说：

阳明谓 “令子迎其父，父让其子，辄仍得

国，养父于宫，如后世太上皇之类”，此世俗之

见。圣人绝不为此以夷齐太伯之事观之，圣人

唯有感发其天良，让聩而去，聩亦不可立也。⑦

这里需要先交代一下这段引文的历史背景。卫国

太子蒯聩与卫灵公夫人南子交恶，欲谋杀南子，

计划泄露，出逃宋国、晋国。灵公四十二年，欲

立少子郢为国君，少子郢推辞不受，遂立蒯聩之

子辄为国君，即卫出公。后蒯聩返归卫国，就任

国君，即卫后庄公，而卫出公则出逃至鲁国。就

这段事实，阳明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出公把其

父后庄公迎接回来，奉为太上皇，而作为父亲的

后庄公应该让位于出公，让其继续执掌国政。这

在绍窸看来乃是世俗之见，与圣人之说不类。因

为在圣人看来，后庄公欲杀母，得罪其父灵公，

出公拒接其父，父子二人皆是无父之人，都没有

资格就任国君。若就之乃是背弃人伦，名不正言

不顺，正确的做法应该仍然让少子郢即位，方得

人伦之正。可见，阳明的主张是更为务实的做

法，绍窸的主张是就应然层面而讲，以期维护儒

家的纲常伦理。两者角度不一，差异自然难以消

弥。要之，绍窸的这种评价实际上是将阳明从圣

人之列中剔除出去。

由上述分析可见，刘绍窸对阳明心学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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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基本是围绕学界争议已久的问题展开，在深

度和广度上都没有超越前贤，但他在阳明心学

有复燃迹象之时，积极介入进去，其象征意义

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

四、不废训诂

在清代，乾嘉汉学更多的只是江南一域的

学术现象，并不具有全国性的意义。① 进一步来

讲，关学自张载创立以来，一直沿袭和尊奉张

载所开创和奠定的 “心解”之法，根本不重视

训诂在经典诠释中的作用。而刘绍窸则一定程

度上偏离了关学这一传统，在注释四书时，沿

袭的恰恰是朱子注释四书的方法，他明确指出：

“读书要字字挑剔……无穷道理俱在里面”，②

强调文字训诂在诠释经典、阐发义理方面的重

要性。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在 “朱子 《四书

章句集注》，研究文义，期于惬理而止，原不以

考证为长”③ 的境遇下，他在 《四书凝道录》

中，凡名物制度、草木鸟兽、山川湖海无不引

经据典，加以翔实考证，以期为义理阐释的正

确性提供最为基础的保障。我们试举几例，一

观其详。首先，刘绍窸详细考证朱子集注当中

所引用的人物。我们知道，朱子引用他注只是

标为 “某氏曰”，没有直接点出人名。刘绍窸

认为这样容易为研习者留下不明就里的隐患，

必须一一点出，使后学者知其出处和渊源，加

深对四书的理解：

例１：如对 “刘聘君”，绍窸指出： “名安

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④

例２：如对 “孔氏曰： ‘惠王之志在于报

怨’”中的 “孔氏”，绍窸解释到： “名文仲，

字经文，临江人。”⑤

例３：如对 “赵氏曰：‘八口之家’”中的

赵氏，绍窸解释到：“名岐，东汉常陵人。”⑥

例４：如对 “丰氏曰：‘因民之恶’”中的

“丰氏”解释到：“名稷，字相之，四明人。”⑦

例５：如对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中的

“胡氏”解释到：“名安国，字康侯，建安人。”⑧

其次，绍窸亦对地名、山川进行详细考证：

例 １：在对叶公的考证上，绍窸指出：

“叶，楚县名，故城距今南阳府叶县治二十里，

中有沈诸梁祠。”⑨

例２：在对魏国都城大梁考证时指出：“魏

故都安邑，惠王时，秦屡败魏，安邑近秦，于

是徙治大梁。”瑏瑠 这就非常贴合事实，交代了魏

国都城变化的历史和缘由。

例３：在对 “雪宫”的解释上，绍窸指出：

“元 《和郡县图志》：雪宫，故址在青州临淄

县，即齐故都东北六里。”瑏瑡

例４：在对 “岐山”的解释上，绍窸说：

“雍录，岐在今凤翔府东五十里。”瑏瑢

例５：在对 “九河”的考证上，绍窸指出：

“九河之名，本之 《尔雅》，汉唐叙传亦然。”瑏瑣

最后，再来看一下绍窸对制度的考证：

例１：在对 “三十年为一世”的考证上，

绍窸说：“邵子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三

十年则有十二万九千六百辰，故至此更变其云

甲子，甲午为世首者，六十年一甲子，中间三

十年而一甲午也。”瑏瑤

例２：在对 “居南宫”的解释上，绍窸借

用阎若璩的考证来为自己的观点佐证，指出：

“阎百诗曰： ‘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

故 《仪礼》言 ‘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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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宫，世之氏某宫者以此。’”①

例３：在对 “分田制禄之常法”的解释上，

绍窸指出： “居民制田以四八为法，如八家为

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是也。”②

例４：在对 “枉尺而直寻”的解释上，绍窸

借用他注说道：“周制十寸八寸皆尺，以十寸之

尺起度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八寸之尺起

度，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是，故十尺曰丈。”③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绍窸考证得非常详细

和精确，每下一字必有考究，择其精良者以为注

文，使得朱注更加清晰和明确。绍窸的这一取向

既是对朱子学不废训诂的承继，亦是乾嘉汉学风

波的体现。但总体来讲，刘绍窸是 “汉宋兼采”，

但属于立足宋学而兼采汉学，而非立足汉学去兼

采宋学，故应该在 “宋学家而通训诂者”的角度

来看待刘绍窸的 “不废训诂”之举。

小　结

朱子一生精力尽力于四书，而刘绍窸一生

则尽力于 《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清代中叶朱

子学式微之下为数不多的羽翼朱注之作，刘绍

窸的 《四书凝道录》深以师祖李光地的 “名为

尊程朱，何尝有丝毫发明”④ 为戒，尊朱而不

述朱，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

汉学兴盛的乾嘉时期，刘绍窸依然以尊奉程朱

理学为务，并未随波逐流，彻底卷入到汉学的

洪流之中，成为卫道宋学但不废汉学的标杆人

物之一，延缓了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从关学

角度而言，刘绍窸的 《四书凝道录》以个案的

形式昭示着关学并非铁板一块不重训诂，它的

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就提

醒我们要注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从四书学

史的角度而言，刘绍窸的注解是对朱注的推阐

和演绎，较之其他同类注解，绍窸的注解引证

之广，考证之精，推阐之细，皆是难得一见的，

呼应和助推了清代中期四书学发展的新动向

———义理阐释的纯粹、考证方法的精密，以及

内容的切实，⑤ 进一步佐证了王国维 “乾嘉汉

学精”⑥ 判断的准确性。

■责任编辑／陆继萍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ＬｉｕＳｈａｏｂａｎ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ｃ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ＩＪｉｎｇｆｅｎｇ
（Ｓｈａ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１１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ｉｕＳｈａｏｂａｎ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ｉｐｌｅｏｆＬｉＧｕａｎｇｄｉ，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ｏｆＣｈｕＨ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
ｔ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ｎ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Ｓｉ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ａｎｄＪｉａｑｉｎｇ，ａｎｄ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ｅｗ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ｏｆＣｈｕＨｓｉ
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ｈｅｎＳｏ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ＯｎｔｈｅＲｉｃ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ｈｅｗｒｏｔｅｗｉｔｈｇｒｅａｔｄ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ｉｍｓ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ｕＨｉｓｓ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ｕｍｅＣｈｕＨｉｓ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ｒｒｏｗ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ｂ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ｄｒｏｓｓ，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ａｉｎｓａｎｄｌｏ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ａｎｄ
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ｈｏｗ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ａｉｓｉｎｇＣｈｕＨｉｓｓ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ｓ．Ｔｈｉｓｂｏｏｋ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ｈａｓｒｉｃｈａｎｄ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ｉｒｓｔｌｙ，ｉｔｃａｒｒｉｅ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ｆＣｈｕＨ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ｄｅｌａｙｓ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Ｓｏｎｇｓｔｕｄ
ｉ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ｕ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ｌｅｄｂｙＺｈａｎｇＺａｉｉｓｎｏｔｔｏｔａｌｌ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ｍｉｎ
ｄｉｎｇｕｓｔｏ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ｔｈｉｒｄｌｙ，ｉｔ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ｂｏｏｓｔｓｔｈｅｓｈｉｆｔ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ｔｈｅｐ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ａｎｄＪｉａｑｉｎｇ；ＬｉｕＳｈａｏｂａｎ；ＯｎｔｈｅＲｉｃ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ＣｈｕＨ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ｉ
ｎｏｌｏｇｙ

·８３·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１期　　　　　　　　　　　　　　　　　中国哲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绍窸：《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三，第１１页。
刘绍窸：《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三，第１４页。
刘绍窸：《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三，第３４页。
李光地：《榕村语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７８５页。
周国林、涂耀威：《“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王国维：《王国维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３页。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３０

作者简介：刘增光，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①　 《吴县吴郁生致曹元弼书三》，《昆山李传元致曹元弼书一》，见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７、４０页。

②　 《昆山李传元致曹元弼书一》，见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友札》，第４０页。

③　 《吴县吴郁生致曹元弼书四》，见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友札》，第２８页。

④　梁鼎芬 （１８５９—１９１９），晚清著名学者，曾因弹劾李鸿章而名震朝野。后应张之洞聘，主讲广东广雅书院和江苏钟山书

院，为 《昌言报》主笔。辛亥革命前有反帝主战思想，之后任溥仪的毓庆宫行走。梁氏师承陈澧，与曹元弼为好友。

《春秋》与 《孝经》相表里

———曹元弼 《孝经》学管窥

刘增光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清末至近代的大儒曹元弼生活于苏州，一生亲历中国近代史之大变革时期，他学尊郑

玄，又承清末的汉宋兼治传统，诚为学有渊源之经学家。曹元弼一生致力于发明郑学以通经致用，在

《孝经》学领域便有 《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孝经校释》《孝经集注》等四种，可谓用力深而

持久。就其 《孝经》学义理来说，一是继承郑玄以 《孝经》总会六经的观念，进一步以爱、敬二字

为 《孝经》之大义，六经之纲领，认为六经皆爱人敬人之道，而爱人敬人出于爱亲敬亲。二是发挥汉

儒奠立的 《春秋》与 《孝经》相表里的观念，以三纲、五常为二者之共旨，着意阐发 《孝经》已蕴

含忠孝一理的三纲观念。虽然曹氏此二说均有所承，但他又赋予了新的意义，尤其是第二个观念，虽

明显采纳了汉代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之法，但他却强调的是对三纲和君臣之义的维护，而非公羊学以素

王改制为核心的革命意涵，这一差异正蕴含了曹氏对时世的回应以及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保守。

关键词：曹元弼；孝经；三纲；六经；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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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元弼的 《孝经》学著述

曹元弼 （１８６７—１９５３），江苏吴县 （今苏

州）人，字谷孙，又字师郑，晚号复礼老人，

故时人称他为复礼先生。曹元弼为清末至近代

的重要儒者，名重一时，身处清末中国社会发

生巨变之际，曹氏以承继绝学、发明圣道自任，

专治经学，尤精于 《易》 《礼》与 《孝经》三

学，其造诣所至而精之尤精者则在所宗之郑氏

学。时人评价其学 “泯汉宋之成见，启后学之

津途”，“尊汉学而不薄宋儒，详训诂而兼疏义

理”，甚至比之于顾炎武。①又谓其能 “正人心，

辟邪说”，② “振纲常，扶名教，为宇宙间特立

独行之真儒”。③其生平著述有 《礼经学》七卷、

《礼经校释》二十二卷、《周易郑氏注笺释》十

六卷、《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卷、《孝经

六艺大道录》一卷、《孝经学》七卷、《孝经校

释》一卷、《孝经郑氏注笺释》三卷、《复礼堂

文集》十卷、《复礼堂述学诗》十五卷，等等。

此外，尚与梁鼎芬④共同编著 《经学文钞》。

据曹元弼所述，他起初治 《礼》学，服膺

郑学，但他夙夜庄诵 《孝经》，以为礼根于孝，

由此转而关注郑玄的 《孝经注》。但郑 《注》残

·９３·

哲　学 　　　　　　　　　　　　　　　　　　　　　　　　　　　　　　　　　　



缺，故欲 “据近儒臧氏庸、严氏可均辑本，拾遗

订误，削 《群书治要》伪文，为 《孝经郑氏注

后定》。因遍辑经传周秦汉古籍各经师注涉 《孝

经》义者为之笺，而博采魏晋以来 《孝经》说

之有师法应礼道者，贯以积思所得疏之，约之以

礼，达之 《春秋》，合之 《论语》，考之 《易》

《诗》《书》，疏文有所不尽，则师黄氏之意而扩

充之，兼采史传孝行足裨补经义者，别为 《孝经

证》”。① 此 《孝经证》即是他在 《礼经纂疏序》

中所说的 《孝经纂疏》。② 此二书很可能并未真

正完成，但必须辨明的是，未成之因并非他没有

撰述的动力，而是因为时事的刺激，他无法置身

事外。及至后来，他的撰述想法发生变化，转而

撰写 《孝经郑氏注笺释》，以毕二书之功于一役。

显然， 《后定》和 《孝经证》基本是考证性著

作，无法纾解其挽救世道之热肠。《孝经郑氏注

笺释序》中说：“寻世变日亟，邪说并兴，反天

明，扰人纪，承阁师张文襄公见商，窃欲以 《孝

经》会通群经，撰 《孝经六艺大道录》一书，

以明圣教，挽狂澜。”③ 这意味着曹氏的想法变得

更为通达宏阔，从先前的关注 《礼经》与 《孝

经》的关联，变为以 《孝经》汇通六经。但

《大道录》只完成了 《述孝篇》与目录，也未竟

全功，今有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刻本。未

能写竟同样是因其想法之变化，在他将 《述孝》

拿给张之洞看过后，张 “斟酌体例，欲经别为

书，属撰十四经学”，由此才有 《孝经学》一书

的产生，此书完成于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

印成则是在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年）。④ 但张之

洞于第二年遽然离世，此后的治经生涯，正如曹

元弼所言，“孰意天降大戾，中原陆沈，闭户绝

世，笺释 《周易》十有七年，至痛在心，精力消

耗，重以两昆皆逝，百感填膺，自顾衰颓，深恐

数十年治经心得遗忘消沈。既成 《大学·中庸通

义》，复致力 《孝经》，考定郑 《注》，补其缺

文，昭析区别，传信将来，博稽古训为之笺，而

以积思所得贯穿群言释之。战战兢兢，如临父

母，如临师保，覆更详审，历一年余，成书三

卷。”⑤ 清朝灭亡，人世已换，曹氏又回到了他治

《孝经》学的早期想法，完成对郑 《注》的复原

以及为 《孝经》作别证和笺释，这就是 《孝经

郑氏注笺释》，此书正是以 《孝经学》一书为基

础，集合了 《后定》《孝经证》《大道录》等三

书的内容。仔细阅读 《笺释》，会发现 《大道

录》目录所列的内容，《笺释》皆有阐发。据此

可说，三书虽未完成，实则皆已完成。据 《孝经

郑氏注笺释序》之末尾所标时间，此书当完成于

１９３４年，而刊印则是在１９３５年。《孝经校释》的

刊印亦在是年。但 《孝经校释》的写作应该也历

时较长，至迟在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时就已经

开始。⑥ 其写作过程很可能正好与 《笺释》相始

终，故二书亦一并刊印。《笺释》今有刻本、活

字本 （仅有一册一卷）。 《孝经集注》则成书于

１９４３年。据此以观，曹元弼治 《孝经》，确然如

其所言，“出入四十年矣”。⑦

二、《孝经》为六经之总会

“《春秋》与 《孝经》相表里”可以说是曹

元弼 《孝经》学的基础命题，他在 《孝经郑氏

注笺释》全书的开篇就说：

昔孔子兼包尧、舜、文、武之盛德，著之

《春秋》，以俟后圣，遂鉹栝六艺大道，探本穷

源而作 《孝经》。⑧

这一说法代表了他对孔子之学的理解，这

一理解得以形成的媒介正是郑玄。追溯历史，

《孝经》和 《春秋》相表里的观念，在汉代即

已形成，其首倡者当为董仲舒，虽然他并未明

确提出这一命题，但其论述中已蕴含此义，只

待临门一脚，而 《孝经纬》终于将此概括提炼

了出来。东汉何休的 《春秋公羊传解诂》亦贯

穿了这一思想，遗憾的是，何休的 《孝经注》

未能流传于世。而在郑玄看来，这一观念的正

式提出却并不是董仲舒，而是在先秦，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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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曹元弼：《吴刻孝经郑氏注序》，载 《复礼堂文集》卷六，国家图书馆藏１９１７年刻本。
曹元弼：《礼经纂疏序》，载 《复礼堂文集》卷四，国家图书馆藏１９１７年刻本。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国家图书馆藏１９３４年刻本，第１１页。
曹元弼：《周易礼经孝经三学合刻序》，载 《复礼堂文二集》卷一，复旦大学图书馆藏１９４８年钞稿本。亦可参崔燕南整理：

《曹元弼友朋书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８３、８５、８９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１２页。
马季立在致曹元弼书信中提到：“《孝经疏》校文体勘入微，足称经神。”见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第８６页。
曹元弼：《孝经校释》，国家图书馆藏１９３４年刻本，第９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１页。



子思所作 《中庸》，或正如 《孝经纬》所载

“子曰：吾志在 《春秋》，行在 《孝经》”所示，

这一观念在孔子那里便已形成。而在郑玄这里，

这一命题更为基础的背景则是孔子删定六经，

这一司马迁 《史记》中所记载的未必真实的历

史事件———但肯定是真实的思想史事件，也就

是说，六经是折衷于孔子的，正如孟子所言，

孔子是尧舜禹汤文武以来的 “集大成之圣”。

郑玄 《六艺论》言： “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

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原，故作

《孝经》以总会之。”曹元弼在 《孝经郑氏注笺

释》的序文中就将这段话揭示了出来。① 郑玄

之言意味着， 《孝经》为孔子晚年所作，既是

六经之总会，又是夫子的 “晚年定论”。汉儒

继承孟子之说，以 《春秋》为孔子据鲁史所

作，《春秋》由当代之史变成了孔子之经，《春

秋》自然就有了特别的地位，而如果说 《春

秋》尚在经史之间的话，那么， 《孝经》就是

纯粹的经了，因为 《孝经》并没有所据之史，

亦没有尧舜禹汤文武的历史遗传，故此书才纯

然是孔子所作，纯然是经。曹元弼对于 《春

秋》和 《孝经》的区别有清晰的意识：“子曰：

‘《春秋》属商， 《孝经》属参。’但 《春秋》

经既成，而以义属之。 《孝经》则授以大义，

即笔之为经，此记事、论道之别也。……此经

为夫子所自作，即录由曾子，所录固一如夫子

本语，且必由夫子审正定名，故于 《春秋》并

为圣作之书。”② 以 《孝经》为纯然论道、讲大

义之书。当郑玄说 “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

之时，似乎已然是说，六艺是不能称经的，因为

经是普遍的、万世不易的常道。故从 《易》

《诗》《书》《礼》《乐》五者的删定到 《春秋》，

再到 《孝经》，一方面是孔子被圣化乃至神化的

过程，另一方面则是纯然之经形成的过程，这也

正是汉儒强调 《孝经》之名含 “经”字而六艺

却不含 “经”字所包含的意蕴。曹元弼即认为

“圣人之书皆本天经地义，此经论孝，直揭其根

源，故特名曰 《孝经》，此孔子所自名，明孝为

万世不易之常道也”。③ “此经为夫子所自作，即

录由曾子，所录固一如夫子本语，且必由夫子审

正定名，故与 《春秋》并为圣作之书”。④ 这就

意味着，经名始于孔子，六经之称经，也正是赖

于孔子。故而对于孔子思想的真正理解必然不能

脱离 《孝经》，故朱熹之作 《孝经刊误》自然会

被曹元弼所批评。曹元弼解释郑玄 《六艺论》之

“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一段文字，并藉以申发

孔子删定六经之意：

此郑君 《六艺论·论 〈孝经〉》逸文也。古

者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而乐正以

《诗》《书》《礼》《乐》造士，谓之四术。《易》

为筮占之用，掌于太卜。 《春秋》记邦国成败，

掌于史官，亦用以教，通名为经。《礼记·经解》

详列其目，至孔子删定 《诗》《书》《礼》《乐》，

赞 《周易》，修 《春秋》，而其道大明，学者亦

谓之六艺，七十子之徒身通六艺是也。六艺标题

名目不同，如 《易》取易简、变易、不易之义，

《诗》之言志， 《礼》之言体、言履之等。指归

意义殊别，如 《易》明天道， 《书》录王事，

《诗》长人情志等。六艺皆以明道，而言非一端，

时历千载，既名殊意别，恐学者见其枝条之分，

而不知其根之一，见其流派之岐，而不知其源之

同，如此则大道离散，而异端之徒且得乘间以惑

世诬民，充塞仁义，为天下后世大患。故孔子既

经论六经，特作 《孝经》立大本以总会之。盖六

经皆爱人敬人、使人相生相养相保之道，而爱敬

之本出于爱亲敬亲，故孝为德之本，六经之教由

此生。⑤

依此， 《孝经》之所以为六经之总会，正

是因为 《孝经》所发明者为爱敬之旨，这是天

下治乱的根源所在，故曹元弼言 《天子章》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两

句是 “全经要旨，五孝通义”。⑥ “爱、敬二字

为 《孝经》之大义，六经之纲领。六经皆爱人

敬人之道，而爱人敬人出于爱亲敬亲”。⑦ 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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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２页。
曹元弼：《孝经校释》，第５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国家图书馆藏１９３４年刻本，第４页。
曹元弼：《孝经校释》，第５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郑氏六艺论》，第１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５７页下。唐文治在读曹元弼著作后，谓：“兄日来往复展读 ‘身体发肤’节，并 《天

子章》《士章》，探索无遗蕴，可谓扩之极其大，析之极其精，裨益世道非浅。”见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第１６７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５８页。曹元弼阐发 《孝经》爱敬之义，正可与其早期的 《原道》《述学》《守约》

三篇文字互相参看。



尽之说如下：

《孝经》之教，本伏羲氏通神明之德，类

万物之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易》 《诗》

《书》《礼》 《乐》 《春秋》一以贯之。盖六经

者，圣人因生人爱敬之本心而扩充之，以为相

生相养相保之实政。 《易》者，人伦之始，爱

敬之本也。《书》者，爱敬之事也。《诗》者，

爱敬之情也。 《礼》者，爱敬之极则也。 《春

秋》者，爱敬之大法也。爱人敬人，本于爱亲

敬亲。孔子直揭其大本以为 《孝经》，所以感

发天下万事之善心，厚其生机而弭其杀祸，故

战国暴秦积血暴骨之后，有天下者得由此以拨

乱反正，胜残去杀，天下屡乱而可复治。①

六经一以贯之，贯之以爱敬，爱敬则本于

孝，故 《孝经》为总会与根源，而这也意味着

《孝经》蕴含的是伏羲以降历圣修己治人之精义。

这是曹元弼对郑玄 《六艺论》论 《孝经》之旨

的理解，也是他对孔子作 《孝经》的理解。虽然

严格说来，郑玄并未像他这样强调爱敬之义。又

据他对郑玄之理解，修 《春秋》诛乱臣贼子以定

天下，作 《孝经》以辟异端而明大道， “辟异

端”并非自孟子始有之。《孝经》即是孔子担忧

后世 “枝条之分” “流派之歧”，预见 “异端之

徒且得乘间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为天下后世

大患”，故而作此经。曹元弼在 《孝经学·孝经

微言大义略例》中亦曾阐发此意说：

凡 《孝经》为六艺之总会，以 《孝经》通

《易》而伏羲立教之本明。以 《孝经》通 《诗》

《书》而民情大可见，王道益灿然分明。以

《孝经》通 《礼》，而纲纪法度会有极、统有

宗，法可变，道不可变。以 《孝经》通 《春

秋》，而尊君父、讨乱贼之大义明，邪说诬圣不

攻自破。以 《孝经》权衡百家，如视百辰以正

朝夕，是非有正，异端自息。异端之说不同，

而归于无父无君则同。父子君臣之大义明，则

百家之毒尽去，百家之长皆可用。以 《孝经》

观百代兴亡，而爱敬恶慢之效捷于影响，昭若

揭日月而行。②

这段话的论述方式体现了曹元弼自己对

《孝经》为六经之 “统宗会元”的理解，即以

《孝经》为阐明父子君臣大义之书。反之，异

端则归于 “无父无君”。换言之，孔子作 《孝

经》即是要杜绝异端无父无君之说。所谓 “法

度”或 “纲纪法度”，即是指父子君臣大义，

也就是三纲。以儒为宗，以 《孝经》为经，百

家皆折衷于此，即意味着在现实中要以天子为

尊，故而曹氏特重 《孝经·天子章》。这也正

是其通过解经而响应当时现实的体现。

三、《春秋》和 《孝经》相表里

以父子君臣大义或三纲为 《孝经》主旨，

这也正是曹元弼 “《春秋》和 《孝经》相表里”

说的旨义所在，在他这里至少又可分几层含义：

首先是德主刑辅，亦即黄道周 《孝经集传》所

言 “贵道德而贱兵刑”。曹元弼说：

《孝经》于 《天子章》特引 《甫刑》，恻然

胜残去杀太平刑措之思。 《纪孝行章》深重丁

萙，戒孝子深防祸乱兵刑。 《五刑章》怵惕震

动，为万世将干天讨者大声疾呼，出之禽门而

返诸人，出之死地而返诸生，凡欲以道德化兵

刑也。董子曰：“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

阴为刑。天使阳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

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

任德不任刑。”③ 此 《春秋》义，即 《孝经》义

也。夫孝，德之本，刑自反此作。④

在曹氏之前，清儒简朝亮已注意到 《天子

章》的 “刑”字，谓 “今 《甫刑》言一人有德

之善，众民皆赖之以善，其意谓天子尚德不尚

刑也”。⑤ 曹氏当受此影响，此外，他更是深受

乾嘉汉学阮元的影响，依阮元之说，“《春秋》

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后， 《孝经》以帝王

大道顺之于未事之前”，⑥ “惟其不孝不弟，不

能如 《孝经》之顺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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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６－７页。他在解释 《庶人章》时说：“圣人之道务在有始有卒，故 《周易》首乾

‘自强不息’，《尧典》始钦，《礼》主于敬，《论语》首 ‘学而时习’，称 ‘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学本于有恒，化成于久道，真

积力久则强力不反，政如农功，日夜以思，思患豫防，则身安而国家可保，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诗》曰：‘我日斯

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此正是强调六经皆言 “敬”。见 《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１２０页。
曹元弼：《孝经学》，载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１５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０８－６０９页。
《汉书·董仲舒传》文。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７页。
简朝亮：《孝经集注述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９页。



臣弑君，亡绝奔走，不保宗庙社稷，是以孔子

作 《春秋》，明王道制叛乱也”。① 曹元弼概括

说： “天下之治，治于君臣，而本于父子，此

《孝经》《春秋》相辅为教，所以为万世不易之

圣法也。”② 此即是其第二层意涵，即曹氏常说

的忠孝一体或忠孝同理。 《孝经·士章》明明

说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母取其爱，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以事父为爱敬兼尽，但曹元弼则论证说：“事君

亦爱敬兼尽，但父子主于恩，君臣主于义，虽

元首股肱，休戚一体，而上天下泽，名分綦严，

故事君以敬为主，忠孝一理。事父之敬，敬之

至也。敬君与父同，则爱在其中矣。”③ 由此，

他认为 “《孝经》此节三纲大义，自伏羲定人

道以来，至周公制礼而其理始曲尽，学者以此

治礼，若网在纲，一以贯之矣”。④ 简言之，

《孝经》已有三纲、五常之说：

人情莫不怙恃父母，而父尊母亲；人类莫

不倚赖君父，而君尊父亲。经文此数语，人伦

之大本，礼教之纲领。 “盖天之生物，使之一

本。”子者，父之子。母统于父，资于事父以事

母而爱同，夫为妻纲，故父为子纲。父者，子

之天。君者，臣之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君为臣纲。三纲者，人伦之本，爱敬之原。⑤

这段论述体现出曹元弼有以 “三纲”等同

或替代 “孝”的倾向。因为按照 《孝经》之

说，“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孝是爱敬

之原，五教之本，但若按曹氏之意，三纲成了

本原，显然与 《孝经》以及他的其他论述是不

相应的。

正因为强调忠孝一体，故与董仲舒针对君

主的天谴灾异说、何休的 《春秋》黜周王鲁等

公羊学的重要观念不同，曹元弼对这些观念完

全不赞成，他取消了 《春秋》公羊学的革命义

和 “贬天子”义，而重点发挥了 “尊王”和

“退诸侯、讨大夫”之义：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以其奠安万世之父子

君臣也。乱臣贼子欲致难于君父，必先殚残圣

法，是以往者大慝未作之先，黜周王鲁、素王

改制之诬说⑥，先已簧鼓鼎沸，岂知 《春秋》

讨乱贼， 《孝经》明君臣父子大义，圣人之教

自相表里，炳如日星，且 《孝经》言以孝顺天

下之道必推本先王，严父配天特称后稷、文王、

周公，《中庸》述 《孝经》 《春秋》之义，曰：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曰： “吾

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曰：“宪章文武。”

尊王之义，所以立人伦之极，而维天地之经，

布在方策，岂奸逆所能诬。特风俗日非，人心

好亡恶定，凶德悖礼之说横流日甚，胥天下而

裂冠毁冕，拔本塞源，浩劫弥天，杀机遍地，

不胜为乾父坤母之赤子忧耳。然则如之何而可？

曰：君子反经而已矣。聚百顺以事君亲，明圣

法以息邪暴而已矣。⑦

所谓 “黜周王鲁、素王改制之诬说”，正

是针对康有为等人的公羊学而言。曹元弼曾作

《素王说》专辟素王改制之谬，认为素王绝不

意味着 “以 《春秋》当新王”。且素王依照

《庄子》之说，“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

“有德无位之称”，比如，乐尧舜之道的伊尹、

陈述洪范九畴的箕子，皆是素王，孔子亦是。

孔子所言 “築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

成”及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即是

“素王之事”；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是

“素王之法”。所以，素王就是指不得位而尤有

道济天下万世之用的圣人。郑玄 《六艺论》言

孔子 “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

法”，曹元弼强调，自号素王是 “自伤之辞、

自任之辞”，而非 “自尊之辞”，孔子 “不复梦

见周公”“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即是 “圣

人之欲明王道自伤而自任”的证明。后世论者

如杜预、孔颖达认为，董仲舒、郑玄皆主 “孔

子以王号自尊”之说，这是完全错误的。⑧ 他

看到了康有为公羊学对礼法人伦的破坏性，欲

从根源上澄清 “素王”之意。唐文治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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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１０页。此为阮元 《孝经解》文。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１１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１０８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１０５页。
曹元弼在早期写作 《孝经六艺大道录》时所列的目录中就有 “孔子 ‘志在 《春秋》，行在 《孝经》’第五：辟黜周王鲁、

素王改制之谬”。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５１页。
曹元弼：《素王说》，载 《复礼堂文二集》卷四，复旦大学图书馆藏１９４８年钞稿本。



《素王说》后，致书谓：“《素王说》义正辞严，

笔挟风霜，为万世人心世道计，洛诵拜服。”①

正因如此，虽然曹元弼认为郑玄批注 《孝

经》是在早期，以今文之义解经，但他却屡屡

援引 《春秋左传》之文作解。与 《公羊》之义

长于权变不同，左氏之义则深于君父之伦。② 曹

元弼解释 《天子章》就引 《左传》襄公十四年

文谓：

天子至尊，皇建有极，锡福庶民，故首明

之。《曲礼》曰： “君天下曰天子。” 《表记》

曰：“惟天子受命于天。”《白虎通》曰：“天子

者，爵称也，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

为天之子也。”又说帝王俱称天子。按：《春秋

传》曰：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又曰： “天之爱民甚矣。”天子者，天

之子。③

这正是对 《孟子·滕文公下》中 “《春

秋》，天子之事也”之说的接续。由此，即不

难理解，他为何会认为 《天子章》 “爱亲者不

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两句是 “全经

要旨，五孝通义”，并极力阐发爱敬之义了。既

然 《春秋》和 《孝经》相表里，那么，《孝经》

也包含以 “天子”为重、为尊之意。他分析五

等之孝说：

《孝经》于诸侯以下皆著 “然后能保守”

之文，见反是即不能保守。于天子独不然者，

诸侯以下之不保，或由于上之削黜，天子则至

尊无上，当时王室衰微，天下乖戾，无君君之

心，圣人志在尊王，故总著其义于后，而深没

其文于此，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即 《春秋》

书王以制叛乱之意。且引 《书·甫刑》特见

“刑”字，有奉天子诛乱贼之义，所谓 《春秋》

作而乱贼惧，《春秋》天子之事，于此见矣。④

这一分析，将诸侯、卿大夫、士之孝的成

就与否皆系之于天子，足以显示曹元弼对尊王

的强调。“圣人志在尊王”，《春秋》开首书王，

《孝经·开宗明义章》开篇称 “先王”，皆尊王

之意，他说：“称先王者，天降下民，作之君，

作之师，孔子论孝道必称先王，即 《春秋》发

首书王之义。以上治下，以圣治愚，以祖宗训

孙子，一出言而法祖尊王之义昭若揭日月而

行。”⑤ 而 《天子章》末引 《甫刑》语，郑注

谓：“《书》录王事，故证天子之章。”也是其

说之佐证。不仅如此，在曹氏看来，《天子章》

引 《书》还有另一层深意： “当时王室道衰，

乱贼横向， 《孝经》于 《天子章》特引书 《甫

刑》，盖见尊王以制叛乱之义。且 《甫刑》虽

言刑辟，而其辞哀矜恻怛，不胜恤刑之仁，与

《康诰》相类。春秋之末，天子微弱，陪臣放

恣，德教无闻，刑肃俗敝，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夫子欲变鲁尊周，使天子德教光于四海，

而兆民无即于刑，正与 《甫刑》恤刑之意相

合。且引 《书·甫刑》特见 “刑”字，有奉天

子诛乱贼之义，所谓 《春秋》作而乱贼惧，

《春秋》天子之事，于此见矣。”⑥ 此仍是发挥

了 《春秋》和 《孝经》相表里之意。

不难看出，曹元弼深受 《孟子》孔子作

《春秋》之说的影响。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

孔、孟之志行皆符合尊君之大义，他说：“孔子

潜心文王，梦见周公，学礼从周，如有用我其为

东周，盖欲以此道顺天下也。《春秋》经世，先

王之志，《孝经》其大本乎！”⑦ “或疑孔子谓鲁

昭公知礼，而言卫灵公无道；孟子称齐宣王犹足

用为善，而言梁惠王不仁。盖孔子之于鲁，孟子

之于齐，臣也，故为尊者讳，虽去而有余望，其

于卫于梁，应聘而未用，客也，故不在其国，则

从 《春秋》褒贬诸侯之正，论事是非之公。昔人

云：仲尼之徒，皆忠于鲁国，盖皆体夫子爱君之

心也。”⑧ 此又以 《春秋》书法为孔孟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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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第１５９页。
《后汉书·贾逵传》记载贾逵对 《左传》的发明：“《左氏》……斯皆君臣之争议，父子之纪纲…… 《左氏》崇君父，卑

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惩恶。”沈玉成先生指出：“礼的作用在 《左传》里被空前强调。”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

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８５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５５－５６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６３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３１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６６页。《孝经集注》的批注中则说：“《孝经》于 《天子章》特见 ‘刑’字，即

《春秋》尊王以讨乱贼之义。”见曹元弼：《孝经集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王氏抱蜀庐钞稿本，第２３页。据其所述，他的这一观点
受到了阮福 《孝经义疏补》的影响。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三，第４１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三，第５１页。



他尤其反感后世将 《谏诤章》之 “诤”解

为 “争斗”之 “争”，认为这是 “诬借争字以

饰逆节者，岂知经所谓谏争，务以安利其君亲，

忠孝之至也。彼乃敢肆行争夺以危害其君亲，

此 《孝经》所谓五刑之罪莫大， 《春秋》所必

诛之乱臣贼子也”。① 相反， “孝子忠臣，极爱

敬之诚以救其君父之失”，这才是 “《孝经》与

《春秋》一贯之大义”。② 《孝经》之有 《事君

章》，也正是 “承子道而特说臣道……子曰：

‘吾志在 《春秋》，行在 《孝经》。’ 《孝经》发

《事君》章，而 《春秋》之大义著矣”③。不仅

如此，“凡 《孝经》言义即 《礼运》十义。《圣

治章》曰： ‘君臣之义。’义之最重者”。④ 可

见，他强调了 《礼运》中的君臣之义，而非康

有为所强调的大同说。

余　论

曹元弼曾撰写 《礼运大同说》，批评清末

至近代鼓吹大同的思潮，此文显然有针对康有

为主张维新变法之成分。他的写作很可能受其

友人李传元影响，后者在与曹氏书信中言及：

“近有人创建孔教会，其名甚美，而莅盘敦、执

牛耳者，乃属之离经叛道之渠魁，执 《礼运》

‘大同’数语及孟子 ‘民为贵’一章，遂强指

孔孟为革命巨子，犹堪喷饭。不知 《礼运》一

篇虽出于子游氏之儒，说有似乎庄周，细绎词

旨，盖谓三代以后非礼无以治人。如谓圣人薄

禹、汤、文、武、成、周而慕大同，亦可曰圣

人非宫室而慕窟巢、非火化而慕茹毛饮血乎？

是不通之论也。至 ‘民为贵’一章，乃对君人

者言之，决非扇耕凿之民而使为乱，是不待辩

而明者。以孔教会之说为教，直是诬圣，岂云

尊孔。……公意如何？”⑤ 此说正是在消解孔孟

思想中的革命义，而主张礼教义，反对以儒家

为基督教化的孔教。这也正是曹氏 《礼运大同

说》一文的主旨。这与康有为主张孔子思想包

括 “微言大义”———以 “微言”为大同，以

“大义”为小康的说法差别甚明。曹氏及其友

人否定此说，而直以小康为孔孟宗旨。当然，

这也就与后来的现代新儒家熊十力以孔子思想

唯有 “大同”微言的观点又截然有别。此三者

构成了清末以来儒者士人思考儒家与中国未来

的三条路径。而曹元弼以三纲为伏羲以来之教

的坚持，又似是在回应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批孔

非儒论，如陈独秀即认为孔子是三纲的创始者，

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⑥

此处有必要进一步交代清末今文经学与

《孝经》学的交织。光绪年间，吕鸣谦作 《孝

经养正》一书，此书正文前有 《条议》一篇，

其中，最为新颖之处是提出了设立孔圣教堂的

提议。这主要见于 《条议》的第六、七、八

条。第六条 “推广孝道必设教堂议”，认为若

期待人们自己买 《孝经》、自己读 《孝经》以

及自己践履孝道，“断无此理”，因此，必须要

“设立孔圣教堂，傍设曾子坐位”，然后定期行

礼拜的仪式，且由掌教官主讲，对官员进行训

导，同时 “罗致绅耆士庶人入教，临期来堂听

讲，音乐备奏，祭器俱陈”。以此施行于府厅州

县。第七条认为这样做是振兴孔子之道的必由

之路，正犹如孔子周游列国讲学习礼于大树之

下一样。他认为施行这一做法，“纵然释、道、

天主、耶稣等教盛行，孔子之道不至浸衰”。第

八条为 “设教堂可以明礼习乐议”，他设想的

是兴复儒家礼乐文明，尤其是冠婚丧祭之礼，

以此四礼的内容编辑为成书，然后 “斟酌尽善，

月以劝忠劝孝播为乐章，至于淫辞艳曲，宜禁

革之。《孝经》讲毕，可以演礼习乐”，此正合

《孝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

礼”的经义。⑦ 由此可见，吕鸣谦关注现实，

注重孝、礼二维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尤其是他

关于设置孔圣教堂的提议，与康有为等人所持

孔教说不谋而合，⑧ 更体现出了他对儒学以及中

华文明前途的思考。也就是说，设立孔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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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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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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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三，第３３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三，第３２页。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三，第４６页。
曹元弼：《孝经学·略例》，第６页。
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第４１页。
参见李源澄对陈独秀的评论：《与陈独秀论孔子与中国》，载 《李源澄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９５页。
吕鸣谦：《孝经养正》，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十五年刊本。

吕鸣谦是否受到康有为影响，不得而知。



也是推行孝弟礼乐教化的一种方式，看重的是

庶民之教的问题，这与康有为的关怀是一致的。

曹元弼大概因其名称而对孔教说多少有所误解。

在革命说与否定中国文化论调的举世汹汹

之潮中，曹氏等人对于孝与礼的维护大概多为

新潮知识分子所冷眼，１８９８年，沈曾植在阅读

曹元弼 《孝经六艺大道录》后致书黄绍箕说：

“叔彦新著……粹然儒言，有关世教，而此间名

士多轻之、讪笑之者，汉宋之障，乃至此乎？

今日世道之大患在少陵长、贱犯贵，其救之术

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 《论语》开章

首言学，举世知之；第二章重言孝弟，乃举世

忽之。犯上之于作乱相去几何？而有子之言警

切如此。夏间尝与叔彦言而太息，谓暇时当以

弟字、顺字贯串作一文字，与渠书相为表里，

初不料文字未成，而其言已不幸而中也。……

康梁之说，邪说也；其行事，则逆党也。”① 此

所述正是当时维新党人如日中天时之情形，这

绝非 “汉宋之障”四字所能说明。沈氏欲以

弟、顺二字为中心作文章，以发明孝顺之义，

正与曹元弼强调 《春秋》和 《孝经》明王道讨

乱贼的意图一样。不过，他大可不必为未能作

成此文而感到遗憾，因为曹元弼在后来的 《笺

释》一书中以阮元相关著述为中心，对 “顺”

之义做了更加丰富的阐发。

唐文治亦极重 《孝经》，他在 《孝经大义

序》中自述写作缘由谓：“近世家庭之际，日嚣

日薄，丧失本真，于是恣睢残忍，杀机日出而不

穷，夫杀机多则生机窒，生机窒而人道灭，于是

造物遂以草?禽者待之。呜呼，恫孰甚焉！”②

他哀叹家庭的瓦解，正是有见于清末民初之非孝

毁家论的破坏性。曹元弼之发明 《孝经》，亦同

样是在忧思中国之贫弱、中学之失传：

圣人垂训，炳如日月，万世治乱莫之能外。

即今西国之所以能富能强，亦不过上下情通，

同心协力，有合于爱之义；实事求是，弗能弗

措，有合于敬之义，故西学富强之本，皆得我

中学之一端。中国之所以贫弱，不在不知西学，

而在自失我中学圣人之道。得其全者王，得其

偏者强，有名而无实，甚至背驰而充塞之者亡。

夫必实践我中学，而后可以治西学，而后可以

富强无患。③

可以想到的是，虽然曹元弼强调君臣之义的

重要性，但他并非单纯为君臣一伦作辩护，也不

是为他所身处的一朝一代作辩护，毋宁说他是在

为三纲五常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做辩护。清末遭遇

千年未有之变局，为张之洞所赏识、与唐文治交

好的曹元弼对于当时的朝廷政治、社会风气耳濡

目染，其毕生用力于群经，以郑玄为宗，正是有

着传统士大夫的以道自任之精神。正如他所说：

“制礼自士始，士可不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乎！”④

曹氏尤其强调 《孝经》所含尊尊亲亲之义，“郊

祀、宗祀配以祖、父，此周公立人伦之极，为制

礼之本，孝莫大于严父，故周礼以尊尊统亲亲，

万世彝伦于是叙焉”。⑤ “周人之诗，美太王、王

季、文王之功德，并及太姜、太任、太姒，且上

溯后稷而推本于姜?。惟严父，故历千载之久而

统系一贯，报本追远，考妣同享，永永无极，此

伏羲作 《易》乾元统天坤元顺承之大义。至周公

制礼，而其道始尽者。”⑥ 以尊尊统亲亲，方符合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的道理，如此， “则血统

相传，百世不乱”。⑦

据此可见，曹元弼欲辩护和维持的是圣王

百世所同之道， “以孝治天下”意味着道统的

流传尚须基于血统，曹元弼谓：“‘明王以孝治

天下’一语实括人伦王道之全，此中国盛隆之

时，所以为普天下大地中至治之国，而圣人至

德，所以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也。”⑧ 在中西交通

的变局之下，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不仅仅在于

三纲五常，而且在于三纲五常背后的一贯相传

的血统，换言之，倡言西化与变法者实则不明

白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之所在。那些毁家非孝者，

欲决父子君臣之伦，乃至夫妇之伦，也正是不

仅仅要废弃三纲五常，实则也是在置一贯相传

的血统于不顾。此论与章太炎批评当时西化论

者 “徒知主义之可贵，不知民族之可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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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显然，与张之洞一样，曹元弼是不会认同

西体中用或全盘西化之说的，因为在他看来，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之道是亘古不变的。这体现

了他对中国之为中国、中学之为中学的体和用

的坚守。他以 《易传》为据，论及中西道器关

系，认为 《易传》既然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而不是 “上者为道，下者

为器”，正说明道器不离， “自古无外道之器，

亦无离器之道”， “器者，行道之实也。道者，

制器之本也。今日东西洋各国器械日精，所以

然者，人人有自奋之心，各为其主，各为其民

也。中国习西器三十余年而无一器能及西人，

所以然者，自秦愚弱黔首以来，大率视君父之

忧、生民之祸，漠不关心，莫肯殚精竭力以求

之也。夫道也者，纯则亡，杂则霸，咸无焉则

亡。三代以上之中国纯则王者也，今日之东西

洋杂则霸者也。若今日中国之人心负国殃民，

安危利灾，本实先拨，何器之能制？”可见，他

也认识到西方民主制之优处是 “各为其主，各

为其民”，主民一体。而中国之所以危亡衰弱，

“器之不精” “器之不立”，其根本原因还在于

“道之不明”“道之不行”。① 但他终究还是回到

了中体西用的思路，并没有认真对待西方的文

化与制度，认为应当 “以圣经贤传人伦道德为

本，以西学声光化电为用，上保皇极，下济苍

生”。② 而归极言之，此本即是 《孝经》所立之

本，故他在 《孝经集注序》开首即言：“夫

《孝经》之书，全体大用，固蟠天际地以治万

世之天下而有余……所谓 ‘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者在此。”③ 在 《大学通义序》中亦

言：“六经同归，千圣一道……作 《孝经》以

总会之，因极论道之全体大用。”④ 如此，则就

文化政治而言，体用俱在 《孝经》，此正是曹

氏 《孝经》学之根本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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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之于中国为中国之意义：“或曰：‘《孝经》，中国之教，何也？’盖非先王者，非中国所以教孝也。夫中国而遵先王教孝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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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②　国家对食盐市场强制割裂形成的市场为 “强制市场”，完全受商品价值规律调节的盐业市场为 “自由市场”。郑伟斌：《铁

路与近代河南盐业市场的嬗变》，河南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３年。
③　黄国信：《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市场化倾向》，《史学月刊》２０１７年第４期；黄国信：《国家与市场———明清食盐贸易研

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６月。
④　李晓龙：《市场流动与盐政运作：明代两广盐业布局的重构过程研究》，《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清代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变迁研究

马　琦，张学聪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清代滇盐产销布局由生产布局、划界行盐制度下国家构建的销售布局以及市场机制主导

的销售布局构成，三者关系复杂且变迁频繁。滇盐产销布局在明代初具规模，雍正时期为解决盐政之

弊，国家进行土井归公与取盈补拙的调整，奠定了清中后期滇盐产销的基本格局。乾隆时期食盐供应

不足，官府广觅子井、借销邻盐和调适销售布局，形成了多处滇盐混销区，导致滇盐销区的盈缩。嘉

庆时期民运民销制度实施后，市场机制下的产销布局占据主导，但市场竞争不利于盐课完纳，政府不

得不重新实施划界行盐制度，构建界限有别的产销布局。受咸同战乱影响，清后期滇盐产销布局亦经

历了无序运作与恢复的过程。滇盐生产布局变迁主要受市场需求以及国家盐政运作的影响，自雍正时

期形成后就保持着稳定；销售布局则受生产布局、市场机制、盐政制度影响，不同时期各有差异。通

过考察清代滇盐产销布局的变迁与划界行盐制度的废立，能揭示清代云南盐政运作中市场机制和国家

调控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滇盐；产销布局；国家调控；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Ｋ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４８－１２

　　中国古代食盐专营，盐税是财政的主要来

源之一。划界行盐是实现专营的重要保障，通

过 “给盐有定井，销盐有定地”，构建出一套

国家控制下的食盐产销体系。以往对于清代食

盐产销体系性质有不同认识，部分研究认为这

一体系违背了市场机制，对食盐贸易产生消极

作用，妨碍盐业经济的正常发展。①也有研究认

为清代盐业市场运作介于 “强制市场”与 “自

由市场”之间。②近年来的研究则表明，明清时

期盐政运作具有一定市场导向，部分食盐销区

安排呈现出按照道路远近、盐价高低等一系列

市场要素来处理的趋势，③盐政与市场机制的结

合方式影响着盐业布局的重构。④可见，划界行

盐制度与食盐产销布局是认识传统盐政运作中

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前述研究大多集中于

有代表性的两淮、广东等盐区，对云南食盐产

销布局缺乏系统性梳理。

云南是清代十一大产盐区之一，亦实施划

界行盐，但其特殊的盐政制度与食盐产销布局

变迁过程又与东部海盐、北部池盐区存在明显

的差别。云南盐井分布相对集中，与海盐、池

盐相对稳定的产销布局不同，云南食盐产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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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形成与演变十分复杂。以往对于滇盐产销

布局的研究多引用历史文献记载的 “定制”，

即某一时段食盐产销的静态分布，缺乏历时性

考察，难以呈现不同时期定制之间的内在关联

与动态演变。① 同时，以往研究重视产销布局中

“国家”的作用，对于市场因素缺乏深入探

讨。② 因此，本文在梳理清代滇盐产销布局演变

的基础上，结合盐政变迁，分析产销布局的时

空演进过程及其原因，探讨清代云南盐政运作

中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清前期云南食盐产销

　　布局的形成与奠定　

（一）明末清初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形成

与变迁

云南盐矿资源分布于滇中、滇西、滇南三

大区域③，受市场需求、开发历史等因素影响，

不同时期的食盐产地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

由汉至元，云南食盐产区主要集中于滇中、滇

西地区，且长期保持稳定。④ 明代云南先后设五

井、安宁井、⑤ 黑井、白井盐课提举司及诸盐课

司对盐井进行管理，全省大致有黑、白、琅、

安宁、阿陋猴、只旧草溪、安宁、云龙、弥沙、

兰州井等井，亦分布于滇中、滇西。⑥ 除纳入国

家盐法体系的 “官井”之外，边疆地区存在不

少 “土井”。如镇沅 “其井有六，皆在波弄山

之上下，土人掘地为坑，深三尺许，以薪纳其

中焚之，俟成炭，取井中之卤浇于上，次日，

视炭与灰则皆为盐矣”。⑦ 威远 “其莫蒙寨有河

水，汲而浇于炭火上炼之，则成细盐”。⑧ 景东

井亦有盐产：“景东有盐井三处，皆军人私煎贩

卖。”⑨ 土井由当地民众自煎自销，并未纳入国

家盐法体系。

在盐井性质存在官土有别的情况下，明代

云南食盐的销售市场也存在官、土之别。官井

实行划界行盐制度，康熙 《黑盐井志》载：

“夫行盐之地，其初出，计盐之多寡，量户口之

繁简，较道里之远近，不知经几筹画，而疆界

始定。故行之二百五十余年，莫敢逾越。”瑏瑠 政

府根据生产、人口、运输等因素的差异，构建

出界限有别的销售布局，明末各官井销售布局

已形成 “定制”。整体而言，官井的销区主要

位于滇中、滇东、滇西，黑井销往滇东的曲靖

府、云南府、寻甸府、贗江府、瑏瑡 广西府瑏瑢等

地；白井销往滇中的大理府东部、姚安府、楚

雄府、蒙化府瑏瑣、北胜州瑏瑤等地；云龙井销往大

理府西部以及永昌府；琅井主要销往临安府瑏瑥；

阿陋井销往蒙自县；弥沙井销于其所在之鹤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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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董咸庆：《云南食盐产地沿革与变迁》，《盐业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辑。
刘隽：《清代云南的盐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１９３３年第１期；张崇荣：《清代白盐井盐业与市镇文化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４年；周靖：《云南黑井井盐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５年；金知恕：《清前期滇西云龙地区的
盐井与地方社会》，复旦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３年。关于云南盐业相关研究，可参考：赵小平，肖仕华：《八十年来云南盐业史研究
综述》，《盐业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张鸿德：《云南盐矿资源开发利用分析》，《中国井盐矿》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董咸庆：《云南食盐产地革与变迁》，《盐业史研究》１９８６年。
天启三年，安宁井盐课提举司迁为琅井盐课提举司。

十三井只是表示大致产区，各井区下还有诸多子井。（明）申时行、赵用贤等修纂：《大明会典》卷３３《课程》，见顾廷
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７８９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８５页。

〔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卷３《镇沅府》，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２００页。

〔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卷６《威远州》，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３４８页。

《明太宗实录》卷９１，永乐七年闰四月辛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第１１９４页。
〔清〕沈懋价：康熙 《黑盐井志》卷６《艺文》，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下》，昆明：云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５７页。
辖境相当于今玉溪市、澄江市、江川县、石林县。

辖境包括今师宗县、弥勒、泸西、丘北。

辖境相当于今昌宁、凤庆、云县。

辖境相当今云南省永胜县，康熙三十七年 （１６９８年）升为永北府。
辖境相当于今红河州以及玉溪市南部。



府；只旧草溪井销于武定府。① 滇南的威远、镇

沅、元江、顺宁等地的土井自煎自销，形成自

发运作的食盐市场。

清初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在继承明代的基础

上有所变迁。在原有黑、白、琅、云龙、② 安

宁、阿陋、弥沙井的基础上，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

年）吴三桂将景东土井纳入国家管控。只旧草

溪井则于康熙十年封闭。③ 镇沅、威远的 “土

井”则仍沿其旧， “系夷民自煎自卖，商贩自

运自销，官不过问”。④ 此时旧有官井的销售布

局也有一定调整，黑井为疏通销路和增加盐课，

在只旧草溪井封闭后将武定府纳入其销区；广

西府十八寨⑤原为阿陋猴井销地，但因 “路途

遥远，商贩裹足”，官府将十八寨与黑井的易

门、三泊⑥两处销地互易，以从民便。⑦ 白井销

售区域亦有变化，定远县⑧本销黑井盐，国家为

避免近井私盐夹带之弊而将其改销白井盐。景

东井归公后，景东府不再销售白井盐而改销当

地景东盐。新兴州⑨则因 “离井遥远，不便商

运”易白为琅。滇西小井销区剑川州也有多次

调整：“剑川原食丽江五井土盐，后因五井无课

而弥沙井系本州所辖之地，改食弥沙井盐。至

吴逆时压销顺荡井盐。”瑏瑠 整体而言，康熙时期

云南整体的食盐销售市场无太大变化，但部分

销区的调整体现出按照运输距离安排的 “市场

导向”。瑏瑡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云南还存在部分名义

上为划界行盐销区，而实际并不销售官盐的地

区。如顺宁府 “取给白井额盐，惟自郡至井，

往还四十余站，脚价之重已倍于盐，山箐穷黎，

苦多茹淡。康熙二十二年……始准就近买抱母

井之黑盐。每年额定帮课，食盐一十五万斤，

应征解银一千二百二十三两，人民为便”。瑏瑢 广

南府 “原系改土归流，康熙二十三年以前隶辖

土司， （黑）井盐行销不到，夷民买食交盐

（越南海盐），每岁认纳盐规银一千两”。瑏瑣 这些

地区距滇盐产地较远，运输成本过高，盐价昂

贵，居民食盐不便，国家利用土盐与交盐的旧

有市场，从中获取一定利益，同时保障民食。

（二）雍正时期的盐政变革与产销布局

调整

康熙末年，云南盐政出现加煎、克扣、压

销等问题，盐课大量拖欠。康熙六十年 （１７２１

年）云南欠缴盐课达二十万两， “行销盐斤之

各府州县积习相沿，疲玩成性，皆以欠课为常

事”。瑏瑤 盐政 “百弊从生，总属先私后公，有利

则众人瓜分，亏缺反算作正项，奏销既多捏造，

库内实在虚悬，种种积弊，难以枚举”，瑏瑥 严重

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解决盐政积弊，杨名

时、李卫、高其倬等人相继进行整顿。

在处理盐政积弊进程中，政府发现食盐产

销布局的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官盐滞销的重要原

因：“总因全省之地，迤东迤西各分其半，而盐

井九处，皆产迤西。虽安 （宁）井一处，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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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沈懋价：康熙 《黑盐井志》卷５《黑井盐政》，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下》，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６７页。

云龙井即明五井盐课提举司下辖诸井。

《盐法考》载：“查只旧草溪一井额课止银二百六十余两，而行盐则有武定一府，和曲禄劝二州，地方甚广。且为黑井弊

窦，合无将该井裁去，尽食黑盐，其年额课银即令黑井加纳”。〔清〕佚名：《盐法考》卷２０《云南事例》，国家图书馆藏钞本。
〔清〕倪蜕，李埏校点校：《滇云历年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７６页。
今弥勒县虹溪镇。

今安宁市县街街道。

〔清〕佚名：《盐法考》卷２０《云南事例》，国家图书馆藏钞本。
今牟定县。

今玉溪红塔区。

〔清〕王世贵，张伦：康熙 《剑川州志》卷５《赋役·课程》，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第２７页。
清代盐政运作的市场导向黄国信已有总结，指行动者依市场信息指引，并以纯经济理性来决定其行动方向。具体到政运作

中，表现为按照市场容量安排引数 （盐额），以及根据道路远近、盐价高低来安排食盐销区。黄国信：《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市场

化倾向》，《史学月刊》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清〕范溥：雍正 《顺宁府志》卷７《赋役·盐法》，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年）刻本，第４２页。
《大学士仍管云贵总督昭信伯李侍尧、云南巡抚裴宗锡奏恳圣恩免征重纳之盐规另筹拔抵归款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４６辑，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４页。
〔清〕杨名时：《杨氏别集》卷２《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２０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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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里，然每年出盐仅三十余万斤，卤淡薪贵，

价亦不贱。其余各井，去省三五七百里至千里

不等，又无水路可通，其盐俱在迤西行销。独

黑井一处，系驮运至省，秤收贮仓，发给小贩

搬往迤东二十余州县发卖，已属不敷民食。又

兼和曲、禄劝、禄丰、元谋、富民、罗次近井

六州县分去黑井之盐四十七万八千八十斤。更

有开化、蒙自二处行销阿陋小井之盐，不敷民

食，亦将黑盐拨补，盐愈不足。且平成日久，

生齿日繁，民多盐少，此迤东之所以价贵而有

私食川盐之弊也。至于白井之盐，行于迤西，

地方甚少，余盐颇多……盐多地少，此迤西之

所以堆积误课也。”① 云南盐矿资源分布不均，

产地与市场分布存在较大的错位。迤东云南、

曲靖、贗江等地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但缺乏

盐井，距产地较远，官盐难以足额供应，导致

售价上涨及川盐入侵；迤西姚州、楚雄、大理

等地盐井众多，但市场有限，导致销售困难。

此外，因官府对滇南土井不加管控，低价土盐

侵入官盐市场：“镇沅土府、威远土州按版抱母

等井所产，每年出盐约有三四百万斤……省南

各府州县相去数百里者，俱往私买，所以官盐

壅滞。”② 琅井 “行销地方，又被外境土盐壅塞

贱售，致正盐难销，商灶并累”。③

同时，各官井销售区在具体安排上也存在

不合理之处。如 “邓川向系云龙井分销之地，

而离井太远，复山高路僻，运脚多而盐价贵

……昆阳州三泊境一隅，向系专设县治，裁归

附州，离安宁井仅十余里，反令额销阿陋井盐

斤，脚价过安宁井数倍，是以食私误课”。④ 再

白井销区云南县旧有官兵驻扎，但是后来驻军

“移永北而盐额未减……现在堆积额盐三十余万

斤”。⑤ 质言之，由于政区调整、人口迁移等原

因，明代以来国家构建的食盐产销布局存在销

售不畅、盐价高昂等诸多问题。

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年），国家首先整顿产地，

将地方官私开盐井以及滇南土井归公，加强管

理，消除土盐、私盐对于官盐销区的影响。高

其倬奏称：“内地更有丽江土府盐井一处，所出

数十万斤，该土官得价，典与武举劣衿煎卖。

今丽江业已改土归流，应照景东之例，将此丽

江土井发价赎出，交与新调知府杨豐，督令经

历司姜际昌煎盐，在本处行销。其按版、抱母

等井，应拣选州县佐贰、千把总各一员管煎办

课……。”⑥ 其后于 “普洱一带深箐之中打破土

贼故巢，于相近之地寻出私盐井二三处”，皆归

公管理。⑦ 为抵补亏欠盐课，官府又复开只旧草

溪井。⑧ 上述调整使云南盐井基本都纳入到国家

盐法体系下，消除了明代以来滇盐产区布局中

的 “官土”之别，官盐产地由滇中、滇西向滇

南扩展。清代云南盐产布局也在此时奠定，形

成滇中、滇西、滇南三大产区，此后虽有子井

开闭，但对于云南食盐生产布局并无实质性

影响。

其次，国家对于食盐销售布局进行整顿。

官府先在顺宁、普洱、元江等旧有土井销区推

行划界行盐，实现市场整合。同时又对旧有官

盐销区进行调整：“如和曲等六州县，原销黑盐

者，令其改食白盐，将此六处黑盐抵出运省，

接济迤东……其余再令白井附近之姚州、大姚、

广通、定远、云南五处，原食白井额盐者改食

白井沙卤……将此五处额盐替出，添发于民多

盐少之楚雄府、蒙化府、赵州、太和县四处。

所余盐斤，改拨邓川州……替出云龙井之额盐，

则原销云井今不敷用之腾越州、保山县可以拨

补添销。再查昆阳州三泊境一隅……应令就近

改食安盐，将其阿陋旧额拨往原销阿陋之开化

府行销，犹有不敷民食之处，再将前经题明弥

补署提举柯钜亏堕之只旧草溪井煎盐，添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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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蒙自二处行销。”① 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年），

开化额盐仍然不敷，政府又将易门县改食白井

盐，将其原销的阿陋井盐拨归开化府添销。琅、

安二井不敷销售，政府亦收缩两井销区，令两

井销区石屏州就近领销按版、抱母井盐，将石

屏旧有额盐移至其原销区宁州、通海河西、新

兴等地销售。② 国家通过取盈补拙和 “舍远求

近”的策略，将部分地区改销生产过剩盐井之

食盐，替换出这些销区旧有额盐，调拨至食盐

不敷的地区弥补不足。其实质是通过缩小生产

不足盐井的销区和扩大生产过剩盐井的销区，

化解生产布局和销售布局的结构性矛盾。

此外，因政区变动及运输成本差异，部分

地区销售布局也有改变。如东川府 “昔隶四川，

皆食川盐，听民贩卖，原无定额。”③ 雍正四年

改土归流后改归云南，销售滇盐：“厂民商贾繁

众，始销至六万斤，知县差人自赴黑井领

运。”④ 受运输成本影响而调整的为楚雄府属永

盛铅厂⑤、镇南州鼠，虎二街、⑥ 以及南安州鄂

嘉、蒙化府南涧等地。这些地区所属政区为白

井销区，但由于幅员辽阔，诸地距白井遥远，

食盐运销艰难。如 “自鄂 （嘉）至 （白）井十

有二站，脚价倍于盐价，水隔大江马龙，人盐

往往遭溺，苦不堪言”。⑦ 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年）

鄂嘉改销运输较近的景东井盐。其他地区虽无

详细记载，但调整原因应与鄂嘉相同。即原有

划界行盐未考虑政区幅员和运输距离，导致盐

价过高，运销艰难，为保证民食和完纳课额，

国家将诸地改销距离较近的景东井盐。

雍正时期，在盐政变革的背景下，国家对

云南食盐的产销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政府

首先整合土井，解决官土之争。而后通过取盈

补拙的策略对官盐的销售市场进行调整，收缩

黑、琅等生产不足的盐井销区，扩大白井、按

版等生产过剩盐井的销区，暂时化解了滇盐产

销布局中生产布局与销售布局错位的矛盾。土

井销区也被整合到国家盐法体系下，云南形成

了以划界行盐制度为主导的食盐产销布局。

二、清中期云南食盐产销

　　布局的调整与变迁　

（一）乾隆时期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调适

与外盐销滇

雍正时期的整顿虽缓解了滇盐产销布局中

的矛盾，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食盐产销又滋

生了新的问题。康熙以来，云南承平日久，加

之大量移民的进入，市场迅速扩张，食盐供应

不足：“闾阎生齿日盛，又加各铜厂商民云集，

以致不敷行销，屡蒙饬令各府州县并管井各官，

于两迤地方遍行查觅卤源，开挖试煎以资接

济。”⑧ 政府开始寻觅卤源、增加产量以应对市

场需求。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年），安宁井襪获洪

源子井；七年，白井新开安丰井；十年，安宁

井又觅获新井；十八年，宁洱县觅获 “猛茄、

慢磨、木城、安乐四井，定额煎办”⑨。乾隆时

期，原有井区卤源涣散，地方官也寻觅新井弥

补，避免盐斤缺额与亏课。如 “乾隆二年，知

府管学宣因丽江下井卤水淡薄，缺额正课盐三

万七千九百零一斤，穷灶不堪赔累，襪获老姆

井天、地、人三区，详请照煎抵补”。瑏瑠 乾隆五

十二年， “漫磨井、猛茄井卤水淡缩，额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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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官府开辟石膏井弥补缺额。①

然而，开辟子井之地与食盐销售不敷之处

并不重合，部分盐井销区需要进行调整，政府

仍遵循 “取盈补拙”原则，实现产销平衡。如

丽江老姆井开辟之后，丽江食盐充足，且 “彼

地离省遥远，难以运至省城”，政府 “以一十

四万九千八百斤，就近分拨于原销云盐之剑川

州行销。以三万四千三百一十七斤，分拨于原

销云盐之浪穹行销。将该州县原销云盐一十八

万四千一百二十一斤，内以八万二千六百八十

一斤添给食盐不敷之腾越州行销。以一十万一

千四百四十斤拨给原销白盐之邓川州行销，即

将邓川原销白盐一十万一千四百四十斤拨运昆

明省店②行销，以补昆明、宜良、嵩明等州县之

不足”。③ 这一调整使云龙井失去了剑川和浪穹

销区，邓川同时混销云、白二井食盐，白井盐

还进入到省店销区。再如安丰井 “卤脉旺盛，

每年办煎三百七十余万斤”，既在白、云龙井销

区销售，满足迤西需求，也运往昆明省店销售

弥补迤东不敷。④ 安宁新辟两处子井则 “全运

省城，添拨迤东各属盐少之处行销”。⑤ 类似调

整的还有琅井和黑井。⑥ 频繁的取盈补拙，使云

南形成了多处混销区。省店销区混销黑、白、

安丰、安宁四井盐，保山、永平二县销售云龙、

安丰二井盐，而临安府建水州销售琅、黑、安

丰三井盐。

同时，政府通过借销邻盐化解滇盐产不敷

销的困境，亦导致云南食盐销售布局的变动。

乾隆三年，云贵总督奏云： “近自东川改归滇

省，彼处铜厂旺盛，厂民辏集；宣威改土设流，

商贾渐通，民间食盐倍蓰于前，以致滇盐不敷

民食。”⑦ 因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使东川、宣

威滇盐不敷销售，不得已改销川盐，且因市场

机制进一步扩大至南宁、沾益、平彝等州县。⑧

而当云南本地食盐产量增加之后，供应充足，

政府再次进行调整。乾隆十六年，云南巡抚奏

报：“继因滇省新开安丰等井，增煎盐额，民食

已属有余，而川省私盐又复肆行贩运，频年以

来，滇盐壅塞难销，商、灶俱累……请将原题

川盐二百四十余万斤著为定数，存留昭、东二

郡行销，以济驼脚，以足民食。其南宁等处照

旧领销滇盐。”⑨ 南宁县处交通要冲，此处销售

川盐势必影响其他地区的滇盐销售，故当滇盐

产量扩大之后，除东、昭二地仍销售川盐外，

其余地区则改销滇盐。

除川盐外，云南还借销粤盐。从乾隆四年

（１７４０年）开始，云南开始在滇东南运销粤盐：

“由广东运盐百万斤……饬令附近粤西之罗平州

领运营销二十万斤，师宗州运销二十五万斤，

广西府运销二十五万斤，弥勒州运销三十万

斤。”瑏瑠 广南府于乾隆五年 “严禁夷盐，不许私

越……广南府及宝宁县每年拨销粤盐一百万

斤”。瑏瑡 开化府亦运销粤盐， “乾隆六年，知县

朱兴燕请领粤盐十万斤运销……八年，又详请

九年分行销四十五万斤，自后每年俱领销四十

万斤”。瑏瑢 至十七年，开化府 “年运进粤盐不敷

行销，而文山县领销阿陋井盐，又路远脚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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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清〕郑绍谦：道光 《普洱府志》卷７《盐法》，第１４页。
省店位于昆明，其食盐销往迤东昆明、晋宁、呈贡、宜良、昆阳、嵩明、江川、河阳、路南、罗平、陆凉、广西、弥勒、

师宗等州县。

《云南巡抚张允随揭报增开盐井余银无多请归入盈余款内造报》，第Ｂ５２１３８页。
安丰井销售于省城、禄丰县、富民县、罗次县、建水州、和曲州、禄劝州、邓川州、浪穹县、保山县、永平县。〔清〕郭

存庄：乾隆 《白盐井志》卷２《盐赋》，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４４９页。

〔清〕张允随：《张允随奏稿》，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８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７６页。
如乾隆临安府琅井销区通海、阿迷州等处也因民食不敷，加销黑井盐斤。 〔清〕阮元、伊里布修，王崧、李诚纂：道光

《云南通志稿》卷７１《食货志七之一·盐法上》，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年）刻本，第２４页。
张茂炯等纂：《清盐法志》卷２７７《云南四·运销门》，“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年）铅印本，第４页。
“东川，宣威二属，既请改拨川盐，其邻近之南宁，沾益，平彝三州县夷民势必任行买食，难以禁止，必致宣威，东川仍有不敷，

应将南宁等三州县一并改拨川盐。”张茂炯等纂：《清盐法志》卷２７７《云南四·运销门》，“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年）铅印本，第４页。
张茂炯等纂：《清盐法志》卷２７７《云南四·运销门》，第５页。
〔清〕阮元、伊里布修，王崧、李诚纂：〔道光〕《云南通志稿》卷７２《食货志七之一·盐法下》，第５６页。
《大学士仍管云贵总督昭信伯李侍尧、云南巡抚裴宗锡奏恳圣恩免征重纳之盐规，另筹拔抵归款折》（乾隆四十三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４６辑，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０４页。
〔清〕汤大宾、周炳原纂；娄自昌，李君明点注：《开化府志点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４页。



颇为难办，详请酌拨。”① 政府将开化府行销的

阿陋井盐改拨至蒙自县行销，增买二十万斤粤

盐于此销售。至此，滇盐完全退出了开化府市

场。政府借销粤盐，不仅解决了滇东南食盐不

敷的问题，还通过划界行盐，将本地旧有交盐

自发市场纳入官盐销区。而当滇盐产量扩大之

后，滇东南亦开始减少粤盐销售。乾隆九年，

“新开安丰等井岁增盐斤，每年酌买 （粤）盐

一百二十万斤，分拨广南、宝宁、开化三府县

行销，每处分拨盐四十万斤”，广西府被改归滇

盐销区。② 在粤盐销滇的过程中，广南、开化二

府距粤盐产地较近，在改销粤盐之后保持稳定，

而弥勒则时粤时滇。乾隆二十四年， “生齿日

繁，兼以秋成丰稔，盐斤较前多销”，又添买粤

盐三十万斤，“酌拨附近广南之弥勒州行销，将

该州原食滇盐匀出添售别属”。③ 至乾隆三十七

年，省仓井盐堕积，官府为疏通销路又将弥勒

改销省仓之盐。④

乾隆时期进行盐政调整，亦导致销售布局

变动。当食盐额重难销导致亏课之时，政府便

将额重之处的食盐改拨其他食盐不敷或畅销之

处行销。如乾隆元年， “将白井额重难销之太

和、鹤庆、赵州、楚雄、镇南、永北、宾川、

蒙化、定边、姚安、大姚、云南、广通等府州

县，每年于额盐内减销九十五万斤，内添销黑

井之省店盐七十万斤，邓川、元谋二州县盐二

十万斤”。⑤ 乾隆四十年，又将南宁县年销黑井

盐改拨蒙自十万斤。⑥ 同时，当盐井因卤淡或灾

害导致额盐缺少时，政府为保证课额征收与食

盐供给，会在其他井代煎缺额，销售完课。如

乾隆八年，黑井子井复隆井受灾害影响卤味变

淡，每年缺煎盐二十万六百斤。为避免盐课缺

征，官府将复隆井缺额盐于安丰井代煎，而后

将补煎之盐斤在白井销地加销，帮复隆井完

课，⑦ 影响了白井、安丰井的销售布局。此外，

为避免漏私和增加盐课，政府还经常实行收买

余盐政策，⑧ 这亦导致各井销售布局的变动。如

安丰、白两井收买余盐后并非在旧有销区销售，

而是运输至建水州行销。⑨ 这些举措，亦导致多

处混销区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雍正年间虽然对土井 “自

然市场”进行了整合，但至乾隆时期，云南仍

存在部分食盐 “自然市场”。如永昌府西部，

“其永昌所属之陇川、遮放、干崖、南甸、盏

达、潞江、芒市、猛卯等各土司，因距井远，

脚价昂贵，多赴缅甸之官屯地方买食海盐”。瑏瑠

丽江以北的维西地区则食砂盐，“又维西境内之

康普寨以至梅李树，止共计五百余里，接连四

川巴塘管辖之大村、砂盐各井及藏属之扎达盐

井，相隔不过数十里及一二百里，附近居民每

日赴井买盐售卖，或对换油米等物，以资生

计”。瑏瑡 两地距离云南盐产地较远，运输成本高

昂，加之处于土司地区，实行官运制度运销食

盐较为困难瑏瑢，政府便顺应市场导向，允许其销

售非滇之盐。

（二）嘉道时期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瓦解

与重构

嘉道之际 “各大井出卤淡缩，兼之黑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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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茂炯等纂：《清盐法志》卷２７７《云南四·运销门十》，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年）铅印本，第６页。
〔清〕阮元、伊里布修，王崧、李诚纂：道光 《云南通志稿》卷７１《食货志七之一·盐法上》，第５６页。
张茂炯等纂：《清盐法志》卷２７７《云南四·运销门》，第６页。
《户部尚书素尔讷奏议滇省各井盐务事》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２１６册，第 Ｂ１２１１０

页。

《云南巡抚张允随题请核销乾隆元年滇省盐课银两事》（乾隆二年七月初八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２－
０１－０４－１２９５２－０１０。

〔清〕阮元修，王崧、李诚纂：道光 《云南通志稿》卷７１《食货志七·盐法上》，第２４页。
安丰井代煎复隆井缺额之盐后，“当经行据蒙化府详称，府属之南涧年可代销盐十万斤；太和县详称年可加销盐五万斤；

赵州详称年可加销盐三万斤；南安州详称年可加销盐三万斤；以上四属，年共代销盐二十万六百斤。”《云南巡抚张允随揭报福隆

井缺煎盐斤请于姚安新井代煎并就近拨添代销》（乾隆八年二月十日），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１１８册，第Ｂ６６３９９页。
余盐即国家规定的正额盐斤外由灶户生产的多余食盐。

〔清〕郭存庄：乾隆 《白盐井志》卷２《盐赋》，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昆明：云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５４页。

〔清〕张允随：《张允随奏稿》，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８卷，第６８４页。
《云贵总督硕色、云南巡抚爱必达奏请滇省商民进藏贸易，酌量变通办理折》（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国立”故宫博

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４辑，第８２０页。
官运制的实施需要依靠地方官员以及基层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土司地区基本不具备此条件。



井屡次被水，致多缺额”。① 政府亦通过广觅子

井弥补缺额。如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年）琅井襪获

宝兴、兴隆等六子井；道光四年猴井又觅获元

兴、永济二子井。② 但是，当民间开辟私井影响

到国家盐课收入，政府则予以禁止封闭。道光

年间剑川有土人私开乔后井，影响白井盐课征

收，立刻被封闭。③ 滇南乌得、猛野等井区也有

民人私开子井， “仿照石膏井锅盐式样煎熬贱

售，充斥官销”，亦被封闭。④ 此时虽然子井频

繁开闭，但是对于食盐生产布局并无太大影响。

至于销售布局，则在民运民销的制度下发

生了剧烈变化。嘉庆三年 （１７９８年），云南盐

政产生欠课、压派等弊，引发大规模民变，政

府改革盐法，实行民运民销，食盐 “不拘井口

地界，随意运销”，划界行盐制度被废除。此时

云南食盐的产销布局实际上由市场机制主导。

但是这一产销布局亦存在问题。道光九年，白、

云二井发生争端，白井盐户 “以云龙私侵销路，

有碍课程”，要求封闭云龙八井；“白井与云井

争腾永销路，控于上宪，委大理府张志廉，永

昌府陈桐生查办，并将八井封闭且加课额，一

时人心汹汹”。封闭云龙井区意味着大量盐业人

口失业，生计无存，“嗷嗷千余户，粝餐鹑结，

非此无以为生”。⑤ 道光 《云南通志》亦载：

“滇盐自嘉庆初年改为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原

可不分口岸，惟井有丰缩，地有广狭，而课额

既定，难任亏短……各井每互争销路，讦讼不

休”。⑥ 在市场机制主导下，不同井区为获取利

益和完成盐课定额，必然尽力生产销售，但各

井卤水浓度、薪本支出⑦各有高低，食盐销售价

格不一，各井实际上是市场竞争关系。同时，

由于盐井分布不均，各井市场多有交错重合之

处，盐井密集处多有争端。概言之，市场机制

主导的产销布局并不利于国家盐课的总体征收

和地方管理。因此，官方不得不进行调整，再

次利用划界行盐制度，“相地划分，俾令各安煎

办”，构建产销布局。

道光时期重构产销布局的具体情况缺乏详

细记载，仅白井有一定相关记录⑧。白井销售布

局的重构既有继承 “旧制”之内容，也有调整

之处。如姚安、大姚、大理府以及蒙化、永北

等府厅州县继承 “旧制”，仍销白井之盐。这

些地区距离白井较近，需克服的 “空间摩擦”⑨

小，且长期都是白井的销区，从成本和管理方

面考量，其承袭 “旧制”理所当然。而楚雄

府、云南府、武定府、广通县、定远县等地，

则不再销售白井盐。云南府、武定府不销白井

之盐的原因，在于元永井开辟和安宁井食盐产

量增长，缓解了迤东长期食盐不敷的状况，白

井相比两井的运输距离更远，并不具备市场优

势。广通、定远不销白井之盐，是因为这些地

区本就有盐井可以供给。明清以来，为避免

“夹带”之弊，存在部分产盐地区不销本地之

盐的特殊安排，这事实上不利于盐政运作，“是

以行销之地多不在产盐之区，如黑井琅井坐落

定远县，而定远县则系行销白井盐斤，阿陋井

坐落广通县，而广通县亦行销白井盐斤，本地

居民不能就近销本地之盐，因有食私贩私之

弊”。瑏瑠 政府将两地改销本地之盐，这既便于管

理，也符合 “就近”的市场导向。从白井销区

的重建情况来看：一方面仍依 “旧制”，延续

雍正、乾隆以来的产销布局安排销区；另一方

面则按照 “市场”导向，在重构销区时依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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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宗实录》卷９９，道光六年六月，《清实录》第３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本，第６０６页。
〔清〕王守基：《盐法议略》，见 《丛书集成新编》第２６册，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第６９５页。
〔清〕李训軦修，罗其泽纂：光绪 《续修白盐井志》卷７《人物志·义行》，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

书·大姚卷上》，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５７页。
〔清〕郑绍谦纂修：道光 《普洱府志》卷７《盐法》，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刻本，第２１页。
〔民国〕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 《云南通志》卷１８２《名宦五》，见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

８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１页。
〔清〕阮元、伊里布修，王崧、李诚纂：〔道光〕《云南通志稿》卷７１《食货志七之一·盐法上》，第１４页。
薪本即生产成本，不同井区的薪本支出各有高低，导致盐价也不尽相同。

〔清〕李训軦修，罗其泽纂：光绪 《续修白盐井志》卷３《食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５３页。
“空间摩擦”为经济地理学中的定义。经济活动受空间移动的制约，即不管是水平还是垂直方向的空间移动，都受到空间

摩擦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ｃｅ）或距离摩擦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的制约。克服这种摩擦需要花费时间、费用以及劳动，而时间、费用以及
劳动对人类都是有限的。李小建：《经济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４页。

《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富纲奏为滇盐酌归民运民销仰祈圣鉴事》 （嘉庆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档号：０４－０１－３５－０４８２－０１。



输、距离等因素进行调整。

除了白井之外，此时邻盐销区亦有变化。

乾隆以来，云南借销粤盐于滇东南的广南、开

化两地。① 嘉庆十年粤盐运销出现问题，云南督

抚请求在两地进行试运滇盐，但因 “程途远，

脚费繁重，较向食粤盐例价倍增，商贩又艰于

睝运”，运销滇盐仍然困难。② 两省协调之后，

广南府 “相距滇省盐井遥远”，继续运销粤盐，

距离相对较近的开化府则改销石膏井盐。

清中期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发生了剧烈变化，

雍正时期奠定的产销布局在此时进行了诸多调

整。乾隆时期为解决部分地区食盐供应不足或

是保证盐课征收，国家频繁调整产销布局，形

成诸多滇盐混销区，借销邻盐与其他自然市场

的存在则使滇盐销区收缩，但在滇盐产量的增

长后，政府又进行调整，恢复滇盐销区。非滇

盐销区的存在，是市场机制影响食盐产销布局

的表现，这些地区距离滇盐产地较远，盐价高

昂，其他食盐在这些地区更具市场优势，在本

省食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顺应市场安排

销售布局。嘉道时期民运民销制度的实施使划

界行盐制度下的产销布局瓦解，只存在由市场

机制主导的产销布局，然这一体系下各井的市

场竞争不利于盐政运作与地方管理，政府只得

依据 “旧制”和一定市场导向，恢复界限有别

的销售布局。

三、清后期云南食盐产销

　　布局的重建与调适　

咸同军兴以来，因战争、盐政的影响，云

南食盐的产销布局又发生了诸多变动。战争期

间民间为图私利，在缺乏政府管控的情况下，

部分井区新开或复开子井。如喇鸡鸣井便是为

弥补卤源而开辟：“查访丽江原日开办征课，为

老姆五井，未乱之先，井卤已涸，停煎日久。

嗣有灶户于老姆井相离数十里，别开新井煎办，

即今喇鸡鸣井。”③ 乔后井在军兴时被杜文秀复

开，进行了大规模的经营，战后得以沿袭。猛

野土井在军兴亦 “又复私开”。同时，也有盐

井因战乱或是盐政调整而封闭。如安丰井在军

兴时期为各方势力争夺，屡遭战火， “当 ‘回

逆’占踞之时，未谙采取之术，或将矿卤一齐

鮙倒，或将清水搀入正卤，本源之地，受伤已

深”，④ 封闭停产。光绪二年，官府认为猛野井

“烟瘴最深，销路全在夷疆，林深箐密，官役即

巡察难周，奸商亦易于越范，以致石膏、磨黑

两井，正盐转多疲滞，实属利少弊多”，将其封

闭。⑤ 景东井则因处于抱香、按版两井运销道路

上，有碍两井销售，于光绪十二年被封闭。⑥

与之前相比，光绪时期政府对于盐产布局

的管理发生变化。清中期各井区由盐官或州县

官管理，各自为政。由于咸同军兴对盐政的冲

击，各井恶性竞争，政府认为 “筹思至在，诚

无有善于归并之举者”，将多口盐井归并一员经

理，统筹协调。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年）至十二

年，官府先后将磨黑、抱、香、按版井归并石

膏井提举管理。十三至十七年间，又先后将乔

后、丽江、老姆、喇鸡鸣、云龙井归并白井提

举管理。⑦ 黑井提举则同时管理迤东的黑、元

永、琅、安宁等井。归并之举使滇盐生产空间

布局由原来零散互不统属的单个盐井分属三大

提举，将原来的点、片状的生产布局整合为三

大产区。

道光年间为解决各井互争销路问题，国家

恢复划界行盐，重建销售布局。但至咸丰五年

战争爆发，在缺乏国家监管和盐务管理权下移

的情况下，各井自煎自办，划界行盐名存实亡，

国家构建的产销布局受到冲击，食盐销售布局

再次以市场机制为主导，进行恶性竞争。如抱

香井和按版井毗连，“彼此争销遂致减价加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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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以为常，价减则发薪之外，甚至不敷课、厘。

所恃多销余盐，以之弥补，且以沾润私囊，漫

无限制，而加秤又为该井无形之余盐到处充销，

不特有碍他井应征之正课，即本井亦多食无课

之余盐，害己害人，同归误课”。① 迤西乔、

丽、喇、云龙等井 “同产一隅地界，销岸均相

毗连”，各井价格高低不一，此侵彼越。白、乔

二井 “纷争无己，乔盐旺，每翼多掺；白盐缺，

恒虞见拙。于是托争岸之名而营私之弊难数

矣”。② 乔、云二井的竞争亦甚明显， “乔井薪

本少而出盐多，云井薪本多而出盐少，故乔后

运至腾保之盐，虽减价贱售犹得大利……此云

井专销腾保、永之销岸尽为乔井搭销所占，主

弱客强之实在情形也”。③

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年），云南军务砥定，

政府整顿盐务，试图恢复部分地区的销售布局。

政府首先针对白井销区进行了调整。“白井旧案

销地分迤西十六厅州县，每年额销盐一千二百

三十八万七千四百斤……除现将鹤庆、保山、

龙陵、腾越四厅州县分作乔后销地，其余太和、

赵州、宾川、云县、弥渡、永平、蒙化、永北、

镇南、姚州、大姚楚雄西门外等处十二厅州县

仍归白井照前案每年派销……又将乔后作为白

井子井，以白井大使移驻管理，准令白井灶户

迁移三十灶往乔后同煎，听其自便，勿庸禁止。

并奉到告示数十张及札文三角。因武弁盘踞专

利，不准白井灶户往煎，遂全付之乔后矣。至

太和、赵州亦被武弁据销，白井禀请拨归。”④

乔后井在军兴时入侵了白井销区，军务初定后

官府想重新划分两井销区，但由于武弁把持，

重建产销布局的尝试受挫。其他盐井也进行了

一定调整，如按版、抱香二井：“查抱香井与案

板井地本毗连，而行销之盐多入夷地，彼此争

销……再四筹思，拟以按抱二井并为一员，不

分锅盐筒盐，尽销顺定缅三属。”⑤ 然而，由于

生产、制度等诸多问题，此时对于销售布局的

调整成效有限。至光绪五年，各井争销、充销

如故：“因太、赵、永平三属被乔后据销不还，

奉札分给乔后，连前共划分七属，其余九属仍

归白井，而宾、蒙、云、弥被乔盐充斥，永北

被喇盐占销，楚、镇则为黑盐充塞。故白盐滞

销，课堕薪悬，虽有宪示严禁，私贩如故。”⑥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年），在地方财政压

力下⑦，官方决定进行彻底的盐政改革，对整顿

产销布局提出了明确要求： “迭经由道会议详

请，责成各属地方文武员弁随时堵缉，分别大

夥、小贩，照例治罪……此后，应饬实力奉行，

如有奸商越境充销，井员及地方官知而不办，

立予严议，拿获者优加奖叙；私贩削去商籍，

移知各井，不准改名再赴他井配盐，并仿两淮

缉私章程，先将各井应销引岸，照案刊单通行

出示晓谕，俾众周知。”⑧ 政府禁止商人越境销

售，同时督促地方官员加强缉私，严格执行划

界行盐制度，再次恢复了以划界行盐主导的产

销布局。

清末国家为抵御境外私盐的入侵，实行边

岸官销，部分产销布局也进行了调整。乔后井

于腾越、龙陵等边岸销售，但是 “乔盐运销边

岸，固为产盐较旺起见，但运道较远，脚价较

昂。边地自缅私充斥”，在平衡利弊之后，“因

势以利导，拟请以较近之云龙井盐改销边岸，

较为体恤边民等情”。⑨ 相比乔后，云龙距离边

岸更近，价格更低，利于抵御私盐的入侵，政

府将腾、永二地改销云盐，将乔盐改销内岸。

同时，由于光绪初期的高额附加秤头，瑏瑠 均价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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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滇盐还拓展了部分省外销区，“有时以井地

之价在销场出售，尚赚厚利，故能销行致远，

虽极穷僻壤，亦得食贱。不独邻私无侵人之患，

且可溢流出境，令缅、越亦销滇盐”。① 据海关

报告记载：“许多满载盐的大商队离开思茅南部

……大量的盐从香盐井经镇边厅输送至佤邦及

邻近的英国领土。这一数量大概为每年 ７０００

担。每年大概有５０００担被送到丰沙里和法属老

挝。”② 此时滇盐还销往邻近省份，白、琅井盐

销往四川的会理等地，③ 黑井盐则销往贵州西

部。清末邻盐销滇仍然存在，川盐行销东川、

昭通二府，粤盐则销于广南府。可见，价格与

需求等市场机制对于滇盐销售布局的影响仍然

存在。

清末滇盐产销布局的整体变迁与嘉道时期

类似。咸丰至光绪初期，受战乱影响，划界行

盐制度下的产销布局受到冲击，市场机制再次

占据上风。然而市场机制又导致各井恶性竞争，

营私舞弊，盐课总额亏缺。其后，国家逐步恢

复划界行盐制度和整合产区，重建产售布局。

大致在光绪二十一年，随着盐政整顿的完成，

销售布局的 “定制”再次形成。

结　论

本文通过分析清代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具

体演变过程，讨论影响盐业布局变动的因素，

以及传统时代盐政运作中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

系。食盐生产布局的形成与变迁除受盐矿资源

分布的制约外，还与国家盐政制度、社会经济、

市场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清初云南盐产布局

中存在着性质不同的官井与土井，雍正时期盐

政调整改变了这一状况，大部分盐井都被纳入

国家管控，云南食盐生产布局也在此时奠定，

形成滇中、滇东、滇西三大产盐区，其后虽有

子井开闭，但对盐产布局并无实质影响，至光

绪年间，官方从管理方式上确定了三大产区的

布局。影响盐业生产布局变迁的主要因素有两

方面：一是市场需求增加导致的生产布局变迁，

如乾隆时期开辟子井；另一方面则是官方为保

证盐课足征而进行的调整，如雍正时期土井整

合、嘉道之际广觅子井、光绪时期的产区整合

及封闭私井，皆是为保证盐课足征。清代云南

食盐产地布局存在相对集中的内在缺陷，导致

市场与产地存在空间错位，这对销售布局的变

迁产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响。

滇盐销售亦存在不同类型，即划界行盐制

度下官方构建的销售布局以及受市场机制影响

形成的销售布局，两种布局具有紧密的内在联

系。划界行盐制度下官方构建的销售布局由官

方以政区为基本单位，依据人口、运输距离构

建，存在明确界限。市场机制影响下的销售布

局则是在生产布局确定后，受价格、运输、需

求等因素影响而自发形成，即 “自然市场”。

两种不同的市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

互相连接、嵌入融合的状态，变迁频繁，长期

并存，不同时期各占上风。雍正时期土井销区

的整合就是两种销售布局融合的表现，而乾隆

时期邻盐销区的调整，亦反映了两种布局的互

动。滇盐的销售布局则在生产布局的影响下随

盐政制度调整以及社会环境而变动。雍正时期

为防止土盐侵夺官盐销售市场以及解决生产布

局与销售布局的错位，国家整顿销售布局，构

筑起以划界行盐主导的销售布局。乾隆时期食

盐供应不足，官府借销邻盐、开辟子井，抑或

是为增加盐课，使滇盐形成多井混销区以及总

体销区的盈缩。嘉道时期国家实行盐政改革导

致官方构建的销售布局崩溃，形成以市场机制

为主导的销售布局，但市场机制下各井过度竞

争又不利于盐课征收，故云南再次实施划界行

盐制度，重建有界限的销售布局，清后期滇盐

销售布局亦经历了类似过程。

清代划界行盐制度确实体现出国家对于经

济发展的强制干预，但盐政的最终目的是保证

盐课足征以及满足 “民食”，因此具体运作时

需 “量户口之繁简，较道里之远近”，考虑成

本、价格、需求等 “市场因素”，这就是销区

·８５·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１期　　　　　　　　　　　　　　　　　历史学

①

②

③

龙云、卢汉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 《云南通志》第１４８卷 《盐务考二》，第２００页。
Ｓａｌ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１９０６．
〔清〕李训軦修，罗其泽纂：光绪 《续修白盐井志》卷３《食货志·盐课》，第６３０页。



布局存在一定市场导向的原因所在。然而，传

统时代的盐政制度又使国家干预时刻影响着市

场机制，官方为了盐课利益在销区安排上也会

“舍近求远”，出现 “逆市场”行为。在云南特

殊的食盐产销布局下，当划界行盐制度瓦解，

国家干预减少后，市场机制导致各井竞争激烈、

盐课缺额，给地方治理带来不便。故国家需利

用划界行盐制度抑制市场机制，化解自由竞争

的冲突。道光、光绪年间产销布局的变动反映

了这一现象。考察云南食盐产销布局的演变与

划界行盐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清代盐政

运作中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之间复杂的互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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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马头”到 “码头”：码头名称流变考

陈俊梁，蓝　勇
［西南大学，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码头名称的流变，主要是由一词多义的 “马头”向一词一义的 “码头”转变的过程。

这一名称的转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马头”一词被赋予了舟船停

泊之地的含义，同时也被视为码头得名之始。其次是明清时期，码头在功能完善和形制变化的影响

下，“码头”的用法开始出现，并与 “马头”一同表示舟船停泊之地，于是出现了两词并用的情况。

到清代以后，“码头”开始成为主流的表达用语，而 “马头”则逐渐退出使用，码头之名最终得到统

一。码头名称的流变也带来了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是消除了 “马头”的歧义理解，另一方面

则是统一了码头之名的书面表达。通过对码头名称流变的把握，我们在研究具体码头问题时，就不能

以名称变化而割裂其历史源流，也不能忽视对码头其他名称史料的使用。

关键词：码头；马头；名称流变

中图分类号：Ｋ９０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６０－１１

　　目前，学界对码头的研究多关注码头之实，

而较少涉及码头之名。对码头之实的研究可达

汉晋，①而对码头之名的追溯都止于明代。②探究

码头之名的追溯止于明代的原因，一方面是

“码头”一词最早只零星见于明代小说之中，

另一方面则是对码头其他名称的忽视。码头在

历史上也被称为 “马头” “舟次”③ “步头”④

等，其中， “马头”在明代之前已被用于表示

泊船设施之意。 《近代汉语大词典》中即将

“马头”解释为 “江河口岸停泊船只装卸货物

之处”⑤或 “大商业城市”⑥，可见，“马头”与

“码头”在主要功能作用上保持一致，在 《辞

源》之中则直接将 “马头”解释为 “即码

头”。⑦这种 “马头”即 “码头”的说法可以追

溯到清代的 《格致古微》之中：“《何承天传》

宋元嘉三年，讨谢晦，到彦之率兵先至马头。

案此即西人泊船处，曰码头之始。”⑧所以，在

明代以前， “马头”一词也做为泊船设施的名

称，而 “马头”何时开始使用，又如何演变为

“码头”，都有待研究。所以，本文拟以各类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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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献为主要材料，结合码头的形制的变化情

况，来理清码头名称的流变情况。

一、“马头”多义辨识

“马头”在历史记载中本是多义词，在不

同语境中所表达的含义也各不相同，若不加以

辨别，则容易出现名实误置的情况。除了泊船

设施的含义外，弄清 “马头”的其他含义也显

得十分重要，以下就对历史文献中 “马头”的

其他含义进行简单梳理。

第一，“马头”最早的本义指的是马匹的

头部。如 “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

马头”① 和 “而肆意加怒，令叩头都道，奔走

马头前，无藩臣之礼”② 即为此意。一些山川

河流因形似马头，从而冠以 “马头”之名。

如 《太平寰宇记》载有 “马头山，在县南六

十里。其山峭嶷如马首，因以为名”，③ 《水经

注集释订讹》记有 “河水又东北径广违城，

北又合马头川水”，④ 《大明一统志》载有 “马

头溪在济源县东北八里，西有千功堰六十余

泉，俱入此溪”。⑤ 除了山川河流冠以 “马头”

之名外，还有部分地名也以 “马头”为名。

如北魏时期所置马头郡， 《水经注》记有：

“淮水自莫邪山，东北径马头城，北魏马头郡

治也，故当涂县之故城也。”⑥ 后马头郡废置

后，又设马头县及马头镇，《舆地广记》均有

记载：“又后魏置当涂县及马头郡。北齐改为

马头县，置荆山郡。”⑦ “马头镇，本建平县。

汉属沛郡。东汉省之。后魏置马头郡。北齐废

为镇。”⑧ 《太平寰宇记》中还解释了马头郡是

“缘山形为名”，⑨ 可见，马头郡之得名与其附

近山脉形似马头有关，同时，也衍生出马头

县、马头镇等一系列名称。

第二，在明朝马政之中， “马头”亦指专

门负责喂养马匹之人。明朝之初，对马政十分

重视，于是有 “马政，国之所重。近命设太仆

寺俾畿甸之民养马，恐所司收养失宜，或扰害

养马之民”瑏瑠 的记载。朱元璋在吸取唐宋马政

之经验后，确立了明代马政民牧制度。瑏瑡 马政即

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内容，养马即成为百姓的

重要义务。瑏瑢 这里，民间养马之人即有 “马头”

之称，“丁多之家做马头，养马一匹或二三”瑏瑣

“明季，驿递之马，令民间喂养。又每驿设驴，

其喂养马驴者，谓之马头、驴头”，瑏瑤 在嘉靖

《莱芜县志》的户籍记载中也有 “马头一十三

名”瑏瑥 人数的记载。实施马政民牧在一定时间

范围内带来了马匹数量的增长，但这也给百姓

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如 “比日见吏民，甚称马

头之累”瑏瑦 “北方多马驿，上马每匹四十八两，

中马每匹二十四两，类多侵冒，而马头当日支

费亦甚，不赀可悯也。”瑏瑧 最后则造成了百姓因

养马而累的状况，政府也认识到 “国以民为本，

若无马而疲民，非善政也”，瑏瑨 于是，民间孳牧

制度在马政货币化改革中瓦解， “马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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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养马之人的称呼也逐渐消失。

第三，在河防设施之中， “马头”则是顺

水坝之意，“顺水坝，俗名鸡嘴，又名马头，专

为吃紧迎溜处所”。① 顺水坝乃是治理水患中的

重要设施，“顺水坝之设，专为吃紧迎溜处所。

如本堤水刷汹涌，虽有边埽，难以久恃，必须

将本堤上首，筑顺水坝一道”。② 顺水坝的作用

就是对河水进行约束、导流，而防止水流过大

而损毁堤坝，故有记载顺水坝 “一丈之坝，可

逼水远去数丈，堤根自成淤滩，而下首之堤俱

固矣”。③ 在与河防相关的 “马头”记载中也有

类似的记载：《宋史》载： “凡埽下非积数迭，

亦不能遏其汛湍，又有马头、锯牙、木岸者，

以蹙水势护堤焉。”④ 《栾城集》载：“又于梁村

筑东西马头及锯牙，侵入河身几半，迫胁大河

强之使东”，⑤ 可见， “马头”和顺水坝的功能

表述相当，故 “马头”也为顺水坝之别名。

“马头”一词所具有的多种含义，增加了

对 “马头”词义辨别的难度。这就需要我们结

合语境对每个 “马头”进行细致分析，才能准

确识别出泊船设施的 “马头”，以减少名实误

置的情况出现。

二、“马头”起源考辨

关于 “马头”一词作为泊船设施的起源，

在明清时期即有学者进行探讨，从而形成两种

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明代的于慎行在 《谷

山笔尘》中提出，他将 《资治通鉴》中 “又于

黎阳筑马头，为渡河之势。附河岸筑土植木，

夹之至水次，以便兵马入船，谓之马头”⑥ 这

段记载视为 “马头之名始此”。⑦ 这段 “又于黎

阳筑马头，为渡河之势”的记载，在清代的

《证俗文》⑧ 《茶余客话》⑨ 《通俗编》瑏瑠 中都被

作为 “马头”相关解释的引证。第二种观点则

见于清代赵翼的 《陔余丛考》之中，他在 《马

头马门》中对 “马头”一词进行了解释，并收

录了史书中 “马头”的相关记载。

水陆总汇泊舟之地曰马头。《南史·何承天

传》宋元嘉三年，讨谢晦，到彦之率兵先至马

头。《北史·杨侃传》梁豫州刺史裴邃欲袭寿

春，谬移云魏于马头置戍。 《魏书》太平
"

君

十一年，帝南伐，命长孙
"

趋马头，此
#

是马

头郡。按 《通鉴》史宪诚据魏博，于黎阳筑马

头，为渡河之势。注云，附岸筑土植木夹之，

以便兵马入船也。 《五代史》梁将攻淮南，遣

刘捍先之淮口，筑马头下浮桥以渡。《宋史·马

默传》河决小吴，水官以为宜使东流，默与转

运使以为宜使北流，于是作东西马头，约水复

故道。此乃俗所谓马头之见于史者也。瑏瑡

在赵翼所列举的 “马头”记载中， “到彦

之率兵先至马头”为其中最早的记载。 “到彦

之至马头”瑏瑢 的记载也被清代的 《无事为福斋

随笔》瑏瑣 《格致古微》瑏瑤 作为 “马头”解释的引

证材料，赵翼在 《陔余丛考》中把 “到彦之至

马头”作为 “马头”的最早记载的观点也被流

传于后。

值得注意的是， 《陔余丛考》在列举 “马

头之见于史者也”时，所举的六条史料并非都

是表示泊船设施的 “马头”，需要加以辨识。

如 《魏书》和 《宋史·马默传》中的 “马头”

都不是 “水陆总汇泊舟之地”。 《魏书》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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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头”乃是马头郡的简称，《通典》有载 “晋

安帝立马头郡”① 即是此处。“马头郡”是以形

似马头而衍生出来的行政区划命名， “马头”

一词也是 “缘山形为名”，并无泊船设施的

“马头”之意。《宋史·马默传》中记载的是河

水治理一事，其中提及 “于是作东西马头，约

水复故道”， “马头”的作用是引导河水流向，

它应是作为顺水坝之意。这种 “马头”的名实

误置的情况，除了 《陔余丛考》外，在清代的

顾张思所著 《土风录》中也有出现，他将表示

马头郡的 “命长孙真趋马头”② 和表示顺水坝

的 “河决，作东西马头”③ 混淆为泊船设施的

“马头”。同样，清代的乔松年在 《萝雐亭札

记》中有： “今谓水陆通衢、舟车辐辏之地为

马头。晋安帝时，割淮阳、当涂地设马头郡，

俗语或本于此宋书地理志。”④ 此处也是将泊船

设施的 “马头”与马头郡混淆。

《陔余丛考》所列举的剩下四条 “马头”

史料，则都与泊船设施有关。《南史》载：“到

彦之至马头，承天自诣归罪，见宥。”⑤ 为到彦

之讨伐谢晦一事，当时 “谢晦镇江陵”，⑥ 而马

头郡所在南豫州，⑦ 从地理空间上看不应为马头

郡之地。而荆州范围内诸多河流，军队渡河需

要泊舟之处，按 “以便兵马入船，谓之马头”⑧

的说法，此处 “马头”极有可能是到彦之兵马

渡河出入之处。 《五代史》所载 “筑马头下浮

桥以渡梁兵”，⑨ 其中， “筑马头”的作用是为

了运输 “梁兵”渡河，从功能上来讲亦为泊船

设施的 “马头”。《北史·杨侃传》所载 “魏始

于马头置戍”瑏瑠 中的 “马头”是否为泊舟设施

之意，相对的辨别难度较大。《读史方舆纪要》

中有马头戍城的记载，即 “魏人守寿阳，于马

头置戍”，瑏瑡 可见，马头戍城所记载的就是 《北

史》中的 “于马头置戍”处，另外，光绪 《重

修安徽通志》中记载了马头戍城，即 “其地在

寿州西北二十里，或以为即马头郡者误”，瑏瑢 也

排除了其为马头郡的可能。 《读史方舆纪要》

中还记载了其 “在州西北二十里，淮滨戍守处

也”。瑏瑣 可见，其地临江，就有进行渡河泊舟的

可能，在嘉庆 《凤台县志》中还有进一步的记

载：“马头戍城即今之石马店，后依龙爪、白石

诸山，前临淮水，当水陆之冲。”瑏瑤 而 “马头”

之设也往往在水陆要冲之地，后又有 “淮上南

北水军，道皆经此”瑏瑥 的记载，可见此处在水

路交通中的重要性，于此设立 “马头”也是情

理之中。马头戍城虽为戍守之城，因其附近存

在 “马头”而得名，该处的 “马头”也应有泊

船设施之意。

《陔余丛考》所记六条与马头相关的记载，

其中两条并非泊船设施的 “马头”，也正是

“马头”一词多义从而导致 “马头”名实误置

的现象。在剩下四条的 “马头”记载中， 《南

史·何承天传》和 《北史·杨侃传》中的 “马

头”记载，已经早于 《通鉴》中的记载，故

《谷山笔尘》中认为，《通鉴》中马头的记载是

“马头之名始此”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那么， 《陔余丛考》中关于 “马头”的记

载是否最早见于史者呢？继续在文献中梳理，

发现南北朝的正史中仍有不少泊船设施 “马

头”出现。《南史》中 “到彦之至马头，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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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诣归罪，见宥”① 这一记载源自 《宋书》中

“及到彦之至马头，承天自诣归罪，彦之以其有

诚，宥之，使行南蛮府事”，② 而 《宋书》中除

这段 “马头”记载外，还有 “时公军泊马头，

即日率众军济江，躬督诸将登岸，莫不奋踊争

先”③ 的记载，此为刘裕伐司马休之一战，刘

裕军泊于 “马头”，此处也应为泊船设施。在

《魏书》中也有 “玄乃渡军于马头，命其诸军

进”④ 的记载，恒玄在 “渡军于马头”之前，

杨?期还 “使人于舰上横射玄，玄军亦射

之”，⑤ 可见，双方在水上交战，而水战所用之

舰船也需要 “马头”作为停泊之所。同时，

《晋书》中也有此役的记载： “玄畏?期之锐，

乃渡军马头。明日，?期率殷道护护等精锐万

人乘舰出战，玄距之，不得进。”⑥ 桓玄也是通

过 “马头”渡军，而避免与杨?期的舰船交

战，由此可以确定此处 “马头”乃是泊船设

施。另外， 《晋书》中的 “南阳太守鲁宗之起

义，袭襄阳，破桓蔚。毅等诸军次江陵之马

头”⑦ 也应是泊船设施之 “马头”。以上的 “马

头”记载并未收入 《陔余丛考》，其中， 《宋

书》中 “时公军泊马头”已经早于 “及到彦之

至马头”的记载，可见， 《陔余丛考》之说也

并不准确。

关于 “马头”出现的最早记载，我们应同

时考虑史料所记载事件的时间以及该条史料的

成书时间。从史料的成书时间上来看，《宋书》

乃南朝梁沈约所撰，应是以上史料中成书时间

最早的，而 《宋书》记载 “及到彦之至马头”

为到彦之讨伐谢晦一事发生在元嘉三年 （４２６

年），而 “时公军泊马头”的事件则发生在义

熙十一年 （４１６年），早于 “及到彦之至马头”

的发生时间，为 《宋书》中 “马头”最早的出

处。而从史料所记载事件的时间来看，《魏书》

为北齐人魏收所撰，成书时间晚于 《宋书》，

而 《魏书》所载 “渡军于马头”为桓玄与杨?

期之战，发生于隆安三年 （３９９年）， 《魏书》

所载事件发生的时间则早于 《宋书》所载之

事。从成书时间考虑， 《宋书》所载之 “时公

军泊马头”为最早之记录，从记载时间和发生

时间考虑 《魏书》则所载 “渡军于马头”为最

早之记录。综合来看，拥有泊船设施之意的

“马头”一词出现应在南北朝初期。

“马头”与津渡进行分离，成为一种新形

态的泊船设施，已难以考证其具体时间。但

“马头”作为泊船设施的名称，则可以追溯到

《宋书》中 “时公军泊马头”。通过对 “马头”

名称起源的考证，可以得出 “马头”起源应在

南北朝时期或者更早。同时， “马头”产生的

驱动因素和技术支持在南北朝时期相对成熟。

所以， “马头”得名的南北朝时期，也可视作

“马头”起源的重要时期。而关于 “马头”一

词的选用，则很有可能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

方面是 “马头”一词形象地概括了 “兵马入

船”的这一场景。早期 “马头”与津渡之所以

有区别，在于它能够提供马匹物资的装卸空间。

而马匹作为其中的大宗，能够供马匹上下的泊

船设施也成为 “马头”的重要特征，故选用该

词。另一方面，“马”字本身还有记数的含义，

“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马，衡银之物曰法马，赌博

之子曰筹马，又以笔画一至九数曰马子，此皆

记数之马也”。⑧ 因为 “马头”上物资的装卸与

堆栈，都需要清点对数， “马头”的 “马”字

也可能是这一计数动作的表现。所以，选用

“马头”一词以区别于津渡，极有可能是这两

方面因素偶合的结果。

三、“码头”起源探讨

“马头”自南北朝时期用于表示泊船设施

之意，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而我们所熟知

的 “码头”也在明清时期开始被广泛使用。

关于 “码头”一词的最早出处，已难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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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时间。目前可见的早期 “码头”出处，主

要存在明代小说之中。如 《石点头》中 “舟至

码头湾泊”。① 《古今奇观》中 “将丧船停泊码

头”、② 《醒世恒言》中 “只得停泊码头等候”、③

《拍案惊奇》中 “到得临清码头上”、④ 《二刻拍

案惊奇》中 “已到武昌码头上”、⑤ 《西洋记》

中 “宝船收到码头上”。⑥ 虽然 “码头”在明代

小说之中多有出现，然而， “码头”在明代的

官书之中却很少提及，目前，只发现崇祯 《开

沙志》中 “洲湾港今渡河东码头，新开浃渡东

码头今此”⑦ 有提及 “码头”。而如 《度支奏

议》中 “又沿途有肖家林、誋县马头、张家湾

等处地方，惯贼藏米之家与船户通同，作弊其

来久”，⑧ 《元史纪事本末》中 “若可行船，当

时何不于卢沟立马头，百事近便，欲于四十里

外通州为之？”⑨ 《明经世文编》中 “自大通桥

马头登岸，合用小车驴骡装运”瑏瑠 均依然使用

“马头”一词作为泊船设施之意。即使在出现

了 “码头”的明代小说之中，也同样存在 “马

头”的用法，如 《古今小说》中 “把船泊在马

头去处，我先上去寻人”，瑏瑡 《警世通言》中

“凡一路马头歇船之处”，瑏瑢 《醒世恒言》中 “把

船泊在胥门马头上”瑏瑣 也都还在使用 “马头”

一词。综合可见，明代虽有 “码头”一词的出

现，但主要还是零星地出现在民间各类小说之

中，尚未被官书广泛采用，其适用范围和影响

力还十分有限。

到清代之时， “码头”一词在各类文献中

则是频繁出现。而且这些记载还描述了码头的

诸多功能作用。例如，“自长江开码头后，轮船

随处停泊、载人运物”瑏瑤 体现了码头泊船的功

能，“来往货物，必须尽由海关码头，上栈验税

后，方可放行，不准另设码头”瑏瑥 则体现码头

的稽查征税功能，“将来中国就该处深水滩地多

设码头，江海货客悉萃于此埠”瑏瑦 也展示了

“码头”商业贸易的情景。尽管 “码头”在清

代被广泛使用，但它进入官方话语体系的时间

却较晚。目前可查的档案资料中， “码头”最

早出现在乾隆元年，高斌的 《为题销雍正十三

年份岁修江苏山阳安东阜宁三县李家码头等工

用过工料银两事》瑏瑧 的奏书就以 “码头”为题。

自此后， “码头”才频繁出现在各类奏书之

中，瑏瑨 其中多涉及各地码头修筑的用银问题和码

头附近命案的处理情况。与此同时，乾隆时期

的方志之中，也开始出现 “码头”的记载，如

乾隆 《永顺府志》中 “龙山县隆头镇县南一百

八十里，上通四川酉阳州，下达辰州北河，系

水路码头，今设有巡检司”瑏瑩，乾隆 《开泰县

志》中 “大码头卡”瑐瑠，乾隆 《永顺县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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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永郡通衢水陆码头”① 等。可见，在乾隆时

期，“码头”一词已经被官方的话语体系所认

可。而到光绪时期， “码头”在官书中的使用

更加广泛，特别是在 《大清光绪新法令》和

《约章成案汇览》中 “码头”的出现。② 《大清

光绪新法令》为对内的法令法规，而 《约章成

案汇览》则为对外的合约条款，这些法令法规

或合约条款都是由国家层面所颁布签订的，是

当时最为正式的官方文字表达，而 “码头”在

其中的出现，也说明了 “码头”被官方话语体

系所接纳。

尽管 “码头”在清代被广泛使用，也被官

方话语体系所接纳。但 “马头”却依旧作为泊

船设施的重要名称而存在，特别是该时期出现

大量对 “马头”词义的解释，更是对这一情况

的巩固。此时有将 “马头”解释为水路交通要

冲之地，如 “又都会水陆之冲，曰马头”③ “今

谓水路通衢、舟车辐辏之地为马头”④ 和 “今

人类以水陆交会之地曰马头”。⑤ 还有将 “马

头”解释为商业贸易发达之地，如 “水陆商贾

聚集之所，曰马头”⑥ “都会之所为马头”⑦ “都

会为马头，架手为镖客”⑧ 和 “都会之处，谓

之马头，以地当水陆冲要，冠盖商旅之所聚

集”⑨ 等这里的 “都会”即为人员与货物的汇

集之地， 《广雅疏义》就有 “民所聚曰都”。瑏瑠

人员与货物汇集也必然催生商业发展，“都会”

也指那些商业贸易发达之地。也正是将 “马

头”比作都会的说法，使得 “马头”一词衍生

出商业繁华的城市之意。另外， “马头”也按

照其船只停泊、仓储转运的功能被解释为 “泊

船只所亦为马头”瑏瑡 和 “谓卸货之地为马头”瑏瑢。

关于 “马头”的考证和释义在明清时期已经出

现，而对 “码头”的考证和释义却要等到清代

之后。

１９３０年汉发表的 《码头考》和 １９３５年谢

海泉发表的 《我国码头之起源及其管理改进刍

议》就对 “码头”的起源进行考证。《码头考》

一文的考证较为简略，它将 《通鉴》所载 “于

黎阳筑马头为渡河之势”中的 “马头”视为

“今之码头”，瑏瑣 并认为 “码字亦作马字”瑏瑤，同

年，瑞所发表的 《上海马头今昔观》中也持类

似观点，认为 “马头又称码头”。瑏瑥 其今之 “码

头”源自史书记载 “马头”一说，有继承 《格

致古微》中 “西人码头”源于中国 “马头”的

说法，只是其 “码头”不再仅指 “西人码头”，

而泛指现 “今之码头”。但值得注意是，《码头

考》中只看到 “马头”与 “码头”在作为泊船

设施功能上的统一，但忽视了古今码头在制造

技术和规模形制上的差异。而 《我国码头之起

源及其管理改进刍议》一文则首先指出了 “我

国早有码头，但无如今日之完备宏大”，瑏瑦 承认

了古今码头的差异。谢海泉对史书中的马头记

载进行解读，得出 “吾国昔日之码头专为兵运

而筑，尚未商业化也”瑏瑧 的结论，并认为我国

还不具备产生近代式码头的条件，“而吾国近代

之码头，遂由外国轮船公司之手蓬勃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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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① 谢海泉的观点中，首先是承认了 “马

头”与 “码头”之间的差异，其次则认为中

国近代码头的 “蓬勃而兴”乃是外国轮船公

司推动的结果。但他也忽略了 “马头”与

“码头”在功能上的一致性，只看到两者在制

造技术和规模形制上存在差距。总的来看，清

代之后对 “码头”的考证，都忽略了对 “码

头”名称起源的追溯，而从码头实体出发进

行源流考证，虽然对码头的名实进行了统一，

但是，“码头”名称的起源问题却没能解决。

清代以后关于 “码头”的考证，从码头之

实的层面将 “马头”起源嫁接在 “码头”之

上，从而避开了 “码头”一词首次出现的问题

探讨。所以，关于 “码头”最早见于何时，也

未有确切的结论。尽管 “码头”一词的起源难

以确认，但我们也梳理了 “码头”一词发展的

几个重要节点。第一是 “码头”最早在明代小

说中出现，第二是 “码头”在清乾隆时期进入

官方话语体系，第三则是 “码头”在清代以后

出现的考证和释义。通过把握 “码头”发展的

几个关键节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厘清 “码头”

一词从出现到发展，再到最后成为码头之名的

整个过程。而关于 “码头”用词的选择，并没

有明确资料证明其确切原因。但我们却认为这

一用词选择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第一，码头

形制变化的影响，石制材料的广泛使用。早期

的码头多利用自然斜坡改建，多以砂石或泥土

为主要材质。在唐宋之后，石制材料被用于码

头的修筑，唐代即有 “于唐州石桥河，南北岸

叠石为马头，造虹桥架过河道”② 的记载，同

时，在隋唐大运河商丘南关码头遗址和浙江宁

波南宋渔浦码头遗址中都有发现 “夯土结构和

砖石结构”③ 和 “石包土心结构”④ 的码头类

型。石制码头也随时间推移而增多，而 “码”

字的石旁也正好体现了石制材料广泛运用的这

一趋势。第二， “码”字对 “马”字部分字义

的继承。 “码”字最早只用于 “码?”一词，

表示一种矿石。后 “码”字继承了 “马”字计

数符号之意，其相关的词语也发生变化，例如，

用于计量的 “法马”变为 “砝码”。同样，“马

头”转变为 “码头”也或受到 “码”字对

“马”字字义继承的影响。

四、“马头”和 “码头”的

　　关系认识　　　　　　

　　 “码头”一词从明代小说中出现，直到乾

隆年间被官方话语体系接纳，与此同时， “马

头”一词还在民间和官方被延续使用。“码头”

与 “马头”在明清时期似乎保持一种微妙的并

存关系。而对于 “马头”与 “码头”的并存关

系，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两者

是同义并存，一种则认为两者是差异并存。

在同义并存的认识中，将 “马头”和 “码

头”视为同义词，两者在使用上并无区别。在

具体的文献记载中， “马头”与 “码头”的同

义表达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同文献中存

在的同义表达。例如， 《续改内港行轮章程十

款》中 “英国轮船，东可向中国人民，在河道

两岸，租栈房及码头，不逾二十五年租期”⑤

的条款，意在限制国外势力对码头的侵占。该

款被多处引用，而表述有所差异，特别是对关

键词 “码头”的表达上，在 《愚斋存稿》⑥ 《约

章成案汇览》⑦ 《东华续录》⑧ 中均采用 “码头”

一词，在张之洞 《致外务部江宁刘制台》⑨ 的

电文和 《清朝续文献通考》瑏瑠 却用 “马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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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琴、丁友甫：《浙江宁波南宋渔码头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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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洋务局纂辑：《约章成案汇览》甲篇卷１０条约，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６９年，第２册，第１４３５页。
王先谦、朱寿朋：《东华录·东华续录》第１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４４页上栏。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２册，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９０年，第４３１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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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 “码头”。此类条约款项的书面表达应是

不会轻易改动，只能认为此处的 “码头”与

“马头”含义相同，才能够相互置换。同样，

《中德续约善后章程》中 “仍不准德国商民，

在该处造码头设行栈”① 的条款，在 《约章成

案汇览》② 和 《东华续录 （光绪朝）》③ 使用的

是 “马头”一词，也是属于 “码头”与 “马

头”同义表达。另外一种则是同一文献中存在

的同义表达，如 《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

的 “英轮可向中国人民在河道两岸租栈房及马

头，不逾二十五年租期，如彼此两愿续租亦

可”④ 和 “码头不得阻水道，亦不碍船只通

行”⑤ 两款内容，出现了 “马头”与 “码头”

两词，结合条约上下文理解，该处的 “马头”

与 “码头”均表达的是船只停泊的建筑设施，

并用也是表达同一含义。也正是由于 “马头”

与 “码头”的两词同义，使得用词上并无严格

限制，个人的主观喜好也将影响到用词选择。

以李鸿章和张之洞的奏书电文为例，在提及船

只停泊的建筑设施时， “马头”和 “码头”均

被使用，但李鸿章多用 “码头”，而张之洞更

偏向使用 “马头”。经笔者统计，在 《李文忠

公奏稿》中 “码头”出现 ５９次，而 “马头”

出现了９次，在 《张文襄公奏议》中 “码头”

共出现２次，而 “马头”出现了８９次。⑥ 虽然

两人用词不一，但李鸿章奏电中的 “旅顺工程

局，监工洋员，代造码头”⑦ 与 “又于西岸老

虎尾、东岸白玉山，各建铁码头一座”⑧ 和张

之洞奏电中的 “并在沙面以西之横沙地方，为

招商局轮船，建造马头一所，以惠远商”⑨ 与

“并须于沿江沿汉分筑马头于江岸，到厂之路安

设铁轨，以便运矿火车”瑏瑠 都应为船只停泊的

建筑设施，并无差异。也正是由于 “码头”与

“马头”两词同义，给予用词上的自由选择

空间。

在差异并存的认识中，则以 “新旧”或

“中西”对 “马头”与 “码头”进行区分。在

王仁俊编撰的 《格致古微》中就将 “马头”与

“码头”进行了 “中西”区别，将 “码头”解

释为 “今西人于水路总汇泊舟之地”，瑏瑡 并认为

《南史》中所记载的 “马头” “即西人泊船处，

曰码头之始”，瑏瑢 从而建立起 “码头”与 “马

头”之间的中西差别，并认为所谓西方 “码

头”发源于 《南史》所载 “马头”。王仁俊为

宣扬 “西学中源”而作 《格致古微》一书，而

书中所举 “西学中源”的例子多 “中西学说确

有某种表面的相似之处但貌合神离者”，瑏瑣 其宣

称西方 “码头”源自中国 “马头”也难经推

敲。西方的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港口可以追溯到

腓尼基时代，而且当时泊船码头砌有向外突的

石头，中间凿了洞，以固定直立的木制系船

柱。瑏瑤 中国 “马头”与西方 “码头”均为航运

交通发展的产物，两者的起源并无交集，更无

传承的可能。但其对 “马头”与 “码头”的

“中西”区别却很大程度影响了人们对 “码头”

的认识。晚清之际，西方 “码头”与中国的

“马头”虽都为船只停泊的建筑设施，但两者

之间在制造技术和形制上还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中国早期的 “马头”多利用自然斜坡来停泊船

只，虽有 “筑土植木”和 “叠石为马头”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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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加固，也有 “以大木桩列下水，中上铺

坚厚木板，作丁字式”① 的建造之法。但比起

西方水泥浇筑的驳岸和铁制结构的码头，仍差

异巨大。在 《时务通考》之中，就有对 “码

头”制造的详细记载，其中便涉及许多新式技

术的应用，如 “其石与落到所需用之处，令其

凝结而不用先成块也”② 的西方水泥浇筑之办

法 “可用以筑船坞码头之驳岸”③，或 “角铁杆

与圆铁杆做码头之架”④ 以防风浪侵袭，或

“做空心圆柱形之铁桩”⑤ 来加强 “码头”的承

重。书中的 “码头”制造之法不仅采用水泥、

铁器等材料来加固 “码头”，同时还十分重视

对 “码头”结构受力的分析，如其提及 “面圆

则不多受海浪之阻力”⑥ 的考虑。也正是这些

新材质和技术的应用，使 “码头”的修筑可以

适应更多不同类型的地形水文条件，从而在选

址和规模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然条件

的限制，使 “码头”自身也变得更加稳固和耐

用。而中国传统的 “马头”建造还处于 “有的

是稍加整饰的石砌驳岸，有的是简便的石砌阶

梯，而大部分则是依坡就势的自然岸坡”⑦ 的

状态。利用新技术所建造的 “码头”也与传统

技术所建造的 “马头”在形制上产生了 “新

旧”之别，以 “码头”来表示集合了各种新式

技术的泊船设施，而以 “马头”表示中国传统

技艺建造的泊船设施。

“马头”与 “码头”关系的认识差异，主

要是看待码头的角度不同而导致。从码头的形

制上来看，该时期各种码头在形制上差异明显。

特别在清末之季，传统自然坡岸式码头还大量

存在，各种木制、石砌码头也在逐步增多，加

之铁器和水泥在码头建设中的运用，以致各种

码头在形制上 “新旧”差异巨大。这种形制的

差异就需要在名称上以示区别，所以造成两词

的差异化用法。而从码头的功能上来看，各种

形制的码头并未造成功能上的不同。码头自产

生以来，就以船只停泊、仓储转运为其主要功

能，而且码头的这些功能也一直延续至今。所

以，从码头功能上来看，就不存在 “新旧”和

“中西”之别，而在其名称上也勿需区别对待，

“马头”与 “码头”完全可以视为同义表达。

也正是 “马头”与 “码头”同义表达的存在，

使得码头之名能够实现 “马头”到 “码头”的

转变。

五、“马头”到 “码头”的名称转变

“马头”与 “码头”的并用情况一直持续

到１９４９年之前，“马头”与 “码头”被视为两

词同义的情况依旧存在。如 《商路与马头》

《公牍：总务：管理及整理长堤马头案》《缆车

更换新钢索，嘉陵马头货运缆车已完工百分之

八十》等文中，其标题所用 “马头”，而正文

中 “有一些当时买卖大码头”⑧ “整理沿堤一带

码头”⑨ “又嘉陵码头货运缆车”瑏瑠 却出现 “码

头”的表达。同时，清代以后已经呈现出 “码

头”取代 “马头”的总体趋势， “码头”已经

成为了各类文献中的主要选择。

“马头”向 “码头”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即是 “马头”的起源之说被 “码头”所继承和

发展。汉与谢海泉对码头的考证中，在继承王

仁俊 《格致古微》的观点上，将 “码头”源自

“马头”之说确定下来。而同时期所编写的

《辞源》中也将 “马头”瑏瑡 一词解释为 “即码

头”，瑏瑢 并列举了 “及到彦之至马头”和 “又于

黎阳筑马头”的史料佐证。而 《辞源》一书自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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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首版之后，几次修订再版，至今仍在印

刷出版，而 “马头”即 “码头”一说也随之流

传至今。在现代辞书之中，除了 《辞源》外，

《辞海》也收录 “马头”一词，并解释为 “船

只停泊处”，① 列举了 “又于黎阳筑马头”这一

史料为佐证。在１９４９年后，“马头”很少再表

达船只停泊的建筑设施的意义， “码头”成了

唯一的选择。 “码头”的源流考证也继承了

“马头”的起源之说， “及到彦之至马头”和

“又于黎阳筑马头”的史料记载也成为 “码头”

起源的重要佐证。至此，码头之名已经完成了

“马头”到 “码头”的转变。

码头之名的转变也带来两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方面是消除了 “马头”的歧义理解。“马头”

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含义，如马的头部之意，

或马政中的养马之人，亦或顺水坝之别称。也

正因为 “马头”的一词多义，从而导致了各种

错误的理解。例如赵翼所著 《陔余丛考》中，

列举了六条 “马头”相关的史料，其中两条都

并非泊船设施之意。而 “码头”则一词一义，

在阅读书写之时就不会产生歧义。码头名称的

这一转变就很好地消除了歧义理解，也便于大

家更为准确地阅读书写。另一方面则统一了码

头之名的书面表达。在明清时期， “马头”与

“码头”长期共存，以致出现了对 “马头”和

“码头”关系的不同认识，对码头名实也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分裂，如 “码头”代表西方新式

码头区别于传统旧式 “马头”。后码头之名全

面转向 “码头”，以功能性来统一码头的名称，

消除码头形制差异带来的码头名称的区别，使

得码头名实得以重新统一。通过这样的名称转

变，人们消除了歧义理解，也巩固了对码头名

实的认识。

从 《宋书》所载 “时公军泊马头”的记载

开始， “马头”被广泛用于泊船设施的表达。

到明清时期 “码头”出现，以致两词并用，后

王仁俊将 “马头”与 “码头”进行联系， “码

头”源自 “马头”与 “码头”即 “马头”的

说法被确定下来。清代之后， “马头”的用法

被渐渐淡化，到最后 “码头”成为唯一的表达

用语。“马头”到 “码头”这一名称的流变过

程也得以完成。最后，通过对 “马头”与 “码

头”的梳理与研究，我们要特别注意两方面内

容。一是对码头历史的溯源，不可止于明代小

说中的 “码头”记载。明代以前的码头并未以

“码头”为名，而多以 “马头”进行记载。在

对码头历史进行考察的时候，不能以名称的变

化而割裂其历史源流。二是对明清码头的研究，

不可忽视对 “马头”史料的挖掘。明清时期

“码头”虽已出现，但 “马头”仍然在很大范

围内继续使用，它在官方话语体系中仍占有重

要地位。所以，在研究该时期码头时，“码头”

与 “马头”的史料都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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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诗》英译本考辨

汪杨静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１８８０年传教士丁韪良首次将 《木兰诗》翻译到西方，其后百余年间，亚瑟·威利、傅汉

思、宇文所安、翁显良、许渊冲、汪榕培等中西著名翻译家都推出自己的 《木兰诗》译本。本文收集

了 《木兰诗》的３２个英译本，囊括许多前人未曾关注到的译本，是目前学界最为详尽的 《木兰诗》英

译成果整合。通过将 《木兰诗》的英译成果划分为西方传教士和业余翻译家、西方汉学家和专业翻译

家、中国专业翻译家、年轻学者和互联网翻译四个时期，对不同时期 《木兰诗》英译本的时代语境、

译者风格、译本形式等特征进行考辨，呈现了 《木兰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译介历程。

关键词：《木兰诗》；英译本；译者风格；译本形式；译介历程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７１－１０

　　 《木兰诗》，又名 《木兰辞》或 《木兰

歌》，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一首民歌，作者不

详，最早由宋代郭茂倩收录于 《乐府诗集》的

《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作为一首叙事长

诗，《木兰诗》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

军，经过十年征战最后荣归故里的故事。“木兰

故事”不仅在我国流传深远，在西方亦有深刻

影响，１８８０年传教士丁韪良 （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

首次将 《木兰诗》翻译到西方，使西方人认识

了这一中国女英雄形象，其后西方著名翻译家

或汉学家亚瑟·威利 （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傅汉思

（ＨａｎｓＨＦｒａｎｋｅｌ）、宇文所安 （ＳｔｅｐｈｅｎＯｗｅｎ）

等人在不同时期对 《木兰诗》进行了翻译，以

更新和加深西方对于 “木兰故事”的认知程

度。中国方面，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之后，随着中

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不断深入，翁显良、许

渊冲、汪榕培等国内翻译家也积极更新 《木兰

诗》的英译成果，以源语言国的视角来译介中

国古典文学作品。

百年以来， 《木兰诗》的英译成果蔚为大

观，不断推陈出新，遗憾的是，学界主要关注

丁韪良、布茂林 （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ｕｄｄ）、亚瑟·威利、

傅汉思、许渊冲、汪榕培６个译本，①对 《木兰

诗》的其他英译成果知之甚少。直到２０２１年，

学者刘碧林发表文章 《〈木兰辞〉在英语世界

的百年译介》，才将 《木兰诗》的２７个英译本

进行整合，并按照历时特征对其作了简单介

绍。②笔者收集了 《木兰诗》的 ３２个英译本，

其中，陶行知和克乃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ｒｒｙＣｌｅｍ

ｏｎｓ）、宇文所安、董兰 （音译，ＬａｎＤｏｎｇ）、朱

莉·安妮·洛尔 （ＪｕｌｉｅＡｎｎｅＬｏｈｒ）、布雷迪·

沃尔夫 （ＢｒａｄｙＷｏｌｆｅ）５个译本是刘碧林没有涉

及的。通过对 《木兰诗》３２个英译本进行考辨，

笔者将 《木兰诗》的英译成果分为四个时期，第

一个时期为１８８０年至１９２０年，特征为西方传教

士和业余翻译家时期；第二个时期为１９２１年至

１９８０年，特征为西方汉学家和专业翻译家时期；

第三个时期为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００年，特征为中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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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翻译家时期；第四个时期为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２０年，

特征为年轻学者和互联网翻译时期。

一、西方传教士和业余翻译家时期

《木兰诗》英译成果的第一个时期为１８８０

年至１９２０年，特征为西方传教士和业余翻译家

时期。第一个时期有４个英译本，译者以西方

来华传教士和业余翻译家为主，其职业范畴五

花八门，包括同文馆教习、警官、教育家、图

书馆长，他们并不以专业翻译为谋生手段，因

此翻译水平较为业余 （详情见表１）。

表１　西方传教士和业余翻译家时期 《木兰诗》英译成果 （１８８０—１９２０）

编号 出版年份 译　者 篇　名 收录信息 出版信息

（１） １８８０ 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
（丁韪良）

Ｍｕｌａｎ，ｔｈｅＭａｉｄｅｎ
Ｃｈｉｅ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ｌｌ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ａｎｌｉｎＰａｐｅｒｓｏｒＥｓｓａｙｓ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ｒｕｂｎｅｒ ＆ Ｃｏ，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Ｋｅｌｌｙ＆Ｗａｌｓｈ

（２） １８８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ａｎｔｏｎ

ＭｕｋＬａｎｓＰａｒｔｉｎｇ．
ＡＢａｌｌａｄ

Ｖｏｌ１７Ｎｏ３（１８８８Ｎｏｖ）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ｒ
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Ｑｕｅｒｉｅｓｏｎｔｈｅ
ＦａｒＥａｓｔ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Ｒｅ
ｖｉｅｗ

（３） １９１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ｕｄｄ
（布茂林）

Ｍｕｈ－Ｌ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ｏｒｏｎｔｏ
ａｎｄ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ＨｅｎｒｙＦｒｏｗｄ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４） １９１４

陶行知、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ｒｒｙ
Ｃｌｅｍｏｎｓ
（克乃文）

ＷｏｏｄＯｒｃｈｉｄ 《金陵光》第５卷第８期 南京：金陵大学刊物

　　 《木兰诗》的首个英译本经历了多次再版

和多易其名的一波三折，１８８０年，晚清来华传

教士、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率先以 《木兰，

女领袖：一首中国梁朝歌谣》（Ｍｕｌａｎ，ｔｈｅＭａｉｄ

ｅｎＣｈｉｅｆ：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ｔｈｅＬｉ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为题翻译了 《木兰诗》，并将其收入伦敦特鲁

伯纳公司和上海别发印书局同时出版的 《翰林

文稿或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文章》（Ｈａｎｌｉｎ

Ｐａｐｅｒｓｏｒ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一书中，该书结尾附录处仅收入两首中

国诗歌，一首是班婕妤的 《怨歌行》，另一首

便是 《木兰诗》。其后，该书更名为 《中国人

及其教育、哲学与文学》（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ｅｉｒ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８８１年由纽

约富兰克林广场哈珀兄弟公司再版，１８９４年丁

韪良将该译本收入上海出版的 《中国的神话传

说及杂诗》（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ｅｎｄ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ｏｅｍｓ）

一书中。１９００年，丁韪良作为八国联军侵华战

争的亲历者书写了 《北京被围记：中国对抗世

界》（ＳｉｅｇｅｉｎＰｅｋ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一书，他以 《木兰，中国的贞德》 （Ｍｕｌａ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ａｎｏｆＡｒｃ．）为题收录了英译 《木兰

诗》，由纽约的弗莱明·Ｈ雷维尔公司 （Ｆｌｅｍ

ｉｎｇＨＲｅｖｅ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ｙ）出版，１９１２年，其再次

以原题 《木兰，女领袖》将该诗收入 《中国的

神话传说与抒情诗》（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ｅｎｄｓａｎｄＬｙｒｉｃｓ）

一书。①

《木兰诗》的第二个英译本是就职于香港

的英国警官威廉·斯坦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ａｎｔｏｎ）翻

译的，斯坦顿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但因卷入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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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丑闻而被停职①，１８８８年，他在香港杂志

《中国评论》（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ｒＮｏｔｅｓａｎｄ

Ｑｕｅｒ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１１月第１７辑发表其翻

译的 《木兰出走：民歌一首》（ＭｕｋＬａｎｓＰａｒｔ

ｉｎｇ．ＡＢａｌｌａｄ），该译文收录于斯坦顿 １８９９年

出版的书籍 《中国戏本》（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ａｍａ）

中。１９１２年，传教士布茂林以 《木兰》（Ｍｕｈ－

Ｌａｎ）为题翻译了 《木兰诗》，并收录于亨利·

弗劳德出版公司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

《古今诗选》（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ｓ）一书，布茂林作

为上海同文馆的英语主教习，长期担任翻译工

作，在 《古今诗选》一书的前言中，他说到写

这本书的意图是相当偶然的，他翻译了很长一

段时间的商业文件，觉得厌倦了，于是闲暇时

间翻译中国古诗词作为消遣。② １９９５年美国得

克萨斯大学中文系教授傅静宜 （ＪｅａｎｎｅｔｔｅＬ．

Ｆａｕｒｏｔ）编著出版的 《亚太地区民间传说与传

奇》（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ｓａｎｄＬｅｇｅｎｄｓ）一书收

录了该译本，傅静宜将该译本的标题改为 《木

兰歌》（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１９１４年，著名教

育家陶行知和时任金陵大学英文系主任和图书

馆馆长的克乃文以 《木兰花》 （ＷｏｏｄＯｒｃｈｉｄ）

为题联合翻译了 《木兰诗》，刊登在当时金陵

大学学报 《金陵光》第５卷第８期上，成为首

个中国人翻译 《木兰诗》的记载，这一版本

的 《木兰诗》英译一直不为学界知晓，直到

２０１２年姜庆刚的博士论文 《〈金陵光〉研

究》，才将这一珍贵的史料公之于世，中国人

参与 《木兰诗》英译的时间也随这一史料的

公开而提前。

总体而言，第一个时期的 《木兰诗》英译

成果水平不高，缺乏统一的翻译标准，译者主

观性特征明显。首先，以 《木兰诗》的题目翻

译为例，从 《木兰，女领袖》 《木兰，中国的

贞德》《木兰出走》《木兰》到 《木兰花》，译

者主观发挥的空间很大。其次，这一时期的英

译本主要呈改写式翻译，译者没有严格忠实源

文本的句式和内容，在翻译中进行了或增或减

的改写。例如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

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

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开头８句木

兰人物出场的内容，丁韪良译为６句式、布茂

林译为１０句式、斯坦顿译为８句式、陶行知和

克乃文译为７句式，除了斯坦顿译本外，其他

三个译本在句式上或增或减，没有严格对应。

最后，丁韪良和布茂林两个西方传教士译本，

以归化策略迎合西方读者，译文没有翻译出中

国文化韵味，反而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以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

有爷名”的翻译为例，二者增加了表达战士荣

誉的内容，“勇士的荣耀是目标，由我的雄心来

寻找”（Ａｗａｒｒｉｏｒｓｇｌｏｒｙｉｓｇｏａｌ！Ｂｙｍｙ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ｓｏｕｇｈｔ）③ “借口意味着怀疑和耻辱，她父亲的

荣誉不容怀疑”（Ｅｘｃｕｓｅｓｍｅａｎｓ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ａｎｄ

ｄｉｓｇｒａｃｅ；Ｈｅｒｆａｔｈｅｒｓｈｏｎｏｒｍｕｓｔｎｏｔｂｅ ｉｎ

ｄｏｕｂｔ）④ 等，并把 “可汗”译为西方语境的

“国王”（Ｋｉｎｇ），使西方读者能够理解木兰替父

从军的意愿。

二、西方汉学家和专业翻译家时期

《木兰诗》英译成果的第二个时期为１９２１

年至１９８０年，特征为西方汉学家和专业翻译家

时期。第二个时期有６个英译本，除了１９６２年

的任泰 （ＪｅｎＴａｉ）译本外，译者皆为受过专业

翻译训练的西方汉学家或翻译家，著名翻译家

亚瑟·威利１９２３年的译本，为 《木兰诗》的英

译成果树立了标准范式，不同于第一个时期的

译者主观性特征，第二个时期以翻译的规范性

著称 （详情见表２）。１９２３年，西方著名文学翻

译家亚瑟·威利以 《木兰歌》（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

Ｍｕｌａｎ）为题翻译了 《木兰诗》，收录于 《古今

诗赋》（ＴｈｅＴｅｍｐｌ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ｏｅｍｓ）一书，由

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公司出版。威利开启了西

方专业翻译家时期的大门，威利的译本也成了

《木兰诗》翻译的一个典范，具体有以下表现，

·３７·

文学艺术 《木兰诗》英译本考辨

①

②

③

④

参见世界上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古董书商ＭａｇｇｓＢｒｏｓ．Ｌｔｄ网页：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ａｇｇｓ．ｃ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ａｍａ＿２２６７５２．ｈｔｍ。
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ｕｄ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ｓ，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ｏｒｏｎｔｏａｎｄ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ＨｅｎｒｙＦｒｏｗｄ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２，ｐ３．
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ＨａｎｌｉｎＰａｐｅｒｓｏｒ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ｎｄｏｎ：Ｔｒｕｂｎｅｒ＆Ｃ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Ｋｅｌｌｙ＆Ｗａｌｓｈ，

１８８０，ｐ３９０．
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ｕｄ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ｓ，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ｏｒｏｎｔｏａｎｄ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ＨｅｎｒｙＦｒｏｗｄ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２，

ｐ１２４．



一方面，威利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

与翻译，其忠实流畅的译笔，广受读者好评，

威利的 《木兰诗》译本推出后得到了广泛的收

录和引用。另一方面，２０世纪３０至５０年代出

现了 《木兰诗》英译的断层，由于世界大战、

政权更迭、外交中断等政治因素，笔者没找到

这一时期的 《木兰诗》英译成果，而威利的译

本在这３０年来一枝独秀，成为了经典。

表２　西方汉学家和专业翻译家时期 《木兰诗》英译成果 （１９２１—１９８０）

编号 出版年份 译　者 篇　名 收录信息 出版信息

（１） １９２３ 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
（亚瑟·威利）

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
ｌａｎ

ＴｈｅＴｅｍｐｌｅ：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ｏｅ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ＡｌｌｅｎａｎｄＵｎｗｉｎ

（２） １９６２ 任泰 ＴｈｅＭｕＬａｎＲｈｙｍｅ １９６２年６月第 １期 《联合书

院学报》

香港： 《联合书院学

报》

（３） １９６７ ＪＤＦｒｏｄｓｈａｍ
（傅乐山）

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
－ｌａｎ

Ａｎ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ｅ：
ＨａｎＷｅｉＣｈ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ａｔｔｈｅ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４） １９６８ ＥｒｉｃＳａｃｋｈｅｉｍ ＭｕＬａｎｓＳｏｎｇ

ＴｈｅＳｉｌｅｎｔＺｅｒｏ，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Ｓｏｕｎｄ：Ａｎ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５） １９７５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
Ｎｉｅｎｈａｕｓｅｒ，Ｊｒ．
（倪豪士）

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
ｌａｎ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Ｓｐｌｅｎｄｏｒ：ＴｈｒｅｅＴｈｏｕ
ｓａｎｄ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ｔｒｙ

ＧａｒｄｅｎＣ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ｎｃｈｏｒＢｏｏｋｓ

（６） １９７６ ＨａｎｓＨ．Ｆｒａｎｋｅｌ
（傅汉思）

ＯｄｅｏｆＭｕｌａｎ
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Ｐｌｕｍ ａｎｄｔｈｅ
ＰａｌａｃｅＬａｄ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ｔｒｙ

Ｎｅｗ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学者任泰率先

在１９６２年６月第１期的香港 《联合书院学报》

上以 《木兰韵》（ＴｈｅＭｕＬａｎＲｈｙｍｅ）为题翻译

了 《木兰诗》，成为首个独立翻译 《木兰诗》

的中国人。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伟荣在

《学人寻踪：任泰 （ＪｅｎＴａｉ）是谁？》和 《学人

行迹：任泰是任东伯》两篇文章中对任泰进行

了生平考证，其父是贵州现代史上极具影响力

的政治人物任可澄，任泰，字东伯，曾就读于

清华学校，本科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学院 （Ｏｂｅｒ

ｌ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１９３５至１９３６年间任职于美国国会

图书馆中文部，并协助著名汉学家德效骞 （Ｈｏ

ｍｅｒＨＤｕｂｓ）翻译 《汉书》，任泰曾先后在哈

佛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和贵州大学任教。① 任泰

是西方专业汉学家和翻译家时期唯一英译 《木

兰诗》的中国人，在中国大陆文化停滞的年代

里，他的译本发表在香港的报刊上，侧面反映

了那个时代的特殊风貌。

１９６７年，澳大利亚汉学家傅乐山 （ＪＤ

Ｆｒｏｄｓｈａｍ）翻译 《木兰诗》，并收录于牛津大学

出版的 《汉魏六朝诗选》 （Ａｎ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

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ｅ：ＨａｎＷｅｉＣｈ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一书。西方著名翻译家亚

瑟·威利于１９６６年去世，在该书的扉页，傅乐

山写下 “纪念亚瑟·威利”的话语，可见先前

威利的译本是傅乐山的一个重要参照，他采取

威利的译法，用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作为标题

来翻译 《木兰诗》。此外，傅乐山翻译 《汉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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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１期　　　　　　　　　　　　　　　　　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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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诗选》有一位中国合作者，陈寅恪先生的

高徒程曦 （ＣｈｅｎｇＨｓｉ），程曦毕业于燕京大学，

精于中国古典文学，１９５９年到美国任教，傅乐

山与程曦的合作对于 《木兰诗》的翻译而言不

失为锦上添花。下一个译本出自美国学者埃里

克·萨克海姆 （ＥｒｉｃＳａｃｋｈｅｉｍ），他在哈佛大学

获得日本研究的博士学位后，便前往日本翻译

日本和中国文学，并于１９６８年出版了自己翻译

的中国诗歌选集 《沉默的零，寻找声音：中国

上古至六世纪诗歌选集》（ＴｈｅＳｉｌｅｎｔＺｅｒｏ，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其

中便收录了 《木兰诗》（ＭｕＬａｎｓＳｏｎｇ）。

１９７５年，印第安纳大学两位华人学者柳无

忌和罗郁正共同主编的英译中国历代诗词曲的

大型选集 《葵晔集：汉诗三千年》（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Ｓｐｌｅｎｄｏｒ：Ｔｈｒｅｅ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ｔｒｙ）

出版，其中收录了美国汉学家倪豪士的 《木兰

诗》（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翻译，由于倪豪士

当时为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生，因此这一学生

时期的翻译不像后期的 《史记》和 《唐传奇》

等翻译成果被学界所关注。１９７６年，耶鲁大学

汉学家傅汉思翻译 《木兰诗》（ＯｄｅｏｆＭｕｌａｎ），

收录于 《梅花与宫帏佳丽》（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Ｐｌｕｍ

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ｌａｃｅＬａｄ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ｔ

ｒｙ）一书，值得一提的是，傅汉思娶了 “合肥

四姐妹”之一的张充和为妻，其翻译的中国诗

歌不可或缺妻子深厚中国学养的背书，从某种

意义而言，这一版本的 《木兰诗》英译为中西

合作的产物，此外，傅汉思翻译的 《木兰诗》，

被用作１９９８年迪士尼动画电影 《花木兰》的官

方翻译。①

综上所述，第二个时期的 《木兰诗》英译

主要集中于西方汉学家和专业翻译家，他们的

身份多为学者，具备极高的学术素养和规范的

专业能力，这一时期的译本，整体水平远高于

第一个时期。首先，第二个时期形成了一个较

为统一的翻译范式，以题目为例，在亚瑟·威

利之后，《木兰诗》的英译题目多以 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

ｏｆＭｕｌａｎ或ＴｈｅＳｏｎｇｏｆＭｕｌａｎ为题，不再像第一

个时期那样各自发挥。其次，第二个时期的译

者基本忠实原文，翻译没有内容和句式上的增

减，并且明显翻译出了诗体特征。以 “旦辞爷

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

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

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的翻译

为例，这８句为两段复沓，记录了木兰从军路

途的艰苦和对爷娘的思念，该时期的６位译者

不仅翻译出复沓的修辞手法，还善用韵脚，既

对仗工整又充满韵律，充分体现了民歌特色，

例如：任泰译本用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ｒｉｖｅｒ、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ｆｏｒｅｖｅｒ作为韵脚②，傅乐山译本用 ｍｏｔｈｅｒ、ｒｉｖ

ｅｒ、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ｍｕｒｍｕｒ作为韵脚③。最后，由于

第二个时期译者以西方汉学家和专业翻译家为

主，因此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文化负

载词和数词的翻译不太准确。以 “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

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段描写木兰征战十年

的诗句为例，关于文化负载词 “朔气”（北方的

寒气）和 “金柝” （古代军中夜间报更所敲击

的器物，类似锣）的翻译，由于西方译者对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精通，都没有翻译准确，“朔

气”普遍译为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ｉｒ”（北方的空气），

“金柝”则分别译为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ｓｔａｐ”（看守人

的敲击声）、“ｓｅｎｔｒｙｓｄｒｕｍ”（哨兵的鼓）和

“ａｒｍｙｐｏｔｓ”（军中的容器）。数词 “万里”“百

战” “十年”的翻译，其在汉语中只是表达一

个概数，并不一定为精确数目，因此相较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ａｈｕｎｄｒｅｄ和ｔｅｎｙｅａｒｓ，译为 ｔｅｎｔｈｏｕ

ｓａｎｄｓｏｆ、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和 ｓｅｖｅｒａｌｙｅａｒｓ更为贴切，

几个西方译者都选择直译，较为生硬。

三、中国专业翻译家时期

《木兰诗》英译成果的第三个时期为１９８１

年至２０００年，特征为中国专业翻译家时期。第

三个时期有１０个英译本，除了越南裔插画家李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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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ＨａｎｓＦｒａｎｋｅｌＤｉｅｓ”，Ｙａｌ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３２．２（２００３）．参见网页：ｈｔｔｐ：／／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ｎｅｗｓ．ｙａｌｅ．ｅｄｕ／ｖ３２．ｎ２／ｓｔｏｒｙ１１．ｈｔｍｌ。

任泰：《英译木兰诗》，《联合书院学报》１９６２年第１期。
Ｊ．Ｄ．Ｆｒｏｄｓｈａｍ，Ａｎ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ｅ：ＨａｎＷｅｉＣｈ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ａｔｔｈｅＣｌａｒ

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ｐ１０４－１０６．



珍妮 （音译，ＪｅａｎｎｅＭＬｅｅ）和西方汉学家宇

文所安以外，译者都是中国专业翻译家或学者，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高的知识素养，能够精

确传达出乐府民歌的文学魅力 （详情见表３）。

表３　中国专业翻译家时期 《木兰诗》英译成果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编号 出版年份 译　者 篇　名 收录信息 出版信息

（１） １９８５ 翁显良 ＳｏｎｇｏｆＭｕｌａｎ 《古诗英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

（２） １９８６ 丁祖馨、

ＢｕｒｔｏｎＲａｆｆｅｌ 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 《中国诗歌精华：从 〈诗

经〉到当代》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３） １９９１ ＦｒａｎｋＣｈｉｎ
（赵建秀）

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
ｌａｎ

ＴｈｅＢｉｇＡｉｉｉｅｅｅｅｅ！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ＰｅｎｇｕｉｎＧｒｏｕｐ

（４） １９９２ 许渊冲 ＳｏｎｇｏｆＭｕｌａｎ 《中诗英韵探胜———从

〈诗经〉到 〈西厢记〉》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５） １９９４ ＨｕＳｈｉｇｕａｎｇ
（胡士光）

ＴｈｅＳｏｎｇｏｆＭｕｌａｎ Ｓｐ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ｅｋ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Ｐｒｅｓｓ

（６） １９９５ ＪｅａｎｎｅＭ．Ｌｅｅ ＴｈｅＳｏｎｇｏｆＭｕＬａｎ ＴｈｅＳｏｎｇｏｆＭｕＬａｎ Ｈｏｎｅｓｄａｌｅ，ＰＡ：ＦｒｏｎｔＳｔｒｅｅｔ
ＩｍｐｒｉｎｔｏｆＢｏｙｄｓＭｉｌｌｓＰｒｅｓｓ

（７） １９９６ ＳｔｅｐｈｅｎＯｗｅｎ
（宇文所安）

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
－Ｌａｎ

Ａｎ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ｔｏ１９１１

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８） １９９８ 汪榕培 ＴｈｅＭｕｌａｎＢａｌｌａｄ 《汉魏六朝诗三百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９） １９９８ ＳｏｎｇＮａｎＺｈａｎｇ
（张颂南）

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
ｌａｎ 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 ＵｎｉｏｎＣｉｔｙ，ＣＡ：

ＰａｎＡｓｉ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０） １９９８ ＬｅｉＦａｎ
（范磊）

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Ｍｕ
ｌａｎ

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Ｍｕｌａｎ：
Ａ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Ｂｏｏｋ ｏｆ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ｏｅｍｔｈａｔ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ｔｈｅＤｉｓｎｅｙＡｎｉｍａｔｅｄＦｉｌ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ｉｓｎｅｙ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５年，已故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翻译

家翁显良先生的译诗合集 《古诗英译》由北京

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 《木兰诗》的英译

《木兰歌》（ＳｏｎｇｏｆＭｕｌａｎ），翁先生的译本没有

严格忠实源文本的句式和内容，在翻译中进行

了或增或减的改写，但其作为中国大陆出版的

第一位中国翻译家的独立译本，具有重要的历

史价值。次年，中国著名翻译家丁祖馨教授与

美国丹佛大学英语教授伯顿·拉菲尔 （Ｂｕｒｔｏｎ

Ｒａｆｆｅｌ）合作编译 《中国诗歌精华：从 〈诗经〉

到当代》一书，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

收录了二人翻译的 《木兰歌》 （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

ｌａｎ），这一译本的英文排版很有特色，开头三

个 “Ｃｌｉｃｋｃｌａｃｋ， Ｃｌｉｃｋｃｌａｃｋ， Ｃｌｉｃｋｃｌａｃｋ” 和

“Ｓｉｇｈｓ，Ｓｉｇｈｓ，Ｓｉｇｈｓ”递进出现，为读者设置悬

念，结尾 “Ｈｏｗｃａｎｙｏｕｔｅｌｌ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ｅｍａｌｅ”

“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ａｌｅ？” “Ｗｈｙｂｅｓｏ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ｕｌａｎｓａｇｉｒｌ？”四句分行交错出现，使全诗阅

读起来充满张力和戏剧性①。１９９１年，美国华

裔作家赵健秀 （ＦｒａｎｋＣｈｉｎ）在文章 《真真假

假的亚裔作家们都来吧》（ＣｏｍｅＡｌｌＹｅＡｓｉａｎ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ｒｉ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ｋｅ）中，批

评汤亭亭 （ＭａｘｉｎｅＨｏｎｇＫｉｎｇｓｔｏｎ）的畅销书

《女勇士》（ＴｈｅＷｏｍａｎＷａｒｒｉｏｒ）对于 “木兰故

事”的虚假改编，为提供佐证，他在文章中翻

译了 《木兰诗》，该译本收录于 《大哎咿，美

国华裔和日裔文学选集》（ＴｈｅＢｉｇＡｉｉｉｅｅｅｅｅ！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书，由纽约企鹅集团出版。

１９９２年，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许渊

冲先生翻译了 《木兰诗》，并收录于 《中诗英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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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探胜———从 〈诗经〉到 〈西厢记〉》一书，

许先生翻译中国古代典籍多年，在国内外翻译

界皆有较高声誉，他的译本是目前国内学界关

注度和研究程度最高的一个版本。１９９４年，翻

译家胡士光先生在英文刊物 《中国文学》（Ｃｈｉ

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春季版上发表英译 《木兰诗》，

该译本后来被著名的翻译界伉俪杨宪益和戴乃

迭夫妇的 《古诗苑汉英译丛———乐府》一书收

录，２００１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５年，

美国越南裔插画家李珍妮翻译 《木兰诗》，并

配以插画出版同名绘本，这是 《木兰诗》英译

成果首次以插画配图的形式出现，该译本的主

要阅读受众为儿童，因此李珍妮译本在每段译

文旁边增加了故事说明。１９９６年，美国著名汉

学家、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宇文所安教授

出版著作 《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至１９１１年》

（Ａｎ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ｔｏ

１９１１），该书收录了其翻译的 《木兰诗》，宇文

所安译本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地方，第一，作为

当代著名的汉学家，研究宇文所安的学者有很

多，但宇文所安的 《木兰诗》译本却尚未有人

关注，目前没有一篇文献涉及该译本；第二，

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００年间，中国翻译家崛起，宇文所

安是该时期推出 《木兰诗》英译成果的唯一西

方翻译家；第三，宇文所安是傅汉思的学生，

师生二人皆对 《木兰诗》进行了英译，两个版

本之间既有师承又有革新。

１９９８年，有三位华人译者出版了 《木兰诗》

的英译成果，第一位是大连外国语学院教授、翻

译家汪榕培先生，汪榕培译本收录于湖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 《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一书，作为著

名翻译家，汪先生的译本在国内学界有较多关

注，其常常和许渊冲译本进行比较研究。第二位

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画家张颂南先生，类似李

珍妮译本，张颂南译本以图文并茂的儿童绘本形

式呈现，由台湾泛亚出版社出版。第三位是迪士

尼动画电影 《花木兰》（Ｍｕｌａｎ）的创作团队成员

范磊 （ＬｅｉＦａｎ），其翻译 《木兰诗》为 《木兰传

奇》（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Ｍｕｌａｎ），并以折叠插画绘本

的形式由迪士尼公司出版。

改革开放之后，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海

外传播，一批中国学者积极推进中国古典文学

的海外译介实践，因此，第三个时期的 《木兰

诗》英译以翁显良、丁祖馨、许渊冲、胡士光、

汪榕培等中国专业翻译家为主，特征如下：第

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早的两个译本还不太成

熟，翁显良译本呈改写式翻译，没有严格忠实

于原诗句式，增加了与原文无关的口语旁白，

丁祖馨译本没有翻译出诗体特征，文化负载词、

数词也翻译得较为粗糙，这两个译本相较前期

西方水准，略显不足。第二，９０年代的译本水

准大幅增加，由于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中

国翻译家对于文化负载词和数词的翻译要比西

方译者准确。以 “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的翻译为例，“策勋”指记功劳，“转”是勋位

的等级，“十二转”和 “百千强”都表示赏赐得

多，并非具体数量，在翻译中不需要将数字列出

来。宇文所安和李珍妮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二者直接翻译为： “ｔｗｅｌｖｅｄｅｇｒｅｅｓ”（十二等级）

和 “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ｔｒｉｎｇｓｏｆｇｏｌｄ”（千串黄金），显

得较为生硬。相较之下，中国译者采取意译的方

式更为贴切，例如胡士光译为： “ａ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ｎｙｒａｎｋｓｗａｓｇｒａｎｔｅｄｔｏｈｅｒｆｏｒｈｅｒｍｅｒｉｔｓ，Ｗｉｔｈａ

ｒｅｗａｒｄｔｈａｔａｍｏｕｎｔｅｄｔｏ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ｆｓｔｒｉｎｇｓｏｆ

ｃａｓｈ”。① 第三，许渊冲、汪榕培、范磊等中国翻

译家，能够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翻译出诗体特

征，他们的译文惯用韵脚，节奏轻快顺畅，语句

通俗易懂，例如：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４句互文修辞，汪榕

培译为 “Ｓｈｅｏｐｅｎｓｄｏｏｒｓｏｆ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ｅａｓｔａｎｄ

ｗｅｓｔ，Ａｎｄｓｉｔｓｕｐｏｎｈｅｒｂｅｄｔｏｔａｋｅａｒｅｓｔ．Ｓｈｅｆｉｒｓｔ

ｔａｋｅｓｏｆｆｈｅｒｗａｒｒｉｏｒｓｃｏａｔｏｆｍａｉｌ，Ａｎｄｔｈｅｎｐｕｔｓｏｎ

ｈｅｒｆｅｍａｌｅｄｒｅｓｓａｎｄｖｅｉｌ”。② 汪榕培的翻译句首复

沓、句尾押韵，阅读起来富有韵律之美，充分体

现出乐府民歌色彩。最后，第三个时期的 《木兰

诗》译本首次出现插画配图的形式，并且增加了

儿童读者为受众群体，随着１９９８年迪士尼动画

电影 《花木兰》的播出，“木兰故事”在西方的

传播范围越来越广。

四、年轻学者和互联网翻译时期

《木兰诗》英译成果的第四个时期为２００１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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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宪益，戴乃迭等：《古诗苑汉英译丛———乐府》，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２－２１３页。
汪榕培：《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４５页。



年至２０２０年，特征为年轻学者和互联网翻译时

期。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信息沟通的便捷，

互联网时代下 《木兰诗》的英译成果不断推陈

出新，第四个时期有１２个英译本，译者多由高

校学生和年轻学者组成，他们利用网络平台发

布自己的 《木兰诗》英译作品，扩大了新兴的

传播渠道，使 《木兰诗》英译在新的时代语境

下焕发活力 （详情见表４）。

表４　年轻学者和互联网翻译时期 《木兰诗》英译成果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编号 出版年份 译　者 篇　名 收录信息 出版信息

（１） ２００３
Ｂａｒｂａｒａ－Ｓｕｅ
Ｗｈｉｔｅ
（韦蒂丝）

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
ｌ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ＰｉｅｃｅｓｏｆＧｏｌｄ

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
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 ２００４ 柳无忌
Ｍｕ－Ｌａｎ：ＡＢａｌ
ｌａｄ

《教授·学者·诗人：柳无

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３） ２００６ ＪａｃｋＹｕａｎ 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ｙ
Ｗｉｋｉｓｏｕｒｃｅ．

（４） ２００６ ＬａｎＤｏｎｇ 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ａｌｉｍｐｓｅｓｔｏｆ
Ｍｕｌａｎ：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ｍａｎ
Ｗａｒｒｉｏｒｆｒｏｍ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ｔｏＡｓ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ｍｈｅｒｓｔ

（５） ２００７ ＪａｓｏｎＳｔｅｕｂｅｒ Ｍｕｌａ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ｔ
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Ｓ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ｃｏ：ＷｅｌｃｏｍｅＢｏｏｋｓ

（６） ２００７ ＪｕｌｉｅＡｎｎｅＬｏｈｒ ＴｈｅＭｕｌａｎＰｏｅｍ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ｅｅｌｏｒＣｒｅａ
ｔｉｎｇａＴａｌｅｓ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ｅｌｖ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ＴａｌｅｏｆＭｕｌａｎ

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ｍｈｅｒｓｔ

（７） ２０１０ 黄福海 ＳｏｎｇｏｆＭｕｌａｎ 《木兰辞》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

（８） ２０１０ ＷｉｌｔＬ．Ｉｄｅｍａ
（伊维德）

ＰｏｅｍｏｆＭｕｌａｎ
Ｍｕｌａｎ：Ｆｉｖ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ｌａｓ
ｓ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ｘｔ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

（９） ２０１３ 李正栓 ＯｎＭｕｌａｎ 《汉英对照乐府诗选》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０） ２０１３ ＣｌａｉｒｅＷａｎｇＬｅｅ
（王克难）

Ｔｈｅ Ｂａｌｌａｄ ｏｆ
ＭｕＬａｎ ｙｏｕｔｕｂｅｃｏｍＣｌａｉｒｅＷａｎｇ－Ｌｅｅ

（１１） ２０１５ ＢｒａｄｙＷｏｌｆｅ 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
ｌａｎ

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
Ｐｏｅｍ－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１２） ２０１７ 赵彦春
赵彦春新浪博客 “国学英译”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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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美国作家韦蒂丝 （Ｂａｒｂａｒａ－Ｓｕｅ

Ｗｈｉｔｅ）出 版 《中 国 女 性：千 金》（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ＰｉｅｃｅｓｏｆＧｏｌｄ）一书，该书汇

集了大量从古至今关于中国女性的故事，其中便

收录了韦蒂丝翻译的 《木兰诗》。２００４年，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著名翻译家、学者柳无忌

先生的纪念文集 《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

其中收录了柳先生翻译的 《木兰诗》。２００６年，

袁杰克 （音译，ＪａｃｋＹｕａｎ）翻译 《木兰诗》并

发布在维基文库 （Ｗｉｋｉｓｏｕｒｃｅ）上，这是首个由

译者上传到网络平台的 《木兰诗》译本，这一版

本的 《木兰诗》英译没有正式出版，也没有找到

译者的身份信息，从译者名字可以大致推断是华

裔。同年，华裔学者董兰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

特分校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ｍｈｅｒｓｔ）的

博士毕业论文 《花木兰的跨文化回溯：从前现代

中国到亚裔美国的女勇士形象》（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ｌｉｍｐｓｅｓｔｏｆＭｕｌａｎ：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ｍａｎ

Ｗａｒｒｉｏｒｆｒｏｍ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ｔｏＡｓ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中

翻译了 《木兰诗》，该译本在董兰博士２０１１年出

版的书籍 《花木兰在中国和美国的传奇与传承》

（ＭｕｌａｎｓＬｅｇｅｎｄａｎｄＬｅｇａｃ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

ｅｄＳｔａｔｅｓ）中也有所收录。

２００７年，美国亚洲艺术史学家、博物馆策

展人杰森·斯托伊伯 （ＪａｓｏｎＳｔｅｕｂｅｒ）在他编著

的 《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盛宴》（Ｃｈｉｎａ：ＡＣｅｌｅ

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ｔ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书中，收录了其

翻译的 《木兰诗》（Ｍｕｌａｎ），该书采取图文并

茂的方式介绍中国文化，在斯托伊伯译本的旁

边搭配了一张 １９５４年 “木兰从军”的中国年

画。同年，年轻学者朱莉·安妮·洛尔在马萨

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硕士毕业论文 《重新

发明轮子还是创造一个故事谱系？木兰故事十

二个版本的比较》（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ｅｅｌｏｒＣｒｅａ

ｔｉｎｇａＴａｌｅｓ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ｅｌｖ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ｌｅｏｆＭｕｌａｎ）中，翻译了 《木兰

诗》（ＴｈｅＭｕｌａｎＰｏｅｍ），洛尔的论文聚焦于

１９５０年代以来儿童文学范畴中的木兰故事，包

括图画书、儿童绘本、青年文学、迪士尼电影

等１２个版本，在论文的附录中，洛尔列出了布

茂林、傅乐山、倪豪士、傅汉思、赵建秀、亚

瑟·威利、董兰 ７个木兰诗英译全文①。２０１０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的青年翻译家黄福

海翻译 《木兰诗》，收录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的 《英汉对照中国古代经典叙事诗图文本：

木兰辞》一书中，该译本为插画形式的儿童绘

本。同年，夸夏敏 （音译，ＳｈｉａｍｉｎＫｗａ）和伊

维德 （ＷｉｌｔＬＩｄｅｍａ）出版 《木兰：中国古典

传说的五个版本及相关文本》（Ｍｕｌａｎ：ＦｉｖｅＶｅｒ

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ｌａｓｓ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ｅｎｄ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ｓ）一书，其中收录了哈佛大学教授、荷兰

汉学家伊维德翻译的 《木兰诗》，该译本对于

“胡骑”“金柝” “明堂” “尚书郎”等文化负

载词做了较为详细的注解②。

２０１３年，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正

栓教授翻译 《木兰诗》为 《关于木兰》（Ｏｎ

Ｍｕｌａｎ），并出版于 《汉英对照乐府诗选》一

书。同年，台湾作家王克难 （ＣｌａｉｒｅＷａｎｇＬｅｅ）

在视频网站上发布自己翻译并配乐朗诵的 《木

兰辞之美》（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

视频，王克难译本是首个以网络视频为呈现形

式的 《木兰诗》英译作品，该译本充分体现了

互联网翻译时期的特征，令人耳目一新③。２０１５

年，年轻学者布雷迪·沃尔夫在网络上上传了

《〈木兰诗〉报告和翻译》（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Ｐｏｅｍ），为了让英文读者理解 《木兰

诗》的古老韵味，沃尔夫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的形式来翻译 《木兰诗》，并对其进行了一定

程度的改写。２０１７年，天津外国语大学的赵彦

春教授贡献了 《木兰诗》最近的一个译本，该

译本发表于赵彦春新浪博客 “国学英译”分类

版块，总体而言，赵彦春译本过于简化，不仅

没有翻译 《木兰诗》的题目，而且句式简单，

原诗的大量文化负载词、互文修辞、数词等，

都没有翻译出来。

２１世纪以来，《木兰诗》的英译成果以数

量丰富和形式新颖著称，具体体现为以下特征：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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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ｕｌｉｅＡｎｎｅＬｏｈｒ，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ｅｅｌｏｒ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Ｔａｌｅｓ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ｅｌｖ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ｌｅｏｆＭｕｌａｎ，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ｍｈｅｒｓｔ，２００７，ｐｐ１７０－１８４．

ＳｈｉａｍｉｎＫｗａ，ＷｉｌｔＬ．Ｉｄｅｍａ，Ｍｕｌａｎ：Ｆｉｖ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ｌａｓｓ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ｅｎｄ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ｘｔ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ａｎ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２０１０，ｐ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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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短短二十年内涌现出 １２个新的 《木兰

诗》英译作品，数量之丰令人惊喜，但由于出

现时间较短，学界对于这１２个译本几乎没有关

注。第二，第四个时期的 《木兰诗》英译成果

呈现形式包括文字形式、图文形式、视频形式，

发布渠道包括正式出版物、网络平台、硕博论

文、项目报告等，充分体现了互联网时期的多

样形态。第三，该时期 《木兰诗》的译者以年

轻学者为主，整体翻译水准较第三个时期呈现

退步的态势，以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的翻译为例，“云鬓” （妇女浓黑柔美的鬓发）

和 “花黄” （古代妇女的一种面饰，在额上点

涂黄色或贴上黄色花纸）两个文化负载词，只

有杰森·斯托伊伯译本和李正栓译本翻译出来，

其余译本多将 “花黄”译为 “ｍａｋｅｕｐ” （化

妆），或是直接译为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ｙｅｌｌｏｗ”，不仅译

法生硬，还理解困难。第四，年轻学者和互联

网翻译时期的 《木兰诗》英译成果良莠不齐，

由于没有出版限制和专业规范，该时期的译本

普遍用词简单、修饰贫乏、对仗不工、韵律不

齐，虽然基本都忠实原文，但翻译水准下降，

无出新意。

小　结

从１８８０年丁韪良首次将 《木兰诗》翻译到

西方，到２０２０年迪士尼推出的电影 《花木兰》，

“木兰故事”成为了一个流通中西的文化符号，

架起两种文化之间互动与沟通的桥梁。翻译作

为文化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不同时代

和历史的语境下推陈出新、环环相继。从西方

传教士和业余翻译家时期，到西方汉学家和专

业翻译家时期，再到中国专业翻译家时期，以

及今天的年轻学者和互联网翻译时期， 《木兰

诗》的英译成果从未间断，其承载了不同时代

的文化印记，记录了中西方译者的风格差异，

反映了译本呈现形式的多样形态，传扬了中国

古典诗歌的悠远魅力。本文通过对３２个 《木兰

诗》英译本进行考辨，将 《木兰诗》的英译成

果划分为四个时期，并分析不同时期的译本特

征，把前人未曾关注到的译本收归其中，对百余

年来 《木兰诗》的英译实践概而述之，呈现了

《木兰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译介历程。

■责任编辑／张瑞臣

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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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ｖ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ｏｆｏ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ｍａｔｅｕ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ｙｏｕｎｇ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ｅｓ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ｓｔｙｌｅｏｆ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ｌｌａｄｏｆＭｕ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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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的社会心理思想

———高度现代性境况下的自我认同问题

沈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摘　要：吉登斯以现代性为主题构建的社会理论体系中包含着独特的社会心理思想。在他看来，
现代性的晚近演进势态已经严重侵蚀人类的生存，给本体性安全、信任机制和自我认同都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困扰，从而使生活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中的人们产生了普遍的焦虑。他从一种独特角度即自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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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是吉登斯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
他以现代性为核心范畴构建的理论体系中包含

着独特的社会心理思想。对社会心理领域的关

注与吉登斯早期所受社会心理学训练不无关联。

在他构建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时，便对社会心

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 “自我”赋予了特殊

地位，使之成为结构化理论的核心范畴之一。

吉登斯的著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

中的自我与社会》集中呈现了他的社会心理思

想。自序中指出，此书的核心是 “自我”问

题，重点在于探讨自我认同新机制的出现。①自

我、自我认同成为吉登斯分析现代社会运行和

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基点，而通过现实中的社会

心理核心问题来分析社会结构运行状况及其问

题则成了他社会理论的一个突出特色。

一、现代性、本体性安全与自我认同

吉登斯不仅在对于其社会理论具有方法论

基石作用的结构化理论中阐述了心理在社会结

构中的重要性，而且在对现代性的界说中论述

了社会心理的作用。“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

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

细地描述，它涉及：（１）对世界的一系列态

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

放的想法；（２）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

生产和市场经济；（３）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

民族国家和民主。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

代性同任何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

多。”②可见，吉登斯十分强调人的主观世界层

面的重要性，关注人对于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和

努力改变世界的想法，尽管他主要是从社会秩

序类型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界说的。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晚近演进势态已严

重地侵蚀人类生存，给本体性安全、信任机制

和自我认同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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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高度现代性①境况中的人们产生了普遍焦

虑。他从独特角度即自我心理体系的变化考察

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

（一）本体性安全：自我认同的基石

吉登斯赋予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以独特

的重要地位。他以对行动的考察作为社会研究

的逻辑出发点。在他看来，行动者出于维持本

体性安全的需要形成了特定的心理体系。在日

常生活中，行动总是表现出例行化特征，这种

特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沉淀，则是形成 “结

构性原则”的关键。而在行动者的心理体系中，

“自我”是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部分。“发现自

我，成为直接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相关的项目。”②

吉登斯理论中的 “自我”概念源于对一些

前人 理 论 的 扬 弃。主 要 涉 及 弗 洛 伊 德

（ＳＦｒｅｕｄ）、埃里克森 （ＥＨＥｒｉｋｓｏｎ）和戈夫
曼 （ＥＧｏｆｆｍａｎｎ）等。在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
“自我”由 “本我” （ｉｄ）、 “自我” （ｅｇｏ）和
“超我” （ｓｕｐｅｒｅｇｏ）三部分组成。如果相互达
成平衡，个体就形成有序的生活状态；一旦出

现失衡，个体心理就将出现病态。

埃里克森把人格发展进程划分为八个阶段。

在 《青少年期与社会》中提出 “本体性安全”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
个体出生后其人格系统在人生发展的诸阶段中

将会发生变化。在婴儿阶段，作为抚养者的母

亲对个体的本体性安全的形成起着根本性的作

用。本体性安全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稳定的心理

状态，其功能在于防止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可能

出现的各种焦虑。这种心理状态最初形成于新

生儿出生后母亲于其面前的在场与缺场关系。

其意义在于，新生儿期望母亲能时刻以一种在

场方式出现在他面前，母亲在场为他提供了一

种安全感，母亲不时的缺场则使他产生焦虑感。

面对母亲在场与缺场的交替，婴儿逐渐建立起

一种信任关系以克服由于母亲缺场所产生的焦

虑感。围绕这种基本信任和基本怀疑关系所形

成的稳定心理状态，就是本体性安全的表现。

对本体性安全的需要，伴随个体的一生。只不

过是，由于个体人格日趋成熟，对于母亲的信

任逐渐转化为对于环境及其他事物的信任。本

体性安全的基本功能在于防止和消除焦虑感。

个体在一般日常生活情况下，其本体性安全保

持着一种潜在状态，并且通过例行化实践使建

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得以维持。一旦这些例行化

常规遭到破坏导致本体性安全得不到维持，个

体就会沉浸在焦虑之中。

在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创立的

拟戏理论中，自我在日常生活中具有 “反思性

监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性质和 “例行化”

（ｒｏｕｔｉｎｚａｔｉｏｎ）特征，自我的日常生活被划分为

“前台”和 “后台”两大区域。“前台”指共同

在场情境下两人以上的行为互动，自我通过展

示各种技能以实现并维持其得体形象，使自我

符合特定情境要求； “后台”则主要指个人独

处情境下可以不必戴上角色面具的区域。自我

轨迹表现为 “前台”与 “后台”的交替。日常

生活在这种交替中表现出例行化特征。

在批判性地综合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吉登斯

提出了他的自我理论。他认为，弗洛伊德对自我

结构三部分的划分有合理之处，但对 “自我”的

界定不太清晰，很难与 “本我”和 “超我”概

念明确区分。吉登斯在埃里克森有关本体性安全

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 “主我”（ｄａｓＩｃｈ）概念

取代弗洛伊德对于自我结构的三分法。这种 “主

我”即行动者在心理向度上的表现。“主我”的

人格意识以本体性安全为基础，本体性安全在个

体行动者的心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③其实质表

现为 “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

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

心”，“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④

本体性安全在个体心理体系中的重要性原

因在于，与存在性焦虑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一

起构成最基本的张力系统。存在性焦虑是个体

无意识层面上的一种内在紧张感。本体性安全

的功能在于防止和消除焦虑感，使个体获得一

种可靠或稳定的心理状态。个体正常有序的生

活依赖于本体性安全系统的稳定，为此个体在

其人格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了一系列防御机制，

吉登斯称之为 “保护壳”，具体包括三部分：

反思性监控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实践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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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和话语意识 （ｄｉｓｃｕｒ
ｓｉｖ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它们构成吉登斯理论中关
于自我的心理结构。①

吉登斯自我理论的主要意涵是：第一，应

把 “自我”理解为行动者心理机制的总和，表

现为行动者对以往认同机制所做的连续性概括，

自我认同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自我的轨迹

具有连贯性，它源于对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认

知。”② 自我总是伴随着认知，这种认知的出发

点和归属点都是自我。“自我是行动者自己概括

出来的行动者。”③第二，自我的心理系统以本

体性安全为基石，其功能是防止或消除焦虑，

使个体获得可靠和稳定的心理状态。“只有依据

基本的安全体系即本体性安全感的源泉，个体

才会拥有通过基本信任从认知上组织起来的与

个人和客体的世界相关的自我经验。”④第三，

本体性安全又是通过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得以

维护的。实践意识表现为一种自觉意识，对日

常生活中许多例行化行为，无须也无法用言语

说出准确理由。话语意识则是有意识的表现，

个体能对其行动理由做出清楚的语言说明。

本体性安全的获得与自我所处的生活环境

密切相关。外在环境越稳定和越能被自我所控

制，就越有利于例行化生活方式的维持，也就

越不会出现存在性焦虑，自我体验到的安全感

程度就越高。反之，如果自我处在一种急剧变

化的环境中，个体必须不断调整自我行动方式，

所能遵循的例行常规就越少，所能获得的安全

感程度也就越低。在一般情况下，自我总是趋

于寻找和营造一种能够获得并加以自我控制的

安全感，以便最大程度地维持个体正常有序的

生活轨迹和心理状态。

可以说，本体性安全这种极其重要的需求，

会促使个体必须去建立对于所处环境的信任感

和对于未来事物的确定感。自我认同得以形成

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所处环境的信任感和对

未来事物的确定感。据此个体不仅能够避免焦

虑，而且才能形成一种关于自我的连续性认知

及其结果。自我认同是一种过程，是个体与外

界之间所达成的和谐的互动状态，是由于信任

感和确定感所产生的一种良性的认知结果。

（二）高度现代性境况下自我认同参照系

的变迁

作为其社会理论一个重要主题，吉登斯对

当今现代性状况做出了诊断。与后现代主义者

不同，他对其所处世界 （２０世纪后期的发达社
会）状况的诊断是，进入高度现代性 （ｈｉｇｈ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或晚期现代性 （ｌａ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时
期。“恰当应被看作是现代性思想净化自身的结

果，我们不但还没有超越现代性，而且正在经

历着它的激烈化阶段。”从历史进程角度，他把

现代性开始以来的社会变迁划分为三大时期：

简单现代化 （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自反性现
代化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后现代时代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ｅｒａ）。

在他看来，现代化包含简单现代化与自反

性现代化两个阶段，此前是传统社会阶段，此

后是后现代时代。自反性现代化阶段所呈现的

特征就是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

１．高度现代性的境况
具有高度现代性特征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

与简单现代化阶段之间区别十分明显：

第一，在简单现代化阶段，社会变迁方向

呈线性特征。那时普遍认为，科学和技术一定

会导致进步；工业增长具有明确方向。⑤对未来

前景表现出一种简单乐观主义的态度。到了自

反性现代化阶段，社会变迁方向呈现高度复杂

性，变得不太清晰，人们不再认为科学和技术

一定会产生进步效应，科技带来的各种副作用

得以逐渐认识。增长的方向变得不明确。先前

对社会变迁的简单乐观主义观点已经改变。

第二，简单现代化阶段虽已开始步入风险

社会，但只处在初期，人造风险尚未显现，由

自然等外在因素引起的不确定性仍占主要地位，

不论风险还是不确性，似乎都还处于可预测和

控制的范围。到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风险社

会的面貌逐渐全面呈现。人造风险已极大程度

显露，成为主要的风险面相，核风险、生态风

险、金融风险等相继发生。以非意图性后果为

表现形式的不确定性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风

险类型和不确定性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可

预测和控制的范围。人们生活在被 “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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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确定性”状态下和 “失控的世界”中。

第三，尽管简单现代化阶段已开始步入全

球化时代，但只处在初期，民族国家在自身领

域内基本上还具有全面的行政控制权，人们以

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看待和衡量现代化进程。

到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则全面步入全球化时

代。主权民族国家的地位有所下降。全球化日

益呈现其悖论特征：作为世界性与民族性联合

体的全球化进程，既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相关

的民族感情，又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

义情绪，从而使地方自治与区域认同不断增强。

第四，在简单现代化阶段，传统因素一定程

度上还存在并发挥作用。现代科学本质上是反对

传统的，力图 “祛魅”，即消除传统的神秘观念

和非理性因素。然而，这一目标并未能在短时期

达成。原因在于，国家的政治权威中心不可能很

快形成渗透到地方社区日常生活的强大监控力，

因此，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人们日常行动的

规范力量。到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传统的地

位进一步衰落，在简单现代化阶段开始撤离的

传统，于现阶段消退得更加剧烈。地方生活日

益受到外部力量的重塑，残存的地方风俗常常

变换了形式和内容。随着传统从社会生活中完

全退出，人们进入了 “后传统社会”。①

２．自我认同参照系的变迁
高度现代性境况的出现，对自我认同的形

成产生的最大冲击就是其参照系的变迁。这种

参照系的状况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来分析。

宏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

全球化的扩展。吉登斯认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
期，人们便置身于一个 “全球时代”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ｅ）。作为现代性进程的一个新阶段，全球化在
本质上是时空关系上一次革命性变革，其结果是

极大程度的时空延展。全球性事件随时渗透进地

方性场景当中，对地方性社会生活产生种种影

响；地方性事件也时常产生全球性影响后果。于

是，在这种充满辩证特征的全球化进程中，每一

个体都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全球化在塑造人们行

为的同时，人们也通过全球化场景中的行为塑造

着世界性社会。一方面，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

的界限，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社会；另一方面，全

球化又通过民族国家促进了 “地方化”的发展。

全球化的效应广泛而又深刻，不仅在显性方面改

变了世界的外部面貌，而且在隐性方面渗浸到个

体自我认同的细微深处。

宏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是风险时代的降生。人类自诞生以来其所生活

的地球上便充满了各种风险。高度现代性是一

种后果严重的风险情境。与危险不同，风险、

不确定性与可能性之间存在特殊关联。风险隐含

一种主动尝试的意味，包含着机会的可能性，风

险并不完全具有消极的性质。当然，风险超过了

一定的界限失去特定保障时，就会演变成危险。

风险主要有外部风险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ｒｉｓｋ）和人造

风险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ｒｉｓｋ）这两大类型。前者即

外部世界中所存在的风险，如自然灾害、疾病

等；后者即由人类社会尤其是人类知识所引发的

风险。与前现代社会的风险状况相比，高度现代

性社会的风险类型、性质特征及其呈现形式都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风险类型和性质上，前现

代时期主要是外部风险。到了高度现代性时期，

外部风险已极大地减少。人造风险却大量涌现，

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在应对风险方式

上，前现代时期人们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主要

求助于宗教、巫术、风俗和习惯等方式来化解存

在性焦虑。到了高度现代性时期，人们则运用科

学来应对所面临的风险。然而，这两种时期人们

应对风险手段所产生的效果却有很大差别。前现

代时期作为应对自然风险手段的宗教和传统所提

供的是一种统一的解释体系和处置措施，能够为

人们化解生存性焦虑并提供确定性感知。高度现

代性时期作为应对风险手段的科学，由于受反思

性力量的修正而不断演变和更新，有时受到领域

的局限，甚至相互矛盾，已不可能像宗教和传统

那样为人们提供统一、完整和终极性的观念体系

和解决方式。于是，人们感受到一种不确定性。

在面对风险的社会心态上，前现代时期人类面对

以自然灾害等为主要类型的外部风险，其心态是

无奈的、消极的。到了高度现代性时期，人类面

对的风险类型主要是人造风险。其心态并不完全

是消极的，积极的冒险精神成为社会心态的一个

方面。当然，人们并非盲目地表现冒险精神或选

择冒险。

宏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三个重要方面

是后传统社会的来临。“后传统社会” （ｐｏｓ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是吉登斯分析高度现代性境

况的一个独特视角，揭示的是高度现代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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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维度。传统的重要特征是它的完整性和

真实性，即具有一种持续而完整的信仰或风俗

习惯以抗拒变迁。传统不仅是一种集体记忆，

而且是一种以现代为基点将过去能动组织起来

的过程，其完整性不仅源于存在于过去的某些

简单事实，而且源于对这些事实的持续性解释。

传统含有道德和规范的内容，从而对人们行为

具有约束力。情感是传统的强大支撑力量。

现代性自开始以来总是在不断地解构传统。

在其早期，传统仍处于主导地位，这也是现代

性与传统之间的合作时期，对现代性发展具有

极其重要的支持作用。后来现代性逐渐地经常

遭到传统力量的抵抗。人们通过安置于传统，

使自我认同能够得以顺利地生产和再生产。①只

是到了高度现代性时期，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

平衡才被打破，于是，后传统社会正式降临。

根据吉登斯，后传统社会可以这样理解：

它并非传统完全消失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

在去传统化趋势下，传统反而变得兴盛。后传

统社会也是一个全球化社会，其中各种传统无

法再像以往那样能够保持不与其他传统发生接

触。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后传统社会的各种

反应：成瘾、原教旨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后

传统社会的基本图景是，由于社会的反思性和

解放政治，使得社会生活中传统的基础已经瓦

解。虽然社会在结构上仍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

体，但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却相互碰撞，人们的

自我认同机制和生活模式遭遇困扰。畸形的传

统复兴方式如部分原教旨主义者的行动给世界

带来了不安宁。②

宏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四个重要方面

是社会化自然的凸显。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程

度成为现代性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前现代

社会，人类生活长期依赖于自然，自然塑造了

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础。

自然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人们自我认

同的参照系。自然处在人类控制范围之外，它

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某些类型的风险和灾难。然

而，通过宗教、巫术、风俗和习惯等机制，自

然被人格化，演变成为诸神、精灵、鬼怪的领

域，人类以这些方式有效地降低或化解了由外

部风险引起的焦虑。

现代性发展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人类征服和

控制自然的历史。前现代社会，对于自然，人

的地位是依附；现代社会，对于自然，人的地

位是主人。吉登斯提出的 “社会化自然”或

“人化自然”概念的基本意涵是，自然已不再

是天赋的 “自然而然”之物，相反，成了人类

决策的对象。在社会化自然中，自然仍是支撑

人类活动的主要外部环境，由自然所带来的各

种外部风险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由人类自身

引发的 “人造风险”已成为更主要的威胁。

以上方面的变迁并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全部

面相。吉登斯还从微观层面上对高度现代性境

况进行了剖析。

微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

信任模式的变化。信任是本体性安全的维护机

制。个体在信息不完整或结果不确定的前提下表

现出的对生存境况和未来前景的肯定性态度就是

信任。信任与确定性之间呈正相关，是在不确定

的外在条件下个体内心所怀有的确定感。信任的

作用在于，形成个体与所处生存环境之间的平

衡，从心理上悬置环境可能带来的风险感受，或

至少将其降到最低限度，以使心理上保持确定性

感觉。而本体性安全系统则处于一种持续的稳定

状态。一旦信任缺场，个体所能获得的确定性感

受也就相应降低，产生对生存环境的焦虑，这

样，本体性安全系统就会相应地处于脆弱状态，

无法抵御焦虑的侵入。因此，本体性安全是信任

的基础，信任则充当了本体性安全与个体生存环

境之间的纽带，并且成为本体性安全的防御机

制。“信任作为基本的 ‘保护壳’而在自我与日

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③

前现代社会，信任模式的普遍特征是，以

地域性生存环境作为基础，主要体现在亲缘关

系、地缘性社区、宗教宇宙观和传统这四个方

面。在由地域性生存环境提供了信任机制和安

全基础的传统社会，人们也会面临各种潜在危

害的侵袭，但这些危害主要是外部风险。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瓦解了此前稳定的地域

性生存环境，信任机制也随之发生变化，从一

种稳定的、封闭的、熟悉的参照系演变为一种

流动的、开放的、陌生的参照系。在吉登斯看

来，高度现代性社会的信任关系以 “脱域性”

环境为基础。这种 “脱域性”信任模式表现出

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作为信任模式纽带的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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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关系。现代性消解了传统的亲缘关系，将社

会关系从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中抽象出来，按

照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进行重构，因而成

为了一种纯粹关系，其实质是 “一种随时可以

中断的社会关系，只有当它能够为每一个个体

提供充分的心理回报的时候，这种关系才能够

得以维持”①。由这种纽带所连接的信任关系，

其性质仅只是关系本身而已，缺少了任何外在

的参照框架和约束机制。第二，作为信任模式

基础的抽象体系。表现为各种象征标志 （主要

包括交流的媒介，如货币、股票、银行卡等）

和专家系统 （主要指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

律师、计算机专家等构成的体系）。抽象系统成

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社会大众的

生活都依赖于对抽象系统的信任。第三，作为

信任模式特征的当下和未来取向。在现代性进

程中，解放政治解构了被视为保守和教条的传

统，并将人类自身置于中心地位，执着地相信

凭借自身的理性和知识就能构建出安全、富足

和幸福的未来。

然而，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信任模式由

于失去了稳定和恒常的基础，相互关系处在一

种流动状态中，因此，本体性安全感程度的降

低导致很难形成牢固的信任关系。

微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是亲密关系的转型。作为个人最私密的领域，

亲密关系包括情爱或性欲关系。现代性的来临

使前现代社会里存在的亲密关系发生了深刻转

型。传统社会的亲密关系表现出以下主要特征：

在性观念上，性行为的主要目的在于传宗接代，

追求性快感的动机和行为遭到限制和反对；性

爱关系的选择，以经济和政治目的为取向，个

人的身体和性格魅力所起作用十分有限；性别

观上存在严重偏向和歧视，女性角色地位受到

贬低和压抑。到了高度现代性时代，性爱关系

的基础发生了从原来以经济或实用为基础朝着

以纯粹关系为基础的取向转变。在性爱关系选

择上，从以社会、政治环境为核心参照朝着以

性关系当事人为核心参照的取向转变。性行为

本身的质量成为两性关系状况的决定因素。

总之，现代性的进程为性爱关系的变革既

提供了理念基础，又提供了技术支持。典型例

子是，与生育分离的性爱关系主要建立在纯粹

关系的基础上。由于纯粹关系剔除了权力因素

的影响，因此，性爱关系变成了当事各方之间

平等、互尊的关系。

微观层面上参照系变迁的第三个重要方面

是家庭范型的重构。家庭是反映社会变迁的最

敏锐层面之一。现代性导致了家庭范型的重构：

一是家庭性质的变化。传统社会里，家庭主要

作为经济单元而存在。现代性的发展使家庭变

化为能够以浪漫之爱作为结合的纽带或基础。

二是家庭成员角色的变化。传统社会里，丈夫

与妻子之间存在明确、固定的家庭角色分工。

通常的角色分工模式是丈夫在外干工作而妻子

在内做家务。男性对女性拥有绝对权力。现代

性使家庭中夫妻之间家务分工有了协商空间，

夫妻权力变得平等化，影响人们形成夫妻角色

认同的社会文化已发生深刻变化。三是家庭结

构的变化。传统社会里，家庭的主要形态是扩

展型家庭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ａｍｉｌｙ），进入现代社会，

家庭的主要形态演变为核心家庭 （ｕｎｃｌｅａｒｆａｍｉ

ｌｙ）。扩展型家庭实质上是一种大家庭，夫妻并

非是家庭的核心，家族势力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核心家庭中，情感个人主义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是基础，从而有助于发展出以平等、

尊重、对话为特征的新家庭生活。

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

上参照系发生的急剧而深刻的变迁都强有力地作

用于自我认同，使之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困境。

二、自我认同面临的抉择困境

（一）现代性进程的深入对自我造成的

侵蚀

由于本体性安全需要的驱动，为遏制未来

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焦虑，自我总是力图去拓

殖未来，即努力构建一个明确和自主的前景，

以实现对于未来的把握。

作为现代性文化动力之源的启蒙运动在本

质上就是人类追求确定性的体现。它在人本主

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旨在以一种人为设计

的方式建立一种稳定和绝对安全的环境。而要

达成这一目标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解放，包括从

自然、传统、宗教以及政治压迫等束缚下解放

出来，以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这是人类主宰

自然和社会未来的前提，也是为自我建立一个

安全、自由和幸福生活环境的必然选择。

这种以本体性安全为根源所展开的解放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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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使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获得强劲动力，其发

展历经两大阶段：简单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

简单现代化阶段，人们仍未能改变受自然

和传统支配的状况，由外部环境因素造成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依然是焦虑的主要来源。同时，

在社会政治领域，世俗化和民主化尚处在初始

阶段，传统的社会关系仍然是调节自我认同的

基本准则。

到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人们获得了改造

和重构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在自然方面，对

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已经使原来的自然在很大程

度上改变了性质，而当代社会的自然环境则是

一种 “人化空间”（ｃｒｅａｔｅｄｓｐａｃｅ）；在社会关系
方面，被现代性力量所不断解构的传统、宗教

和血缘关系处于越来越边缘的地位，自由、平

等、民主等原则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

人们生活在一种 “后传统社会”中，传统、血

缘、出身等不再是界定身份的因素，更不是构

建自我认同的参照系。然而，现代性的悖论特

征在于，尽管进入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人类已

经能够按照自己的预想方式建立起一种新型的

社会，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从此就真正生活在一

种绝对安全的环境中，不仅传统的外在不确定

性如自然灾害还没有消除，而且又出现了一种

后果更为严重的不确定性因素即 “人造风险”，

如核威胁、生态灾难等，这些东西都成为自我

的焦虑之源。

在吉登斯那里，现代性进程与自我的确定

性追寻这两者是一种同构关系。现代性的深层

动力源于自我对确定性的不懈追求，外在化为

试图建立一个安全而没有风险的人类生活环境，

作为主体性的体现，这一目标的达成方式是一

种经过设计的过程。

为什么到了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会出现如此

之多的困境与灾难？更深一层的问题是，现代

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自反性现象？在吉登斯看来，

主要原因在于 “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

意指启蒙理性存在内在悖论。启蒙理性通过以

怀疑即反思作为最有效的方式达到冲破宗教神

学束缚而认识终极真理的目的，但怀疑原则的

彻底化和普遍化又使启蒙理性本身成为质疑的

对象，于是，终极真理也最终被消解。

吉登斯认为，从自我的角度考察，现代性

的后果之一就表现为本体性安全的基础发生了

根本性转型。由于原来稳定的本体性安全基础

的瓦解，自我便处在焦虑的磨难之中。传统社

会里，传统和自然是自我生存的外在环境，传

统这种 “可靠的实践模式”，不仅满足了自我

的本体性安全需要，而且进一步为社会成员的

信任建立和自我认同提供了稳定的参照系。“传

统为 ‘基本信任’提供了一种确认方法，这种

基本信任对连贯性认同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传

统还是其他信任关系的指导性机制。”①传统社

会里，自然也为自我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外在环

境。自然与传统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恒常不变的特

征，尽管有时也会带来各种灾难，并导致自我产

生不确定或风险的感觉。但是，面对各种困扰，

人类经常诉诸传统或宗教，把自然人格化，从而

有效化解了外在环境所带来的焦虑。自然和传统

共同构成了人们本体性安全的基础，也构成了自

我认同的参照系。其结果是，建立在安全感和信

任感之上的自我认同是稳定的、连贯的、长久

的，而且建立的过程是比较顺畅的。

进入高度现代性境况，人们本体性安全的

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传统的逐渐消失，

原先作为本体性安全基础的一部分已不复存在；

自然的被征服和遭破坏，使得原先作为本体性

安全基础的另一部分也不复存在。在自反性现

代化阶段，现代性力量的急剧扩张，不仅通过

时空延伸在广度上影响到全球范围每个人的生

活，而且通过全方位渗透在深度上影响到人们

自我的最细微层面。

（二）自我认同面临的两难困境

进入高度现代性时代，由于此前为自我认

同提供稳定基础的外在环境已发生变化，因此，

自我这一心理系统的核心部分遭遇到了多重两

难困境的挑战，这一切阻碍着自我认同的顺利

建构与重构。

第一种自我两难困境是：统整性对碎片性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统整性的问题

所关涉的是，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强烈而广泛的

变迁，保护和重构对自我认同的叙事。”②统整性

对碎片性的意涵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张力所

导致的个体层面上尤其是最为敏感的自我的困境

及其表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要迎接一个不

停地扑面而来的复杂世界，将会置身于多样性情

境中，每一种情境要求他展现不同的最恰当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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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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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式。当其离开某一种情境而进入另一种情

境，又得谨慎地把 “自我呈现”调整到最恰当方

式。于是，个体实际上处在经验的碎片化状态当

中。个体虽然在开放的情境中处于碎片化状态，

但同时也在开放中与周围环境保持密切的统整

性。这种与外部世界的统整化最终导致了自我的

整合。个体从这种不断变化的情境中保持着一种

具有连续性的自我叙事，把不同的情境因素融合

进入一个统一的自我当中。

第二种自我两难困境是：无力感对占有性

（ｐｏｗｅｒ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ｖｅｒｓｕ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进入现代
社会，个体在传统社会里所具有的驾驭生活的

很多能力已让位于代理机构。结果是，现代社

会系统得以延伸的同时，每个个体却感到自主

性日益被削弱。在庞大的社会面前，个体产生

了难以避免的无力感。由于个体的特质和精神

资源的摄取皆依赖社会，因此，他还得去面对

这个庞大之物。于是，悖论产生了：一方面，

个体在庞大的社会面前感到无力；另一方面，

个体又必须去占有资源，以谋求生存、改变现

状以消除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与占有欲之间的

张力成为促使自我认同建构与重构的一种永不

停歇的动力机制。

第三种自我两难困境是：权威性对不确定

性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ｖｅｒｓｕ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传统社会里，
生活领域存在的权威成为自我认同的基础。传

统社会的权威特征是其单一性，如对宗教的信

仰，对地方社区和亲属制度的忠诚等。这些权

威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力的约束力和规范性，

人们据此也很容易确立自己的生活意义和人生

价值。在现代社会，虽仍存在某种传统权威，

如宗教，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依靠的权威

是那些能够提供具体生活指导的人与物，权威

呈现多样化的具体形态。重要原因是，人们在

不同的时间、地点需要不同的权威。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在很多

社会活动领域都是外行，其生活必然依赖于权

威，而在知识成了霸权的当今，专家和专家系

统顺理成章地成为权威。然而，由于专家和专

家系统又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对权威的需

要或对权威的依赖也表现出不确定性。因此，

自我陷入矛盾之境，选择权威成为一种负担。

但是，人又会试图寻找可能的权威来超越这种

困境，以期获得安全感。这是自我的一种矛盾

心态。此外，由于权威知识、专家系统本身的

易变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常常发现刚刚学到的

知识转眼则已过时，于是，又产生了怀疑。这

是自我的另一种矛盾心态。两种矛盾心态的交

替使自我倍受熬煎。

第四种自我两难困境是：经验的个人化对

商品化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ｅｄ）。在商
品化力量日趋严重的情境中，个体如何通过个

人化的力量来加以抗衡并达成自我认同的建构，

成为一个重大课题。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强大影响力，既

呈现全球化趋势又对日常生活产生深层次影响。

市场经济是一种商品化经济。在个人层面上，

商品化进程已影响到自我本体性安全的维持。

于是，悖论产生了：作为外在的力量，商品化

总是趋向于把个体纳入所涉范围，成为商品的

消费者，这样则会降低甚至消解自我的地位和

作用。现代商品广告及其促销方式的花样翻新，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日趋深入地影响到

个体层面的生活模式选择和自我认同建构。面

对这种情境，作为具有反思性的主体性存在，

自我必然会抗拒作为外部力量的商品化所带来

的干扰，以维持完整的自我构成。“商品化影响

到自我的投射以及生活方式的建立。”“自我的

反思性投射必然要反抗商品化的影响，虽然商

品化不完全对其不利。”商品化并非完全与自我

对立，商品化不一定都是标准化的，而可以是

多元化的。换言之，商品化也可能给自我以多

样的选择，使自我具有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下，

标准化被个体的自由要求所消解。但是，个人

的任何决定不可能不受时尚和标准化生活的影

响，因此，所消解的只是某些部分而已，两者

之间的对抗却会一直存在。

三、超越自我认同困境的

　　理想型现实策略　　

　　尽管 “失控的世界”是吉登斯对高度现代

性社会所作的一种诊断，然而，在现代社会变

迁的未来前景上，他与悲观主义无缘。“乌托邦

现实主义”便是他创用的术语，以表达用某些

后现代秩序来解决高度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构想。

这个术语所蕴含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

许正是现代性与后现代秩序之间所蕴含矛盾及

其关系的一种深刻而辩证的写照。然而，这两

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存在的共同点是，应将未来

走向与现实努力联系起来，寻找一种前所未有

的前行道路。

吉登斯在提出社会变迁未来前景的构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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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１期　　　　　　　　　　　　　　　　　社会学



是以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与批判作为前提的。基

于对现代社会的弊端及其根源的分析，他提出

了 “反思→自反”的诊断模式。从哲学上看，
人类主体性高扬带来了非意图性后果的出现，

例如工具理性膨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这是现

代社会问题的深层根源。然而，更深一层的悖

论特征表现为，作为理性重要表征的科学技术，

在肩负消除不确定性使命的同时，其本身则又

成为更大不确定性的根源。

在吉登斯看来，正是理性的有限性导致了

理性的反思，进而导致了现代性非意图性后果。

理性的局限性是启蒙思想家所没有认识到的问

题，而他提出的 “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构想，

则试图从理性出发，既充分展示理性的力量，

同时又克服理性的限制。

与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发展交往理性这一新

的理性形式而重建现代性的思想方案相似，吉

登斯仍然强调自由、民主和解放的价值目标，

为了使这些理想得以重申和实现，他主张必须

在自然领域、人类生育、自我认同等领域重新

道德化。“生活政治重新给那些受现代性的核心

制度所压抑的道德和存在问题赋予重要性，

……道德问题又回归到了生活政治议事日程的

核心中来。”①所谓 “重新道德化”，就是指给理

性提供一个正当性基础，将道德问题重新引入

人类与科技、环境的关系当中，这种关系现在

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 “重新道德化”将为现

代社会构筑一条底线，为后现代时期 “乌托邦

现实主义”的到来开启新的地平线。对此瑞泽

尔评价说，“对吉登斯而言，超越现代性的世界

是一个以 ‘重新道德化’为特征的世界。这些

被存封的核心道德和存在问题，将要在吉登斯

视为已在后现代时期的自我反思性中所预示和

期望的那个社会中占据中心舞台。”②

（一）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现代性问

题的应对进程

对于高度现代性的问题，基于政治视角考

察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尽管不是吉登斯所独

有的研究策略，③但他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些独特

洞见对于社会理论面临的难题，无疑是富有启

发性的。吉登斯反对后现代性，认为当今一切

问题都仍处在现代性范畴之内，然而，他并不

拒绝以某些后现代秩序来解决现代性极端化的

问题。从重建现代性的策略上看，与哈贝马斯

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方案相比，吉登斯的选择

更趋务实。在吉登斯看来，高度现代性情况中

的主要社会转型④及其自我心理世界的变迁都与

政治方略有关，因此，只有依据政治议程，通

过区分解放政治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与生活

政治 （ｌｉｆ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才能更有效地对有关意义

加以切实把握。

吉登斯把解决高度现代性问题的方略主要诉

诸生活政治，这种倾向与同时代社会理论发展的

一个特征之间有密切的相似之处，即试图从微观

角度来解决现代性的问题。然而，吉登斯的独特

洞见则是更重要的方面。他基于高度现代性的特

殊时代境况，对生活政治赋予了重要使命。但在

他眼里，解放政治的使命并未完成，仍然在构建

理想社会的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吉登斯指出，解放政治与现代性之间是互

为动力的。解放政治是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

从对其生活机遇具有不利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的观点，其内涵是，通过将理性运用于科学

和技术领域以及社会生活中，人的活动就会从

先前被束缚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外延上包含

两个主要方面：从物的束缚下解放和从人的束

缚下解放。首先要从传统与宗教专制中解放出

来。其次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

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

解放政治表现了现代性的特征倾向：把人

类从以往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先前决定人

们生活的社会力量与自然界置于人的控制之

下。⑤解放政治是一种 “他者”的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ｏｔｈｅｒｓ’），只有在区分了人群之后才具有一

定的实质内容。所有解放政治的目标都是要将

无特权群体从所处的不幸状态中加以解救，或

者是要消除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相对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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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１４９页。
［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例如，后现代理论家都很注重从政治的视野 （他们主张一种微观政治）来解决现代性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

后期增强了对政治哲学的关注，如他于１９９８年出版的 《第三条道路》一书，即属于这种倾向。

主要是指正在形成的制度反身性、由抽象系统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抽离化以及地方性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渗透。

吉登斯区分了两大类观点：一类认为解放的动力受因果条件所制约；另一类则认为解放的动力是一种反思式关系。人类能

够反思性地 “运用历史来创造历史”。哈贝马斯在其 《认识与旨趣》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经典性讨论 （参见 ［英］安东尼·吉

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第２４８页）。



根据吉登斯，如果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现代性

的政治议程，那么，生活政治则是在高度现代性

稳定之后才出现的一种完全独特的问题情境及其

化解途径。“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

景下，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

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筹划

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

策略。”①就是说，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性调动

起来的秩序，作为高度现代性的系统，它在个体

和群体层面上已经极端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

性参量。在一种反思性秩序的环境中，它是一种

自我实现的政治，其中反思性把自我、身体与全

球范围的系统联结在一起。

（二）生活政治：超越自我认同困境的主

导策略

作为超越自我认同困境的主导策略，吉登

斯把生活政治的内容和特征划分为三个主要方

面，每一方面都关涉到自我认同难题的化解。

生活政治的第一方面体现为产生于选择自

由和生产性权力的政策。吉登斯采用最简洁的

表述：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生活

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方式的政治

实质上是生活决策的政治。在他看来，这种生

活决策首先是指那些影响到自我认同②本身的决

策。由于受到现代性抽象系统的深度渗透，自

我和身体变成了多种多样新生活方式选择的基

点，而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③又集中

反映出了自我认同问题。生活政治在议事日程

上的实质问题集中在整体人 （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和个
体性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的权利上，但它又总会返
回到与这类自我认同的存在维度相联结。作为

一种反思性成就，今天在一种地方性的和全球

化的范围内，自我认同的叙述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④ 在迅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情境
的关系中被形塑、被修正和被反思性地保持下

来。个体必须用一种合理而又连贯的方式把对

未来的设想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以便能够

促使把被传递经验的差异性中所产生的信息与

地方性的生活整合起来。只有当个体能够发展

出一种内在的可信性时，这种整合才能实现。

这种可信性是一种基本信任的框架，凭借它就

可以把生命历程的理解置于变化着的社会事件

背景中加以联想。在特定的变化情境下，一种

自我认同的反思性秩序的叙述，为有限的生命

历程提供了赋予一致性的手段。因此，生活政

治关心的是从自我的反思性筹划中产生出来的

争论和角逐。自我认同涉及的重大问题包括性

别认同、身体问题⑤和生育领域。

生活政治的第二方面表现为，在全球化背

景下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而又在道德上无可

厚非的生活方式。在吉登斯看来，个人化与全

球化是相互关联的。个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决策

也同样会对全球化产生影响。一个典型例子是，

生育上个体的决策与地球上物种的延续已在社

会化再生产中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生育与

异性间性行为的分离使未来物种的繁衍不再有

保证。全球化的人口发展被纳入内在参照系之

中。通过这些系统而联结起来的一系列个人决

策过程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

性与其他社会化秩序所产生的不可预期性具有

相似之处。于是，生育成为一种变化性的个人

决策，并对物种繁衍产生难以估量的整体性影

响。又一典型例子是，全球生态、核战争风险

与生活方式、自我反思性筹划的深刻联系。由

生活方式引起的大规模生态破坏已在现代化国

家中出现。要想有效地抗拒地球生态系统遭破

坏后所产生的威胁，不仅需要全球性的合作，

而且需要每一个体都做出反应和调整，换言之，

现有生活方式的广泛变迁或大量采取新的生活

方式，显得十分迫切。

生活政治的第三个方面表现为，在一种后

传统秩序中提出了 “我们怎样生活？”这样的

问题伦理，并抗拒存在性问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⑥ 的产生。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道德的

丧失。⑦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重新给那些受现

代性核心制度压制的道德和存在性问题赋予了

重要性。生活政治问题不可能在抽象系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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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第２５２页。
吉登斯对于 “自我认同”的最简明的解释是：个体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

根据吉登斯，这是指将社会关系或是自然界的某些方面加以反思性组织时所依据的内在标准体系。

自我认同的叙述的基本含义是，凭借个体和他人所关心的故事而对自我认同达成的反思性理解。

与早期现代性的发展特点相一致，古典社会学中没有给身体留出应有的位置。只是进入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身体才受到社会学的
重视，福柯、布尔迪厄、吉登斯等人都在自己的社会理论中充分彰显了身体对于理解现代性及其问题的重要性。

在吉登斯那里，意指有关人的生活以及物质世界的基本存在维度的问题，是一切人在他们的日常活动情境下都不能加以回避的。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０页。



外去讨论，对于如何在解放的社会情境中进行

生活的关怀，必将使其重新强调一种道德和存

在性问题。生活政治问题的出现，为制度性压

抑问题的回潮提出了这样一种核心的议事日程，

即呼吁对社会生活进行一种重新道德化，并且

要求人们对现代性制度所系统地消解的问题具

备新的敏感性。在他看来，由于现代性内在参

照系统扩张引发的生活政治的议事日程主要涵

盖了自然、生育、全球化和自我认同这几方面，

其中道德和存在性问题重新受到关注。值得注

意的是，吉登斯指出，代表生活政治关于社会

生活重新道德化的呼吁及其促进性努力的现实

力量，已经反映在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之中。①

（三）迈向 “乌托邦现实主义”：生活政治

与解放政治携手

尽管吉登斯在理论上实现了关于生活政治与

解放政治的区分，并指出解放政治似乎为生活政

治的出现准备好了历史条件和逻辑前提。但当他

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理想型概念工具运用于现

实，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复杂

得多，因为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之间是相交织

的。对此他并非没有认识，因为现代性本身就不

是理想型，多重或复合现代性并存于现实当中。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解决高度现代性的问题 （其

中包括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相交织的问题）必然

有赖于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的共同携手。

吉登斯对于高度现代性境况中生活政治与解

放政治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主

要有：生活政治是高度现代性的主要政治形式。

他认为，政治学理论对 “政治”概念有狭义和广

义之分。狭义上的是指国家的政府部门内的决策

过程。广义上的则将解决趣味对立和价值观抵触

上的争论和冲突的任何决策方式都视为政治性

的。生活政治的含义涉及上述两个方面。

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中生活政治的问题已渗

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因为征服未来的反思

性企图几乎是普遍存在的，通过抽象系统的扩

张以及自然过程的社会化而得以开拓的众多选

择领域，使不同类型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卷

入都可能形塑生活政治问题。社会运动对于生

活政治的提出以及引起公众的关注都发挥了根

本性的作用。②

解放政治的使命并未完成，而常常与生活

政治携手从不同侧面去解决同一个问题。吉登

斯指出，即便生活政治的问题在国家的公共领

域和法学领域中显得非常重要，但是要求解放

的权利并不因此就变得不重要。解放政治确保

生活政治的权利。而问题不仅于此，因为解放

政治不只是为生活政治的关怀 “准备了表演的

舞台”，所有的生活政治问题也会以解放政治问

题的形式出现。解放政治的进程带来了生活政

治，而生活政治仍与解放政治密切相关，因为

生活政治所采取的生活方式变迁的形式也可能

是反抗或消灭压迫的一种手段。这里吉登斯思

想给人的印象是，解放政治的目标可以经由生

活政治的途径去达成。

总之，在吉登斯的视界中，处在高度现代

性境况中的人们如果要能够对社会生活加以重

新道德化而不至于陷入偏见的话，解决问题的

基本出路在于诉诸一种对解放政治的重大重构，

以及对生活政治的不懈追求。

结　语

客观地说，想要用任何既成的或学科化的

社会心理学框架来评说吉登斯的社会心理

（学）思想，都会是一件充满风险和极富挑战

的事。我们只能在被自己的选择所逼迫的情况

下冒险进行那么一点尝试。

吉登斯社会理论中关于社会的构成的思想，

赋予了社会心理十分重要的地位，将社会心理

视为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将自我

视为社会心理体系的核心构件之一，而且将自

我认同的作用认定为关涉整个心理体系的稳定，

是促进人的社会行动有序性的内在机制。其原

因在于，自我是与结构相对应的能动，社会运

行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是结构与能动之间

关系的具体表现和现实展开。在社会发展动力

上，吉登斯认为，人类对本体性安全的追寻是

现代性发展进程的深层动力。可以说，这是关

·１９·

社会学 吉登斯的社会心理思想

①

②

参见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年，第２６７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吉登斯与哈贝马斯以及后现代理论家之间共同表现出的一种相似倾向，即诉诸同一种社
会现实力量来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尽管他们的理论出发点不尽相同。

吉登斯注意到，生活政治的问题并不一定符合现存的政治学框架。但他强调，它却可以有效地促使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都

已出现的十分鲜明的政治形式变得更加显著。对于这种政治形式，在后现代理论视野中常常被称为微观政治，尽管后现代论者所表

述的这种政治形式的涵义与吉登斯是不一样的。



于社会心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的能动作用

的最充分肯定和最独特表述。

在现实层面上，社会心理与社会运行之间

的关系是一种互构性质的，这种性质于现代性

进程中得以具体地凸显，最聚焦的方面就是高

度现代性境况与自我认同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全球化进程、风险社会情势这些最宏

观社会层面的运行状况会深刻地影响到人的社

会心理，其最细微的部分是自我，具体的机制

是自我认同；另一方面，社会心理能动作用的

最突出表现，在吉登斯看来，则是自我认同也

会深刻地影响到全球化进程、风险社会的情势

这些最宏观社会层面的运行状况。宏观上，人

的自我实现过程中引发了政治问题，其中全球

化的影响深刻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筹划中，

而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

策略，或者说，个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决策同样

会对全球化产生影响。微观上，作为社会心理

机制的内在参照系会影响到一系列个人决策过

程，而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中则可能产生不可预

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与其他社会化秩序所产

生的不可预期性具有相似之处。

总之，作为社会心理体系核心构件之一的

自我乃是理解和说明社会构成的最具能动特质

的部分，而整个社会的运行状况及其特征都将

从自我运行的核心机制自我认同的状况及其特

征中反映出来。基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从传

统社会阶段到简单现代性阶段再到高度现代性

阶段的社会变迁特征都在自我认同的变迁轨迹

及其特征中得以相互关联、相互对应地呈现。

吉登斯的有关探讨涉及社会的最宏观层面

与最微观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的最宏观

层面包括现代性、风险社会和全球化等，而社

会的最微观层面包括本体性安全、自我认同、

焦虑等。但是，从导致自我认同问题的根源来

看，仍在于社会宏观层面，正因如此，他所提

出的关于自我认同问题的解决方略主要从宏观

层面的途径和机制着手的。

吉登斯的这一项研究工作十分独特，显示

了很大程度的开创性，因此很难放在某个存在

了一定历史沿革的学术或学科发展脉络中进行

精准的定位、分析和比较。

由于他的社会心理思想涉及的最深层基础

是现代性，因此，这种社会心理思想所诊断出

的社会心理问题 （具体表现为自我认同问题）

的解决方案只能表现为处于宏大的、现实的社

会层面的运行机制的问题解决方面，正是这一

点使它鲜明地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

即便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而与社会学尤其

是现代性社会学密不可分。

与其说吉登斯关于自我认同问题的这些理

论观点是社会心理思想，不如说是他的微观社

会学。然而，似乎又不能完全归属于社会学，

因为他在这些理论中所使用的支撑性概念是社

会心理学的，包括自我认同、本体性安全和焦

虑等。这些核心性概念关涉的对象是主体而不

是结构，或者说所探讨的内容是人的心理层面

而不是社会结构层面。

如果硬要给吉登斯的社会心理思想做一个

社会心理学取向的归类的话，那么，它不是一

般的社会心理学，大致可以称作一种发展社会

心理学，具体而言，是一种现代性社会心理学，

或现代性社会心理思想。

概言之，本文所探讨的吉登斯的有关思想，

既属于社会心理学，同时又归属于心理社会学，

是他把这两者整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更合理、

更妥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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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

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

———基于上海市奉贤区 “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纪晓岚，刘晓梅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摘　要：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

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

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

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

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

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

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关键词：互助养老；空间再造；养老秩序；合作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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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老龄化问题是

多种要素相互叠加耦合的产物，具有中国农村

社会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视角下双重老龄化的

特征。①这给农村养老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农村社会家庭结构的核心化造成家庭

养老功能式微，传统的 “反馈式”家庭养老方

式遭受巨大冲击，来自家庭的代际精神支持和

生活照料匮乏；②另一方面，由于政策忽视、经

济资源紧张等导致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供给不

充分，③社会养老服务发展滞后。无论是传统的

家庭养老机制还是社会养老机制都难以支撑农

村养老服务的充分供给。在各地探索突破农村

养老困境的实践中，以农村幸福院为典型的互

助养老模式逐渐兴起并被认为是农村养老的理

性选择。④

互助养老实践的兴起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互

助养老的关注，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基

于组织视角，学者们发现农村社会具有互助养

老服务的生产条件。农村互助养老是在村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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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养老需求、文化传统等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

推动双重影响下产生的 ，① 村集体土地制度、

熟人社会的互助文化、村党委引领的组织主体

和国家倡导的政治赋能构成了互助养老的生成

基础，② 尤其培育村庄信任、认同感、归属感等

社会资本的村庄文化建设更是互助养老的关

键。③ 学者们认为互助养老在农村社会具有可行

性。作为农村养老服务的一种形式，学者们也

对互助养老的功能定位进行了诠释。基于功

能—结构视角，相关研究聚焦于互助养老与家

庭养老、社会养老等模式的关系并形成了功能

互补说、功能替代说和功能从属说三种观点。

功能补充说认为互助养老结合了社会养老和家

庭养老的优势，对传统养老模式能进行有效补

充，④ 可被视为社区服务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

养老之外的第四种养老模式⑤或养老服务的

“第三条道路”。⑥ 根据这种观点，互助养老是

一种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行的养老模式。

然而，功能替代说认为互助养老是一种家庭养

老现代转型的过渡形式或是社会养老的阶段性

模式，未来可能在延续 “互助”理念下发展成

为规范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养老服务。⑦ 在这种观

点看来，互助养老的产生是正式养老服务保障

体系不发达下的一种策略性应对。与上述两种

观点不同，功能从属说则将互助养老视为实现

社会养老的一种方式，并不独立于家庭养老和

社会养老之外，⑧ 它既是社会养老的初级形式，

又是家庭养老的延伸。⑨ 无论将互助养老视为家

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并行模式还是社会养老的

一种实践形态，这些观点都揭示了互助养老对

重塑农村养老服务秩序的重要影响。

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互助养老对促进

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但互助养老发展十多年来，

学者们也觉察到互助养老实践面临着诸多困境，

包括认知困境、组织困境和规制困境。瑏瑠 一是模式

定位不清。瑏瑡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模式包括村庄和

家庭主导的自主模式、政府主导的福利模式、

企业主导的市场模式和社会组织主导的公益模

式，形成了多主体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但在

实践中，政府与其他主体的责任分工边界模糊，

社会认知不一，这是导致互助养老定位模糊的

主要原因。二是组织资源匮乏。资源是互助养

老持续运行的前提，但互助养老在组织化过程

中面临资金缺乏可持续性、服务内容供需不

配、瑏瑢 主体参与不足、公共性缺失瑏瑣等资源受限

的巨大瓶颈。三是制度保障滞后。制度化是互

助养老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农村互助养

老最早始于村民自发组织，发展历史也较短，

在管理上和运行上组织化程度低，制度化不足，

面临法律规范缺乏、政策支持滞后等问题。瑏瑤

这些问题成为以农村幸福院为典型模式的

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桎梏。事实上，互助养

老实践具有多样性和地方性。２０１４年开始，上

海奉贤区探索出一种与幸福院模式不同的互助

养老新模式——— “四堂间”瑏瑥 互助养老。这一

模式发展至今已实现农村社区全覆盖，２０２０年

点位数量达到５００个左右，产生了显著的社会

影响。其突破互助养老困境的经验对推动和完

善互助养老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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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营造是奉贤四堂间模式与幸福院模式

最明显的区别。我国提出构建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

体系，已蕴含着空间对于养老服务的重要意义。

空间首先是作为实践活动的形式而存在，既是

行动的对象，也是行动的结果。空间产品具备

二重性的特征，在空间生产中表现出使用价值

的空间产品和社会关系的空间产品。① 社会行动

赋予了空间社会属性，透过空间的社会属性，

我们能发现社会关系的生成，观察社会行动的

逻辑，能透析行动主体以及他们的生活世界。

由此可见，空间可作为透视社会的重要因

素。已有的互助养老模式研究却忽视了其依托

的空间的社会属性。从空间维度上看，农村幸

福院是一种通过空间建构实现 “集中居住”的

机构养老方式， “去家庭化”的空间重构和社

会关系网络重塑是老年人参与动力不足的主要

原因，而奉贤四堂间互助养老保留并拓展了原

居养老的物理空间和关系网络，这契合了国际

上倡导 “原居安老” （ａｇｉｎｇｉｎｐｌａｃｅ）的理念。

互助养老的核心是通过老年人的自助与互助建

构以老年群体为本位的服务秩序。为了使互助

养老适应转型中乡土社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

实现可推广、易复制、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

须明确互助养老为何而存、何以可能以及何以

可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从空间的社会属

性视角，通过以上海市奉贤郊区农村四堂间互

助养老实践分析为案例，揭示互助养老从空间

中的事物生产到关系生产的过程，透析互助养

老模式的生成机理和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探

讨农村互助养老如何通过空间生产形成多元主

体的互动关系并形塑村社共养的农村养老秩序。

二、空间挤压与秩序陷落：农村

　　互助养老兴起的归因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的养老环境发生

了较大变化，并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养老服

务发展的表征。第一，农村老年人养老空间边

缘化。在新农村建设中，土地被征收，农民失

去了土地附着的收入资源，老年人的生计空间

被挤压。② 另外，居住空间重组改变了农民传统

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圈子，原来村落里的公

共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中得以瓦解，老年人遭遇

养老空间挤压、生活空间边缘化的困境，③ 面临

老无所去的境地。第二，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

化。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由家庭

成员来满足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

感支持等服务需求。但后乡土社会的大流动性

使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 “熟人社

会”逐渐走向 “无主体熟人社会”，④ 传统的代

际反馈模式被打破，传统乡土文化的约束功能

式微，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现代化因素等使农

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老年人无法充分获得来

自家庭成员的支持。第三，农村社会养老服务

内卷化。为缓解农村养老需求的迅速扩张，我

国各地农村也尝试扩容增量，扩大农村养老服

务供给，建设农村养老服务设施。但总体上，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水平仍然较低，农村养

老服务建设重设施建设轻体系规划、养老机构

重床位数量增长轻结构调整，⑤ 床位数量快速增

加，但缺乏相应的配套服务，导致农村床位大

量空置，普遍存在资源闲置与养老服务需求难

以满足的矛盾，养老服务出现内卷化趋势。家

庭养老式微和社会养老不足已成为农村养老服

务发展的掣肘，农村养老秩序日渐陷落，⑥ 亟待

建立一种新的养老秩序来实现农村养老中供与

需的平衡。

养老秩序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类型，包括主

体、行为和规范机制等内涵。一般而言，从农

村养老主体性视角出发，我国的养老方式主要

包括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也有学者提出家庭

养老、社会养老和自助养老三种模式。⑦ 总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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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农村地区养老秩序经历了传统的 “抚养—

赡养模式”、公平交换的家庭养老模式、唯经济

的理性养老秩序和社会与家庭共养的养老秩序

四次大变迁。① 养老秩序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由

养老资源的获取来决定，与村庄社会结构有着

直接关联。在传统社会，社区情理即社区内成

员在养老主体、养老实践及养老规范所达成的

共识规训 “反馈模式”的村庄养老秩序。② 随

着社会现代性的发展，原本家庭承担唯一照料

主体的 “反馈模式”的养老秩序遭受到前所未

有的冲击，家庭根据各自的劳动力配置、家庭

结构和家计模式等情况进行家庭内部的代际资

源整合，并重塑家庭责任，从而形成一种不断

调适的养老秩序。③ 事实上，在农村广泛存在一

种建立在以土地为保障基础上的自我养老秩序。

但是，土地流转政策的逐步推广抽离了老年人

以土地为依托的经济基础，土地保障功能减弱，

农村自我养老秩序也遭到破坏。④ 因此，老年人

自养能力下降、子代个人主义的张扬等因素导

致由个人、家庭承担的村落养老最终要向个人、

家庭和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的村社养老秩序

转变。⑤ 互助养老是一种基于农村社会的非正式

网络，通过政府、村集体组织、社会组织、企

业等多元主体组织村里以老年人为主的村民为

老年人提供互助服务的社会养老新模式，⑥ 其形

塑的多元合作的养老秩序正顺应了农村养老秩

序转变的发展趋势。

三、空间再造和文化促成：农村

　　互助养老生成的奉贤实践　

　　奉贤区位于上海的东南片区，属于典型的

远郊地区，该区域以农村社区为主。随着城市

化的进一步推进，农村年轻人及其核心家庭逐

渐搬迁至城镇工作和生活，留守在村中的多为

老人，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纯老家庭、独居

老人的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养老困境亟待破解。

为此，奉贤区探索出一种互助养老新模式———

宅基睦邻四堂间 （下文简称四堂间）。该模式

以农村闲置的村民住宅为空间载体设立饭堂、

学堂、客堂和厅堂四个功能空间，以老年人自

愿参与、自我管理、同辈互助的形式，由健康

低龄老人为所在村民小组的独居、高龄等困难

老年人予以生活照料 （助餐）、文化娱乐、健

康促进、社会参与等服务供给，让农村老年人

实现不离乡土的原居养老。

（一）老房新用：互助养老的空间依托

１．以闲置宅基房为依托的空间再造

服务场所是互助养老得以运行的基本载体，

其空间主要通过利用村民闲置的宅基房和废弃

厂房、仓库等村集体资产建构，其中宅基房的

老房新用是主要模式。依托农村闲置的住宅，

依据相关标准并结合本村人口和经济情况从空

间面积、服务范围、设施配置等方面对其进行

适当改造和配置，为本宅基的老年人提供养老

服务。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大多房屋

因无人居住而长期闲置下来，村两委在推动养

老服务发展时充分盘活这些闲置资源，大大降

低了养老设施建设的投入成本。

２．以村民小组为核心的地域覆盖

传统乡土社会的互助是以地缘为基础的，

地域相近的邻里互助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地

域相近”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

重要的合作条件。地域上空间相依容易形成共

同的价值诉求和信任资本，有利于互助养老的

合作活动，使合作模式的互助活动产生可能。

边界以内的社会圈子里彼此是熟悉的、信任的、

联合的关系。农村互助服务应该以熟悉和信任

为基础，故在地域相近的自然村落甚至更小的

单位———村民小组范围内能更好地达成互助。

当前我国农村开展的一些互助养老服务大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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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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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珍：《村庄家庭养老秩序的变迁研究———湖北某村李氏家族盛衰变迁为例》，《南方人口》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狄金华、钟涨宝：《社区情理与农村养老秩序的生产———基于鄂东黄村的调查》，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张曦：《转型期实践性养老秩序形塑机制研究———基于家庭与市场关系视角》，《兰州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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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齐燕：《从村落养老到村社养老：撤村并居背景下农村养老秩序的转变———基于鲁中三吴村的调研》，《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第１２期。
刘妮娜：《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类型与运行机制探析》，《人口研究》２０１９第２期。



多是以自然村为单位，有的也以村民小组为单

位，实际上都是结合本村情况追寻一个适度的

地域范围。四堂间对其服务范围也有大致的规

定，每个四堂间的服务须覆盖两至三个村民小

组。范围太小，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实际需求

和服务效应；范围太大，农村居住空间的分散

又不利于老年人的出行安全。

（二）互助互信：互助养老的文化基础

农村互助行为需要置于村庄的社会环境去

理解，将其置于村庄的社会信任等文化条件下

进行。尽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文化受到

较大的冲击，但传统的乡土特性并没有完全被

取代，为互助养老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

基础。

１．百善孝为先：农村养老的敬老文化

一是孝亲敬老文化。孝亲敬老文化是传统

的伦理基础和道德规范，强调家庭成员及社会

对老年人的责任感。孝亲敬老文化直接体现在

村干部和村民们对待老年人的态度和责任意识

上。首个四堂间便是在村干部为村里老年人创

造美好生活环境的责任意识下产生的。孝亲敬

老文化推动了四堂间的产生，同时四堂间的活

动又塑造了更好的敬老文化，让老年人得到

重视。

二是乡贤文化。 “奉贤”之名蕴含着 “敬

奉贤人”之意，该地域具有推崇儒家思想、信

奉贤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现代农村，新乡贤

被认为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新乡贤主要指

一些令村民尊敬和信赖的本地人，包括不少当

地的企业家。他们乐于回馈生于斯长于斯的家

乡，或为村里四堂间提供自家的宅基房，或通

过自己的力量为村里四堂间募集资源、提供赞

助，缓解村里建设四堂间的物资困境。在乡贤

的示范引领下，村里爱老敬老的公共意识也日

益增强。内含 “孝”道的 “乡贤”文化为互助

养老提供了价值支撑。

２．守望邻相助：熟人社会的养老共识

互助行为自古有之，“互助共济”思想为当

前农村互助养老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村

民遵守 “恪守信义、尊老爱幼”等道德规范，在

邻里之间，形成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共识。人们之间因为彼

此熟悉建构了相互依赖的关系，给互助养老服务

赋予了道德上的支持。① 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

是彼此信任的熟人。基于信任基础上的情感是维

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这种不假思索的信

任也是互助养老得以产生的基础。

３．制度相挚：互助养老的规则促成

一是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养老保障包括社

会或家庭为老人在经济和服务等方面提供相应

的支持。在经济保障方面，村里老人的收入以

“农保”或 “镇保”为主。这可以保障健康老

人的基本生活，但却无法保障其购买市场养老

服务的经济能力。在服务支持方面，村庄养老

服务主要包括居家养老服务和长护险。但是这

两项服务在制度上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大部分

老年人则被排斥在外。普通老年人只能在老年

活动室、图书馆、生活驿站等公共设施开展活

动。事实上，除了经济需求外，老年人最需要

的是生活照料、精神支持等服务。在经济能力

有限和保障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老年人没有

能力购买社会服务，抱团互助便成为一种可行

的服务替代。

二是土地流转制度。村里的土地大都流转

给专业户规模经营，这将大量的农村老年人从

土地劳作上释放出来。一方面，老年人的闲暇

时间催生了文化娱乐、社会参与等需求，同时

健康的老年人也可在互助养老服务的人力资源

方面进行有效补充；另一方面，土地流转也为

村里老年人补充了经济收入，为老年人支付助

餐服务提供了经济支撑。

（三）基于需求：互助养老的空间表达

四堂间是老年人活动的空间 （见图１）。空

间具有消费化趋势，空间消费成为空间生产的

起点。② 养老空间应当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而建

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维度包括经济供养、医

疗需求、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价值实现等方

面。针对实际需求并结合乡土实情，村集体组

织在四堂间设立饭堂、学堂、客堂和厅堂四类

功能空间，由健康低龄老人为空巢、高龄等老

人提供助餐、学习、娱乐和议事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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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四堂间互助养老服务的运行模式

　　１．建饭堂 “搭小灶”，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饭堂”是四堂间的关键功能，提供日常

“食”方面的生活照料服务。在设施落后、交

通不便的农村， “食”是农村老年人生活亟须

解决的问题。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吃饭问题、提

供就餐服务是互助服务产生的主要初衷。助餐

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老年人的个人支付和村

集体的经济补贴。各村根据具体情况对不同年

龄段的老年人实行阶梯式收费。四堂间通过提

供助餐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解决了无人照

料的吃饭问题，保障了老有所养。

２．立学堂 “明事理”，让老年人老有所学

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特点，四堂间设立 “学

堂”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安排丰富多彩的课程学

习，包括健康养生、惠民政策、安全防范、法律

知识讲座等。此外，依据本村的学习资源和文

化，村庄结合当地老年人的兴趣和爱好来开展特

色课程学习。通过学堂里的各种活动，老年人能

充分感受学习的乐趣，满足了老年人实现自我提

升的学习需求，促进了老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３．创客堂 “齐欢聚”，让老年人老有所乐

在农村社区，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比较落

后，针对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匮乏。留

守在村里的老年人居住分散，邻里之间的交流

不方便，在精神上缺少情感支持，长期面临着

孤单寂寞的困扰。四堂间设置聊天和娱乐的

“客堂”，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稳定交流的公共

空间。通过常态化的互动交流，邻里关系更加

融洽，也缓解了空巢老人的孤单情绪。另外，

文娱大使、社会组织等立足四堂间为村里老年

人输入唱歌、舞蹈等文化娱乐服务，拓展了老

年人的日常生活内容，实现了老有所乐。

４．设厅堂 “共议事”，让老年人老有所为

此外，四堂间还开设具有议事功能的 “厅

堂”。村委会干部在四堂间组织包括老年人在内

的村民讨论村庄公共事务，如土地征用方案、老

年人津贴发放等问题。同时，四堂间为村里的调

解工作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针对村里的邻里

纠纷、土地拆迁问题等，村干部就近在四堂间开

展调解工作，及时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

在传统的乡绅社会，老人具有较高的威望，

在家庭和家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村

里事务有较大的发言权。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的父权思想受到冲

击，老年人的地位开始动摇，甚至在一些事务

处理过程中被边缘化。四堂间的议事厅堂让老

年人有机会参与村里事务的协商，为老年人通

过社会参与，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平

台，同时重塑了老年人的权威和主体性。

四、内生外嵌：农村互助

　　养老的组织化运行　

　　我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产生了社会化养老

的思路，倡导服务主体的多元化与扩散化。“政

府引导、村委负责、社会参与、老人志愿”是

四堂间互助养老运行的组织保障，行动主体从

单一的家庭拓展到政府、企业、村集体组织、

社会组织、老年人等多元主体组成的互助共同

体 （见图２）。

（一）政府引导：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制度安排

在四堂间的创建和运行中，政府的角色也

在不断调整。根据相关文件显示，“政府主导”

的角色定位转变为 “政府引导”。政府主要为

四堂间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引导性的

政策环境和支持性的经济资源，而将养老服务

的具体供给权力主要交给村集体，形成了以村

委会为责任主体的行动架构。政府赋权社区的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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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得到充分体现，政府仅扮演统筹者、 引导者和监管者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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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四堂间互助养老的支持网络

１．制度引导：从创建到运营

制度规范是互助养老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政府通过制度引导四堂间创建和运营的规范发

展。自２０１５年以来，上海市、奉贤区政府为推

进农村养老服务，不断出台和完善四堂间发展

的相关指导意见，从组织运行、建设标准、运

营标准、补贴规范、评估方案等方面进行精细

化规范，为各村建设四堂间发挥了重要的政策

指导作用。政府的制度引导使农村互助养老的

碎片化发展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组织化。

２．经济支持：从统一到分层

资金来源是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的基本前

提，政府的经济支持为四堂间互助养老提供了

重要保障。政府对四堂间的经济支持主要包括

创建补贴和运营补贴。项目运作初期，政府实

行平均主义模式的补贴，无论空间大小、服务

多寡均采用统一标准对各个四堂间进行补贴。

但实际运行中，不同的四堂间因创建和运营的

具体情况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成本，这种平均

主义的补贴方式隐藏着不公平，无法体现投入

与产出的实际效益，更不利于推动村委和村民

参与的积极性。基于此，奉贤区民政局于２０１８

年制定评估标准并开始要求第三方组织对四堂

间进行星级评价，依据评估结果给予相应的奖

励。效益导向的差异化奖励措施激发了村集体、

社会组织等主体发展互助养老服务的积极性。

（二）自主供给：农村互助养老中的服务

自治

从历史的实践来看，养老服务的农村自主

供给模式一直存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发挥了重

要作用的家庭养老、宗族养老和集体经济时期

的社队集体养老都具有自主供给的特征。在四

堂间互助养老模式中，村集体组织、各类乡村

能人和志愿者发挥整合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资源的能力，在村委负责和老人志愿的架构

下，充分展示了养老服务自主供给、自我供给

的特征。

１．村民服务：互助行动的自我发展

由本村健康低龄老年人组成的运营团队服

务其他老年人是四堂间互助养老的实现方式，

其根本性质是老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一种

自主供给模式。

一方面，建设服务运营团队、提升老年人

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能力是该模式持续运行

的重要举措。通过推荐或自荐方式，由村里健

康的低龄老年人担任堂主、健康大使、文娱大

使和自治大使，共同组成运营团队，负责四堂

间的管理和服务配送活动。堂主是志愿服务的

主要负责人和核心人物，全面负责四堂间的运

营管理和各类活动的开展。各类大使配合堂主

安排课程，并开展服务配送。健康大使针对学

堂功能配送老年群体最为关注的常见疾病预防、

健康生活习惯养成等主题活动；文娱大使针对

客堂功能配送老人们喜欢的歌曲、舞蹈、手工

艺品制作等活动；自治大使针对厅堂功能配送

“垃圾分类”等时事热点、“政策宣传” “居家

安全”等村居相关议题的活动。运营团队的老

年人定期参与学习和培训以提高服务和管理能

力，保障互助服务活动的持续运行。

另一方面，各类老年精英的志愿参与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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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养老服务自我供给的不竭动力。低龄老人当

中不乏具有热情和知识丰富的技术能人，包括

退休的村干部、教师、企业会计、乡村医生、

能歌善舞的文娱达人等。这些具有奉献精神和

专业素养的志愿者发挥各自专长，志愿为村里

老人提供场所管理、养生知识讲座、唱歌、舞

蹈、健身操等服务。随着四堂间服务内容的拓

展与服务对象的增加，这些低龄老年志愿者已

成为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老年能人

的志愿参与也为村庄积极营造了 “我为人人服

务，人人为我服务”的睦邻助老氛围。

２．村委负责：服务自治的组织引领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是一种村级组织引领下

的集体行动，是农民组织化的生动体现。目前

四堂间的运营模式有两种：一是村委会运营，

二是村委会委托社会组织或引入社会组织运营。

无论哪种模式，村委会均为四堂间建设和运行

的责任主体，组织和引领本村互助养老服务的

发展。第一，村委会负责统筹建设，包括需求

调查、点位选址、功能定位、空间改造等。第

二，村委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主要包括建

设资金和助餐补贴等，以保障互助养老服务的

正常运行。第三，村委会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

的管理制度，如四堂间的使用管理制度、食堂

管理制度等，推动互助养老服务的规范化运行。

总体而言，从四堂间的选址规划到日常运

营，村委会均具有主要的决策权。村委会干部

既了解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也熟悉村里的社会

资本，能有效引领村民开展互助服务，促进养

老资源与养老需求的适度契合。

（三）社会组织嵌入：打通农村互助养老服

务的 “最后一公里”

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以及公

益性的基本特征，发挥着资源动员、社会服务

等重要功能。社会组织凭其自身的组织特点和

专业优势，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养老服务供

给中的缺陷。

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发展中，通过四堂

间的运行，基层政府尽可能地调动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重视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让社会组

织充分发挥各种功能。社会组织介入四堂间互

助养老服务有两种路径：一是从本区外部引入

专业性比较强的社会组织；二是培育本区内的

草根社会组织。引入的外部社会组织具有专业

性的优势，能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适老化服

务。培育的本土社会组织与村民比较熟悉，容

易了解村民的需求并获取村民的信任，具有较

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这两类社会组织共同协同

政府、村两委组织推动互助养老服务运行。

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 （下文简称新

途）是奉贤区为推进四堂间发展引入的一家专

业社会组织，是互助服务链上的重要枢纽。自

２０１７年起到２０２０年，奉贤区政府已委托新途社

会组织协助全区７镇１街道中的１５０个四堂间

开展服务活动。

新途主要为四堂间提供运营与管理技术支

持，帮助四堂间获取各类资源和提升互助能力。

第一，开展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在村民中动员

和招募有公信力、有责任心、具备现代化信息

沟通能力的老年人担任堂主和大使，指导每个

四堂间组建一支运营管理团队，并对团队开展

培训以提升团队服务能力。第二，打造特色服

务。通过了解地方老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兴趣

喜好等，社会组织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有针对

性地为四堂间规划健康养老、文娱活动和自治

活动等特色服务安排。第三，制定运营工具。

为规范四堂间的运行，社会组织为运营团队制

定了一套运营工具手册，包括运营管理记录手

册、每日工作流程、运营管理指导手册、健康

工具包、文娱工具包和自治工具包及其使用说

明等，使运营团队的服务工作专业化、规范化

和可操作化。第四，实现资源链接。社会组织

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和整合能力。新途通过动

员区、镇的一些社会组织与四堂间合作，为老

年人配送服务，如大型文娱主题活动、大型健

康义诊活动等，成为四堂间与社会资源链接的

枢纽。基于此，不断提升自助和互助能力是互

助服务持续发展的源源动力。新途社会组织帮

助村庄建立了一套本土化的互助服务自主运营

体系，通过培育能自我运行的本土化运营团队，

促进老年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增强老人

的自助、互助能力，使互助服务在社会组织退

出后能自我正常运行。在新途的支持下，四堂

间的自我服务能力得到提升，即使在新冠疫情

期间，老年人也能通过线上 “云四堂间”的形

式享受文化娱乐、情感交流、健康促进等服务。

社会组织参与四堂间互助养老服务，协同

政府、村两委和村民成为公共养老服务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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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者，弥补了养老场域中子女脱域带来的

“家庭养老”的不足，不仅减轻了村委会的工

作压力，而且使农村养老服务逐步迈向社会化、

规范化和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参与疏通了农村

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重要的是，社会组

织帮助农村老年人的自助和互助能力得到提高，

促进老年人从被动的赡养者向主动的服务者转

变，提升了老年人的主体性。

五、共治共在：农村互助养老

　　服务的秩序再生产　　　

　　四堂间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在地化的、开

放的和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老年人依托这个

公共空间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互帮互助

满足养老服务需求。空间是社会行动交往的产

物，这意味着空间具有共在性特征。四堂间是

个多元主体共在的空间。在这一场域内，政府、

社会组织、村集体组织和老年群体等多元主体

依照多重逻辑进行互动，实现了老年人生活空

间及其关系网络的重塑与拓展，进而形塑了一

种村社共养秩序。

（一）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培育村庄

公共养老意识

互助养老服务的长效运行与可持续发展首

先离不开一定的组织环境。村级组织是四堂间

空间生产的核心要素，也是其各种养老功能依

托的载体与基础。因而，村庄社会提供的在地

化组织环境是互助养老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的重

要基础。

第一，互助养老依托作为村集体资产的宅

基地运作，并由老年人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

熟人社会中的老人之间对彼此基本情况、能力、

喜好和特征等都比较熟悉。这不仅便于互相帮

助，更有利于从老人中间推举和选拔管理人员，

形成更强的共同体意识。其建立在熟人社会基

础之上的在地化特色，是与普通养老机构的重

要区别。此外，村级组织作为村集体资产支配

和使用的决策主体，在四堂间的日常管理和运

行上，村委会主要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为互

助养老提供重要的组织支持。

第二，村庄的组织文化环境与养老服务行

动相互影响。养老秩序的重构依赖于养老文化

环境的塑造。以各种文化形式或活动形式来孕

育的村庄精神文化，需要以一定的行动者和空

间为载体，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形

塑而成。养老服务的空间生产过程其实也是一

种建构以老人为主体的村庄文化的过程。① 四堂

间互助空间的生产有利于养老文化的复归，有

利于养老秩序的重构。村庄养老服务行动嵌入

一定的社会结构和规则约束中。作为社会结构

的村庄文化环境引导和约束着行动者的行动，

但文化环境又是人们通过日常实践行动而营造

的一种社会情境。文化环境与村民行动通过互

构相互影响。四堂间互助养老模式的形成离不

开当地的 “孝贤文化”，反过来，它又通过集

体行动发挥了重塑孝道文化的作用，形塑了一

种集体养老的村庄公共意识，使养老服务被认

定是一件集体关注的事情。

（二）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营造群体

“类家庭”情感

在熟人社会中，基于地缘关系的长期交往

形成了老年人内心的情感牵绊，并产生一种精

神上的情感共鸣。社会巨变中，老年人的生活

空间逐渐重构与拓展，呈现出从家庭—社区到

社会的物理空间变迁。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与

价值观念也随之重塑，呈现出从物质需求到精

神需求的文化空间变迁。

四堂间互助养老之所以深受老年人欢迎主

要在于其提供的生活化的情感依托空间。基于

老年人的照料需要、情感需要、价值需要建立

的四堂间是互助养老模式的物质载体。以村民

小组为服务单元的四堂间在选址、服务和管理

上采取的均是熟人社会导向的情感管理。在村

民宅基地上建成的服务空间，兼具了家庭私人

领域的特性，在这里避免了社会排斥感，老年

人不仅互相陪伴，也能使他们在其中有着在家

庭一样的自由自在感。在四堂间互助模式中，

他们彼此需要和相互依赖，通过生活化的场景

体验，让老人在原来熟悉的社会圈子里生活，

延续和还原老人在原来家庭中养老的生活方式

和氛围，营造一种亲人般的 “类家庭”关系和

情感。这种关系纽带将原子化的个体整合成相

互需要和相互依赖的集体，激发和增进了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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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价值情感和生活共同体方面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

（三）打造共同化的合作平台，形塑村社

共养秩序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公共空间是社会已存

在的社会联结方式以及人们社会交往的结构方

式，为农村社会建构社会秩序提供一个重要的

平台。社会行动者是建构社会秩序的主体，社

会秩序是社会行动者通过互动关系达成合作行

动而促成的。社会行动者通过空间中的互动活

动达成合作行动的能力是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

的重要社会基础。① 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离不开

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

四堂间为政府、社会、村集体和老年人

等养老服务多元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提供了一个载体。在养老服务供给中，政府

发挥引导作用，村集体组织自主供给，社会

组织参与管理和运营，老年人自我服务和相

互帮扶，企业和志愿者提供资金或服务资源

支持，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自主供给与自

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相结合的多元合作的农村

老龄社会治理结构。

四堂间还逐渐成为一个不同公共事务治理

的共同空间，与 “党建微家” “妇女微家”进

行整合，村级组织利用此平台开展党建工作和

妇女工作。四堂间也为老年村民提供了参与村

域公共事务的共同空间，发挥老年村民的自主

权和参与权，使老年人得到更多的关注。四堂

间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中的合作行动可以增进养

老服务的公共性构建，使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

超越对自身利益的狭隘关注，共同关注养老问

题，形成村社共养的养老秩序。

结　论

依据实地调查的分析并结合文献资料，本

文从空间的社会属性探索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

的生成机理与运行逻辑，并对其产生的影响予

以分析。养老空间的挤压和养老秩序的陷落抑

制了老年人的主体性呈现并改变了老年人与家

庭、邻里及社会的关系，迫切需要生产新的养

老空间来改善老年人的社会关系。互助养老通

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

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重塑了一种以

老年人为本位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在的养老秩序。

不同于传统的家庭自助养老，互助养老通过整

合社会资源网络拓展了老年人的关系网络；也

不同于机构化的社会他助养老，互助养老营造

了以老年人为本位的 “类家庭”情感，并赋予

了老年人的主体性展现和自我价值感。

互助养老服务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离不开空

间载体，空间的社会属性不容忽视。空间作为

社会结构对行动者具有约束与制约作用。② 在四

堂间的发展历程中，早期基于村民需求自发形

成的四堂间主要作为村集体组织为老年提供助

餐服务或聚集聊天的空间而存在，服务主体单

一，服务内容简单。同时，行动者对社会结构

也具有能动性。随着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等

主体的介入和行动，服务空间功能日渐增加，

互助养老服务的结构和规范也日臻完善。行动

者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形塑社会结构，改变

养老服务的结构与制度。

互助养老的价值在于通过空间建构重塑了

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和以老年群体为本位的服务

理念，实现了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

转向。四堂间从农村公共空间中区隔出来，成

为老年人养老活动的场所，但它不仅是物理意

义上的客观存在，也是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获

取社会服务资源的策略与社会关系建构的生动

镜像。在互助养老过程中，老年人并非完全被

动接受服务的个体，而是追寻符合自身需求的

养老服务，开拓养老服务空间并能动地加以选

择，成为超越结构羁绊的主体。因此，互助养

老是一种社会对主体塑造的过程，是老年人作

为服务生产者的 “自我”生成过程，这是一种

主动获得主体性的策略性表达。

互助养老的价值还在于为农村养老服务的

多元参与提供了平台，实现了农村养老从家庭

养老向多元主体合作的互助共养养老秩序转变。

碎片化、原子化的村庄养老资源通过在地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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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内部组织环境和政府的制度输入实现了存

在内部的整合。① 政府借这一空间实现政府发展

养老服务战略，使其成为社区治理的平台、增

强社区凝聚力的纽带和社会资本交换的场域。

社会组织通过此空间平台整合社会资源，为村

庄和老人增能以提升其自助和互助能力，同时

也实现了组织的社会价值。因此，农村互助养

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

的政府制度安排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多元主

体合作共治的行动格局。养老服务不再仅仅以

家庭为单位，而是在利用家庭—村庄的原有组

织体系的基础之上，建构了老人、村庄、社会

组织和政府共在共治的互助共养新秩序。

诚然，在四堂间互助养老的实践中，仍然

存在一些限制需要突破。一是吸纳家庭深入支

持互助服务。目前，在互助养老场域中，老年

人家庭成员的参与明显不足。家庭成员尤其子

女的脱域限制了互助养老的规模拓展和深度发

展。倡导互助养老并不意味着家庭养老的撤退。

家庭始终是老年人的情感支柱，应吸纳家庭成

员，让老年人家庭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为老人

支付助餐费用或提供志愿服务，这不仅可以减

轻老年人的负担，也可以改善代际关系。打造

家庭、村集体、政府和社会组织等互助共同体

将是今后互助养老模式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

二是鼓励发展村庄慈善文化。充足的人力资源

和资金资源是互助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保障，资源不足是互助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困境。要拓展资源获取渠道还需要重塑乡

村公共精神，培育乡村慈善文化，撬动更多的

村庄和社会资源汇入互助服务，共促农村养老

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责任编辑／宋雨桃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ＭｕｔｕａｌａｉｄｆｏｒＡｇｅｄＣａｒｅ：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ｈａｌ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Ｘｉａｏｌａｎ＆ＬＩＵＸｉａｏｍｅｉ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３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ａｍｉ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ｈａｖ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ｓｅｐａ
ｒａｔｅ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ｕ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ｉｓｆ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ｇｅｄｉｓｓｑｕｅｅｚｅｄ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ｎｏｔｗｅｌｌ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ｃａｓｅ，ｍｕｔｕａｌａｉｄｆｏｒａｇｅｄｃａｒｅ
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ｅｗ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ｒ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ｏ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ｐｅｗｉｔｈａｇ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ｅｗｍｕｔｕａｌａｉ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ｗｈｉｃｈ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ｏｆｒｕｒａｌ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ａｇｅｄａｒｅ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ｕｔｕ
ａｌａｉｄ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ｍｏｄｅｌｔ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ｂｏｔｔｏｍｕｐ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ｄｔｏｐｄｏｗ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ｍｕｌｔｉ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ｈａ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ｍｕｔｕａｌａｉｄ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Ｂｙｒｅｌｙ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ｌｓｃｅｎ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ｄａｉｌｙｌｉｆｅ，ｔｈｉｓｍｕｔｕａｌａｉ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ｈａｓ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ａｓａｓｉｎｇｌｅ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ｔｏｔｈｅｍｕｔｕ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ｃａｒ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
ｖｏｌｖｉｎｇ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ｒ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ｕｔｕａｌａｉ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３０１·

社会学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

① 杨君、周自恒：《治理过密化：理解乡村社会中国家联结个人的一种方式》，《公共管理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２７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农村协商民主的代表机制构建研究”（项目号：２１ＢＺＺ０３３）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侣传振，政治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副教授。

①　ＨｅＢａｏｇａｎｇ，ＭａｒｋＥ．Ｗａｒｒｅ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ｕｒ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９，Ｎｏ２，２０１１，ｐｐ２６９－２８９．

②李祖佩、杜娇：《分配型协商民主：“项目进村”中村级民主的实践逻辑及其解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情感式协商：农村基层协商治理

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

———基于 Ｃ镇古村落保护利用案例的分析

侣传振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农村基层协商治理何以能够有效运行，是基层协商治理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命题。主流

的理性、制度与技术路径不能完全回答这一问题，这就需要将情感带入基层协商治理之中。情感式协

商建立在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生态基础之上，通过综合运用情感型关系、情感型混合关系、利益型混

合关系及利益型关系，按照需求法则、信任法则、情面法则与公平法则展开协商，有利于实现基层治

理的目标，也是理解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重要密码。情感式协商并非否定制度化协商，

它是将作为科学的制度化协商与作为艺术的情感式协商有机结合，是推进基层协商治理走向善治的题

中之义。

关键词：情感；情感式协商；基层协商治理；古村落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Ｄ４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０４－１１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逐渐成为社会矛盾的

频发地与集中区。面对日趋严峻的社会问题，

基层协商凭借其在化解矛盾、凝聚共识方面的

独特优势，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范式嵌

入到乡村治理之中，成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

新的重要选择。例如，在经验层面，各地纷纷

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协商治理形式，形成诸如

“民主恳谈会” “党群议事会” “四议两公开”

“村民说事”等多层次多类型的协商治理格局；

在理论层面，经验的发展推动学界立足但又跳

出地方实践，实现从经验到理论的跨越，提出

“协商权威主义”① “分配型协商”②等一系列具

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可以说，目前基层协商

治理在理论与经验层面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可

喜状态。但是，当我们透视这幅繁华图景的同

时，还需要冷静思考一个基本问题：农村基层

协商治理何以能够有效运行？这也是研究基层

协商治理无法回避也不可绕开的基本命题。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目前，学界围绕协商治理何以能够有效运

行这一问题，大体上形成了规范、制度与技术

三种研究路径。

一是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规范路径。在西

方，早期的协商民主理论家多将协商治理功能

的发挥寄托于包容、平等、理性、互惠等价值

规范的运用，尤其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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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协商民主的核心与灵魂，具有基础性的

作用。例如，罗尔斯将公共理性置于其概括的

协商民主 “三个基本要素”之首，认为公共理

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实现公共之

善的基础。① 哈贝马斯将公共理性归结为 “交

往理性”，反映的是一种主体间性，并主张通过

交往理性促成妥协让步与偏好转移，利用共识

事实影响公共决策。② 当然，这种对理想价值规

范的过分想象也遭到激烈批判。如杨指出，从

理性情景推导出来的规范主张容易使协商治理

陷入 “逻辑循环”陷阱，忽视因经济社会结构

性不平等引发的 “差异政治”事实。所以需要

将被公共理性偏好长期排斥在外的情感因素拉

回到 “交往民主”中，借助 “问候” “修辞”

“叙述”等方式推动协商治理。③ 之后，随着协

商系统理论的兴起，如何将理想类型的协商

（运用理性辩论、理性讨论等交往形式）和现

实类型的协商 （运用辩论、情感、讲故事、闲

聊等交往形式）衔接起来成为协商治理重要议

题。④ 情感在协商治理中的价值逐步回归。西方

协商民主理论的译介也将理想的价值规范引入

中国协商治理之中，部分学者在反思当前基层

民主实践危机时要求重申公共理性。黄瑞波认

为，在公共理性的具体语境中构建公民德性观，

是缓解当前我国协商治理深层次危机的关键。⑤

另外，还有学者追根溯源，通过传统时期 “断

道理”的实践分析，展示出 “公理共议”在基

层协商治理中的价值。⑥

二是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制度路径。当现

代社会的复杂性事实逐渐进入协商民主理论家

视野时，如何调适理想的价值规范与复杂的经

验现实成为难题，由此开启了西方协商民主研

究的 “经验转向”，协商制度化成为核心议题。

其中，“微型公众”是西方协商治理制度化的

典型代表，通过聚焦具体的制度设计推动协商

治理走向落地。不过，微观视角容易将微型公

众与其他制度以及它们所处的广泛话语和宏观

背景隔离开来，所以，协商系统理论开始对协

商治理的 “微观倾向”进行矫正，尝试将微观

协商与宏观协商、公民协商与政治代表相联结，

形成 “整合性的协商系统”。⑦ 中国协商治理的

制度化发展不像西方那样遵循着协商民主理论

的发展谱系，而是对中国协商治理具体情景的

反思。目前，制度路径更多遵循制度建构主义

思路，即在现有法律政策框架内寻求制度优化

与改革，因而强调协商治理制度文本的供给及

协商治理机制的建设。例如，唐皇凤指出，为

利益相关方搭建高效的博弈平台，以程序规则

优化建构科学合理的利益均衡机制是新时代推

动我国协商治理发展的战略突破口。⑧ 郎友兴、

万莼在分析杭州小古城村 “众人的事由众人商

量”经验时指出，从议什么、谁来议、怎么议

到议的效力的闭合 “四环节”构建出协商治理

的系统性制度，可为我国协商治理发展提供新

方案。⑨

三是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技术路径。技术

主义路径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把协商作为

一种治理技术，强调其在征地拆迁、产业发展、

乡村建设等重要基层事务治理中的现实操作性，

以形塑 “技术性”的组织动员机制与矛盾调处

机制。第二层是从 “如何实际操作协商”的角

度注重协商治理的科学程序与方法设计。因为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观察，协商治理的顶层设计

理念需要底层具体的且可操作性的程序来承接，

这样才能保证协商治理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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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包钢、王春光借鉴美国学者费什金的

“协商民意测验”，在分析浙江温岭扁屿村协商

试验时指出，主持人制度、参会人员随机选拔

制度、事先信息发布制度等制度设计是促进中

国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关键技术。① 谈火生

等从协商参与者的产生、协商议题的选择等具

体协商程序系统分析了我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实

施技术。② 韩福国也持类似观点，不过他更加主

张建构起基于现有中国社会群体的科学分层抽

样而又环节科学的复式协商民主抽样程序，以

此促进基层协商治理有序运转。③

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规范路径、制度路径

与技术路径虽然存在差异，但却有着紧密的逻

辑关联。规范路径为制度路径提供理论导向，

制度路径是对规范路径的反思与应用，而技术

路径则是对制度路径的再具体化，三者形成了

从理论到实践，从价值到工具的演绎逻辑。同

时，三者分别强调的理性化、制度化以及技术

化其实都是对协商治理的 “非人格化”偏好，

试图将整个协商治理运行置于韦伯科层制意义

上的 “无恨亦无爱”原则之下，排斥一切纯个

人的情感因素。④ 然而，人是情感的动物。即使

是处于韦伯科层制中的人员也无法做到 “无恨

亦无爱”，而是常常处于个人情感与科层制冷酷

的事本主义原则冲突之中。所以，一味地强调

理性、制度和技术在协商治理中的价值，就会

遮蔽人的丰富情感，往往会极大地影响协商治

理的实际效果。因为 “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

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

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

量。”⑤ 所以，我们在审视基层协商治理何以有

效运行时，有必要也有责任将情感带回到基层

协商治理之中，自觉将情感与协商治理联系起

来。目前，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并

从信任、⑥ 面子⑦等情感因素考察协商治理的运

作，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往往将基层协商治

理中的情感因素列入非正式治理的范畴，导致

情感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模糊化。所

以，本文将关联情感与协商治理，从具体的经验

个案探索情感到底是如何促进基层协商治理有效

运行的，即揭示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情感逻

辑。本文所使用的经验材料，均来自作者于２０１９

年７月在Ｊ市 Ｃ镇做的实地调研。按照学术惯

例，其中村名与人名均做了技术化处理。

二、情感式协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所说的 “情感式协商”是一种非规则

性协商机制，是乡村干部在农村协商治理过程

中运用情感调节人际关系，进而达成共识，完

成治理任务的过程。

（一）情感式协商应用于基层协商治理的

社会基础

在新制度主义看来，任何一项制度或机制

的运作都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基础。情感式协商

之所以能够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协商治理的重要

策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根植于村民日常生活

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之中。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从伦理道

德关系中衍生出来的 “人情”“面子”“信任”

等社会规范是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对此，

金耀基曾言：“关系、人情和面子是理解中国社

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⑧ 费孝通

在讨论中西方社会差异时也指出：“在西洋社会

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

情。”⑨ 在乡村日常生产生活中， “人情” “面

子”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行为关系的调适机

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充当着熟人社会中的

“社区性货币”，即一种在固定社会内得到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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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能够流通、具有公共性价值的 “通

货”。① 一方面，讲究情面的人往往能够从村庄

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拥有更多的社会

声望；另一方面，不讲究情面的人往往遭受他

人的鄙视与排斥，被边缘化甚至使其 “社会性

死亡”。所以，这种 “社区性货币”本身存在

的正向褒誉机制与负向排斥机制，使得村民服

膺公共规则，“人情”“面子”实质上也就演变

成了一种低成本、高稳定的调适与控制机制。

这种调适与控制机制对于基层协商治理无疑具

有重要价值。

理论上，这种内生于熟人社会的价值规范

往往不适用于陌生人社会，因为这些规则生存

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现代国

家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

的改造，让静态封闭的乡村社会流动起来，乡

村社会的陌生性愈来愈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

区，一些村庄流入人口甚至超过了本地人口，

村庄俨然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另一方面，市

场经济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使得以情感为基础

的共同体向以利益为纽带的联合体转变，利益

取代道德情感成为行为评价标准，“无公德的个

人”② 日趋出现。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

到 “面子” “人情”等传统文化观念作用于乡

村实践的强大生命力。换言之，国家规则或市

场规则并没有完全取代 “面子” “人情”成为

支配乡村社会行为的 “默会的知识”，③ “托关

系”“给面子”依然是乡村日常生产生活中最

为常见的图景。即使是在陌生程度较高的工业

村、近郊村，人们也往往通过 “陌生关系熟悉

化”④ 继续沿用 “人情”“面子”等传统交往机

制。这些都为情感式协商在农村基层协商治理

中的运用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二）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类型

“人情”“面子”等情感要素展现出的强大

生命力是其巨大价值的有力见证，但不能因此

而否认利益的存在。现实中，情感与利益往往

相互渗透，共同支配着人类的行动。从情感与

利益两个维度出发，乡村社会中人际关系可以

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⑤

１情感型关系。情感型关系既可以满足个

人的情感需要，也可以依托情感来满足个人的

物质需要。不过，需求者与供给者双方都遵循

“需求法则”，即无论需求者是否能够提供与需

求等价的物质利益交换，供给者都会以情感维

系而非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资源交换的最

终目的，并尽可能满足对方的需求。这种动力

主要来自于浓厚的血缘与亲情之间的预期与回

报。恰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言：“他有一种安全

感，因为他知道，如果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

分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

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⑥ 所以，情感型关系

主要发生在强血缘、强亲缘和强地缘的人际关

系中，成员间关系高度亲密，相互依赖性极高，

如父母、子女等核心家庭。

２情感型混合关系。混合关系是融合情感

型关系与利益型关系的复合关系。不过，根据

情感与利益在混合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

划分为情感型混合关系和利益型混合关系。情

感型混合关系是一种情感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混

合性关系，供需双方均以维护情感为主要目的，

利益关系次之。在此类关系中，双方遵循 “信

任法则”，即供需双方都积极维护情感，在交往

中，即使需求方暂时无法提供即时性的利益交

换，但基于供给方对需求方的巨大信任，需求

方的利益承诺也会让供给方做出重大让步而采

取积极的配合行动。所以，情感型混合关系主

要发生在次血缘、次亲缘与强地缘的人际关系

中，成员间关系亲密度较高，相互依赖性也较

高，如堂兄弟、亲叔侄、同宗兄弟等，有些地

方则称之为 “小亲族”“门子”等。

３利益型混合关系。该关系是利益占主导

地位的混合型关系。虽然双方也认为情感关系

很重要，有必要维护，但情感还没有重要到让

对方做出必要的利益牺牲与让步。因此，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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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遵循 “情面法则”，即双方认为彼此间还

要继续交往下去，在需求方能够提供现实利益

交换的前提下，供给方愿意就自身利益做出适

当的让步，以防 “撕破脸皮”，避免没必要的

人际冲突。正如费孝通所言：“‘算账’‘清算’

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

无需来往了。”① 所以，利益型混合关系主要发

生在弱血缘、弱亲缘与强地缘的人际关系中，

成员间关系亲密度较低，相互依赖性也较低，

如街坊邻里等。

４利益型关系。该关系是建立在谋取某种

物质利益且尽量使之最大化的基础上，是情感

型关系的对立面。交往中即使运用到情感，也

通常将之作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实现某种目标的

工具与手段。因此，双方主要遵循 “公平法

则”，即双方都认为应按照实际贡献或损失大小

获取等价的报酬或补偿。双方不会刻意为维护

情感而做出让步，相反在交往或谈判中，供给

方会切实维护自身利益，做到 “不吃亏” “不

让步”，直至需求方能够提供对等 （有时可能

是超额）的现实利益予以交换。所以，利益型

关系主要发生在弱血缘、弱亲缘与弱地缘的人

际关系中，成员间关系亲密度低，相互依赖性

也低，如乡镇干部与普通村民、工厂老板与普

通工人之间等 （如表１所示）。

表１　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基本类型及比较

人际关系类型 行为法则 行为方式 相互关系 亲密度 依赖性

情感型关系 需求法则 尽力满足对方需求 强血缘、强亲缘、强地缘 很高 很高

情感型混合关系 信任法则 偏重满足对方需求 次血缘、次亲缘、强地缘 较高 较高

利益型混合关系 情面法则 偏重满足自身利益 弱血缘、弱亲缘、强地缘 较低 较低

利益型关系 公平法则 尽力满足自身利益 弱血缘、弱亲缘、弱地缘 很低 很低

　　图表来源：自制。

　　 （三）情感式协商：情感与协商治理的逻

辑关联

协商系统理论要求协商治理运行需要将理

性与情感衔接起来。“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

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

态和表达方式，虽然来源于言说者，然而对于

改变言说者，却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② 所

以，要想使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转起来，还需

依赖必要的情感因素。当然，不同的关系类型

会导致协商治理的运行情况各异。

在情感型关系中，强血缘、强亲缘和强地

缘关系可以塑造高度的亲密关系与依赖关系，

基于情感的需要与维护，人们彼此间一般会尽

量避免因资源交换而发生冲突。换言之，在情

感型关系中，人们通过协商易于妥协，达成共

识，利于协商治理目标的实现。在情感型混合

关系中，次血缘、次亲缘和强地缘关系可以塑

造较高的亲密关系与依赖关系，基于情感的维

护与巨大的信任，人们一般也不会轻易因资源

交换而发生冲突，在协商过程中较易于达成共

识，也利于协商治理目标的实现。在利益型混

合关系中，弱血缘、弱亲缘和强地缘关系往往

塑造较弱的亲密关系与依赖关系，基于利益的

争取与情面的维护，人们既不会因顾及情面而

舍弃现实利益，也不会过分追求利益而撕破脸

面，所以，协商共识的达成需要彼此间必要的

现实利益交换与利益让步为前提，这无疑会增

加讨价还价的余地，增加协商治理目标的实现

难度。最后，在利益型关系中，弱血缘、弱亲

缘和弱地缘关系往往塑造很弱的亲密关系与依

赖关系，人们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交

往中很容易因资源交换而发生冲突，彼此间协

商很难达成共识，除非能够在利益公平交换上

达成一致。此时，协商治理目标的实现最为困

难。总之，在情感型关系、情感型混合关系、

利益型混合关系及利益型关系组成的人际关系

类型中，协商治理有效运行与治理目标实现的

难度都会随之依次增加 （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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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７３页。
［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李冠南、何翔译，《中国学术》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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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人际关系与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

当然，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往往处于动态发

展过程中。一方面，情感型关系、情感型混合

关系、利益型混合关系与利益型关系之间可以

相互转化。如随着市场规则对乡村社会的渗透，

个体的功利化、原子化往往会撕裂情感型关系

与情感型混合关系，向利益型混合关系与利益

型关系转变，这会对协商治理的具体运行及效

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任何乡村社会都不会

仅存一种关系类型，而是上述四种关系类型的

混合。所以，情感式协商往往是在协商治理中

对上述四种关系的综合运用，以此实现治理目

的。Ｊ市Ｃ镇的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实践，为

我们展示了一次生动而成功的 “情感式协商”。

以下将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与检验。

三、情感式协商的实践：Ｃ镇
　　古村落的保护利用　　　

　　Ｃ镇地处Ｊ市南部，辖区以山地丘陵为主，

区域面积８４２平方公里，人口２２万，下辖１２

个行政村 （３２个自然村），自然村多是宗族村。

Ｃ镇又是千年古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界内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处，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２处。尤其是境内的 Ｙ村现存明代建筑

１５幢，清代建筑１５０多幢，被誉为 “中国最大

明清古民居建筑露天博物馆” “中国东南部最

典型的农耕村落”。２０１４年 Ｊ市结合 “三拆一

改”行动，开展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

程”，要求３年内完成１００个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和１０００个单体古建筑修复，把历史文化村落打

造成美丽乡村的 “升级版”。这给 Ｃ镇在古村

落保护利用方面提供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

压力：一是财政束缚。一方面，虽然 Ｃ镇坚持

“工业强镇”战略，２０１４年全镇生产总值达

３５４亿元，但境内拥有 Ｙ村、Ｗ村、Ｌ村等多

处古村落，涉及全镇 １４个自然村，几百户家

庭，其间需要农户搬迁、危房改造、违占宅基

地建筑拆除等多项工作，古村落保护利用经济

成本十分高昂。另一方面，市县在古村落保护

利用工程推进过程中，并未向 Ｃ镇注入大量资

金，而是要求其尽量自行统筹，造成事权与财

权严重不匹配。例如，Ｊ市下拨给 Ｃ镇 Ｌ村与

Ｗ村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专项补助分别为１５万元

与２０万元，但当地负责人表示，这些补助仅够

几处古建筑维护，更别说违规拆除与搬迁工作，

可谓杯水车薪。二是权力束缚。Ｃ镇自然村多

是宗族村，族人常年定居此地，世代繁衍，开

枝散叶，共同的血缘关系与祖先崇拜，让宗族

内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对外来权力的抗衡力。

即使是村干部，一般也只是在自己的 “堂口”

（即房支）拥有重要影响力，对于其他堂口成

员难以形成支配性关系，因而更多采取劝导方

式，这就增加了 Ｃ镇通过行政权力强推工作的

难度。三是乡土情结束缚。与一般的村庄不同，

宗族村中的房屋、土地、空间等都具有特殊的

价值涵义，都与祖先的庇护与血脉的延续密切

相关，由此形成了特有的 “祖业观”。即使是

违占的宅基地，族人也会用 “祖业观”赋予其

合法性，消解国家正式法律政策的不认可。四

是利益约束。村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日

益旺盛的住房需求，使得部分村民违占宅基地，

违建住房。例如，Ｙ村２０１６年新建房屋１００多

幢，占地面积６０００多平方米。其中，重点保护

区内３０余幢，占地面积２０００多平方米，占整

个古建筑群面积的 ６％。新旧建筑的混杂对古

村落保护利用产生破坏。如果要拆除这些新居，

必然触及这些村民的核心利益，引发他们的反

抗。所以，面对这些困境，Ｃ镇决定通过民主

协商方式推进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一）乡镇政府与邻里舍长：交易成本和

公平法则

行政与协商是基层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主要

方式，政府会根据交易成本选择合适的治理方

式。在对农村日常管理中，乡镇政府一般不会遇

到高昂的交易成本，行政方式往往是高效的。但

当遇到特殊事件时，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不再是

简单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更多是一种

利益博弈关系。尤其是宗族型村庄，可以借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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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血缘赋予的独特优势削弱乡镇政府的体制优

势，增加乡镇政府采取行政方式时的交易成本。

此时，从成本控制角度看，乡镇政府较为明智

的选择是在乡村社会成立政治组织，赋权并吸

纳组织成员，让政治组织协助自身完成特殊事

件的处理，并将高昂的交易成本转嫁给政治组

织。因此，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中，Ｃ镇

政府鼓励各自然村发挥 “大事不出村，小事不

出舍，邻里互助和睦”的传统理念，以堂口为

依据，按照便于自治、充分协商、熟人社会的

原则，将村庄划分为多个协商单元：邻里舍。

每个邻里舍自主推选一名在堂口内威望高、能

力强的人担任邻里舍长。① 为充分发挥邻里舍长

在村落保护利用中的作用，一方面，乡镇召集

邻里舍长集中培训，灌输此次工作的价值与意

义，做到思想统一；另一方面，赋予邻里舍长

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在不违背大的工作原则

下，邻里舍长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工作策略。

当然，仅靠组织动员与治权下沉是无法激

发邻里舍长们的工作积极性。因为，一方面大

多邻里舍长与乡镇干部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

是一种弱血缘、弱亲缘与弱地缘的关系；另一

方面邻里舍长协助乡镇政府执行古村落保护利

用工作，必然触及堂口内相关成员的重大利益，

处理不当会对自己在堂口内的声望、面子等产

生负面影响。“古村落保护是好事，但要拆除一

些违占宅基地，那可不是件容易事，弄不好会

让堂口的人背后指着脊梁骨骂，落个胳膊肘子

往外拐的坏名声。”（Ｙ村邻里舍长ＹＸＪ）所以，

乡镇政府要想动员邻里舍长，就必须在利益型

关系中运用 “公平法则”，用等价的现实利益

弥补邻里舍长在执行政府政策时带来的人情、

面子损失。

一是胥吏身份激励。紧张的财政约束让 Ｃ

镇动员邻里舍长的方式由经济激励转向政治激

励，即在乡镇职权范围内尽可能调动体制内资

源，通过政治吸纳的方式赋予邻里舍长相应的

政治利益。为此，Ｃ镇推出胥吏 “遴选计划”：

对于在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中表现突出、符合

条件的，优先发展入党；对经受住考验的优先

纳入村 （社区）组织换届推荐人选或政府在编

人员；表现优异且具备良好参政议政能力的，

优先推荐党代表、人大代表等人选。

二是社会声望激励。有限的体制资源并不能

满足所有邻里舍长的政治利益诉求，Ｃ镇又通过

“功德牌”方式表彰与宣传邻里舍长在保护家乡、

建设家乡中的重要贡献，增加邻里舍长在堂口中

的社会声望，提高其在堂口内的社会地位。“功

德牌”是类似小红旗的图片，上面印有姓名、事

迹与贡献等字样，布置在道路路灯两侧、村庄公

告栏等多处，十分显眼。用当地村民的话说就

是，小小 “功德牌”，成就 “大功名”。

邻里舍长一般都是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们多从 “生理、

安全与归属需要”转向更高层次的 “尊重和自

我实现需要”。Ｃ政府通过胥吏身份激励与社会

声望激励，可以提升邻里舍长在宗族社会中的

声望与地位，迎合他们的精神需求。所以，乡

镇政府与邻里舍长在村委会的 “牵线搭桥”

下，运用 “公平法则”进行利益交换，政府通

过给足邻里舍长 “面子”以弥补他们在执行政

府政策时产生的人情、面子损失，为下一步邻

里舍协商治理奠定基础。

（二）邻里舍长与至亲：身先士卒与需求

法则

当邻里舍长通过利益交换成为乡镇政府在

村庄的代理人时，他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在宣传

古村落保护利用政策的同时，身先士卒，选择

与自己关系最为亲密的家庭成员及其至亲展开

协商，以便在村庄中形成示范效应，增强其他

村民的公正感。邻里舍长与家庭成员之间处于

情感型关系网络中，双方遵循需求法则。即使

古村落保护利用会损害至亲的重大利益，但他

们并不会完全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拒绝与自己有

强血缘、强亲缘与强地缘关系的邻里舍长的请

求，相反，他们在协商中会最终以维护情感为

目标而做出重大利益让步，以防止因物质利益

争夺而导致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冲突，以及由这

种人际关系冲突形成的家丑外扬对整个家庭在

乡村社会中的情面丧失。例如，Ｌ村邻里舍长

ＬＺＨ的儿子居住在古建筑群的保护区。２０１０

年，其子为改善生活水平，翻修了住宅，建造

起两层小楼，在此次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中需

要拆迁。虽然拆迁户可以通过房屋面积折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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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出任村两委干部、村组长的堂口，村两委干部与村组长往往兼任邻里舍长。



购买方式搬到政府统一建造的新区居住，但其

子考虑到搬迁所带来的经济成本与生活成本，①

在与父亲的两次协商中都表现出犹豫不决。最

后，ＬＺＨ大发脾气，要求其子必须听从 “政府

安排”，如果不从，就要断绝父子关系。最后，

ＬＺＨ不得不 “屈从”父亲，老老实实搬到新

区。访谈中，其子说起此事还一脸苦水：“老爷

子脾气大，拗不过他， （我）只能服软喽。虽

然到新区来住有些不方便，但我总不能因为这

样就给老爷子闹翻脸，惹他生气，让别人笑话。

如果因这个再给他气出个好歹来，那可就得不

偿失了。当儿子的还是孝为先，住习惯了哪儿

都一样。”（ＬＺＨ的儿子）所以，小范围内的情

感型关系可以让双方在需求法则下达成协商共

识，顺利迈出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第一步。

（三）邻里舍长与堂口：血浓于水与信任

法则

在Ｃ镇，堂口是一个次血缘、次亲缘、强

地缘的组织。堂口聚族而居，形成自然村。所

以，各个自然村更多遵循一种地方性知识，即

族人之间在血缘纽带基础上的亲戚伦理关系、

传统文化习俗和心理认同感。② 当邻里舍长做通

至亲工作后，开始着手与其堂兄弟姐妹、亲叔

侄等近亲属展开协商。在协商中，邻里舍长多

从古村落保护的长远利益出发说服近亲属放弃

眼前利益，动员他们紧跟自己的节奏。由于邻

里舍长与近亲属间有着浓厚的血亲关系，所以，

经过几次协商，近亲属基本上都会同意。即使

遇到 “犯别扭”的近亲属，邻里舍长也会拍着

胸脯保证： “先拆再说，后面的事情我给你搞

定。”例如，Ｓ村邻里舍长 ＹＺＹ的亲侄子开有

一家小饭店，对周边的古建筑产生污染。由于

位置较好，生意不错，其侄子不愿搬迁。于是，

ＹＺＹ就对他承诺： “如果你搬了，我绝对给你

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如果到时生意不好，老叔

赔你钱”。（Ｓ村邻里舍长 ＹＺＹ）的确，在其侄

子搬迁后不久，ＹＺＹ就通过村委会的 “关系”，

给他谋取了一个更佳位置，生意更加兴隆。近

亲属工作做好后，就轮到堂口里的其他族亲。

其实，在邻里舍长以身作则和近亲属动员过程

中，堂口其他族亲也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所以，

邻里舍长会 “趁热打铁”，邀请本堂口几名有

威望、有能力的 “老者”与其他族亲进行协

商。协商一般在本堂口的 “厅堂” （即祠堂），

各户户主参加。一方面，邻里舍长会以古村落

保护利用政策的国家权威及个人服从国家的责

任义务消解传统 “祖业观”赋予非法用地的合

法性；另一方面，又会以配合政府工作利于堂

口发展的 “大局观”，要求每家每户要服从堂

口决定，小家利益要服从大家利益，以 “重人

情”“听堂规”“顾大局”的宗族伦理关系约束

堂口族人对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碍于邻里舍

长及 “老者”的面子，以及乡镇政府给予的部

分经济补偿，族亲一般经过几次协商后也会达

成共识。所以，在整个堂口协商中，邻里舍长

与近亲属和其他族亲其实都处于 “情感型混合

关系”网络中，同根同宗的祖先崇拜、同气连

枝的血亲关系以及 “堂口优先”的宗族伦理责

任，赋予了邻里舍长与堂口族人间一种强烈的

人际信任与协商能力。一方面，邻里舍长在堂

口中的身份权威以及承诺的预期利益，能够有

效约束族人因过分追逐物质利益而造成堂内人

际关系的紧张。而对于族人来说，配合邻里舍

长的工作，会让邻里舍长欠自己一份人情，基

于 “付出—回报”的伦理责任，邻里舍长会在

将来给予相应的回馈，未来利益可期。另一方

面，如果部分族人敢于竭力争取物质利益，既

会得罪邻里舍长，又会在 “堂口利益优先个人

利益”的天然血缘规则下被扣上一顶 “自私自

利”的帽子，进而会撕裂他与其他族人之间的

亲密关系，失去堂口对自身的支援与庇护。

“ＹＺＹ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给我们商量，保

证不让我们吃亏，大家都知根知底，一个祖宗，

信得过他。再说，他说的也在理。要是你非得

去争那仨瓜俩枣，那就是给堂口抹黑，给祖宗

丢脸，大家都会看不起你。到时候你遇到什么

困难，谁还会帮你啊。”（Ｓ村村民ＹＺＱ）

（四）邻里舍长与乡邻：乡里乡亲与情面

法则

从地理空间学上看，乡邻是指在空间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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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相近相邻的农户，如 “左邻右舍”。但在Ｃ

镇，乡邻除了地缘空间含义外，还有特殊的非

血缘意涵，即相邻但无血亲关系的人。新中国

成立后，国家为了顺利将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网

络中的个体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开始对

传统乡村社会加以再造。当时，Ｃ镇以镇而非

以村为单位进行土地改革，并有意将其他姓氏

穿插到部分宗族村，以便弱化宗族力量对国家

权力下沉的抵制，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整合。

例如，Ｗ村土地改革时将章、李等姓氏迁入，

约占村庄人口的１２％。对于这些乡邻，缺乏共

同血缘关系下的情感依附，处于弱血缘、弱亲

缘但强地缘的状态，彼此更多是一种利益型混

合关系，需要遵守情面法则。例如，邻里舍长

ＷＸＺ主要运用两种方式与乡邻展开协商：一是

利益交换，即给予对方必要的现实利益。ＷＸＺ

是个民营企业家，在当地经营了一家纺织加工

厂，效益可观。为了让部分乡邻配合，ＷＸＺ答

应让他们的近亲属入厂工作。二是打情感牌，

即大谈乡里乡亲，以情动人。虽然与情感型混

合关系不同，邻里舍长无法运用亲密的情感关

系让对方做出重大利益让步，但乡邻之间长期

生活于此，日常生产生活中会相互帮扶，将来

还会继续交往下去，所以，在能够大体满足自

身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乡邻一般会做出适度的

让步与妥协，而不会竭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更不会 “撕破脸面”与 “把事情做绝”。“大家

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不能不给别人

面子。所以，见好就收，既给别人留足了脸面，

又说明自己会做人，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Ｗ村村民ＺＫＭ）

除了上述方式外，邻里舍长在协商中也会

利用 “关系转换”方式推进古村落保护利用工

作。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达成共识的村民，邻

里舍长往往先做通其子女或父母的工作，然后

让其子女或父母与这些村民进行协商与沟通，

这样就将情感型混合关系、利益型混合关系转

换为情感型关系，从信任法则、情面法则转换

为需求法则，最终达成共识。也正是在不同层

次人际关系基础上展开情感式协商，Ｃ镇才能

有序地推进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整个期间未

发生上访事件，顺利实现了治理目标。可以说，

情感式协商构成了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重

要逻辑 （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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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Ｃ镇情感式协商的运行过程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Ｃ镇古村落保护利用案例，阐释

了基层协商治理的另一种路径：情感路径，即

将情感作为一种策略性协商工具实现偏好转移，

达成共识，进而实现治理目标的过程。这种协

商治理机制可以总结为 “情感式协商”。

（一）“情感式协商”是理解中国基层协商

治理有效运行的重要密码

在价值规范指导下开展的制度路径与技术

路径，占据解读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

行逻辑的主流。但过度强调理性、制度与技术，

往往赋予基层协商治理一幅冷冰冰的面相，容

易忽视情感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

情感之所以能够成为基层协商治理的一种工具，

因为情感是一种内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

重要因素，具有影响人际关系、预测社会行为

等一系列社会功能。恰如黄国光所言：中国的

“人情”“面子”是人与人社会交易中可以馈赠

给对方的一种社会资源与调适人与人相处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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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范。① 当然，情感式协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往往具有层次结构，揭示出不同层级的组织力

量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行为多向性与复杂性，

从而突破理性、制度与技术路径对各方 “非人

格化”或单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博弈

假设。例如，在 Ｃ镇，迫于财政、权力等约束

的乡镇政府，需要通过 “给面子” （如政治利

益、社会声誉等）吸纳邻里舍长，在利益型关

系中遵循公平法则使之成为 “讲政治”的政策

执行者，而邻里舍长又依次在情感型关系、情

感型混合关系与利益型混合关系中遵循需求法

则、信任法则和情面法则与不同的对象展开协

商，最终实现古村落保护利用的目标。所以，

不同于规范路径、制度路径与技术路径，情感

式协商可以成为理解我国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

行的另一重要密码。

当然，从Ｃ镇的实践来看，情感式协商运

行至少需要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乡土资源

条件。在中国乡村社会情景中，情感式协商的

有效运行离不开 “人情” “面子”等具象化的

乡土资源。乡土资源的乡土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血缘、亲缘、地缘等传统伦理关系的延续；“欠

人情” “给面子”等道德规则的有效运用。这

些伦理关系与道德规则越强，“人情” “面子”

等资源的乡土性越强，以此为基础的情感式协

商运行往往越有效。Ｃ镇情感式协商的运行场

景是宗族村。与一般村庄不同，宗族村自身特

有的共同体边界与伦理责任，使得其在国家与

市场的双重渗透中依然能够延续较强的乡土特

质，进而保障情感式协商在古村落保护利用过

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乡土资源的保

存程度及其运用情况，深刻影响着情感式协商

的实际运行。二是乡村权威条件。从Ｃ镇来看，

情感式协商的有效运行还离不开有力的乡村权

威。以情感的性质与运作场景为依据，情感可

以分为原生型情感与工具型情感两型。② 原生型

情感是一种基础性、间接性的情感，不带有明

显的目的性，主要出于私人情感而为之。原生

型情感的积攒利于增加协商主体间的关系资本，

便于情感式协商的运行。工具型情感是一种策

略性的、直接性的、目的性较强的情感，是协

商主体间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工具性运用。

原生型情感与工具型情感虽各有偏重，但现实

中又紧密相连。在 Ｃ镇，情感式协商的主要目

标是完成自上而下分配的治理任务，是工具型

情感的具体运用，但它又是建立在原生型情感

基础之上的。换言之，也正是邻里舍长这些乡

村权威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丰厚的原生型

情感，才可能使他们在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中

打得起感情牌。所以，乡村权威首先应是具有

原生型情感资源的地方精英，这样才能在具体

的工具型情感协商中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与说

服能力，进而保障情感式协商的有效运行。

（二）将情感带入基层协商治理之中

本文对情感因素在基层协商治理中运用的

分析，既不是强调情感式协商优于或取代正式

的制度化协商，也不是将情感式协商置于非制

度化治理框架内加以解读，而是突出基层协商

治理中的情感因素，将情感与基层协商治理关

联起来。

现代社会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在面

对西方社会日益高度理性化发展趋势时，韦伯

曾忧虑过度理性化而导致的 “理性的牢笼”。③

尤其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社会个体的高

度原子化、人际关系的日趋松散化，大大压缩

了情感式协商的作用空间，制度与技术成为基

层协商治理的主要载体。但是，制度与技术并

不是万能钥匙，不能解决基层社会中的所有问

题。同时，制度与技术的非人格化运作会给人

冰冷而不近人情的印象，遭人反感与畏惧。所

以，这些都要求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

发现 “人”的价值，在基层协商治理中将作为

科学的制度化协商与作为艺术的情感式协商有

机结合起来，既不能因强调理性、制度与技术

而贬低情感，也不能因强调情感而贬低理性、

制度与技术。情感与制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非

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制衡关系，两者之间可以

维持动态的平衡。具体到基层协商治理中，制

度与技术依然是主要依靠力量，但需要融入情

感。尤其是在处理与基层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

关的矛盾纠纷时，人情、面子等情感因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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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制度与技术更加有效。基层干部可以利用情

感因素，打情感牌，柔化国家权力的刚性与制

度技术的冰冷，使国家权力与制度技术更好地

嵌入基层社会。同时，在情感式协商中也要加

强制度与技术的应用，通过制度与技术约束情

感的主观臆断，增强协商治理的公共精神与公

共责任，以此阐释基层协商治理中以人为本的

理念，拉近国家与民众的距离，推动基层协商

治理有序运行。

（三）情感式协商具有一定的限度

虽然情感式协商在农村基层协商治理中具

有重要价值，需要将情感带入基层协商治理之

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任何局限。首先，

情感式协商可能消解协商治理的制度化发展。

现实中，制度化协商的客观性、理性、非人格

化规则与情感式协商的主观性、非理性、人性

化特征存在矛盾与冲突。所以，过度强调情感

可能会消解甚至替代正式的制度与规则。如过

度强调情感在协商治理中的作用会造成情感泛

滥，导致基层协商易被个体情感所左右，对协

商治理所要求的理性、公平等核心价值形成挑

战。其次，情感式协商可能导致协商治理沦为

“情感控制”。在实践中，情感很可能会被作为

一种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或手段，为工具理性

所俘获。这样，带有人情味道的 “面子” “情

面”也就异化为一种交换商品，情感随之演变

为一种 “谎言的帷幕”。一方面，异化的情感

因工具性与目的性而 “变味”，可能导致人际

关系的恶化；另一方面，异化的情感只能解决

暂时性问题，无法形成问题解决的长效机制，

这些都会阻碍基层协商治理的有效运行。最后，

情感式协商可能导致基层协商治理过于依赖主

观能力。情感具有流动性。流动的情感既可以

将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人行动关联起来，又

可以将公私关系串联起来，共同嵌入到一个完

整的、流动的社会体系之中。所以，情感式协

商对协商主体的素质与能力要求较高。在中国，

传统的文化脉络往往将完整的个体划分为 “公

己”与 “私己”两部分，但二者的界限现实中

又往往模糊不清，形成中国特有的 “普遍的特

殊主义”。① 所以，寄托于个人情感的协商治理

很容易受人情、面子编织的关系网络所支配，

导致协商主体 “以情谋私”“徇私枉法”，导致

基层协商治理偏离善治轨道。所以，我们在将

情感带入基层协商治理过程中，必须辩证地看

待情感式协商的价值与局限，将制度、技术的

科学理性与情感的艺术相结合，促进基层协商

治理走向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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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的认知、举措和影响

成汉平１，张　静１，２

［１南京大学，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２国防科技大学，南京　２１００３９］

摘　要：在中国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之初，印度就对其形成了基本认知，即在客观

上承认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和人文属性的同时，担忧其对印度周边安全环境构成冲击并对印

度未来地区影响力的拓展造成阻碍。随着美国 “印太战略”的出台与持续推进，印度试图抓住美国

“拉印制华”的契机以争取改变中印之间力量不对称的现状。于是，在应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

议时，印度采取了更为强硬的举措，包括与美国加强战略与安全协作、与日本在战略经济方面携手共

建、持续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争取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等。印度的系列举措将不可避免地产生

冲击和影响，如阻滞中国在南亚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对中印脆弱的战略互信基础造成伤害、恶化

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等。如何应对这一态势并改善中印关系是中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印太战略”；印度；对华关系；安全困境；竞合

中图分类号：Ｄ８７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１５－１２

　　从发展方向上看，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是

“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必经之地。这一地区既是中国西南部

的毗邻地区，也是倡议发展中的重点和枢纽性

区域。印度，作为南亚区域内大国和对印度洋

地区有显著影响力的国家，对于 “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建设与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出台伊始，印度对

其持模糊表态，表现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但自

美国 “印太战略”逐渐明朗之后，印度对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美国

特朗普政府２０１７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首次以 “印太”代替 “亚太”，２０１８年 《美国

印太战略框架》中正式确立 “印太战略”并将

印度视作重要伙伴。在此前后，印度的对外战略

出现转向，对美国 “印太战略”从 “谨慎回应”

逐渐转变为 “大力参与”。由于 “印太战略”具

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指向性，中印关系也产生波

动，竞争面逐渐超过合作面。因此，印度应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举措也更为强硬。

一、文献综述

学界对于印度在美国 “印太战略”背景下

就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应对研究较为丰

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印度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认

知和举措。与倡议提出之初学界对印度加入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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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抱有一定乐观主义的期待不同，目前的研究

表明，印度对中国的这一倡议普遍持消极看法，

采取的措施也以反制为主。对印度智库、媒体

和分析人士的评论的系统研究和总结表明，印

度学术界对 “一带一路”的总体认知普遍消

极，而这一看法对官方会产生反作用。① 印度针

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采取了多项举措，

包括积极加入亚投行、利用文化推行软实力战

略、与域外大国的战略联盟与合作、拉拢周边

及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等。② 国外学者也提出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抛向印度的

“诱饵”，印度需要谨慎权衡。③ 目前，印度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击焦点已经转移到了海

事领域。④ 印度对倡议的回应体现了其矛盾心

理，既对中国的长期动机多有怀疑，又认识到

中印之间存在诸多共同利益。⑤

二是印太视域下的美印关系。大部分学者

认为自 “印太战略”出台后，美印之间的合作

日益增强，但双方战略诉求上的分歧依然导致

两国合作走向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自美国

“印太战略”提出以来，印度实际扮演的战略

角色呈现出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有限参

与者变为主动介入者。⑥ 目前，美印在印太地区

共同的战略和安全利益，超过彼此的政策分歧

或政策推进中的不同步。⑦ 但与此同时，“战略

自主”与 “战略捆绑”的复杂互动将长期贯穿

美印战略合作进程。⑧

三是中印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在这一点上，

学界普遍的认知是中印关系近年来呈现出下行

趋势，随着莫迪政府对华举措的日益强硬，两

国战略合作基础被削弱。印度对华策略正逐渐

从强调 “平衡＋接触”的实用主义为主演变为

“反华”“遏华”的极端民族主义，并在中美战

略竞争中选择高风险的投机主义。⑨ 尤其 ２０２０

年以来，莫迪政府对华示强举措的范围、频率、

力度均大幅上升。瑏瑠 中印关系原有的战略合作基

础日渐削弱，瑏瑡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呈现复杂

性特征。瑏瑢 伴随中国相对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发

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主动权正显著增强；同

时，印度对华冒险主义冲动和对冲战略失控，

将构成中印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巨大挑战。瑏瑣

总体而言，现有的成果较全面地阐述了印

度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应对，促进了

研究的深化，但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其一，

将美国 “印太战略”视角下美印合作与印度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应对进行联动思考

的研究较少；其二，囿于中印关系下行的现状，

对于中国对策建议的思考较为悲观，缺乏大胆

和深入的设想。

二、印度对 “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认知　

　　印度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认知源

于印度对于中国的认知。“每一个政治实体都本

能地希望其相邻实体是弱小的而非强大的。而

且，由于每个大的政治共同体都是潜在威望追

求者，因此它对相邻的政治共同体来说就是一

个潜在威胁。”瑏瑤 由于中印两国在同一历史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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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崛起，且印度在区域权势结构中处于不对

称的弱势，导致印度在地区层面将中国视作赶

超目标与竞争对手。即使在客观上承认 “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经贸和人文属性，但在印

度看来，在这一倡议带动下中国在印度周边地

区日益增长的存在已然对其形成地缘上的重大

压力，并将在未来进一步阻碍印度影响力的扩

展。这一认知早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

出之初便已形成，具有较强的一贯性，并未因

美国提出 “印太战略”而发生明显改变。

（一）客观上承认其为中国崛起的重要途径

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出台之

际，印度客观上承认这一倡议在中国国家战略

中的地位及其本质上的经贸属性。

在战略层面，印度认为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倡议是服务于中国崛起国家大战略的有

机组成部分。 “和平与冲突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特舒·辛格 （ＴｅｓｈｕＳｉｎｇｈ）提出， “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为 “和平发展”战略寻

求稳定和平环境的举措之一。本质上而言，这

是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软实力战略。如今，它

已成为中国实施经济外交和周边外交的主要工

具，也是中国发展广泛交通网络 （公路、铁路、

港口和能源通道）这一更大战略的一部分。①

印度著名战略家、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拉

贾·莫汉 （Ｃ．ＲａｊａＭｏｈａｎ）指出，“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宏大战略布局的体现，其中 “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倡议庞大的海基组成部分，

旨在连接位于太平洋上中国工业化的东部沿海

地区和资源丰富的印度洋。②

在经贸层面，印度认识到 “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倡议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所做出

的战略调整和规划，致力于化解产能过剩的局

面。印度部分研究人员从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增

长、中国与印太地区逐渐密切的经济往来、中国

发展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等角度，阐述 “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实际上蕴含着中国希望取得

更大经济利益的战略考量。甚至有印度学者在经

济维度上将 “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 “２０版的

邓小平运动”，即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③ 印度

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教授谢刚 （ＳｒｉｋａｎｔｈＫｏｎｄａ

ｐａｌｌｉ）提出，中国对外贸易很大一部分基于海洋

运输，这种对海运压倒性的依赖增加了对海事领

域的需求。④ 因此，“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

于保护中国能源供应线也至关重要。

（二）担心对自身周边安全环境构成冲击

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特别

是一些重点项目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落地，

中国力量在印度周边出现。作为陆海复合型国

家，印度从陆上和海上两大方向都感受到被中

国 “包围”的安全压力。

在陆上， “中巴经济走廊”被作为 “一带

一路”样板工程加剧了印度长期以来对于中巴

关系的疑虑。印度在明确不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时提出的官方理由为： “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项目经过了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侵

犯了印度的领土主权，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印度总理莫迪在２０１８年的２０国集团峰会上向

习近平主席表示，希望两国对于对方的战略利

益保持 “敏感”。⑤

在海上，“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视作中

国对印度构建 “包围圈”的一部分，尤其中国在

印度洋沿岸的港口建设时时挑动着印度敏感的神

经。印度国内战略界对中国在印度洋的港口合作

项目进行过度解读，将这些港口比喻成散落在印

度洋沿岸的 “珍珠”，而中国意在将其穿成

“链”围堵印度。依照 “珍珠链”的逻辑，中国

建设这些港口是出于军事和商业双重目的。在需

要之际，这些商业港口可以作为中国海军的军事

基地，有效强化中国海军的投射能力。在印度战

略界看来，虽然在陆上中国具有相对优势，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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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地区则恰好相反。这一力量对比现状促使

印度尤其看重印度洋地区的力量建设，试图以此

来缓解其陆上安全劣势。但随着 “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落地，印度在印度洋上的对华优势

恐被逐渐缩小，甚至可能出现力量对比关系的逆

转，从而加剧中印间本就不对称的力量态势。因

此，印度需要防范这一倡议的实施以确保印度周

边安全环境的稳定。

（三）忧虑未来地区影响力的拓展受到阻碍

“有声有色的大国”是印度在国家战略层面

的终极追求，而在这一追求的道路上中国被印度

视作地区优势强权的最大竞争者。由于中印两国

同属新兴大国，都遵循着新兴大国崛起的共同逻

辑：新兴大国首先应成为地区大国，但又不止步

于此。新兴大国拥有谋求扩大发展途径与范围的

意愿，这一意愿必将导致其努力超越自身所处地

区，进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中印两个邻

国而言，在向周边地区扩展的过程中，各自寻求

影响力的辐射区域有大幅重叠，导致两国必然在

大周边地区发生某种程度的 “碰撞”。①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显然被印度

视作此类 “碰撞”。南亚国家巴基斯坦、斯里

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等相继加入与中国

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尤其在互联互通领

域进展迅速。相比之下，印度政府大力推行的

周边地区互联互通工程却进展缓慢，引发印度

政界与学界对于 “印度优先”可能被 “中国优

先”替代的担忧，产生印度竞争力下降的直观

感受，从而认为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对

印度历来重视的南亚霸权形成挑战。

从更广阔的印度洋视野来看，“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也与印度的 “印度洋构想”背道而

驰。这一构想体现在 “现代印度海权理论奠基

人”潘尼迦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的论点之中：印

度在印度洋具有特殊地位， “印度来日的伟大，

在于海洋”。② 近年来，随着中国以海运为主要支

撑的远洋贸易的不断增多，经马六甲海峡、印度

洋、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印度洋航线已成为承载

中国跨洋贸易的主干航线之一。中国经济 “点

亮”印度洋也意味着中国影响力已经拓展至印度

洋地区，这引起印度对战略版图将随着 “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而被不断压缩的担忧。

对于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其实潘尼迦早已给

出答案：印度必须与海洋体系结盟。“印度对于

海洋国家体系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相反，对于大

陆国家体系来说，她并不重要。”③ 在印度看来，

与当下有能力主导印度洋的天然海权国家美国的

合作将对印度拓展影响力大有助益，能够有效对

冲中国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阻力。

因此，美国提出的 “印太战略”可谓恰逢其时。

美国期望印度 “在维护印度洋安全方面发挥主导

作用”，④ “支持印度持续崛起并获取地区领导地

位”，⑤ 给予印度极大的鼓励与肯定。

三、印度应对 “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举措

　　在美国 “印太战略”明朗化之前，印度对

于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表态较为模

糊。但２０１７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的召开意味着倡议进入实施阶段，迫使印度不

得不做出明确表态与抉择，于是印度以缺席高

峰论坛的方式作出了回应。同期，美国 “印太

战略”酝酿并出台， “拉印制华”态势明显。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中提出 “一个强大的印

度，在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时，将起到制衡

中国的作用。”⑥ ２０２２年美国 《印太战略报告》

也极端重视拉拢印度，首次明确提出支持 “一

个强大的印度作为印太区域愿景的伙伴”。⑦ 在

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取向的莫迪政府看来，美国

明确将印度视作平衡中国的关键力量，将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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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德隆、望蜀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８２、９６页。
ＫＭＰａｎｉｋｋａｒ：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ａｎＩｎｄｏ－ＢｒｉｔｉｓｈＴｒｅａｔｙ，ＮｅｗＤｅｌｈｉ：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６，ｐ５．
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ｕｓｎｉ．ｏｒｇ／２０２１／０１／１５／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１－１５。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２／０２／Ｕ．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２－１１。
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ｕｓｎｉ．ｏｒｇ／２０２１／０１／１５／ｕ－ｓ－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２－１１。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２／０２／Ｕ．

Ｓ．－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２－１１。



度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握有更多筹码，有可能改

变中印之间力量不对称的现状。印度迅速抓住

这一 “战略机遇期”，采取更强硬的举措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反制。

（一）与美国加强战略与安全协作

加强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与安全协作

是印度采取的首要举措，被视作应对中国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效途径，尤其能够抵

御安全上的所谓 “中国威胁”。

在美国 “印太战略”背景下，印美关系的

战略定位不断得到提升。２０１８年 《美国印太战

略框架》将印度视作重要伙伴，２０１９年美国

《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中提出 “扩展和深化与

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① ２０２０年２月，莫迪在

与特朗普的会面中提出 “决定将两国的伙伴关系

提升到 ‘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②

２０２１年９月，莫迪与拜登的白宫会谈声明中重申

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美国将印度作为主

要防务伙伴，加强在信息共享、后勤共享和军事

互动等领域及先进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③

美国 “印太战略”进入执行阶段的２０１８年

是美印安全合作的分水岭，美印安全关系自此

呈现出机制化趋势。２０１８年美印 “２＋２”战略

对话提升至双方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长级别，

对美印的战略与安全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

与实际意义。随后的几年，美印 “２＋２”战略

对话都如期举行并签署了系列军事协定。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０年的 “２＋２”战略对话中双方分

别签署 《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 《工业安全附

件》《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使

两国安全合作全面升级，具有了某种军事同盟

的色彩。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是印美安

全合作依托的重要平台。这一机制于２０１７年全

面重启，涉及领域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

网络安全、新冠疫情等领域，内涵显然已经超

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安全合作范畴。２０２１年 ３

月，美日印澳四国举行首次领导人在线峰会；９

月，四国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了首次面对面 “四

国安全对话”；２０２２年 ３月，四国领导人再次

举行在线峰会。作为四国安全对话实务内容的

“马拉巴尔”军演也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澳大利亚正

式加入后成为四国联合军演。２０２１年８月底和

１０月中旬，四国举行第２５届 “马拉巴尔”海

上联合军演，旨在 “增强四国高阶战略的规划、

训练和运用，展现志同道合的国家间维护印太

地区基于规则之海上秩序的承诺”。④ 有印度媒

体称，此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努力向诸如

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集体主义 ‘战略信号’，

即印度并不孤单，演习可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

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⑤

自美国提出 “印太战略”后，印美之间的

合作总体上以战略和安全为主，经济基础相对薄

弱。但这一短板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修补。

２０２２年版美国 《印太战略报告》在内容上空前

重视经济议题。报告提出将 “领导构建印太经济

框架 （ＩＰＥＦ）”：美国将于２０２２年初启动一个新

的伙伴关系，促进和推动高标准贸易、管理数

字经济、提高供应链弹性和安全性，促进透明、

高标准基础设施的投资，建立数字连接———加

倍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同时为印太地

区提供广泛共享的机遇。⑥ 这意味着未来美印之

间的合作可能拓展至全域，向着实现两国定义

的 “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

（二）与日本在战略经济方面携手共建

与美印合作主要集中在战略和安全领域不

同，印度与日本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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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具备在 “印太框架”下展开战略经济合作

的强烈政治意愿和现实基础。首先，印度与日

本都视中国为地区层面的竞争对手，且两国与

中国均存在领土之争，携手应对中国的崛起是

双方的共同诉求。其次，美日是盟友关系，印

度在与美国不断加强联系的同时与日本走近也

是自然逻辑。尤其在四国安全对话机制的建设

进程中，印日已然成为 “印太框架”内的重要

伙伴。最后，日本较强的基建能力可弥补印度

的不足，且两国已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２０１５

年，印度曾通过影响斯里兰卡国内政局走向使

中国企业在斯港口建设暂时停滞，但其受制于

自身经济和技术上的局限性，并没有独立承担

斯港口建设的能力。为了实现提供区域互联互

通的愿望，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日本成为印度首选合作伙伴。日本已投资印

度五大工业走廊建设和东北部的桥梁、水电工

程等项目，两国具备一定合作基础。

现阶段，印度与日本寻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提供中国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可替代

方案，显示出了两国携手共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

地区性安排的战略意图。２０１７年，印度与日本联

合发起 “亚非增长走廊” （ＡＡＧＣ）① 愿景。与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

通确定为优先领域类似，“亚非增长走廊”愿景

基于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并辅以数字和规制的

互联互通。且日印标榜其基础设施建设的 “高质

量”特征，也带有影射中国基础设施质量不过关

的意味。２０１８年莫迪访日期间两国的联合声明提

出：将促进以印度—太平洋地区互联互通和其他

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实质性合作。在印度周

边，印日基建合作包括在孟加拉国合作修建四车

道公路和桥梁，在斯里兰卡展开液化天然气开发

相关的基建项目合作等。② 为应对所谓 “珍珠

链”威胁，港口建设也是印日合作的重点，共建

港口包括孟加拉国的马塔尔巴里港 （Ｍａｔａｒｂａｒｉ）、

斯里兰卡亭可马里港 （Ｔｒｉｎｃｏｍａｌｅｅ）、伊朗的恰

巴哈尔港 （Ｃｈａｈｂａｈａｒ）等。其中伊朗恰巴哈尔

港虽不属于南亚范畴，但由于其距巴基斯坦瓜达

尔港仅８０公里，与中巴共建瓜达尔港有着明显

的竞争意味。同时，“亚非增长走廊”与 “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地理覆盖范围上也存在高度

重叠。“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位于首位的

是经南海向西进入印度洋的中国—印度洋—非洲

—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③ 而 “亚非增长走廊”

也提出亚洲海域和非洲是建设的优先领域。亚洲

海域指从东北亚延伸到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海

域，④ 非洲主要涉及印度洋沿岸的东非国家。这也

体现出印日与美国对 “印太”地理范围的定义存

在区别，美国认为印太地区从印度西海岸延伸到

美国西海岸，但印度与日本的合作超出了这一范

围，将东非也纳入印太地区。由此可见，印日

“亚非增长走廊”愿景虽与美国的 “印太”地理

范围有所区别，但与中国在亚非地区的经济利益

高度重叠。换言之，其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在对应市场的份额的挤占是不可避免的，很可能

会对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影响力形成一定的制约。⑤

（三）持续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

东盟历来在印度的大周边外交中占有重要

比重。自９０年代初 “东向政策”出台，经过三

十多年的经营，印度与东盟已经建立起较牢固

的经济合作基础。美国 “印太战略”也重视拉

拢东盟，并致力于促成印度与东盟在印太框架

下的合作。２０２２年美国 《印太战略报告》提出

“加强一个强大而团结的东盟”， “探索四国集

团与东盟合作的机会”并 “支持南亚伙伴与东

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⑥ 在这一战略的带动

下，印度将持续加大对东盟的经营力度。另外，

由于东盟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

重要性，扩大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是印度与中国

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有效举措。 “２１世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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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习主席２０１３年

访问印尼时首次提出的，东盟在其中的影响力

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提出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不久后的２０１４年，印度莫迪政府将 “东

向政策”升级为 “东向行动政策”。伴随美国

“印太战略”的出台，印度更是努力推动 “东

向行动政策”与 “印太战略”接轨，主要举措

为继续深化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并加强安全联系，

促进印度影响力向东南亚地区的深度扩散。

在经济合作方面，印度试图给东盟区域一

体化发展注入更多的 “印度因素”。印度与东

盟已构建了双边和多边的多重经贸机制。双边

机制多由印度与东盟国家通过谈判以双边协议

的方式予以实现。多边机制主要指印度与东盟

的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至于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 （ＲＣＥＰ），尽管２０２０年印度在历经了八

年谈判后放弃加入，但其期望搭乘东盟经济一

体化快车的意愿并未改变。另外，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拜登在参加东盟峰会期间宣布将构建意在把中

国排除在外的 “印太经济框架”，印度与东盟

在其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构想既消除了印

度对加入 ＲＣＥＰ后可能受制于中国的担忧，又

满足了印度在印太框架下与东盟加强经济联系

的愿望。

印度与东盟的安全合作水平也显著提高，

合作领域及层级拓展。２０１８年１月，东盟—印

度建立对话伙伴关系 ２５周年纪念峰会形成的

《德里宣言》将反恐、网络安全合作与互联互

通建设共同列为双方的合作重点。２０２０年 ９

月，印度与东盟达成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共同行动

计划》，海洋安全合作被置于首位。为密切二者

之间的海洋安全联系，印度邀请东盟国家参与

两年一度的 “米兰”海上联合演习。２０２２年２

月底至３月初，“米兰—２０２２”军演在印度维沙

卡帕特南市举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越南、缅甸、文莱、泰国、柬埔寨等多

个东盟成员国受邀参加。同时，印度不断强化

与越南、新加坡等重点国家的政治和防务合作

水平。印度和新加坡开展了多领域、分军兵种

的机制性安全合作，兰德公司评价 “城市国家

新加坡代表了印度在东南亚最成熟、最全面的

安全合作”。① 越南则是印度在东南亚安全和能

源方面的核心伙伴。相较与新加坡的合作，印

度与越南的安全合作更注重直观、明确的相互

得利，主要体现在印度帮助越南提升军力，越

南为印度在东南亚建立军事存在提供便利。

（四）争取印度洋地区主导地位

作为中国重要能源通道的印度洋地区，是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印

度洋长期以来也被印度视为 “印度之洋”，是

其大国成长道路上需拓展影响力并将最终主导

的区域。在 “印太战略”指导下，美国对于印

度的构想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美国印太

战略框架》中期望印度 “在维护印度洋安全方

面发挥主导作用，并扩大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其

他盟友和伙伴的经济、防务和外交合作。”② 这

给予了印度向着获取印度洋主导权目标持续推

进的信心。

首当其冲的是加强印度海军力量建设。潘

尼迦曾提出：如果在适当的地点部署海空军基

地，构成环绕印度的 “钢圈”，再在 “钢圈”

内建立一支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这样一来，

印度洋就可以得到保护从而成为一个安全区，

而这与印度的安全和昌盛有着紧密联系。③ 印度

在这方面采取了双重路径。一是创建跨印度洋

的海域感知能力 （ＭＤＡ）。印度海军旨在通过

“各个维度的情报、监视和侦察 （太空、空中、

水面、水下和电子）以及分析检查”，对印度

洋地区建立可靠及 “更广泛的战略态势感知”，

并认识到 “潜在对手在感兴趣地区发展海域感

知能力的行动，包括在和平时期”④。二是增强

印度海军存在，最大限度地扩大其范围和能见

度，尤其重视进出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印度海

军于２０１７年启动了 “基于任务的部署” （Ｍｉｓ

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目标是在印度洋的七

个关键地点部署舰艇和飞机以应对安全威胁。

印度还成为位于海上交通要道的岛屿国家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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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斯、塞舌尔的重要安全提供者和战略伙伴。

当然，印度对于其自身实力在现阶段难以实现

对印度洋地区的主导有着清醒的认知。因此，

借力在印度洋地区有显著影响力的大国是必不

可少的选择。与美国签署 《后勤交换协议备忘

录》后，印度又与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签

署此类协议，为进入以上几国在印度洋上的军

事基地并使用军事设施创造了机会。

其次，印度试图在印度洋地区的多边合作

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莫迪政府上台后，积极

建设 “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① 有意将其作

为在印度洋区域实施国家战略的平台。但由于

环印联盟成员国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这一组织

在实践层次上进展缓慢。印度随后将重点置于

其具有传统优势的孟加拉湾地区，尤其重视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ＢＩＭ

ＳＴＥＣ），对其定位也从地缘经济集团向地缘政

治经济集团的方向转变，意在打造一个包括军

事安全等高敏感领域在内的综合性跨区域合作

机制。在可预见的未来，孟加拉湾将成为印度

在印度洋地区重点建设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

区域，这也与印度面向东盟国家的 “东向行动

政策”相互契合。

最后，具有浓郁文化特色的印度洋地区项

目 “季风计划”也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提出后得以重启。该计划借用印度洋经典航海

时代与贸易密切相关的 “季风”概念，以印度

对环印度洋区域的文化整合能力为突破口，试

图构建印度主导的地区合作平台。另外，“香料

之路”也是按照 “借古喻今”的思路，旨在发

展印度与亚欧国家的贸易。二者明显与中国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相似的宣传手段，

依托由来已久的文化影响和贸易往来打造大区

域经贸合作体系，寻求替代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动机显而易见。

四、印度的应对举措

　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印度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较为

负面的认知以及在此认知基础上产生的应对举

措将对倡议的推进产生不可避免的冲击和影响。

（一）阻滞中国在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进度

印度采取的系列举措给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带来的最直观影响是阻滞倡议的建设进

度。计划中由印度直接参与的项目现阶段已处

于停滞状态。与 “中巴经济走廊”的蓬勃发展

形成鲜明对照，最初同样作为 “一带一路”六

大经济走廊之一提出的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至今未正式驱动。除此之外，对于其他南亚小

国参与的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项目，印度

也试图阻断或制造困难。由于印度在南亚地区

拥有显著的优势，能够对周边小国施加压力并

左右其政策走向。因此，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在南亚地区的建设遭遇一波三折，造成了

中国经济战略利益受损。

印度通过影响邻国国内政局的方式迫使弱

小的邻国在中印之间做出选择，使中国的基础

设施建设尤其是港口建设进程停滞或减缓，从

而影响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建设规

划。２０１５年，印度动用各种力量影响斯里兰卡

大选，成功防止了所谓 “亲华派”的拉贾帕克

萨连任总统。斯里兰卡新政府随即以 “缺乏相

关审批手续” “重审环境评估”等为由叫停了

中国承建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直到２０１６年４

月这一项目才得以重启。同时，印度还提出

“债务陷阱论”不断抹黑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印度对外影射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具有政治目的，试图通过 “债务陷阱”达

到影响他国政策选择的目的。印度政府在回应

中国２０１７年首届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邀请时

提出，“互联互通倡议必须建立在公认的国际准

则、良好治理、法治、开放、透明和平等基础

上。互联互通倡议必须遵循金融责任原则，避

免项目给地区国家带来不可持续的债务负

担。”② 该声明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印度对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看法，即认为其既不公

开也不透明，从事的融资给地区国家造成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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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２０１７年７月，斯里兰卡把汉班托塔港大

部分运营管理权转交给中资企业时，印度借此

大肆渲染 “债务陷阱论”，宣称用于建设汉班

托塔港的中国贷款利率较高导致斯里兰卡无力

偿还，只得将港口转让给中国。２０１８年，印度

宣称马尔代夫为了完成亚明总统时期的项目，

已欠中国１４亿美元贷款。亚明下台后，与印度

关系密切的马尔代夫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

的政党上台执政，承诺调查所有中国的投资和

贷款。

迫于印度的压力，大部分南亚小国在中印

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谨慎参与中国 “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另一方面也与印度合作

进行项目建设。如前所述，印度目前没有独立

承担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其大部分

项目依托与日本的合作。２０２０年８月，孟加拉

国叫停原计划由中国投资兴建的索纳迪亚深海

港 （ＳｏｎａｄｉａＤｅｅｐ－ＳｅａＰｏｒｔ），同时与日本在马

塔尔巴里开展深海港口建设项目。在科伦坡港

口建设问题上，斯里兰卡把科伦坡港口城项目

交给了中国公司，把东码头留给斯港口管理局

独资经营，将西码头交与印度和日本企业进行

合作开发。① ２０２１年 ３月，斯里兰卡宣布批准

与印度和日本合资开发战略性科伦坡港西部集

装箱码头 （ＷＣＴ）的协议，为期 ３５年。② 另

外，印日 “亚非增长走廊”还提出重视非洲肯

尼亚蒙巴萨港、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港和吉布提，

与中国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非洲的港口

建设多有重合，未来可能呈现竞争态势。

（二）对中印脆弱的战略互信基础造成

伤害

印度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度解

读与反应归根结底是中印战略互信基础薄弱的

问题。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边境战争，到近年

来中印不断在政治、军事、领土、核能等领域

出现的分歧，都使印度在对华关系上十分敏感，

因此中国在印度周边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被印度

解读出政治意味。反过来，印度对 “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解读和举措又对中印之间本就

脆弱的战略互信基础造成进一步伤害。

其实在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伊始，中印关系

拥有良好的开局。２０１４年９月，习近平主席在

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题为 《携手追寻民族

复兴之梦》的重要演讲，用 “三个伙伴”定位

新时期中印关系，即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

发展伙伴、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做战略协

作的全球伙伴，其分别对应着中印关系在国家

层面、区域层面和体系层面的定位，包含了对

中印关系宏大的全局性思考。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间，中印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２０１４年 ９月，

习近平对印度古吉拉特邦进行访问；２０１５年５

月，莫迪在西安实现了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在

之后的几年内，中印领导人不仅进行了互访，

在多边场合也举行了多次双边会谈，如２０１７年

厦门金砖国家峰会、２０１８年青岛上合组织峰会

等。但随着印度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过度解读和

系列措施的出台，中印近年来好不容易建立起

的信任被再次削弱，业已形成的高层互动频率

也有显著下降。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海上基

础设施建设或经贸问题，还牵涉中印关系的基

底与未来走势。印度本就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存在消极认知，近年来中国倡议实施过

程中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建设更是增强了印

度的猜忌和疑虑。因此，美国抛出 “印太战

略”的橄榄枝后，印度经过短暂的犹豫，便选

择了在政策上向美国及其盟友倾斜， “大力参

与”美国 “印太战略”。印度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两

次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挑衅也与其在南亚和印

度洋的战略选择相辅相成。在美国的支持下，

印度自视为有能力平衡中国的力量，希望在对

其有利的机遇期力争在中印竞争中占据更为有

利的地位并攫取更多利益。这一思路必然扩大

中印之间的信任裂痕，增加了重新审视中印关

系的消极因素，对本就脆弱的中印战略互信基

础造成伤害。

（三）恶化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环境

首先，印度与美国及其盟友加强联动，完

善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围堵中国的战略布局，对

中国崛起的整体环境造成不利影响。随着中美

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把中国视作威胁自己的

头号对手，同时认为印度是平衡中国的重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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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家栋、柯孜凝：《“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现状、挑战与机遇》，《印度洋经济体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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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２０２２－０５－０５。



量。印度则选择与美国及其盟友进行全面合作，

尤其在安全方面，美印 “２＋２”战略对话的建

立、美印系列军事协定的落地、四边安全对话

全面重启、 “马拉巴尔军演”的扩大化明确展

现了美印安全关系的机制化趋势。这一系列操

作可使印度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部署形成

联动，而印太地区的这一战略趋势对于中国未

来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使中国处于美国所精

心构建的战略包围圈之中。

其次，印度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表

态与举措，可能导致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南海问题涉及我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核心利

益，参与主体众多，斗争形势严峻。印度在拓

展 “东向行动政策”的同时，频繁在南海问

题上发声，并使用了 “航行和飞越自由”

（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ｖｅｒｆｌｉｇｈｔ）这一概

念。这是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当事国和其

他介入国家的常用概念，包含认为中国破坏了

南海的航行自由的意味。而且，印度与东盟国

家尤其是南海问题声索国互动频繁。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莫迪与越南总理阮春福发表联合声明

称，“南海行为准则”应符合国际法，尤其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且不得影响所有国家，

包括不参加谈判的各国的合法权益。① 印度作

为一个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事务必然会给局势

带来新的变数，从而导致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

难度增加。

最后，与对 “中国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反制措施相呼应，印度近年来在陆上边界的

挑衅行为可能迫使中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投入

更多的资源与精力。东北亚黄海方向、东海日

本方向、台湾海峡方向、南海方向被认为构成

了中国周边战略的主要方向，而中国在主要方

向上应对的实际上是美国及其联盟体系的挑

战。② 印度所处的西南方向是中国的次要战略方

向，因此中国在此推行防御性战略，力求与印

度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以有限投入确保边境

领土安全。但是中国的善意与克制并没有得到

印度相应的回报。２０１７年洞朗事件可被视为中

印边界问题上的转折点，自１９８８年拉吉夫·甘

地访华以来中印边界问题向好的趋势有所下降。

２０２０年加勒万河谷冲突更是使印度的投机主义

取向显露无疑。印度试图利用美国强力推行

“印太战略”并拉拢印度的有利战略时机，在

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占得上风。这可能造成中

国在次要战略方向投入更多资源，从而影响中

国整体战略布局的平衡。

五、中国的应对措施建议

作为近年来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的

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大国，印度如参加 “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的助力无疑将是巨

大的。但是，中国也应当认识到，印度在短期

内加入倡议的概率是极小的，其反对的态度和

反制的举措已有明确体现。中国当如何应对这

一态势并改善中印关系是现阶段需要思考的

问题。

（一）持续推进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

在目前阶段，中印双方在 “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方面不是必须进行合作。对于印度而

言，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寻求到中国的可替代者，

如在经济方面日本释放了合作意愿，在安全方

面美国完全可以提供印度现阶段的安全需求。

因此，在可预见的短期之内，印度不会参与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对于中国而言，

如果能得到印度的助力，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推进速度将得以加快，但是即便在缺乏

印度参与的情况下，海上丝绸之路依然能够稳

步进行。

因此，当前中国最为稳妥的战略选择是强

化重点项目，持续推进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显现倡议的经济成效。与此同时，

印度继续推动它主导的互联互通倡议，二者并

行不悖，最终自然会在共同毗邻地区形成一种

发展对接，共同促进整个区域的繁荣和发展。

而且，印度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的不信任并非一成不变，随时可能会随印度国

家利益视角的转移而发生改变，而让印度直接

感受到倡议带来的巨大红利无疑是消除印度疑

虑最好的办法。当然，保持 “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对印度的开放性也很重要，为印度

随时可以加入倡议提供 “缺口”。如孟中印缅

经济走廊虽然目前还停留于 “蓝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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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相秒：《印度的南海政策变了吗？》，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ｎｈａｉ．ｏｒｇ．ｃｎ／ｒｅｖｉｅｗ＿ｃ／５２４．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２－１８。
叶海林：《中国崛起与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应对———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关系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但保留这一平台也即保留了未来印度加入倡议

的可能性。

（二）注重非中国主导的多边平台

由于印度和中国在地区层面推行的政策更

多体现了竞争态势，再加上现阶段中国对于印

度的相对优势和两国国力的差距，印度对中国

所主导的倡议和平台戒备心很强。尤其 “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这类典型的中国主导型倡议，

成为印度反对和猜忌的重点。

使印度能够放下戒心参与的多边平台最好

非中国主导而是由多国共建，也即中国在其中

不享有绝对话语权。此类平台目前也不在少数，

但如何发挥机制的有效性是中国亟待思考的问

题。其中，俄罗斯参与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

等平台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印俄之间的传

统联系，两国具有一定的战略合作基础。俄罗

斯还曾力推印度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因此上

合框架内的合作应较易为印度所接受。２０２１年

８月，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和塔利班的重新掌

权，长期与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府保持密切联

系的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十分被动。２０２１年９

月，印度参与上合组织—集安组织阿富汗问题

联合峰会，共商阿富汗局势走向。由此可见，

印度有意愿通过上合组织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如果说上合组织是中国可以寻求印度合作的安

全平台，那么金砖国家机制则是中印大有可为

的经济平台。金砖国家同为新兴国家，它们之

间的合作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塑造方面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度作为新兴国家中潜力极

强的一员不会轻易放弃这一有利抓手。因此，

中印在金砖框架下的经济合作有可能与 “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契合。金砖国家领导人峰

会也多次提及贸易投资便利化、互联互通合作

框架等方面的合作，这些也是 “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关注的重点。另外，由东盟发起的

ＲＣＥＰ也是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平台。印度

虽然出于种种考虑放弃签署正式协议，但中国

应做好印度未来加入 ＲＣＥＰ的准备，且由于

ＲＣＥＰ涉及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东

盟国家，在此框架内进行合作对中印而言未尝

不是一种机遇。

（三）注重面向印度的国际发声展示真实

的中国

中印间战略互信的缺失，部分源于西方舆

论对我的妖魔化以及大量不实报道。起初 “珍

珠链”这一概念就由美国提出，① 随着此类报

告和文章在互联网上公布，印度战略界迅速采

纳了这一概念。西方媒体总是倾向于强调中印

的竞争面，对印度的舆论产生了一定的负面

导向。

为改善此类情况，“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应注重面向印度的国际发声

展示真实的中国，向世界 “讲述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充分发挥软实力作用。一是及

时应对舆论危机，避免在敏感问题上的国内外

舆论影响政策决策。尤其中印之间在政治和安

全敏感问题上发生矛盾时，极易引发民间舆论

的爆发，进而对国家决策造成压力。面对不利

舆论变被动回应为主动公开，及时通过国内外

媒体公布真相，以事实克服猜想和谎言，减少

捕风捉影。② 二是增强宣传技巧，淡化传播者主

体而关注受众。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早期宣传阶段，国内学者大都采取中国视角，

即重在阐述倡议为印度提供的种种机遇与可能，

而很少考虑参与这一倡议对于印度而言是否必

须。此类宣传手段容易造成受众的反感，在一

开始就倾向于反对传播者的观点。因此，淡化

传播者的主体而关注受众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

式。具体而言，应关注印度民众所关心的问题，

并援引中国、印度甚至第三方的观点以营造多元

的视角，使民众对宣传内容的客观性产生认同。

三是创新宣传方式，注重民间网络舆论。在信息

化的时代，宣传方式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变，

由线下传播向线上传播转变。过去中国习惯于通

过单一官方媒体平台发布信息，但如今兼备及时

性、互动性和草根性的社交媒体更能影响民间网

络舆论，从而进一步影响政府决策。

（四）妥善处理中印领土纠纷

中印关系中十分敏感且自２０１７年以来持续

升温的边界问题，是导致中印战略互信缺失的

重要原因。再加上边界问题与印度对 “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策应形成联动，因此，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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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链”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国防承包商布兹—艾伦—汉密尔顿公司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撰写的内部报告 《亚洲能源未

来》中。

李金云：《自塑与他塑：中印主流媒体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形象构建比较———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中

心》，《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问题的解决途径将对中印关系的发展和印度在

此基础上形成的对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应对举措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极易引发双方摩擦的边界纠纷，中国

作为崛起国要以极高的战略定力和耐心来应对

印度的挑战，警惕被次要方向上的挑战者在一

时一事上互动所刺激、贸然改变对整体战略态

势的判断。具体到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可以

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增强自身实力，加大边

境军力建设，塑造军事威慑力。对印度挑起的

挑衅行为在现有框架内予以坚决打击，挫败印

度想要凭借 “机会主义”强硬策略对华造成利

益敲诈的图谋。二是用好中印间为解决边界冲

突而设立的机制。① 目前，中印已经建立各层级

的双边和多边沟通机制，包括中印领导人双边

或多边场合的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

晤、中印军长级会谈等。虽然在中印边界问题

恶化后部分机制停滞或延期，但中印军长级会

谈作为两国、两军有效沟通渠道已进行至第十

五轮。会谈解决了在班公湖地区一线兵力实现

脱离接触的重要问题，２０２２年第十五轮会谈双

方还同意保持西段地区一线的安全与稳定。当

然，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争议将是持续的、长

期的，但边界问题机制始终是中国最终解决这

一问题需要依托的最重要平台。

结　语

综上所述，印度对中国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倡议产生了明显超出经贸和人文范畴的

曲解，显著影响了印度对该倡议的认知。在美

国大力推行 “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印度莫迪

政府强烈的现实主义与投机主义倾向显现，采

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中国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实施，以求在短期内塑造对印有利的战

略态势。对此，中国的应对之策不能仅局限于

探讨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地区合

作问题，而是要置于中印关系的整体框架下进

行思考，更不能忽视印太背景下的力量格局变

化。在现行 “印太框架”下，美印两国利益诉

求虽然在短期内看似高度契合，但未来的发展

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从体系层面而言，美

国与印度也被视作分属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

范畴，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缔造方面拥有不

同的诉求。如果中印两国未来能够较好地解决

双边问题并在地区层面达成共识，印度有可能

重新回归新兴大国合作轨道，在中美之间采取

更为平衡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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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利型”诉讼维权的生成机理及其后果

———基于一起专利诉讼维权个案的观察

洪登光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４］

摘　要：“谋利型”诉讼维权是实践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学术界对其生成和维系机理的研究较为

有限。在以实证研究方式考察个体诉讼维权历程及过程的基础上，研究显示，个体诉讼维权呈现出从

依法维权到以法谋利的演进轨迹，其谋利的行动逻辑主要受司法裁判的影响。正是由于司法裁判规则

的建构性和反向塑造功能，为个体通过诉讼方式以谋取经济利益营造了机会空间，这使得个体的 “谋

利型”诉讼维权模式在实践中得以生成和维系。 “谋利型”诉讼维权模式对司法具有较大的破坏作

用，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有损司法权威和公正。就 “谋利型”诉讼维权的规制而言，司法控制与行

政规制协同治理的方式是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诉讼维权；谋利；反向塑造；生成机理；规制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２７－０９

一、问题的提出

个体维权，起初是作为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来认识的，如 《秋菊打官司》这一影视作品引

发的关于秋菊 “讨说法”的讨论。《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施行后，消费领域出现多起知假买假

再索赔案件，时称 “王海现象”，这引发讨论

“王海们”维权背后的利益诉求的正当性问题。

近年来，维权具有典型的 “依法”和 “以法”

的特征，①无论是 “依法”维权还是 “以法”维

权，多数维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谋求利益的倾

向②。在知识产权领域，已出现大量旨在谋取经

济利益的 “商业化”维权案件，也有称之为

“经营反侵权”③。司法实践中，裁判人员注意

到审判中的 “商业化”维权问题，并从裁判角

度讨论商业维权诉讼的概念、特征、类型以及

相关问题认定等。④换言之，个体维权不再止于

贴上 “权利意识”觉醒的标签或是秋菊式的

“讨说法”上，而正在不断发生着利用 “维权”

话语来谋取个体利益的司法个案。

通过诉讼方式来维护个体合法权益 （包括

经济利益），这是法律的应有之义。但若诉讼维

权的主要目的在于谋利而非权利本身，这是值

得商榷的。现有的研究已经关注到诉讼维权谋

利现象。通过诉讼维权来谋取个体经济利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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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生的呢？一种观点认为，它符合市场逻

辑，这是个体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寻求个体

利益最大化的结果。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它符合

制度逻辑，法律为其提供了诉讼上的可行性和

可预期性。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与现行法律

并未严格区分权利与利益相关，在某种意义上

利益或经济利益属于权利的重要内容。③ 上述解

释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视

角———司法裁判。诉讼维权谋利发生在司法场

域，司法对其影响显然是重要的。但司法如何

影响 “谋利型”诉讼维权的运作实践？其内在

的机理又是怎样的？现有的研究是较为有限的。

本文所讨论的 Ａ公司通过专利许可方式拥

有十余项玻璃百叶窗墙系列产品的专利权。由

于其产品被大量假冒、仿造，Ａ公司自２００４年

开始针对假冒、仿造的生产者提起维权诉讼，

维权难以为继。自２００９年起，Ａ公司将维权对

象转向侵权产品的使用者，因可获利，逐步发

展为通过多名合作律师来开展针对侵权产品使

用者的维权行动。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５年间，Ａ公司

累计提起侵权诉讼６５９件，其中批量诉讼发生

在２０１４年 （３５３件）和２０１５年 （２６３件）。从

法院裁结方式看，一审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有

１７３件 （其中５７件进入二审），以裁定方式结

案的有４５５件 （绝大多数案件因庭外和解而申

请撤诉）；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有 ３１件。④ 从 Ａ

公司累计提起６５９件诉讼案件来看，若把经法

院庭审确认侵权成立和经诉讼后庭外和解获得

赔偿或许可使用费认为是维权成功的话，则 Ａ

公司的维权行动无一失败。Ａ公司一件核心专

利于２０１５年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后又

于２０１６年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确认无效，自此

开始Ａ公司被迫放弃维权行动。

本文以Ａ公司的诉讼维权行动个案为观察对

象，旨在通过描述和分析Ａ公司的诉讼维权的历

程和过程，从微观角度来探讨，权利个体是如何

在法律框架内利用维权话语来谋取经济利益的？

这种 “谋利型”诉讼维权模式生成和维系的机理

是什么？它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我们将如何

对其进行规制？它给司法实践怎样的启示？

二、诉讼策略的选择：维权抑或谋利

纵观Ａ公司十余年的维权历程，从 Ａ公司

提起第一个维权诉讼开始，可以将其维权过程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２００４年至

２００８年），以侵权产品生产者为维权对象，陷

入维权困境；第二个阶段 （２００９年至 ２０１５

年），以侵权产品使用者为维权对象，发展成为

商业化维权；第三个阶段 （２０１６年至 ２０１９

年），因多项专利权被确认无效，被迫放弃维权

直至终止。

（一）第一个阶段：维权与困境

作为Ａ公司的总经理和专利发明人的 Ｂ曾

认为，只要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则等同于自

己的权利获得法律保护，那么就可以坐享权利

所带来的成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 Ｂ

的陈述，随着 Ａ公司的产品陆续进入市场，

“我们惊讶地发现哪里有我们的产品销售，哪里

就有大量的假冒、仿冒产品”。当产品屡遭侵

权，Ａ公司和 Ｂ的第一反应是奋起维权，提起

侵权诉讼，借法律 “正义之剑”捍卫合法权

利，给假冒、仿冒专利产品的生产者以打击。

然而，维权过程的艰辛和维权效率的低下出于

Ｂ的意外，Ａ公司的维权之路陷入困境。如 Ｂ

所述：

２００４年５月，我们将离开本公司的 Ｃ和其

所在的公司作为被告向Ｋ市中院提起侵权诉讼，

由于该公司未注册，Ｃ又不承认参与制造侵权

产品，我们只好撤诉。后我们发现 Ｃ以 Ｋ市另

一公司的名义制造与我们类似的产品出售。我

们以 Ｃ利用了在我们公司所获悉的商业秘密，

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虽然法院判令 Ｃ停止实

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１５０００元，但抛开

诉讼费，连律师费都不够，更别说其他成本。

之后，我们又先后向几家仿造的个体工商户、

小企业提起诉讼，被告要么得知后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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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时已剔除非专利侵权案件。



要么作为反制手段申请确认专利权无效或是提

起专利权确权诉讼以拖延，弄得我们疲惫不堪。

最后，我们虽赢了官司却输了钱，输了时间，

输了市场。经过十余场诉讼，得不偿失，我们

曾一度打消维权的想法。

耶林说：“为权利而斗争是一种权利人对自

己的义务。”① Ａ公司和 Ｂ也是基于这样的理

念，尽一切所能与侵权者进行斗争。以假冒、

仿造的生产者为诉讼维权对象，他们的出发点

就是要消除假冒、仿造产品的源头，恢复正常

的市场秩序。然而，正如 Ｂ所述，Ａ公司的维

权遭遇较大阻力，经济上也不划算。一方面，

假冒、仿造的生产者较为分散，多以家庭小作

坊为主，容易逃脱法律的责任；另一方面，碰

到有点规模的企业其反制措施也较强，要么改

变产品结构避免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要么提

请宣告专利权无效或专利权确权诉讼，将他们

拖入无止境的诉讼中去。Ａ公司的维权陷入困

境或许是必然的。现行专利制度的典型特征之

一是 “以公开换保护”，即专利制度将发明人

充分公开其技术方案作为赋予专利权的前提条

件。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侵权与维权的问题，

“专利必须将发明公开，这是在教导他人如何作

出该发明，也就等于在教导潜在的侵权人如何

实施侵权，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风险，

专利权人将不得不采取费用昂贵的诉讼，以维

护其专利的有效性”。② 同时，现行法律设有专

利无效宣告制度，③ 被诉侵权的被告往往在诉讼

中策略性地运用这一制度，这无疑也增加了权

利人维权的难度和成本。

（二）第二阶段：转向与谋利

Ａ公司经人指点转变诉讼维权的策略，即

从以假冒、仿造的生产者为诉讼维权对象转为

以侵权产品的商业使用者为对象。这一维权对

象的转变，Ａ公司的诉讼维权之路变得顺畅起

来。如Ｂ所述：

经业内人士指点，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以

营利为目的使用其专利产品造成较大损失的，

同样构成侵权，应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的

法律责任。④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的维权之路

才走到今天。我们专找一些使用假冒、仿造产

品数量较多、效益较好的企业 “开炮”，一般

侵权产品数量８个以上就可考虑。虽然法律规

定，侵权产品商业使用者只要指出侵权产品的

来源可免责，但那只是免其经济赔偿责任，停

止侵权即停止使用侵权产品的责任并未免除。

若法院裁决侵权成立，使用者要么拆除，要么

得向我们支付继续使用的许可费用。

Ａ公司逐步发展成为通过寻找合作律师来

维权，形成了一套较有可操作性的商业化维权

模式。首先是，维权准备。包括准备维权材料、

建立数据档案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选择合作

律师，按照 Ｂ的说法， “我很害怕败诉，一旦

一个案件败诉，就会像多米诺骨牌式的发生连

锁反应。我很在意律师的素质和能力，不能因

为一个律师坏了我的维权事业。”其次是，维权

行动。大致程序为：第一步是踩点，即寻找或

者发现侵权产品使用者的过程。第二步是取证，

主要就是拍有效照片，所拍照片能够反映侵权

使用者的名称或商号、地理位置、侵权产品数

量及侵权产品细节等。第三步是核查并办理委

托手续，即向Ａ公司核实该侵权使用者是否已

经过磋商或者被起诉或者已被其他律师先行办

理委托手续，后与 Ａ公司签订 《风险代理委托

合同》和 《授权委托书》。⑤ 第四步是磋商，即

告知侵权产品使用者的侵权事实以及就赔偿金

额和许可使用费进行协商的过程。无论是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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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页。
［美］威廉·Ｍ兰德斯、理查德·Ａ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２版，第３５７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该

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宣告该专利权无效。”

这一说法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相一致，即：“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

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

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Ａ公司的 《风险代理委托合同》第四条：“计费标准：乙方按照判决或调解后，５０％权利实现额作为代理风险服务费。”
第五条：“乙方办理法律事务发生的律师服务、法院案件受理费、执行费等主要费用及相关交通费、异地办案差旅费、工商查档

费、电话费、法律文书打印费等各项杂费用，均由乙方承担。”换言之，所有维权发生的成本由维权律师承担，之后按照权利实现

所得五五分成。



师函还是当面协商，能协商成功的并不多见。①

第五步是诉讼，诉讼是最为有效的方式，它可

以向侵权产品使用者传达两个重要信息：一是

权利人已将维权付诸行动，二是作为使用者可

能真的涉嫌侵权。多数案件在立案后法院庭审

前或庭审结束前，侵权产品使用者主动寻求和

解或调解。② 第六步是后续事项处理，主要涉及

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的赔偿问题。若侵权产品

使用人愿意继续使用，则需与 Ａ公司签订专利

实施许可协议并支付许可使用费；若侵权产品

使用人不愿意继续使用或是无法协商签订专利

实施许可协议，则 Ａ公司需督促侵权产品使用

人限期拆除。Ａ公司正是循着这样一条清晰的

商业化模式进行着维权行动，这种模式可最大

化降低维权成本，并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５年期间，Ａ公司每年可获得大额

的赔偿费和许可使用费，甚至多个年份超过公

司的正常营业收入；Ａ公司一度停止了本公司

产品的生产、销售，将主要精力放在维权谋

利上。

由以上分析可知，Ａ公司的维权行动呈现

出鲜明的从维权到谋利的演进轨迹，即：前期

着眼于 “权利”，起诉假冒、仿造的生产者，

因对抗强且无利可图而陷入困境；后期着眼于

“利益”，起诉假冒、仿造产品的商业性使用

者，因阻力小且有利可图而发展成为一种 “超

级生意”。Ａ公司的诉讼策略从 “依法维权”

走向 “以法谋利”，这是 Ａ公司在其维权实践

中逐步形成的。

三、机会空间的营造：裁判规则的

　　建构及其反向塑造　　　　　

　　从上述经验描述中可看到，Ａ公司借维权

来谋取利益这一策略是如何发生的。接下来，

还需讨论的是，Ａ公司借维权来谋取利益这一

策略在当前中国司法语境下又是如何生存、发

展和维系的？换言之，到底是什么决定 Ａ公司

将谋利作为维权策略成为可能以及得以生存和

维系？这就需要围绕它的机会空间是如何被营

造的这一根本原因进行解释。

（一）诉讼维权的内在规定性

诉讼维权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即维权者必

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维权行动。法律制度和司

法系统是维权者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这直接

关系到诉讼维权的合法性，当然也关系到其可

行性。关于法律制度因素，Ａ公司至少需要考

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它的权利是否能得到

法律保护？二是若被侵权，法律支持它向谁主

张权利？三是若确认侵权成立，法律支持怎样

的侵权责任后果？关于第一个问题，Ａ公司是

十余项专利权的合法拥有者，它的权利自然受

《专利法》的保护；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

２００８年 《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未

经它的许可，法律支持它向基于生产经营目的

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等侵权主体主张权

利；关于第三个问题，根据２００８年 《专利法》

第六十条和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若侵权成立，

法律可要求侵权主体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显

然，法律制度的规定是清晰、明确的，Ａ公司

的诉讼维权具有合法性依据。但我们必须认识

到，Ａ公司诉讼维权的目的能否实现，尤其是

基于谋利的诉讼维权目的能否实现，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司法如何裁判。Ａ公司对此也是深知

的，其与Ｋ市中院的互动过程即可说明。

（二）裁判规则的建构

Ａ公司的维权行动始终存在一条清晰的路

线，即：围绕Ｋ市中院③策略性地建构起适于Ａ

公司商业化维权的裁判规则。

一是借用维权话语。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

经历了从觉醒到增强的演进过程，在较长一段

时期内，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始终是国家普法

政策和主流媒体宣传的重点。④ 在维权话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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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据合作律师所述，侵权产品使用者认为，侵权产品是他们花钱买的，现在又要求拆除，不拆除就得再出钱，哪有花两次钱

买同一样东西的道理？！他们已指明装修公司，装修公司指明了供货商，供货商指明了生产商，为什么不找生产商、供货商、装修

公司，要找他们？

根据Ａ公司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５年诉讼维权相关数据，６９％的案件在法院庭审前和解撤诉，５％的案件是通过法院庭审调解结
案的，２６％的案件才是通过法院庭审以判决书的形式结案的。

Ｋ市中院是Ａ公司维权案件主要管辖法院，一是当时该省仅 Ｋ市中院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二是根据当时适用的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权利人可以选择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

高鸿钧：《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演进》，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３－１０６页。



维权者往往被建构成 “弱者”并以这一身份为

公众所认知。维权者的 “弱者”身份带有较强

的隐蔽性， “弱者”的身份被维权者作为维权

的武器运用的个案频频发生。① Ａ公司作为维权

者，也有意或无意中利用了这一 “弱者”身

份，塑造成一个正面的维权形象。２００６年，Ａ

公司诉深圳某装饰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

纷一案，侵权产品数量为３８８樘，一审得到 Ｋ

市中院支持并判赔８万元。深圳某装饰公司不

服提起上诉，并在诉讼过程中先后两次以不同

理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宣

告涉案专利无效，案件一度中止审理。后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分别作出两份审查

决定，结论均为维持涉案专利有效。据此，

２００８年该省高院经审理维持 Ｋ市中院一审判

决。这一案件耗时三年，Ａ公司被迫投入大量

维权成本。但Ａ公司借用维权话语利用这一案

件较好地塑造了 “弱者”身份和受害者形象，

其中典型的表现是，Ｋ市中院、该省高院均将

Ａ公司这一维权案件列入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１年十

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二是积累类案数量。我国是在２０１０年建立

起案例指导制度的，② 其主要目的在于统一法律

适用，实现裁判尺度的统一。诉讼维权中的个

案，虽然不同于指导案例，不具有普遍的指导

效力，但同一法院基于基本相同的案件事实所

作出的一系列基本相同的判决，这些判决对该

法院及其审理类似案件的法官是具有约束力的，

“法院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这也是裁判尺

度统一和司法个案公正的要求。Ａ公司前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诉讼维权的目的主要在于积累类

案裁判的数量。首先，从维权案件数据来看，

Ａ公司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期间累计提起维权诉讼

仅３７件，数量较少，而在 ２０１４年暴增至 ３５３

件，２０１５年也达到２６３件。Ａ公司在前期持谨

慎的诉讼维权态度。其次，从维权案件侵权产

品数量来看，Ａ公司前期有意避开侵权产品数

量大的侵权对象。据统计，２０１０年，Ｋ市中院

审理的２件判决结案和６件调解结案的案件均

未涉及侵权产品数量，但从判赔金额或调解金

额看，侵权产品数量应该不多；２０１１年，Ａ公

司未在Ｋ市中院起诉，而是在相邻省中院提起

４件诉讼，但均以庭外和解后撤诉；２０１２年，Ｋ

市中院审理的６件判决结案案件涉及侵权产品

数量在１０—４２樘之间；２０１３年，Ｋ市中院审理

的４件判决结案和１件调解结案的案件涉及侵

权产品数量在５—７３樘之间。Ａ公司在前期维

权诉讼中并未出现类似于深圳某装饰公司涉及

侵权产品数量巨大的侵权对象，可能的原因在

于尽可能降低维权诉讼的阻力。最后，从维权

案件结案方式看，Ａ公司更加倾向于以判决书

或调解书方式结案。Ａ公司前期在 Ｋ市中院提

起的维权诉讼中，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以判决或

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高达８２４％；２０１３年庭外

和解撤诉的比例才开始提高，后文将会分析原

因。③ Ａ公司为何倾向于以判决或调解方式结

案？其主要原因在于积累类案，判决书和调解

书作为正式司法文书具有公示效应。

三是形成裁判规则。积累类案的主要目的

在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司法裁判规则。法官作

为司法裁判者，其对维权案件的认知有一个过

程，存在一个从摸索到确信最后形成相对稳定

的认识的过程。Ａ公司的维权是以专利侵权诉

讼提起的，那么，诉讼过程中必然涉及三个重

要的问题：一是所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专利权

的保护范围；二是所诉侵权对象是否侵犯了 Ａ

公司的专利权；三是所诉侵权主体如何承担法

律责任。关于第一个问题，法官对 Ａ公司专利

权的保护范围、技术方案以及侵权产品的技术

方案有一个认识过程，尤其是主审法官若不具

有理工科知识背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２０１３

年的一件维权案件，所诉侵权对象以其产品使

用的是已超过专利保护期的专利技术即现有技

术为由进行抗辩，被法官采纳。关于第二个问

题，所诉侵权对象是否实施侵犯 Ａ公司专利权

的行为，是否为生产经营目的而使用，是否是

适格的侵权主体等。如２０１３年的另一件维权案

件，所诉侵权对象以其使用产品系其租赁经营

场所之前就已经安装完毕为由进行抗辩，被法

官采纳，法官认为 Ａ公司应向安装侵权产品的

出租人主张侵权责任。关于第三个问题，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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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法发 ［２０１０］５１号），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起案例

指导制度。

数据来源于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案例数据库检索，下面的数据同。



最为复杂和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涉及两个

方面：一是如何裁定停止侵权行为，二是如何

确定赔偿数额。对于停止侵权行为的裁定，若

直接裁定侵权者停止使用并拆除侵权产品，则

将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会影响侵权者正

常的经营活动，同时也会带来执行难的问题。

随着法官对此认识的深化，裁定停止侵权行为

的方案也变得可行起来，即：能协商，则由侵

权者向Ａ公司支付专利许可使用费；不能协商

或无意继续使用，则由侵权者自行改建或拆除，

并向Ａ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对于赔偿数额的确

定，这也是Ａ公司最为关心的问题，直接关系

到商业化维权的可行性。根据 ２００８年 《专利

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有四种确定赔偿数额

的方式：实际损失确定、侵权所得利益确定、

专利许可使用费合理倍数确定以及法定赔偿，

这四种方式是有序递进填补关系，即：无法确

定前一种则适用后一种，直至适用法定赔偿。

Ｋ市中院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经历了一个动态

的过程，直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的一起判决通过调

查统计的方式确定专利和解许可使用费的标

准，① 这一标准在２０１３年 Ｋ市中院判决中逐步

得到统一适用。至此，从某种意义上讲，Ａ公

司通过策略性地与 Ｋ市中院进行司法互动，

“引导”着Ｋ市中院建构起了适于 Ａ公司维权

的主要裁判规则。

（三）裁判规则的反向塑造

规则具有建构性，同时也具有反向塑造功

能。规则源于社会实践，是在社会实践中建构

生成的；同时，规则会反向作用于社会实践，

直接影响着相关主体的社会行动。回到 Ａ公司

诉讼维权行动的讨论中。正如上文所述，在

２０１３年，Ｋ市中院建构起适用于 Ａ公司维权的

相对稳定的司法裁判规则，并且这些规则已经

显著地体现在相关类案裁判中。这些司法裁判

规则的反向塑造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反向塑造维权者。对于Ａ公司来说，这

无疑为其维权行动提供司法裁判的预期，激励着

Ａ公司开展商业化维权行动。正如前文数据所反

映的，Ａ公司２０１４年向Ｋ市中院提起维权诉讼

３５３件，２０１５年向 Ｋ市中院提起维权诉讼 ２６３

件，分别为２０１３年提起维权诉讼案件数的２２倍

和１６倍，均呈爆发式增长。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我们还可以看到，庭审结案方式的构成结构发生

了显著变化，通过庭外和解后法院同意裁定撤诉

结案成了主要方式。Ａ公司提起的维权诉讼中，

２０１４年裁定撤诉结案达到４８４％；２０１５年则接

近１００％，除１件调解结案外，其他案件均裁定

撤诉结案。同时，Ａ公司提起维权诉讼案件６５９

件中，上诉案件５７件，仅占８．６％；申请执行

的案件２８件，仅占４２％。上述数据说明了什

么？对于Ａ公司来说，维权效率更高了，维权难

度更小了，维权效益更好了，通过批量诉讼来实

现商业化维权变成现实。谋利自然成了Ａ公司诉

讼维权的唯一行动选择。

二是反向塑造裁判者。对于Ｋ市中院来说，

通过建构起一套裁判规则，这使庭审活动变得

便捷、高效和低风险，极大地提高司法审判的

绩效。Ａ公司的维权案件基本属于同一类专利

侵权案件，不同的往往只是被诉主体和少量被

诉主体的抗辩证据、理由，法官基于已经形成

的一套裁判规则，审理这类案件往往费力少、

审理快、审结率高，正如 Ｂ所言： “我们批量

立案，法院也进行批量开庭，不愿调解的，锤

子一敲就下一个，速度很快，最多的时候一天

能开十多个庭。作为法官也很省事，改改几个

地方就是一个新的判决。”Ｂ所言虽有夸大但不

无道理，根据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法律信息库案例数

据库可视化检索数据显示，Ａ公司维权案件审

结时间情况为：２—１５日审结的占 ３２０８％，

１６—３０日审结的占４５２８％，也就是说，在３０

日内审结的案件高达 ７７３６％。由于法院的目

标管理与绩效考核主要是计件考核，② 考核法官

的办案数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对于 Ａ公司这类

案件法官一般是乐于审理的。当然，法官乐于

审理这类案件还有一个理由是法院的错案追究

制，同一类案件审理出一个模式出来后就难以

发生错案，法官几乎没有风险。

当然，谋利成了 Ａ公司诉讼维权的策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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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其生成。但是，Ａ公司

要在法律话语和司法框架内通过商业化维权方

式来实现谋利，最主要因素还是在于法院系统

及其裁判规则。裁判规则既是客观的，因为有

现行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是主观的，因为还有

法官如何认识和具体适用的问题。规则可以被

人为建构，往往也是被人为建构的。根据安德

瑞·马默的社会惯习理论，一项规则一旦在社

会实践中被人为建构产生，并为多数人所接受

和践行，它就会成为一种建构性惯习，进而去

建构社会实践，形成一种路径依赖。①

在Ａ公司的诉讼维权实践中，可以清晰地

看到，Ａ公司有意在 “引导”Ｋ市中院建构适

于其维权的司法裁判规则，当然 Ｋ市中院也有

主动建构规则以适用于类案裁判的意愿。正是

在维权者与裁判者之间的这种结构性互动中，

一套具有约束性的裁判规则得以生成，加之 Ｋ

市中院知识产权庭集体接受并践行，这样的一

套裁判规则俨然成为一种建构性惯习，并反向

塑造于维权者的维权行动和法院的裁判活动。

至此，Ａ公司策略性地完成了通过诉讼方式以

谋取经济利益的机会空间的营造。这就是 Ａ公

司将谋利作为维权的策略选择成为可能以及得

以生存和维系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就是 “谋利

型”诉讼维权的生成与维系的机理所在。正因

如此，这也放大了 “谋利型”诉讼维权的后果

以及增加了其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

四、社会后果及其规制路径

Ａ公司策略性地建构起适于其维权的裁判

规则，这使得其权利通过批量诉讼方式来 “变

现”成为可能。Ａ公司的维权本无可厚非，其

在法律框架内维权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

“权利的话语应是一种法治的话语，如果没有基

本的法治精神、原则、手段，对权利的追求也

可能会沦为暴力或反法治，最终是对权利的践

踏。……对权利的热切本身不意味着 ‘不择手

段’地去实现它。”② 因此，司法需要认真对待

Ａ公司这种维权模式的社会后果，以及寻求可

能的规制路径。

（一）“谋利型”诉讼维权的社会后果

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诉讼维权作为一

种话语，一向具有正面效应。诉讼维权至少具

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反映公民个体权

利意识的增强；二是反映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的进步，相比上访等维权方式，诉讼维权至少

是在官方倡导的法治化治理路径上。若回到 Ａ

公司诉讼维权个案，它可能还具有另外两个方

面的积极意义：一是若把维权作为守法的一种

表达方式的话，那诉讼维权也是 Ａ公司作为市

场主体的一种守法表现，而且是一种积极守法

的行为；二是若把维权作为社会性监督的一种

方式的话，那诉讼维权也是 Ａ公司履行社会性

监督的一种积极表现，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除了行政规制、司法控制，我们还需要社会性

监督。但在笔者看来，对于 “谋利型”诉讼维

权的社会后果，主要应该持否定性评价，其主

要原因在于：这种维权模式对司法具有较大的

破坏作用，不但挤占、浪费司法资源，还给司

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带来负面后果。

关于司法资源。正如我们所知，一个案件，

从立案、庭审、裁决到执行，需要耗费大量的

司法资源，而国家财政支持的司法资源又是非

常有限的，有关知识产权纠纷尤其是专利纠纷

的司法资源更是如此。③ 由于司法解决纠纷其实

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不创造新的财富。④ 因此，

司法追求的是社会性产出，也可称社会效果，

即 “保证或恢复了社会和平，节省了以其他方

式解决纠纷耗费的资源，而且解决这类纠纷还

会向社会传达有关产权规则的信息，有利于其

他人遵守的规则”。⑤ 而 Ａ公司这类维权诉讼，

不能增加社会总财富，也未起到司法应有的社

会产出 （效果），只是导致大量司法稀缺资源

被卷入维权诉讼中。

关于司法权威。Ａ公司的诉讼维权行动中

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路线，那就是维权行动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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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德瑞·马默：《社会惯习：从语言到法律》，程朝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６－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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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当时一个省往往只有省会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才可以审理专利纠纷案件。专利纠纷案件的审理往往需要特殊知识

背景，因此，能审理专利纠纷的法官数量整体较少。

苏力：《关于海瑞定理Ｉ》，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四卷，第２４３页。
苏力：《关于海瑞定理Ｉ》，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四卷，第２４４页。



就是寻找 “买家”来实现个体经济利益的过

程。在维权行动中，Ａ公司好比交易双方的

“卖方”，侵权产品使用者好比交易双方的 “买

方”，双方 “交易”的标的是专利实施许可使

用权，而法院在其中被迫扮演了市场交易的

“平台”。在法院这个 “交易平台”的 “帮助”

下，Ａ公司通过 “出售”专利实施许可使用权

给侵权产品使用者 “买方”来实现交易利益

———专利实施许可使用费。关于这一观点，已

经有学者提出。① 换言之，法院被建构成 Ａ公

司谋利的 “帮凶”，法院通过审理以判决书、

调解书等形式支持了 Ａ公司的 “谋利”，法院

成为Ａ公司商业化诉讼维权行动实现的最重要

载体，这自然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关于司法公正。Ａ公司所诉的侵权产品使

用者，其所使用的侵权产品往往是从市场上购

得，并已支付合理对价。法院认定其侵权并要

求停止使用，要么拆除或改建，要么协商支付

专利许可使用费。对于侵权产品使用者：一是

从常理上我们无法要求其具有识别侵权产品的

能力，因为这就是一个普通且常用的产品，更

何况Ａ公司专利产品的知晓度并不高，且市场

上又不常见 （几乎不生产且价格高昂）；二是

即使指出侵权产品的来源，虽可以免除赔偿责

任，但仍有停止使用的责任，侵权产品使用者

一般无法接受拆除或改建，只能与 Ａ公司协商

支付专利许可使用费，相当于侵权产品使用者

为同一件产品支付两次对价，虽然法律赋予其

可向销售者或生产者追偿的权利，但那又是一

个费时费力且并不见得能实现的权利。在这种

情形下，法院的裁判文书如何能让侵权产品使

用者感受到司法公正？同时，Ａ公司不诉侵权

产品生产者、销售者，那么不断会有消费者因

不知情而成为侵权产品的使用者，进而被迫卷

入侵权诉讼，则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会因此质

疑司法的公正性。

（二）可能的规制路径

权利固然意味着利益，也往往表现为利益，

甚至有学者认为，权利的利益属性是权利的本

质属性②。但权利毕竟不等同于利益，两者既关

联又有区分。③ 诉讼维权本无可厚非，这是法律

制度赋予权利主体的一种权利救济方式。诉讼

维权获得利益，这也在法律应有之义内。但通

过诉讼维权谋取经济利益，尤其是商业化维权

来谋取经济利益，显然已经超出法律权利的范

畴，这必然要纳入规制范围。

所谓 “规制”，根据 《布莱克法律词典》

的定义，规制则为 “通过规则或限制的控制行

为或控制过程”。④ 从规制的角度来看，对 “谋

利型”诉讼维权的规制应在法律制度框架内实

现，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产生三个难题：一

是 “谋利型”诉讼维权具有隐蔽性，它是在法

律话语中进行的，不易被发现；二是 “谋利

型”诉讼维权具有形式合法性，它有具体法律

规范作为依据；三是法院面对 “谋利型”诉讼

维权个案时，不得拒绝审判。正因如此，“谋利

型”诉讼维权的规制并不容易实现。故在此，

笔者提出一种行政规制与司法控制协同治理的

规制模式。

根据邓穗欣的研究，协同治理是 “一种提

供公共产品和履行公共服务的关键制度形式”，

其定义为 “通过建立、指导、促进、运行和监

督跨部门的组织安排来解决由单一组织或公共

部门难以解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整个过程”。⑤

因此，协同治理可以作为公共问题的一种解决

方式。很显然，由于存在上述三个难点，“谋利

型”诉讼维权问题是无法在司法领域内单独解

决的。这就需要根据协同治理的思维，将 “谋

利型”诉讼维权问题的规制从司法领域延伸至

行政规制领域，发挥行政和司法各自的权力资

源优势，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问题的解决。

具体到Ａ公司的诉讼维权个案，虽然 Ａ公

司的诉讼维权旨在谋取经济利益，但法院的司

法审判除应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利外，还应

更多地兼顾审判的社会效果———制止侵权行为，

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但若顺着 Ａ公司仅起诉

侵权产品使用者的维权思路，司法审判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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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是难以实现的。若考虑到专利侵权的行政

保护救济途径，根据 《专利法》第六十五条、

第六十六条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管理专利工

作部门负有查处假冒专利、制止侵权行为的职

责。那么，审理维权案件的法院可以提请管理

专利工作部门协助查处侵权产品生产者、销售

者，或将案件中查明的侵权产品来源通报管理

专利工作部门，由管理专利工作部门直接查处

侵权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在管理专利工作部

门查处过程中，先暂时依职权中止案件的审理；

待管理专利工作部门查处完成后，依职权追加

侵权产品生产者、销售者为被告。通过司法部

门与管理专利工作部门的协同，达到既维护权

利人的权利又从源头上制止侵权行为的目的，

也就从根本上遏制 “谋利型”诉讼维权的发

生。当然，这种协同治理模式，还需要其他一

些制度性安排。总体而言，这种协同治理模式

在既有法律框架内，它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

变迁的成本。

结　语

司法裁判所确认的个案不是孤立的存在，

它所确立的裁判规则往往具有溢出效应。若从

法院 “信息传播”的视角来看①，个案所传递

的信息很有可能超出个案本身，包括给社会大

众传递出的负面信息。司法裁判自然追求个案

的正向溢出效应，但也不能忽视其可能的 “意

外后果”———反向指引甚至是被策略性 “利

用”，正如 Ａ公司这起维权个案所呈现的。司

法裁判须依靠法条分析、逻辑推理和解释技术

来作出，这是法治最低限度的要求。但对于特

定类型的案件，法院还应评估裁判可能的辐射

效应，进行必要的后果考量②，正如有学者指出

的：“法官必须对这类案件进行政治考量，权衡

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案件可能带来的后果，

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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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法理

内涵与实践路径

封利强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监察法的基本原则是监察法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然而，“三不”一体推进原则却被法

学界遗忘了。监察机关不仅是反腐败机关，也是廉政建设机关；监察工作不是单纯的执法办案，而是

综合性的腐败治理。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体现了腐败治理的系统思维，契合了腐败治理的内在规

律。我们应当摒弃 “重办案、轻建设”的倾向，将这一原则融入办案和廉政建设的全过程。首先，对

查办案件实行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全流程闭环治理。其次，对履职行为、制度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开

展全周期廉政监督。此外，还应建立和完善联动机制、公众参与机制、考评机制以及廉洁合规制度。

关键词：监察机关；反腐败斗争；廉政建设；“三不”一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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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监察法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监

察法的基本原则无疑是监察法学理论上的重要

问题。然而，学界对监察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却

各不相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前监

察法学研究的缺憾之一在于，学者们普遍忽略

了一个重要原则，即 “三不”（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原则。①

《监察法》第六条中的 “构建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以及 《监察法实施

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第五条中的 “一

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

就是关于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立法表述。

这一原则集中体现了腐败治理的系统思维，为

我们提供了根治腐败难题的科学指引。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首次将

“三不”一体推进上升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重要方略的高度。此后， “三不”一体推进方

略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截至目前，对

“三不”一体推进方略的讨论集中在政治维度，

而非法律维度。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作为监

察法的基本原则被法学界遗忘了。笔者拟对该

原则的法理内涵给予初步阐释并对其实践路径

展开探索。

一、对监察机关和监察工作的再认识

监察机关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之所以会

被法学界所遗忘，主要缘于对监察机关职能和

监察工作性质的片面理解。长期以来，人们将

监察机关视为纯粹的办案机关，甚至有不少学

者将监察工作在性质上与调查工作等量齐观。

为此，有必要澄清认识误区，揭示监察机关和

监察工作被忽视的另一个侧面。

（一）监察机关和监察工作的 “另一张面

孔”

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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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职责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监察工作在

理念上也有自身的独特性。

１监察工作的基本理念

笔者曾指出，我国监察法学应当贯穿 “法

治反腐”和 “标本兼治”两大理念。① 《监察

法》第六条明确规定， “国家监察工作坚持标

本兼治、综合治理”，这是对标本兼治理念的立

法表述。

有些学者将 “标本兼治”视为监察法的基

本原则，这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标本兼治

原本是中医学术语，被广泛适用于各个领域，

是一个高度泛化的概念。另一方面， “三不”

一体推进是标本兼治理念在腐败治理领域的具

体应用，更适合作为监察法的基本原则。从实

践的角度来看， “标本兼治”是党中央在十六

大以来提出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而 “三不”

一体推进是党中央在全面总结十八大以来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方

针方略，更契合新时代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

的需要。“标本兼治”的抽象理念与 “‘三不’

一体推进”的具体原则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以系

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

２监察机关的工作任务

《监察法》第三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

……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

法律的尊严。”可见，监察机关的工作任务包括

两项内容，即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两项

内容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笔者认为，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建设之间是

“破”与 “立”的关系。反腐败斗争的着眼点

在于 “斗”，即严厉惩治腐败，震慑腐败分子。

而廉政建设的着眼点在于 “建”，即通过建章

立制来规范和约束权力，通过教育引导来塑造

人的思想。二者的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 “标本

兼治”的理念。

３监察机关的工作目标

根据 《监察法》第六条的规定，监察机关

的工作目标就是 “不敢腐” “不能腐”和 “不

想腐”。《监察法》还将这一工作目标进一步细

化为： （１）强化监督问责，严厉惩治腐败；

（２）深化改革、健全法制，有效制约和监督权

力；（３）加强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以上三个目标是对监察机关工

作任务的具体化，将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

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

势融于一体，体现了腐败治理的系统思维。

４监察机关的工作职责

与监察工作的 “标本兼治”理念以及监察

机关的双重任务、三个目标相适应，监察机关

的工作职责同样是多元化的。

从 《监察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来看，监察

机关除了对职务违法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和处理

以外，还要履行以下职责：对公职人员开展廉

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

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向监察

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与此相比， 《条

例》的规定更为详尽。依据该条例第十六条至

第二十条的规定，监察机关除了履行线索处置、

立案调查、案件审理、处置执行等办案职责外，

还要履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职责： （１）廉政教

育；（２）日常监督；（３）谈心谈话；（４）专项

检查； （５）提出改进意见或监察建议。可见，

监察工作的内容不局限于办案，很多工作内容

在 “案外”。

（二）对监察机关和监察工作的重新定位

由以上分析可见，监察机关不仅是反腐败

机关，也是廉政建设机关；监察工作不是单纯

的执法办案，而是综合性的腐败治理。

１监察机关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机关

人们通常将监察机关称为反腐败机关，这

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将反腐败狭隘地理解为

通过查办案件来惩治腐败分子，那就不够全面

了。惩治并非腐败治理的唯一手段。监察机关

并非单纯的办案机关，而是肩负着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两大任务的腐败治理机关。

从反腐败的任务要求来说，监察对象是所

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然而，从廉政建设

的任务要求来看，监察机关的工作对象就不再

局限于作为个体的公职人员，还包括机关、单

位。因此，监察机关对于在职权配置、工作程

序、制度约束等方面存在漏洞的机关和单位等，

可以通过提出改进意见或者监察建议的方式督

促其整改；监察机关对于发现的系统性、行业

性突出问题同样可以依法进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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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封利强：《监察法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体系》，《法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这种对监察机关的重新定位颠覆了我们过

去对监察法律关系的认知。尽管学界在监察法

律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观点，但通常认为

监察法律关系的核心是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

被调查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有学者

指出：“监察法律关系是指受监察法调整的监察

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监督对象、当事人及其

他监察工作参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① 这

一界定显然是建立在将监察机关视为办案机关

的认识基础上的。实际上，监察法律关系既应

当包括在办案过程中形成的监察机关与其他国

家机关、监察对象、被调查人以及其他参与人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应当包括在廉政建设

过程中形成的监察机关与有关机关、单位和个

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可见，对监察机关的

重新定位进一步丰富了监察法律关系的内涵。

２监察工作的本质是腐败治理

监察工作不是单纯的执法办案，其本质是

一种综合性的腐败治理。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

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将 “三不”一体推进的体制机制

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范畴。从国家治理的

角度来看，办案只是治理的手段之一。 《监察

法》在第一条开宗明义地将 “深入开展反腐败

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立为立法宗旨。

对监察工作的重新定性有助于我们全面准

确把握监察活动的内在规律。与单纯的办案不

同，对腐败的治理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

理、系统施治。监察法本质上是腐败治理法，

其中应当包括反腐败制度和廉政建设制度两个

方面的内容。虽然廉政建设属于纪检监察学的

研究对象，但廉政建设制度却属于法学的研究

对象。目前廉政建设制度尚未被作为监察法学

的主题来专门加以研究，甚至在法学理论体系

中还没有 “名分”，这一局面亟待扭转。

二、“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

　　由来与内涵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原创性理论。准确把握和

运用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必须首先搞清其来

龙去脉和法理内涵。

（一）“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理论溯源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中的 “三不”是指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一原则蕴含的思

想萌发于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期的实践。

１从 “三不为”到 “三不腐”

２００４年８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作出了关于 “不能为、不敢为、不想为”

的重要论述。他在 《浙江日报》头版发表的

《努力把 “不能为、不敢为、不想为”的工作

抓实做细》一文阐释了 “三不为”的思想，要

求不断强化 “不能为”的制度建设、“不敢为”

的惩戒警示和 “不想为”的素质教育，努力把

反腐倡廉工作抓实做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 “不能

为、不敢为、不想为”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思想体系更加成

熟。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被写入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成为我国反腐败法治化的重要指

导原则。

２从 “三不腐”到 “‘三不’一体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 “三不”的有效机制作

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而一体推进 “三不”是在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正式提出的。② 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议上指出，要深化标本兼治，夯实治

本基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不仅体现了腐败治

理的系统思维，还契合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

方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社会主

义法治的建设方针，即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１６字方针是建设法

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而 “三

不”一体推进原则强调，不仅要通过严格的执

法和司法来强化 “不敢腐”的震慑，还要通过

科学的立法来扎牢 “不能腐”的笼子，同时要

通过教育公职人员守法来增强 “不想腐”的

自觉。

（二）“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法理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敢腐、不能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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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

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要打通内在联系，在

严厉惩治形成震慑的同时，扎牢制度笼子，规

范权力运行，加强党性教育，提高思想觉悟。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早日迎来

海晏河清。”①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

来解读该原则的法理内涵。

１三者各有特定含义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三个不同的概

念。它们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是采取的手段不同；二是作用的机理不同；

三是实现的功能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让党员干

部因敬畏而 “不敢”、因制度而 “不能”、因觉

悟而 “不想”。②

２三者不能相互替代

正是由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采取

的手段、作用的机理和实现的功能等方面的差

异，三者不能相互替代，缺一不可。

首先，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强有力的震慑来

做到 “不敢腐”，但仅靠惩罚手段并非长久之

计。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认识到，仅凭法家

主张的严刑峻法根本不足以维系统治，所以，

出现了 “礼法并用”的思想。 “礼法并用”主

张在运用法律手段之外，充分发挥 “礼”，即

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尊卑秩序以及礼仪规矩

等的作用。

其次，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

来规范和限制公权力的行使，以便实现 “不能

腐”，但任何制度之网都不可能做到 “天衣无

缝”。与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相比，法律具有稳

定性，新事物、新情况的不断出现会导致 “成

文法一制定出来就过时”的问题。尤其在改革

过程中制度漏洞在所难免，针对传统腐败行为

而构筑的防线也很容易被新型腐败行为所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

出：“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

隐蔽复杂。”有学者也指出，腐败之所以被称为

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总是

不断突破现有制度的束缚，产生新的形态。③

再次，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感化来提高

公职人员的思想觉悟，以便实现 “不想腐”，

但人的内心活动总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公

职人员的思想常常面临着 “围猎者”的侵蚀。

可见，三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服

务于腐败治理。正如学者所言，“‘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是综合治理腐败的三根支柱，

三者各担其责、缺一不可，构成一个有机

整体。”④

３三者存在递进关系

从 “不敢腐”到 “不能腐”再到 “不想

腐”，内在逻辑是一个从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

从硬性约束到思想自觉的渐进过程，为我们明

确了反腐败工作的路径选择。⑤ 可见，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顺序，三

者之间是依次递进的关系。从腐败治理的角度

来看，不敢腐是底线，不能腐、不想腐是更高

层次的追求。

４三者需要同步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

综合发力”。⑥ 可见，我们不应将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逻辑顺序误解为时间顺序。在监

察工作中，三者需要同步开展，要注重协同性，

形成腐败治理的合力。

有学者指出，这种同时发力、同向发力、

综合发力的理念已经被域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我国香港地区采取的就是惩处、预防和教育

“三管齐下”的反腐败模式。香港廉政公署在

秘密调查企业腐败问题的同时，会根据其所掌

握的情况，及时向该企业提出完善预防腐败制

度的建议，同时对相关员工进行针对性的廉洁

教育，防止腐败问题继续扩大、对该企业和社

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影响。香港廉政公署的做

·９３１·

法　学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法理内涵与实践路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２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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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提高一体推进 “三不腐”能力和水平 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９日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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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惩治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而非先惩治、

后教育。①

５三者应当融为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把不敢腐的强大

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

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② 这就是在强调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在腐败治理过程中，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统一于监察工作的各

个环节。比如，通过办理腐败案件，不仅可以

强化震慑，让公职人员不敢以权谋私，还可以

发现和填补制度漏洞，避免再出现类似的腐败

行为。同时，还可以通过以案说法的警示教育，

让公职人员不再产生腐败的想法。正如学者所

言，要把 “三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安

排，做到系统推进、整体推进、协同推进，尤

其要把推进 “三不”的措施进行综合考虑，即

在推进某个 “不”的过程中，要深度挖掘和充

分发挥其对推进其他两个 “不”的功能作用。③

由以上分析可见，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

是在全面总结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形成的重要指导原则，完全符合腐败治理

的内在规律，应当将其贯穿于监察工作的各个

环节。

三、“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

　　实践路径　　　　　　　

　　我国监察机关肩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两大任务，在腐败治理上奉行 “标本兼治”理

念，坚持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充分彰显了

中国特色监察制度的优势。然而，从近年来的

实践来看，这一制度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其主要原因在于，基于对监察工作性质的片面

理解，监察机关普遍存在 “重办案、轻建设”

的倾向。

为了更好地贯彻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

我们应当扭转 “重办案、轻建设”的局面，对

廉政建设进行专门谋划。监察机关应当坚持

“两手硬”，即一手抓查办案件，一手抓廉政建

设，将 “三不”一体推进融入办案和廉政建设

的全过程，同时还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

（一）对查办案件实行全流程闭环治理

腐败案件办理是贯彻 “三不”一体推进原

则的重要场域。然而，目前实务部门在这方面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实践情况来看，各地

监察机关为了贯彻落实 “三不”一体推进原

则，注重做深做实审查调查 “后半篇文章”，

努力实现 “以案释法”“以案促改”，取得了良

好效果。然而，仅停留在做好办案的 “后半篇

文章”显然是不够的。

笔者认为，监察机关应当以 “全周期管

理”方式对查办案件实行全流程闭环治理。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必须用 “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

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

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④ 有学者指

出，所谓 “全周期管理”，就是要顺应事物发

展客观规律，把握事物动态发展变化，形成从

前期预警研判、中期应对执行、后期复盘总结

的全周期动态管理、闭环管理。⑤ 监察机关内设

的信访举报、线索处置、审查调查、案件审理

等部门应当转变观念，站在腐败治理全局的高

度，将 “以案促治”贯穿于案件办理的每一个

环节。

１前期治理：线索处置工作

监察机关在线索处置阶段应当进一步提升

发现腐败行为的能力，努力减少 “腐败黑数”。

法谚有云：“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其严酷性，而

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从腐败发生的机理来看，

倘若有些腐败行为没有被发现和查处，会产生

极大的负面效应。从 “不敢腐”的角度来看，

有些腐败分子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就是

因为某些贪腐行为难以被发现，出于侥幸心理

而跃跃欲试。从 “不能腐”的角度来看，某些

领域的贪腐行为没有被发现，会被腐败分子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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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机可乘。从 “不想腐”的角度来看，有些

腐败分子之所以走上腐败道路，恰恰是因为某

些人实施了腐败行为却逍遥法外，从而使其在

“不公平感”的驱使下开始堕落。因此，通过

提升腐败发现能力，形成 “伸手必被捉”的局

面，是一体推进 “三不”原则的有效途径。

从目前实践来看，对腐败行为的发现途径

主要包括群众举报、巡视巡察发现、监督检查

发现、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移交等。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提升发现腐败的主动性、

及时性和全面性：首先，监察机关应当抓住数

字化改革的契机，进一步拓宽发现渠道。目前

有些地方的监察机关尝试借助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通过数据碰撞来发现可疑行为，有力地提

升了腐败发现能力。这些举措可以变被动为主

动，织密反腐败的 “天网”。其次，要完善

“以事立案”制度，拓展线索来源。《条例》第

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确立了 “以事立案”制

度，即 “对事故 （事件）中存在职务违法或者

职务犯罪问题，需要追究法律责任，但相关责

任人员尚不明确的，可以以事立案。对单位立

案或者以事立案后，经调查确定相关责任人员

的，按照管理权限报批确定被调查人”。该规定

主要是针对各类责任事故而确立的。笔者建议，

取消 “以事立案”的适用范围限制，监察机关

对于一切责任人不明确的案件均可 “以事立

案”。对于引发严重不良后果的社会事件，以及

某些行业被曝光的严重问题，尚未确认涉案单

位和人员范围的，均可通过 “以事立案”来及

时回应社会各界的关切，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

来提供线索。

２中期治理：调查审理工作

目前监察机关开展的调查和审理工作对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贯彻尚不够充分。笔

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完善。

首先，不仅要查明被调查人的腐败行为，

还要查明其走上腐败道路的深层次原因。从

《条例》对调查和审理程序的规定来看，几乎

所有的条款都聚焦于查处被调查人的腐败行为。

但是，从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要求来看，

这是不够的。反腐败斗争的对象应该是腐败现

象，而非被调查人。为此，办案机关除了充分

保障被调查人的权利之外，还应当本着 “严管

厚爱”的精神查明导致被调查人堕落的根本原

因，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教育和挽救。因此，

被调查人的成长经历、工作环境、腐败诱因等

均应当成为调查和审理的内容。

其次，要深挖被调查人实施腐败行为背后的

涉案人员、团伙、保护伞、利益链以及制度或体

制因素。在实践中，有些案件是与他人共同实

施，有些案件是在他人帮助下实施，有些案件是

团伙作案，有些案件背后有保护伞，有些案件背

后则有灰色利益链。此外，腐败行为背后通常都

有制度漏洞或者体制上的原因。可以说，任何腐

败行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监察机关不应

满足于个案的 “案结事了”，必须拓展办案的深

度和广度，彻底铲除腐败 “毒瘤”。

３后期治理：案后整改工作

所谓 “案后整改工作”就是上文提到的审

查调查的 “后半篇文章”。目前 《监察法》第

十一条和第四十五条均规定了监察建议，尤其

是后者明确规定 “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

设和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等提出监察建议”。不

过，规定得比较简单粗疏。 《条例》第二十条

和第三十六条做了细化规定，值得充分肯定。

但是，笔者认为，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

步加以完善。

首先，应当明确案后整改工作的具体程序。

无论是 《监察法》还是 《条例》对监察建议的

规定都是概括性的，未明确具体的工作步骤和

要求。笔者认为，可将案后整改工作划分为以

下五个步骤，即成因分析、对策研究、监察建

议、整改反馈、检查验收。据此，监察建议只

是案后整改的五大环节之一。

其次，应当明确有关机关、单位未妥善履行

整改要求的法律后果，提升监察建议的刚性。

《监察法》第六十二条明确了 “有关单位拒不执

行监察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者无正当理由拒

不采纳监察建议”的法律责任，但对于有关机

关、单位未采取整改措施或者整改不到位该如何

处理，则未予以明确。《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

款虽然规定，“监察机关应当跟踪了解监察建议

的采纳情况，指导、督促有关单位限期整改，推

动监察建议落实到位”，但并未明确规定有关单

位不予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法律后果。

与对被调查人的处理以及对领导人员的问

责不同，案后整改工作着眼于对腐败环境的治

理，对于贯彻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具有特殊

意义。所以，应当扭转将案后整改作为 “附带

工作”的局面，将其作为执法办案全流程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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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重要一环。当然，鉴于法律对监察机关

的办案期限有严格的限制，而案后整改工作并

不直接涉及被调查人的权利，因此，案后整改

工作可以不受办案期限的限制。

（二）以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廉政建设

在一体推进 “三不”的背景下，廉政建设

应当被提高到与查办腐败案件同等重要的位置。

笔者建议在 《监察法》中增设 “廉政建设”专

章，对廉政建设的主体、目标、程序、制度等

作出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可以在廉政建设工作

中对一体推进 “三不”进行整体谋划，并且，

不再局限于事后补救式的整改，而是立足于事

前预防。

鉴于目前各级监察委员会主要由内设的监

督检查、党风政风监督等部门负责推动廉政建

设，并且 《监察法》将监察机关的职权概括为

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权，笔者将监察机关

推动廉政建设的方式称为 “廉政监督”。廉政

监督同样要以 “全周期管理”方式，坚持 “不

敢腐”“不能腐”和 “不想腐”三道防线同步

建设，将廉政监督贯穿于腐败生成的全周期、

权力行使的全周期和干部成长的全周期。

１对履职行为的廉政监督

对公职人员履职行为的监督是监察机关的

基本职责，具体包括政治监督、日常工作监督、

党风政风监督等。从腐败生成的规律来看，腐

败分子往往是首先产生腐败的想法，然后寻找

腐败的机会，最后再进行成本、风险与收益的

考量。因此，基于全周期管理的理念，监察机

关对履职行为的廉政监督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力：一是通过严格的监督震慑腐败分子，使

其不敢心存侥幸；二是通过严密的监督实现全

方位、无死角的管控，使其不能轻举妄动；三

是通过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谈话提醒，使

其不愿重蹈覆辙。

２对制度建设的廉政监督

这里的 “制度建设”是广义的，包括职权

配置、工作程序、制度约束等。由于监察机关

既不享有机构改革方面的职权，也不享有制定

其他领域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职权，因此，

监察机关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角色定位只能是

“廉政监督”，即对有关机关、单位的职权配

置、程序规制、制度约束等进行监督，针对可

能出现或者已经存在的廉政风险提出意见建议

并督促其整改，同时还应当监督制度的落实。

监察机关对制度建设的廉政监督必须贯穿

权力行使的整个周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着力减少腐败机会，抓住政策制定、决策程序、

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严格职责权

限，规范工作程序，强化权力制约，减少权力

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① 这是对权力行

使过程中存在廉政风险的环节所作的准确概括。

因此，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流

程监督，同时督促各机关、单位建立健全业务

全流程监管机制。

监察机关对制度建设的廉政监督并不局限

于针对已有的廉政风险点提出整改和补救意见，

还可以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廉政风险点提

出建立预防性制度的建议。在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完善预防

性法律制度的思想。该思想对于廉政建设同样

具有指导意义。监察机关可以督促有关机关、

单位出台预防性制度，以提升廉政建设工作的

主动性。尤其对于某些腐败高发领域，预防性

制度应当与改革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在赋权

授权的同时必须配套进行廉政制度建设。从目

前实践情况来看，有的地方在推动重点领域改

革时，没有将预防腐败的举措融合进去，新兴

产业的监管机制没有及时健全，存在诱发新的

腐败风险。②

３对思想道德建设的廉政监督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因是事物发展

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通过教

育和引导来帮助公职人员构筑思想道德防线是

廉政监督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从国际范

围内来看，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注重公职人

员职业品德建设和清廉意识养成。③

对思想道德的廉政监督也必须以 “全周期

管理”方式将教育引导贯穿干部成长的全过程。

首先，要把好干部 “入口关”，监督组织部门

严格执行选人用人的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将 “清正廉洁”作为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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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干部的标准之一。其次，要督促有关机关、

单位坚持廉政教育与业务培训并重，确保廉政

教育常态化。再次，要督促有关机关、单位结

合本行业、本系统、本单位的腐败案例，有针

对性地开展警示教育。最后，要组织推动有关

机关、单位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营造崇廉尚廉

的文化氛围。

（三）完善 “三不”一体推进的配套机制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监察机关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

１健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联动机制

监察机关是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

专责机关。但是，监察工作需要其他机关、单

位协作配合。

首先，监察机关应当积极争取本级党委的

统筹协调。各级党委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承担主

体责任，监察机关应当在党委的领导下履行监

督职责，发挥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主力军的作用。

为此，应当充分发挥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的职

能，建立健全定期会商、信息沟通、工作衔接

等机制，同时将监察监督与党委巡视巡察监督

有机衔接。

其次，监察机关应当加强与有关机关、单

位的协作配合。在反腐败工作中，监察机关涉

及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工作衔接，同时还

涉及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在廉政建设中，

监察机关不仅要督促和监督有关机关、单位推

动本机关、单位内部的廉政建设，还要与主管

部门联手推动特定行业和系统的廉政建设。这

是因为，不同行业和系统的业务有自身的特殊

性，其廉政风险点的差异性决定了廉政建设的

独特规律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有的纪检监

察机关对腐败案件暴露的深层次问题分析不深

入，不熟悉被监督单位的业务特点，发出的纪

检监察建议针对性不强。① 因此，加强与主管部

门的协作，采取差异化的廉政建设策略和方法，

才能确保收到实效。

再次，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强化监察系统

内部的联动。一方面，应当推动建立一体化办

案系统，实现监察系统内部信息联网，确保上

级监察机关可以随时调取和抽查下级监察机关

的所有办案数据和信息，加强业务监督指导。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腐败案件查办受到不当干

扰，可以探索跨域交叉巡察和跨域远程办案。

尤其是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者重复信

访案件，可实行异地远程审查。

２完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公众参与机制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都离不开公众的广

泛参与，这也是坚持新时代群众路线的要求。

首先，应当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畅通公众

投诉和举报渠道，鼓励群众对廉政建设建言献

策，主动听取群众对监察工作的评价反馈。其

次，督促和监督各机关、单位的政务信息公开，

实现所有业务办理全程留痕，尤其对于重大民

生事项要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接受群众监

督。再次，建立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腐败案

件的查处离不开群众举报，这是我国反腐败斗

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要保证。从实践的角度

来看，举报人的处境比证人、鉴定人更危险，

更需要加以特殊保护。然而，目前对举报人的

保护尚不到位。 《条例》第二百六十七条只确

立了检举控告保密制度，并未提及对举报人的

人身保护。

３改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考评机制

科学的考评体系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的有力抓手。为了更好地贯彻 “三不”一体推

进原则，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改进考评机制。

首先，将办案人员对案外因素的调查和审

理情况纳入考评内容。为了在调查和审理中充

分贯彻 “三不”一体原则，应当改革现有的考

核评价机制，将对腐败成因、环境因素等的调

查和审理情况纳入考评指标体系。

其次，建立廉政建设责任倒查机制。监察

机关在办结腐败违法犯罪案件后，应当依据查

明的腐败成因倒查廉政建设主体的责任。对于

廉政制度建设不到位，对制度漏洞整改不到位，

没有严格落实巡视巡察整改意见，或者无正当

理由拒不采纳监察机关决定、监察建议或其他

意见建议的，应当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依法

问责；构成违法犯罪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立

案调查。

４探索机关、企业及其他单位廉洁合规

制度

当前，企业合规已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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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其宗旨在于，通过完善企业内部治理

体系来预防工作人员违法犯罪。同时，对单位

责任与个人责任进行切割。笔者主张将这一理

念应用于廉政建设，并将适用主体扩大到党政

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监察机关对于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廉洁合规体系

的涉案单位负责人可免于问责；对于尚未建立

廉洁合规体系的涉案单位负责人要进行问责并

责令其限期开展廉洁合规建设。廉洁合规制度

的确立将有力地推动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

贯彻落实。

结　语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新时

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而 “三不”一体

推进原则是这一重要方略在监察法治领域的体

现。该原则揭示了腐败治理的内在规律，对于

监察法学理论、监察法律制度和监察法律实践

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监察机关的任务不仅包括执法办案，还包

括廉政建设。然而，在当前的监察工作实践中，

廉政建设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被作

为 “主业”来看待。为此，应当努力扭转 “监

察机关是办案机关”的刻板印象，对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给予同等重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

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

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

力。”可见，腐败治理将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

务。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廉政建设也永远

在路上。监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 “三不”一体

推进原则，以充分彰显我国监察制度的特色和

优势。

■责任编辑／宋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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